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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成 8 小節，首先說明本研究計畫之研究背景與動機、並整理出主要研究目的；接

著描述研究範圍與對象、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進而敘述未來研究方法與預期貢獻；最後則

是針對本研究計畫的內容進行課題分析，提出本研究在進行應該注意的事項、所可能面對的

困難與初步的解決方向。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交通事故是國人事故傷害死亡的主因，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2014 年道路交通事故

共計發生 307,842 件，1,819 人死亡，413,229 人受傷  [1]。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04 年發行之「世界預防道路交通傷害報告（World report on road traffic 

injury prevention）」指明交通事故傷害為公共衛生議題，應整合醫學、流行病學、行為科學、

經濟學、工程學等領域擬訂防治政策，並建議除了參考事故發生率、發生類型以及詳細的現

場環境資料外，傷害原因與傷害型態蒐集是評估政策介入良效的重要依據 [2]。 

由於我國 A1 類事故只包括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與國際常用 30 日內死亡定

義有所不同，導致 A2 類（非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傷害）事故涵蓋範圍過於廣泛

且複雜。儘管現行作法有區分 2-30 日內死亡事故，但因目前警方交通事故調查人員負荷較重，

難以追蹤至 30 日內的資訊，因此資料並不完整 [3]。 

國際上對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方式，至今仍未有一致的標準。在經濟發達國家中，

較多以留置醫院達 24 小時以上者定義為重傷，如加拿大、法國、德國及西班牙等；日本以接

受醫療處置 30 天以上者為重傷，韓國則以 3 週為基準；英國係由員警依據傷患是否需要醫療

處置分辨輕重傷；美國重要的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庫─National Automotive Sampling System 

General Estimates System（NASS GES）─對於嚴重傷害定義為：肌肉或骨頭嚴重撕裂傷、四

肢變形或斷裂、壓挫傷、頭顱/胸部/腹部內損傷、明顯燒燙傷、意識昏迷及癱瘓（NHTSA, 

2015 ）。 

International Traffic Safety Data and Analysis Group（IRTAD）建議各國在事故傷害嚴重度

的分類，可利用醫院根據疾病診斷碼或簡易外傷分數（abbreviated injury scale, AIS）取其最大

值（maximum AIS, MAIS），以 MAIS 3 分或 3 分以上定義為重傷。因此，除了員警所填寫的

交通事故報告表外，應連結醫院資料庫及其他相關資料庫，以深入瞭解交通事故傷害全貌[4]。 

例如英國的全國交通事故統計主要參考由員警登錄的 STATS19 表單，傷者的傷害嚴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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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連結至就醫資料庫（hospital episode statistics, HES）取得。STATS19 共 4 頁，內容可區分

為：事故現場環境記錄、交通工具記錄及當事人記錄，最後則利用條理分明的矩陣表格編排

肇事原因索引（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2015）。而法國的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的內容強調事

故本身資料蒐集，包括：環境、情境及相關的交通工具記錄，有關當事人的資料則十分有限。

因此，係藉由連結道路傷害資料庫（Rhône Road Trauma Registry）取得當事人的相關資料 [5]。

英、法兩國研究皆建議應使用醫療記錄資料庫比對交通事故調查報告，如此可確保交通事故

通報資料品質  [5-7]。鄰近的韓國，同樣是由員警完成填表後登錄至交通事故管理系統

（Traffic Ac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TAMS），為減少漏報問題，連結車險公司資料庫及其

他保險資料庫建置的交通事故分析系統（Traffic Accident Analysis System, TAAS），定期更新

與除錯資料 [8]。 

國內有關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與改善的相關文獻，亦建議警政、醫療、保險與

交通監理單位間資料庫連結，藉由交叉追蹤與比對資料，減輕事故處理人員工作負荷及減少

資料填寫錯誤的機率 [9]。目前事故傷害資料來源分散自警政署交通事故資料檔、消防機關救

護紀錄表、各醫院的病歷檔案或外傷資料庫、相關醫學會外傷登錄中心、衛福部健康統計資

料檔等，由於片面性資料係依各權責單位的業務需求蒐集，對於我國交通事故傷害的相關議

題，如傷害分布型態、傷害原因、影響評估等皆無法完全掌握。因此建立本國交通事故傷害

資料蒐集體系，實在是刻不容緩。 

 

1.2 研究目的 

由於我國對道路交通事故傷亡之定義略顯簡單，不僅造成無法與國際接軌之窘境，同時

亦無法區分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害型態與嚴重度，對於國家道路交通安全政策擬訂與績

效評估皆受到限制。因此，本研究計畫之主要目的整理如下： 

一、 審視國內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以便與國際接軌及加以比較。 

二、 訂定適於我國國情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並建立可行之蒐集方法。 

三、 發展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透過試填推行經驗，供決策單位參考。 

四、 建立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蒐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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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計畫範圍係針對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件數居大宗之 A2 類（非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

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為修訂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之定義分類與規劃交通事故傷害紀錄

表之試填工作、及後續監測指標的建立與評估，將不同領域及跨部會之產官學專家透過會議

建立共識；專家會議組成包括六大領域成員： 

一、 警政機關包括內政部警政署、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直轄市/縣市政府交通警察

（大）隊、及中央警察大學等專家。 

二、 交通部，包括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及運輸研究所等專家。 

三、 內政部消防署，包括緊急救護組、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救災救護大隊等專家。 

四、 衛生福利部，包括醫事司及其緊急醫療科專家。 

五、 國內醫療機構急診重症醫學等專家。 

六、 國內各大專院校對交通事故傷害防治有研究涉獵之專家學者。 

由專家會議所訂定之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將由警政、消防及急診醫療等三類基層人員

按工作常規執行紀錄表之試填工作。 

最後，針對特定交通事故傷害重要議題的初探研究，則參考前述專家名單，與該事故傷

害議題相關之行政決策單位、實務單位及專家學者組成專家會議，訂定議題及問卷內容。問

卷調查對象為因該特定交通事故傷害議題而受傷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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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內容與工作項目 

本研究計畫範圍內所需執行之研究工作項目，如下所述： 

一、 蒐集國外對於 A1、A2、A3 類交通事故傷害的定義、內容及政府推動機制，並綜

合行政決策單位、實務單位及相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考量國際潮流與我國國情修

訂定義與分類。 

二、 蒐集國內外傷害相關量表內容及其填報機制，同時參考本所 104年「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研究報告，並邀集行政決策單位、實務單位及

相關專家學者，設計本研究所使用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三、 選取、聯繫合作實務單位進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填報的訓練推廣，提升試行單

位對紀錄表的認知與運用。 

四、 根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的實施成效，評估是否進行長期性紀錄表試填。 

五、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試填結果將透過相關領域的行政決策單位、實務單位及專

家學者討論，完成填報機制的評估建議。 

六、 根據現有資料回顧，探索可行的傷害嚴重度指標及交通事故傷害重要議題，並訂

定 1 項需研討之研究議題。 

七、 邀集行政決策單位、實務單位與傷害防治領域之專家學者，研討問卷所需蒐集的

項目內容，並完成問卷設計與信度、效度測試及前測修正，以發展正式調查問卷。 

八、 確定研究對象、規模以後，經醫院端同意並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核後，聯繫病

人並取得病人同意，進行問卷調查。 

九、 問卷回收建檔及統計分析，發掘重大影響事故傷害的危險因子，並研提傷害防治

介入方法。 

十、 蒐集我國交通事故所發生的傷害情形之一級資料。 

十一、 訂定第二年計畫工作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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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依前述所列舉之工作項目與內容，本研究計畫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部分，包括：修訂道路

交通事故死亡定義及傷害嚴重度分類、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以及機車

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以下將分述說明其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1.5.1 研究方法 

(一) 針對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進行修訂 

1. 本研究整理國內有關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量表的各種文獻資料，並參考WHO、OECD、

歐盟及世界各先進國家交通、警政及傷害防治相關單位或機構，蒐集各國交通事故

傷害之定義、量表設計，使用手冊及成果報告；同時利用 Medline、PubMed、Web 

of Science、CINAHL 及 Google 等資料庫和學術網站，搜尋策略以標題（Topic）欄位

設定為主，搜尋關鍵字包括：交通事故傷害 (road traffic injury）、A1、A2、A3 交通

事故傷害（A1、A2、A3 road traffic injury）、汽車事故傷害（car traffic injury）、機

車事故傷害（motorcycle traffic injury）、自行車事故傷害 （bicycle traffic injury）、

行人事故傷害（pedestrians traffic injury）、交通事故傷害量表（road traffic injury 

scales）、交通事故傷害預測因子（road traffic injury predictor）、交通事故傷害危險

因子（road traffic injury risk factor）、傷害嚴重度指標（trauma severity indices）等；

文獻搜尋時間設定為 1995-2015 年，語言涵蓋英文、日文及中文，並使用 EndNote 書

目管理軟體整理相關文獻，針對國內外交通事故傷害的分類定義、量表內容、填報

機制及關鍵串聯變數，進行資料萃取、整合及分析。 

2. 進行專家及焦點團體座談，以瞭解與交通事故傷害有關之行政決策、專家學者及實

務執行等團體及人員對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的了解及實際需要，包括政策方向、

國際潮流及實務情況，並配合前述(1)收集的國內外有關交通事故傷害分類及定義的

文獻，進行討論並完成修訂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 

3. 上述之專家及焦點團體成員，包括(1)行政決策：警政署、消防署、衛生福利部、交

通部等機關；(2)專家學者：國內各學術研究及醫療機構對交通事故傷害有研究涉獵

之專家學者及重要團體意見領袖；(3)實務執行：縣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縣

市消防局救災救護大隊、縣市醫療機構之急重症單位醫護人員。  

4. 根據修訂後之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撰寫報告內容。 



 

6 
 

 

 

(二) 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 

1. 為發展適於本土國情的交通事故傷害分類方式與資料蒐集作業流程，透過試填工作

之實證依據，以建構有效的填報機制。本研究經由焦點團體，包括與交通事故傷害

有關之行政決策、專家學者及實務執行等團體及人員進行座談會。 

2. 上述之專家及焦點團體成員，包括(1)行政決策：警政署、消防署、交通部等機關；

(2)專家學者：國內各學術研究及醫療機構對交通事故傷害有研究涉獵之專家學者；

(3)實務執行：縣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縣市消防局救災救護大隊、縣市醫療

機構之急重症單位醫護人員。 

3. 座談會針對目前國內使用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內容及填報機制，及之前(1)所

蒐集的文獻資料，進行綜合討論，及參考本所 104 年「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

討修訂及統計運用」之研究成果，以瞭解目前國內交通事故傷害現況與需求、執行

現況及未來可行做法。 

4. 設計及檢討修訂本研究所使用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內容將包含適合警政、

消防及緊急醫療填寫的三部分。為使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試填工作能順利進行，

本研究逐一拜訪與協調警政署、消防署與縣市消防局以及醫院急重症單位，以取得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行運作模式之共識。 

5. 本研究至北、中、南地區徵詢行政決策以及實務單位之合作意願，在取得單位同意

後，進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教育訓練及試行填報；研究人員將親自前往各試行

填報單位舉辦座談說明會，推行與訓練修訂後的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交通事故傷害

紀錄表之填報方式，以提升實務人員對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認知與運用。 

6. 完成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教育訓練後，進行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

工作。 

7. 在填報資料品質的檢核方面，研究人員每月定期向試填單位之聯繫窗口蒐集已填報

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進行資料登錄建檔，同時檢核資料品質。第 1 年計畫期末

將彙整填報的成果，除與試行單位進行討論及回饋外，並邀集相關領域的行政決策

單位、實務單位及專家學者進行期末座談，並提交量化資料分析結果及座談討論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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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交通事故傷害特定議題之問卷初探調查 

1. 本研究訂定 1 項目前我國交通事故傷害需要探討之特定議題進行問卷初探調查，以

機車使用者為對象，建立交通事故傷害重要議題的一級資料。 

2. 參考國內外相關的政策與文獻資料，搜尋該議題相關傷害的嚴重度指標及關鍵串聯

變數後，本研究邀集該議題相關傷害的行政決策及實務執行等單位代表、以及公共

衛生、流行病學、傷害防治、交通運輸、急診醫療等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家座

談，以國內外蒐集之有用資料為基礎，訂定需蒐集有相關連的關鍵串聯變數項目，

建構問卷內容，問卷需經過信度及效度測試，在完成前測後進行修正及定稿，即可

開始進行問卷調查。 

3. 調查問卷內容涵蓋深度且廣泛之項目，依資料來源分類： 

（1）自病人端包括：環境因素（如天候、路況、發生時間及地點等）、行為因素

（如酒精使用、手機使用、藥物使用等）、受傷原因(如機車、汽車、行人、腳

踏車等) 、交通工具因素（如車型、廠牌、排氣量、年份等）、人口學資料（如

性別、年齡、共病、社經等）、保護因素(如安全帽、安全帶、皮衣皮靴等) 、

經濟成本（如住院成本、生活品質調整人年、生產力損失等）。 

（2）自醫院端包括：傷害特質（如傷害原因、傷害嚴重度計算、傷害解剖位置、多

重合併外傷等）、醫療特質（如到院前救護情況、到院時之生命徵兆及昏迷指

數、手術介入、藥物使用、住院天數、加護病房天數、呼吸器使用等）、預後

情況（如長照介入、出院後認知與神經功能障礙、獨立生活能力評估等）。 

（3）上述不足的地方，資料來源可透過健保局、警政單位、消防單位、特定民間團

體來取得。 

4. 本問卷初探調查對象，為發生該特定交通事故傷害之病人；由於本調查採回溯方式，

因此調查對象限最近內發生事故傷害之病人，以便取得更準確資料。研究團隊在調

查議題設定後，選出並聯繫醫院，取得合作同意後，先行完成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審核流程，並經由急診及其他臨床科部的協助下，取

得病人同意並納入本研究樣本群，之後研究人員即開始郵寄問卷，及聯絡面訪對象。 

5. 本調查方法，將採郵寄及面訪兩種問卷調查方法，回收後以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

研究的調查對象人數規模，按外部客觀因素（如每月發生該交通事故傷害之實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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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來訂定。但預估郵寄問卷部分人數不多於 500 人，面訪問卷部分人數不多於 30

人。 

6. 問卷回收後，研究人員將以 Excel 完整記錄問卷資訊及建檔，並檢核問卷的品質後，

即進行問卷分析並利用 SPSS 進行統計；分析結果及研討事故傷害的原因，並研提結

論。 

7. 在回收問卷及分析同時，若樣本數量足夠，研究人員以統計上的雙變量分析與多變

量分析，檢視事故傷害的危險因子，及危險因子與傷害嚴重度間的相關性，發掘對

社會影響重大的危險因子。 

 

1.5.2 進行步驟 

根據前一節所提到的研究方法，本節將條列說明研究計畫三大部分，包括：修訂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及傷害嚴重度分類、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以

及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其所需進行步驟。 

(一) 針對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進行修訂 

第 1-2 月 

1. 蒐集國內外交通事故傷害定義、事故傷害量表內容與填報機制、關鍵串聯變數等政

府及學術文獻及研究報告。 

2. 將上述資料整理及分析。 

3. 聯繫及邀請行政決策單位人士、實務執行單位人士以及專家學者組成專家座談會。 

第 3-4 月 

1. 舉行專家座談會進行討論。 

2. 修訂適於我國使用的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 

3. 撰寫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修訂結果。 

(二) 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 

第 3-4 月 

1. 與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等行政主管進行座談會，取得試行運作模式之共識，建立

填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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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 月 

1. 與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等行政主管進行座談會，取得試行運作模式之共識，建立

填報機制。 

2. 舉行專家會議，討論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內容。 

3. 選定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的基層單位，並進行聯繫及邀請。 

第 7-8 月 

1. 研究團隊至試填單位進行宣導教育工作。 

2. 開始進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工作。 

   第 9-10 月 

1. 常規蒐集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資料。 

第 11-12 月 

1. 舉行期末專家座談。 

(三)  進行交通事故傷害特定議題之問卷初探調查 

第 1-2 月 

1. 訂定初探調查議題。 

2. 蒐集調查議題相關之國內外文獻及資料。 

 第 3-4 月 

1. 舉行專家會議討論並完成初探調查議題所需之問卷。 

2. 完成調查議題問卷之信度、效度測試及前測。 

3. 選定問卷調查對象之醫院，並完成聯繫及邀請工作。 

4. 進行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審核流程。 

第 5-6 月 

1. 經醫院急診及其他臨床科部協助，聯絡調查對象並取得同意。 

2. 郵寄問卷及安排面訪時程。 

3. 開始進行問卷調查工作。 

第 7-8 月 

1. 進行問卷調查工作。 

第 9-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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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問卷調查工作。 

2. 調查議題問卷資料蒐集、整理及統計分析。 

第 11-12 月 

1. 研提事故傷害的原因，並依據專家意見擬訂建議。 

2. 完成報告書內容，以提供相關單位參考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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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課題分析 

在本研究發想及規劃之初，於研究團隊內包括醫療、傷害防治、公共衛生、交通運輸的

專家，就研究執行中未來數個可能碰觸到的困難處，已有初步分析，並訂定解決的原則，分

述如下： 

一、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之蒐集如何與國際資料接軌？ 

目前國內對交通事故發生傷亡的分類方式，只簡單區分為 A1 及 A2 兩類，其中 A1

指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A2指有受傷且非當場或 24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傷害。此種從過去沿用至今的簡單分類方式，和國際上先進國家所使用追蹤事故後 30

天內死亡的定義不同，造成本國數據無法和國際接軌的窘局，其結果不但影響本國學術

界對國外的交流與溝通外，更重要的是造成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無法直接與國際資料

加以比較，且執行單位的工作績效也無法被正確彰顯，而決策單位則無法從蒐集數據中

取得準確資料來擬訂道路交通安全政策及改善措施的介入方法。 

在 2008年時內政部警政署曾試行員警蒐集 24小時內與 30日內死亡人數，但執行效

果不彰，且甚有未執行者。目前交通部所公布即時的 30 日內死亡人數統計，是每季經

由調整係數換算的推估值。而另外經由串聯警政署的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的死因統

計檔所得結果，更需待 2 年才能取得結果。上述兩種方法所呈現的結果，不論在精確度

上及時效上，都有明顯可以改善的空間。 

對此議題所訂的研究方向，是先蒐集國外對交通事故死亡的定義及內容，並分析能

在國際交流的條件下，適合本國國情的交通事故死亡定義內容，以及各種定義及內容在

資料蒐集時如何儘量在落實現有資料蒐集的情況下可以減少人力及資源之消耗與負擔。 

二、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應分幾類？如何分類？較為適當？ 

依前述目前國內對於交通事故，除 A3 是指未受傷案例外，針對因交通事故發生的

傷害，在嚴重度上並無分類的觀念，而所謂 A2 是包括所有在交通事故現場或 24 小時內

未發生死亡的傷害。此種將不同程度傷害簡化成同一範疇的分類方式，自然無法滿足日

趨複雜的交通安全改善需求與社會結構現狀。 

目前國際上對於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主要以二分法，亦即嚴重和輕微兩種

傷害嚴重度來分類；但仍有其他不同的分類方式，譬如美國有些州是以包含 5 種不同傷

害嚴重度的量表來記錄及分類，而荷蘭則利用更精確的 MAIS 來進行傷害嚴重度的分類。 

國際上使用不同的傷害嚴重度分類，是與國家間不同的歷史發展、社會結構及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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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關；而國內目前對此種分類，仍未有相關的規定或設置，因此本研究分析國外的

規定及制度，並參考本國的國情及需要，依二分法、三分法甚至多分法，規劃出合適的

分類方法，透過專家會議之研討，提出分類建議。 

三、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與傷害嚴重度之蒐集如何儘量不增加或減少現場人員之工

作負擔？ 

如前述，本研究在研議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及傷害嚴重度分類的同時，依據本研

究的目標，及執行單位的資源可使用情況，務實擬訂相關資料及數據的蒐集方式。 

就交通事故死亡資料蒐集的方式，在時效上究竟應採取即時人力蒐集或事後電腦串

聯方法，本研究參考過去的經驗，在儘量減少執行單位的工作負荷原則下，依國內現行

的規定及程序，列出未來可行的不同蒐集方法及執行流程，並詳細分析不同蒐集方式的

優劣，及對執行單位資源的消耗情況。 

在傷害嚴重度分類的資料及數據蒐集上，本研究依據現行緊急醫療臨床上傷患送醫

的實際狀況，擬訂實務上可行的蒐集流程，並於流程中列出蒐集的時機、蒐集的執行人

員及所蒐集資料的內容，同時依據各專業的意見，撰寫供執行人員在蒐集資料時所需的

SOP。 

若以目前 2014 年數達 41 萬龐大的交通事故傷患人數，要求執行人員蒐集所有交通

事故傷患的資料及數據，將會造成執行單位的巨大負擔，最終可能會導致資料的失真，

及執行單位的反彈。因此本研究依據成本效益的觀念，透過與執行單位討論瞭解實務作

業，據以列出各類傷害嚴重度傷患的資料蒐集優先順序，並以分階段方式進行。 

四、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與傷害嚴重度判斷錯誤之無罪化以及需與法律輕重傷定義

之脫鉤問題如何處理？ 

交通事故導致傷害時，由於兩造利害的衝突，經常導致訴訟的發生，加以目前民眾

個人意識的膨脹，因此容易造成傷患與基層執法人員發生糾紛。本研究的蒐集對象為交

通事故傷害的個案，所蒐集的資料又牽連傷害的嚴重度，因此本研究認為相關嚴重度資

料內的用字，應儘量避免與刑法中已使用的字眼如輕傷或重傷產生混淆。 

另外在傷害嚴重度分類紀錄中，由於有資料填報的急迫性，難免萬一與傷患事後的

預後情況有顯著差異時，是否可能造成執行蒐集資料人員的法律責任，雖然就本研究初

步了解，法律上對輕重傷定義，是依治療後的預後情況來判斷，而非以前端送醫時初步

診斷來究責，但本研究仍尋求法律專業人士的意見及資料，以提供資料蒐集執行人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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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保障，並藉此減輕執行人員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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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研究貢獻 

透過本研究計畫之執行與落實，達到以下成果，包括： 

一、 修訂並完成適合我國國情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傷害嚴重度評估方法。 

二、 透過訪談、座談會以及試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填報機制，瞭解相關作業單位

的考量及困難點。 

三、 未來若執行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即時填報機制，依據相關作業單位的考量，規劃交

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案，並評析其優劣點。 

四、 交通及醫療領域合作，針對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透過問卷方式，瞭解機車騎士病

史、傷害嚴重度、住院狀況、事故後生活品質，並分析住院傷患嚴重度之影響因

子。 

五、 發掘影響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之因子，包括：風險年齡群組、風險行為、疾病與

藥物等，以強化相關資料分析應用，提供減少機車交通事故傷害的策略方向。 

六、 探討特定交通事故傷害重要議題的危險因子，及其與嚴重度相關性；並發掘對社

會影響重大的傷害數據，達到掌握交通事故傷害防治關鍵因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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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說明國際上對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定義與資料蒐集程序，以及對傷害嚴重度定

義與蒐集程序；接著說明我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現況、對傷害嚴重度定義與資料來源，最

後說明傷害資料之分析與應用。 

2.1 國際上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與資料蒐集程序 

有鑑於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及重傷對國家經濟損失影響甚大，因此掌握相關統計資料以瞭

解與制訂道路交通事故防治策略係許多先進國家之重要政策。本節將針對國際上對於道路交

通事故死亡的定義與其資料蒐集程序做一彙整說明。 

2.1.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 

世界衛生組織（WH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IRTAD）及歐盟（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等國際組織，一致以因交通事故導致

30日內死亡者定義為交通事故死亡（Fatalities/Killed），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德

國、法國、荷蘭、澳洲、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多數先進國家，其中日本同時保留 24

小時內死亡的紀錄： 

WHO–“Any person killed immediately or dying within 30 days as a result of an injury crash, 

excluding suicides.” [10] 

OECD/IRTAD–“A person who died in a traffic crash, within 30 days of the crash.” [4] 

UNECE–“ Any person killed immediately or dying within 30 days as a result of an accident.” 

[11] 

根據 WHO 整理自 182 個國家的道路安全資料所出版的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road 

safety 報告，即提到 30 日內死亡定義主要是來自於有研究發現大部分因交通事故造成傷

害而死亡者會在 30 日內發生；若蒐集時間延長至 30 日之後，死亡人數增加有限，但所

需投入的資源龐大 [12]。相似於我國交通型態的越南或中國，則係採 7 日內死亡，與國

際共識有很大的差異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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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資料的蒐集程序   

在資料來源方面，IRTAD 於 2010 年調查 23 個會員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

英國、愛爾蘭、德國、法國、荷蘭、瑞士、瑞典、芬蘭、挪威、丹麥、捷克、葡萄牙、

西班牙、匈牙利、立陶宛、以色列、波蘭、奧地利、義大利及日本），各國皆表示交通

事故死亡資料主要蒐集自員警報告，且多數國家會同時參照其他資料來源，包括：死亡

登記、醫院、急診、法醫報告、消防/緊急救護服務、保險等。其中有 21國採用死亡登記

資料、15 國採用醫院資料、14 國採用急診資料、12 國採用法醫報告，其調查結果列於表

2.1 中 [4]。 

表 2.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資料來源調查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資料來源 
採行國家數 

（依 IRTAD 23 個會員國之回覆） 

員警資料 23 

死亡登記資料 21 

醫院住院資料 15 

急診資料 14 

法醫報告 12 

緊急救護服務 7 

保險紀錄 5 

其他 5 

消防隊 4 

資料來源：[4] 

在資料蒐集程序方面，判斷傷者是否於交通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可由以下兩

種方式進行蒐集： 

(一) 由治療醫院回報 

醫療院所如有因交通事故入院救治的傷患發生院內死亡時，必須通知員警；因此，

員警須至少等到事故發生30日之後完成道路交通事故紀錄表，予以結案（例如：德國，

其道路交通事故死亡通報率推估有將近 100%）[4, 8]。 

(二) 串聯全國死因登記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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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係由政府公部門的統計單位將員警通報資料與全國死因登記資料進行資料串接，

以取得接近事實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例如：荷蘭、芬蘭、西班牙）。以芬蘭為例，

地方員警會將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錄至系統中（Patja information system），由地方警政

機關將資料傳送至中央警政主管機關，再由中央警政主管機關傳送至專責單位

「Statistics Finland」，頻次為每月 3 次。Statistics Finland 會審核資料品質，如有必要會

向地方警政機關確認內容。除了員警所填報的資料外，Statistics Finland 在統計全國道路

交通死亡數據時，會多方串聯其他外部資料來源以輔助參考，包括：死因統計年報、交

通事故地理資訊系統、救護紀錄、司法紀錄、酒駕死亡統計、以及駕駛車輛監理資料；

因此，芬蘭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通報率亦達 100% [8]。 

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NHTSA）所釋出的 Fatality Analysis Reporting System（FARS）亦是建置相對完備的道路

交通事故死因資料庫，凡因道路交通事故且於 30 日內死亡個案皆收錄至 FARS 中。

FARS 自 1975 年起開始施行，由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下的國家統

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NCSA）與各州政府的代表機關簽訂協

議，各州須提供符合條件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案件資料，且各州皆設置分析師（FARS 

analyst）負責蒐集員警通報資料，並依標準格式進行轉譯及傳送資料至中央，分析師每

年需接受教育訓練並定期開會以確保登錄的一致性。各州提供的資料不單是員警報告，

甚至包括：死因證明、車籍登記資料、相驗報告、駕駛駕照資料、醫院報告、急診報告、

高速公路資料、生命統計等，共組成 19 個資料分析檔。FARS 資料庫已將當事人的個人

資訊去除，包括：姓名、地址、社會保險號碼，因此可對外開放申請使用。當年的統計

數據則會在下一年度官方報告中校正後提供正確數據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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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際上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定義與蒐集程序 

交通事故造成的影響，除了影響到傷者個人的生活品質外，並衝擊其家庭、社會及國家

經濟，因此世界各國除了交通事故死亡外，也詳盡蒐集了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害嚴重度資料，

用來預防與減少交通事故死亡及重傷的發生 [4]。本節將依國際上對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

度的定義與其資料蒐集程序做一彙整說明。 

2.2.1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定義 

有關交通事故受傷（Injured/Casualty）的定義，國際組織所出版的報告係泛指除蓄

意自殺者之外，因交通事故導致個人身體受傷，通常需接受醫療處置的個案。 

WHO–“A person who has sustained physical damage (i.e. injury) as a result of a road 

traffic crash.” [10] 

UNECE–“Any person who as result of an injury accident was not killed immediately or not 

dying within 30 days, but sustained an injury, normally needing medical treatment, excluding 

attempted suicides.” [11] 

前述的交通事故死亡定義已達國際共識，然各國對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方式

並不盡相同，包括：傷害嚴重度的分類數量及判斷基準。 

首先在分類數量方面，通常採用二分法將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成嚴重傷害

（serious injury）及輕微傷害（slight injury），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瑞典、奧地利、

日本、韓國、香港；另也有採用超過 2 種以上的分類方式，如美國採用 KABCO 量表（K 

= Fatal Injury/Killed，A = Suspected Serious Injury/ Incapacitating Injury，B = Suspected 

Minor Injury/ Non- Incapacitating Injury，C = Possible Injury，O = No Injury）[18]。 

在判斷基準方面，參考國際組織及各國官方資料後，整理並歸納出主要定義交通事

故重傷的判斷基準，包括：實際住院時間、醫療專業人員粗估治療時間、傷勢判斷及最

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4, 19]，以下將詳述說明各判斷基準的定義內容： 

(一) 實際住院時間 

採用實際住院時間的傷害嚴重度判斷方式是以傷者因為交通事故送醫後，實際所需

的住院時間。實際住院時間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傷患所受的創傷程度，一般狀況下受到

的傷害越嚴重，所需的住院時間會越長，同時亦可反映醫療資源的消耗狀況。Newgard

等人即提出住院日數是衡量傷害嚴重度的有效指標，尤其在嚴重外傷部分 [20]。 

但實際上，住院日數容易受到醫院財政等因素的影響，儘管是同一嚴重程度的傷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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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時間年份、國家地域及醫療機構等情境背景不同的變異下，實際住院時間可能亦會有

所差異 [21]。此外，由於各國的醫療體制不盡相同，對於住院時間的重傷標準並不一致：

例如歐洲國家多數採住院超過 24 小時的標準，香港以住院超過 12 小時視為重傷，法國

（2005 年之前）與摩洛哥則係將住院超過 6 日視為重傷，柬埔寨係將住院超過 8 日視為

重傷，詳如表 2.2 所示 [8, 19, 22]。通常以住院時間愈長視為重傷的定義，該國的交通事

故重傷人數相對會較低。 

前述已提及住院日數容易受到國家政策制度改變，進而導致官方在統計道路交通事

故嚴重傷害人數時產生不穩定之疑慮；針對較多數國家採用住院超過 24 小時的時間根

據，經 OECD 與歐盟組織的文獻了解到，儘管 24 小時並不具實證依據，但普遍認為住

院治療應屬傷害較嚴重之族群，亦是醫療資源主要消耗者；再加上定義簡明易懂、資料

取得明確，故使用住院超過 24 小時作為嚴重傷害之通用定義，以利國際比較。 

表 2.2 依實際住院時間判斷傷害嚴重度之採行國家 

採行國家 交通事故重傷定義 

德國、英國、法國（2005 年起）、阿根廷、比利

時、智利、以色列、盧森堡、葡萄牙、西班牙、瑞

士、賽普勒斯、拉脫維亞、愛爾蘭 

住院超過 24 小時 

法國（2005 年之前）、摩洛哥 住院超過 6 天 

柬埔寨 住院超過 8 天 

香港 需留院 12 小時 

資料來源：[8, 19, 22] 

(二) 醫療專業人員粗估治療時間 

日本與韓國即採用醫療專業人員粗估治療時間方式，日本係由急診醫師判斷傷者的

傷勢所需的治療時間，時間長短的判斷方式並無統一準則，完全由急診醫師依過去經驗

估計傷者所需的治療時間，所以此方式會受到急診醫師過去的經驗而影響到輕重傷者的

判斷。日本將需要治療超過 30 日的傷患視為重傷；韓國採需要治療超過 3 週視為重傷 

[8, 23]。 

(三) 傷勢判斷 

傷勢判斷的方式係根據傷者受到特定傷害的項目來定義重傷，這些傷害嚴重度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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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來源包含警方現場判斷、緊急救護技術員或醫師的判斷，主要調查來源以警方為主 

[4]，如美國紐約州的警方交通事故調查手冊要求員警不借助其他技術人員而自行判斷 

[24]。 

在傷勢判斷上，以美國 KABCO 量表為例，其定義原則可整理如下： 

1. K（Fatal Injury/Killed）：泛指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 

2. A（Suspected Serious Injury/Incapacitating Injury）：只要包含以下任一種皆視為

A 類傷者： 

• 傷者需要幫助才能離開現場 

• 傷者無法執行日常生活所需活動 

• 傷者受到以下類型的傷害： 

(1)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害 

(3) 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 

(4)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5) 離開現場時失去意識、或癱瘓 

3. B（Suspected Minor Injury/ Non- Incapacitating Injury）：受傷程度雖未達 A 等

級，但有可見的傷害。 

4. C（Possible Injury）：外觀無創傷，也不須送醫治療。 

5. O（No Injury）：無受傷。 

美國各州對輕重傷的定義並不全然相同，不過大原則是傷者無法自行離開事故地點

或需要住院定義為重傷，本計畫參考美國 12 州與英國之警用回報單，整理歸納其對傷

害嚴重度的定義於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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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依傷勢判斷傷害嚴重度之採行國家與地區     

採行國家/地區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 

美國 

/阿拉巴馬州（Alabama）[25] 

K：在當場或在報告完成前死亡 

A：傷者需要被載離救治 

B：傷者雖然在生理上或精神上（如昏倒）受到明顯的

傷害，但被判定不須救治可以自行離開現場 

C：未發現可視的傷害，但傷者覺得疼痛或可以直接離

開現場 

O：回報單上無此選項 

U＊：只有在當場未能確認傷害程度時使用 

美國 

/阿拉斯加州（Alaska）[26] 

亞利桑那州（Arizona）[27] 

德克薩斯州（Texas）[28] 

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

[29] 

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30] 

K：傷者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 

A：使傷者無法行走、駕駛或是維持正常人日常生活的

任何非致死性的傷害 

B：有明顯證據顯示受到傷害，但非前兩者嚴重程度 

C：非前三者類型的傷害（疼痛、噁心、歇斯底里等） 

O：只有財務上的損失 

U＊：只有在當場未能確認傷害程度時使用 

美國 

/阿肯色州（Arkansas）[31] 

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32] 

佛羅里達州（Florida）[33] 

K：傷者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但胎兒不列入計

算 

A：使傷者無法行走、駕駛或是維持正常人日常生活的

任何非致死性的傷害 

B：有明顯證據顯示受到傷害，但非前兩者嚴重程度 

C：非前三者類型的傷害（疼痛、噁心、歇斯底里等） 

O：未發現受傷【註】 

【註】：德拉瓦州的警用回報單尚無此選項 

美國 

/科羅拉多州（Colorado）[34] 

K：傷者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但胎兒不列入計算 

A：可以觀察到的非死亡傷害，但使傷者無法開車、行

走或日常生活，包含嚴重撕裂傷、內傷、肢體扭曲

或斷裂以及任何需要後送醫院救治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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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國家/地區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 

B：可以觀察到的傷害，但無前兩項傷害程度，但不影

響傷者開車、行走或日常生活，包含瘀青、腫脹或

輕微割傷。也包含瞬間失去意識或被判定不需後送

者。 

C：非前三者類型的傷害，包含疼痛、跛行、噁心或歇

斯底里 

O：當事人被後送檢查後未發現受傷 

美國 

/加州（California）[35] 

K：傷者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 

A：傷者可以觀察到的非死亡傷害，但有 (1)骨折；(2)

脫臼或四肢扭曲；(3) 嚴重撕裂傷；(4)比 B 等級所

屬傷害更嚴重的顱骨、脊椎、胸部或腹部受傷；(5)

在現場或被帶離時失去意識；(6)嚴重燒傷 

B：傷者可以觀察到的傷害，但無前兩項傷害的嚴重程

度，包含(1)瘀青或腫脹；(2)輕微的擦傷或割傷； 

(3)輕微的燙傷 

C：傷者包含內傷或其他無法觀察到的傷害，或只是為

賠償而謊稱 

O：回報單上無此選項 

美國 

/ 華盛頓州（Washington）[36] 

K：傷者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 

A：非致命傷害，但傷者有下述狀況：(1)嚴重撕裂傷，

使皮下組織、肌肉或器官曝露；(2)大量失血；(3)肢

體斷裂或扭曲；(4)輾壓傷；(5)被認為比輕微瘀傷、

撕裂傷或燒傷更嚴重的顱骨、胸部及腹部的損傷；

(6)後送時意識不清；(7)癱瘓 

B：非致命或重傷的傷害，包含腫脹、瘀青、輕微燒傷

或撕裂傷 

C：包含報告或聲稱不是致命傷害、重傷或輕微的傷害 

O：有足夠理由證明當事人沒有在現場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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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國家/地區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 

英國[37] 

重傷：除住院超過 24 小時以外，傷者有下述任一狀況

需要醫療治療，或導致 30 日內以後死亡：(1)骨

折；(2)腦震盪；(3)內部受傷；(4) 輾壓傷

（crushings）；(5)燒燙傷，排除摩擦性灼傷

（friction burns）；(6)嚴重割傷；(7)嚴重休克 

輕傷：如輕微的挫傷（包括頸部）、瘀傷或割傷，或輕

微休克，含所有不須治療的傷害 

＊U（Unknown）表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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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ximum Abbreviated Injury Scale, MAIS） 

在本計畫可搜尋到的國家中，僅荷蘭官方採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作為傷害

嚴重度的判斷標準，以大於或等於 2分視為嚴重傷害，有別於 IRTAD目前推廣最大簡易

外傷分數（MAIS）大於或等於 3 分的嚴重傷害標準 [4, 19]。 

簡易外傷分數（AIS）是目前可用來分類全身部位傷害嚴重度的評估標準，源由美

國汽車醫學發展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utomotive Medicine, AAAM）

發展而來，其目的係建立標準化系統以瞭解交通事故傷害型態與其嚴重度，現已廣泛適

用於所有原因之事故傷害，成為外傷醫療領域中病人照護、研究、預後評估、品質改善

及傷害防治之必須要項。 

簡易外傷分數（AIS）是一個以解剖學為基礎、由專家共識產生的全世界通用的傷

害嚴重度評分系統，在修訂簡易外傷分數（AIS）時所考量的指導原則包括 [38]： 

1. 利用簡單方法區分傷害嚴重度等級。 

2. 須使用標準化的傷害描述用語。 

3. 可應用在許多原因之傷害。 

4. 可同時應用在大規模或小規模的資料蒐集方式。 

5. 傷害描述上需使用器官解剖學，而非生理學。 

6. 每一傷害是單一且不會隨時間變化的。 

7. 只考慮傷害本身，而非長期預後結果。 

8. 不只是測量死亡率或危脅生命的指標。 

9. 傷害描述上可應用在健康成人。 

10. 每一嚴重度分數可反映單一出現的傷害。 

11. 嚴重度的描述與個人整體狀態有重要相關。 

簡易外傷分數（AIS）係將人的身體分成 6 個區域，包含：頭部、顏面、胸部、腹

部、肢體及外觀軟組織，並依威脅生命、永久傷害、治療期間以及能量消滅（energy 

dissipation）等多項參數考量，將傷害嚴重程度給予 6 分等級判斷（0 = 無受傷，1 = 輕

傷，2 = 中度受傷，3 = 重傷，4 = 嚴重受傷，5 = 危急，6 = 死亡）。 

由於一個人可能受到多處傷害，而簡易外傷分數（AIS）僅能就個別部位給予嚴重

度分數，無法得知個人整體傷害嚴重程度，因此在簡易外傷分數（AIS）之基礎上能發

展出其他可用來評估整體傷害嚴重度的指標，包括：外傷嚴重度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與新外傷嚴重度分數（New Injury Severity Score, NISS），其中外傷嚴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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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即為臨床研究中常見的評估項目。外傷嚴重度分數

（ISS）是取 3 個區域中最高簡易外傷分數（AIS）的平方總和，介於 0-75 分間，通常外

傷嚴重度分數（ISS）大於 16分視為嚴重外傷、大於 25分為非常嚴重外傷。由於一個人

亦可能在同一部位擁有多處嚴重的傷害，故新外傷嚴重度分數（NISS）是取 3 個最高簡

易外傷分數（AIS）的平方總和 [39, 40]。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則是將 6個區域中

最大分數作為代表傷患整體傷害嚴重度的分數 [38]。 

相較於 KABCO 量表、住院日數或傷勢判斷方式，簡易外傷分數（AIS）是建立在

醫學診斷基礎上，在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判斷方面，不僅不須員警現場自行判斷，

該指標亦不易受到制度社會、經濟、人口學或醫療資源可近性等因素干擾，同時可用來

預測傷者住院的機率，因此較適於衡量交通事故傷害的指標 [4]，故目前國際上建議採

取此標準作為傷害嚴重度的判斷標準。 

 

2.2.2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程序   

在資料來源方面，前述提及 IRTAD 於 2010年來自 23個會員國的調查，多數國家官

方道路交通傷害嚴重度的統計資料主要係由警方自事故現場蒐集而得，但因傷害嚴重度

判斷並非員警的主要技能，會再透過醫院及其他資料來源（死亡登記、法醫機構、緊急

救護服務、消防隊、保險資訊或深度調查研究）補充員警資料，表 2.4為各國在重傷或輕

傷分類上所採用的資料來源之調查結果；實務上醫院各自建置病人就醫資料庫，而如何

連結員警資料庫與醫院資料庫亦成為當前各國待解決之重要議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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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來源調查（依 IRTAD 23 個會員國之回覆）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來源 
重傷-採行國家

數 

輕傷-採行國家

數 

員警資料 23 21 

醫院住院資料 19 17 

急診資料 14 14 

緊急救護服務 8 8 

保險紀錄 6 6 

消防隊 5 5 

法醫報告 5 4 

其他 5 4 

訪問調查 2 2 

死亡登記資料 2 1 

資料來源：[4] 

在資料蒐集程序方面，參考自 OECD/IRTAD 及歐洲運輸安全理事會（European 

Transport Safety Council, ETSC）的 2015 年度道路安全報告 [8, 19]，借鏡先進國家對於道

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蒐集程序，可發現官方的傷害嚴重度統計主要仍以員警填報的資

料為依據，包括：員警於事故現場判斷傷者的受傷部位與型態（如；美國、奧地利等），

亦或是員警聯繫治療醫院，瞭解傷者的住院狀態（如；英國、德國、丹麥、瑞士、西班

牙、摩洛哥等）。另亦有國家的作法是採用資料庫串聯的方式取得傷害嚴重度數據，如

荷蘭、瑞典、法國及以色列，主要是串聯醫院資料庫或外傷資料庫，以取得較完整的傷

害資訊與治療結果（有關瑞典、荷蘭資料庫串檔的流程圖請參照圖 2.1、2.2）；芬蘭政

府則會同時搭配政府出資的保險公司的資料庫，取得較接近事實的受傷人數，尤其是未

向員警報案的輕傷或財物損失案件。而日本與捷克則是由醫師判斷傷害嚴重度，其中日

本頒布的「自動車損害賠償法施行令」第 5 條即已明文規定，賠償金額的重傷判斷依據

之一係由醫院醫師粗估傷者的治療時間是否超過 30 日而定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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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以住院 24 小時為切點的嚴重度分類，事實上並無確實的實證依據，再加上住

院日數主要是建立在醫療資源耗用的基礎上，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包括：季節、

保險、醫院財務管理政策、區域文化差異等因素，並不適宜做為長期監測指標用 [21]；

此外，美國一篇比較猶他州與馬里蘭州在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與 KABCO 量表的

長期監測發現，利用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所產生的傷害分布其變異性相對於

KABCO 量表穩定 [42]；因此近年來，OECD 及歐盟國際組織開始宣導統一使用最大簡易

外傷分數（MAIS）的定義來區分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許多先進國家也紛紛著手試

行資料取得的方法，首要方法即是與醫院資料庫串聯。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在醫

院的產生方式分為兩種：（一）經由受過訓練的醫療專業人員從傷患的病歷資料判斷；

（二）利用電腦軟體或程式語言（ICDMAP-90、ICDPIC program）將國際疾病分類碼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即

ICD 診斷碼，轉換成簡易外傷分數（AIS），進而計算出其他傷害嚴重度分數，如：最大

簡易外傷分數（MAIS）、外傷嚴重度分數（ISS）等，適用於行政資料庫分析 [4, 8, 19]。

各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蒐集程序已整理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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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各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蒐集程序 

國家 ф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蒐集程序 

阿根廷 • 自 2010 年起與衛生部合作，於人口最密集的省分試辦直接串聯員警與醫

院資料，以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澳洲 • 各州/領地的蒐集方式不同，現階段聯邦政府集結各州/領地的有關單位，

發展全國道路交通事故重傷資料庫。 

奧地利 • 由員警現場判斷傷害嚴重度，醫院回報僅佔少數。 

• 現階段無法直接串聯員警與醫院資料。 

• 未來預計透過醫院資料中的 ICD-10 診斷碼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

（MAIS）。 

柬埔寨 • 可直接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資料取得傷者傷害資訊。 

加拿大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智利 • 員警僅蒐集事故後 24 小時內的傷害資料。 

• 現階段著手發展自動化串聯員警與醫院資料的資料庫。 

捷克 • 由事故現場救援醫師或事故後 24 小時內治療醫院的醫師判斷傷害嚴重

度。 

• 有關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的蒐集方式，仍未有解決方法。 

丹麥 • 主要由員警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或向醫院急診詢問傷者受傷部位型

態。 

• 現階段無法直接串聯員警與醫院資料，仍在克服 ICD 診斷碼轉換為最大

簡易外傷分數（MAIS）的問題。 

• 另一資料來源：National Patient Register 記載交通事故傷者的詳細資訊，

其蒐集到的人數較員警填報人數多，尤其是弱勢用路人的部分。 

芬蘭 • 以員警資料為基礎，政府出資的保險公司資料（Traffic Safety Committee 

of Insurance Companies , VALT）取得接近事實的統計人數，尤其是未報

案的輕傷個案與財損個案。 

• 未來將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資料，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法國 • 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所組成的 Rhône Road Trauma Registry，取得最大簡

易外傷分數（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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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ф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蒐集程序 

德國 • 由員警蒐集傷者是否住院至少 24 小時資料。 

• 未來將串聯醫院外傷資料庫，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希臘 • 現階段仍未有系統性蒐集醫院傷害資料的制度，因此蒐集最大簡易外傷

分數（MAIS）仍不可行。 

匈牙利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 現階段仍在克服 ICD 診斷碼轉換為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的問

題。 

冰島 • 現階段醫療體系正在發展全國事故傷害資料庫，以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

數（MAIS）。 

愛爾蘭 • 現階段仍在克服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資料的技術性與倫理問題，以取得

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以色列 • 由員警蒐集傷者是否住院至少 24 小時資料。 

• 現階段已例行串聯員警資料、醫院資料、外傷登錄、交通部人車監理資

料、以及內政部戶口登記資料。由於員警蒐集的傷害嚴重度資料正確性

低，已新增使用外傷嚴重度分數（ISS）的定義。同時亦已可取得最大簡

易外傷分數（MAIS），待考慮是否取代員警官方數據。 

義大利 • 現階段修訂警用回報單以符合歐盟規定，並改善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

體系問題，包括：串聯員警與醫院資料及傷害嚴重度分類，預計 2016 年

落實。 

牙買加 • 現階段仍在努力改善如何取得傷者的傷害資訊。 

日本 • 由醫院醫師推估傷者治療時間。 

韓國 • 員警參考醫療診斷判斷傷害嚴重度。 

• 目前已整合員警、車險公司與互助會資料，建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

（Traffic Accident Analysis System ,TAAS）. 

黎巴嫩 • 政府官方尚未有傷害嚴重度的區分，對於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的

定義方式仍在評估。 

盧森堡 • 政府當局已在關心如何落實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預計

2016 年將與醫療系統整合取得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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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ф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蒐集程序 

馬來西亞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摩洛哥 • 由員警向醫院聯繫，取得傷者嚴重度資料，但目前尚未能取得詳細的醫

療診斷碼資料。 

荷蘭 • 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資料，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 在學術應用上，串聯員警資料與緊急救護資料，但仍有通報系統與外因

登錄遺漏問題待解決。 

• 2014 年與保險公司及全國道路交通資料相關單位簽訂協議，開發手機

app 通報軟體，建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 

紐西蘭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奈及利亞 • 現階段已串聯員警資料、醫院資料、監理資料及相關交通當局資料，建

構全國道路交通事故資訊系統。 

挪威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 未來將採用醫院提供的傷害資料，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波蘭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 現階段由國家公共衛生學院籌畫，透過醫院資料庫克服 ICD-10 診斷碼轉

換為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的問題。 

葡萄牙 • 由員警蒐集傷者是否住院至少 24 小時資料，未與醫院資料交叉比對。 

• 現階段成立工作小組，代表成員包括：道路安全局、健康管理總局、國

家急診醫學院、國家統計局以及警政單位，共同發展蒐集最大簡易外傷

分數（MAIS）的方法。 

塞爾維亞 • 醫院有義務通知員警任何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傷入院的病人。 

斯洛維尼

亞 

• 由員警蒐集判斷傷害嚴重度。 

• 短期不考慮使用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西班牙 • 由員警蒐集傷者是否住院至少 24 小時資料。 

• 自醫院的出院紀錄篩選因道路交通事故傷害住院的傷者，取其 ICD-9 診

斷碼轉換為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瑞典 • 透過雲端資料交換平台，整合員警與醫院資料，取得傷害嚴重度資料。 

瑞士 • 由員警蒐集傷者是否住院至少 24 小時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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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ф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蒐集程序 

• 為取得較符合實際的數據，利用保險公司資料比對調整員警通報數據。 

• 現階段推行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資料的研究計畫，取其 ICD-10 診斷碼轉

換為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英國 • 由員警蒐集傷者是否住院至少 24 小時資料。 

• 另會串聯員警資料與醫院資料庫（Hospital episode statistics, HES）取得

傷者傷害情形與結果，包括：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美國 • 由員警現場依 KABCO 量表判斷傷害嚴重度。 

註：ф國家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序。 
資料整理自 OECD/IRTAD 道路交通安全年報、ETSC 交通安全指標年報 [8, 19] 

以瑞典利用雲端資訊系統蒐集與統計道路交通事故傷害人數之經驗為例 [43]，政府

自 2003 年起正式啟動 STRADA（Swedish Traffic Accident Data Acquisition），由瑞典交

通署（Swedish Transport Agency）負責統籌，同時蒐集員警所通報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醫院所通報的受傷個案的醫療資料、以及全國人車監理資料，並搭配結合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透過全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訊系統的平台建

置，整合員警與醫院資料，不僅對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的描述與結果能有更詳細的資訊內

容，亦可透過醫院提供的診斷碼衍生出更廣泛的傷害型態與嚴重程度，減輕員警在交通

事故傷害判斷上的限制，也可減少低報或漏報個案情形。 

瑞典的員警將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通報至 STRADA 屬立法強制執行，制式通報內容

包括三部分：（一）事故類別，指事故當時的環境資料，如：發生日期、地點、天氣、

道路型態、事故類型等；（二）交通要素，指交通工具類型或可能原因，如：車種別、

當時駕駛行動狀態、疑似酒駕等；（三）個人，指事故所有當事人資料，如：性別、年

齡、傷害程度（死亡、嚴重傷害、輕微傷害）、乘坐位置等。員警在每次交通事故後利

用客戶端帳號網路上傳至 STRADA。 

另一方面，醫院通報至 STRADA 為自發性參與，瑞典交通署每年會補助參與醫院

會議、訓練、設備及通報等成本，並依填報回覆速度與內容分級給予獎勵金。自 2003 年

實施至 2012 年，全國已有 68 家醫院參與通報（全國總計約有 80 家醫院）。醫院所通報

的資料著重在病人的醫療情形，有關傷害嚴重度指標包括：簡易外傷分數（AIS）、最

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外傷嚴重度分數（ISS）、診斷碼（ICD-10）以及評估病人



 

34 

 

 

預後生活功能之功能涵容指數（Functional Capacity Index, FCI）。由於醫院也須填報部分

與交通事故相關的內容，以便與員警通報資料比對及偵錯，故須取得病人同意，請病人

填答制式表單。醫院護理人員再連同病人制式表單與醫院內部醫療資訊系統所撈取的醫

療資料，利用客戶端帳號網路上傳至 STRADA。由於病人可能因轉院緣故而導致單一人

在多家醫院接受醫療服務，為避免重複計算，只限病人第一次接觸的醫院為準，交通署

每月會偵錯移除醫院重複通報個案。 

匯集到 STRADA 的員警與醫院通報資料，首先會依照個人識別號碼、事故發生時

間（雙方資料差異不得超過 24 小時）、以及事故地點（半徑在 1000 公尺內）三項準則

進行配對整合，再透過去個人身分識別技術，進行後續的資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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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之定義與資料來源 

前兩節已提到國際上對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與傷害嚴重度資料之定義與蒐集程序，本節將

聚焦國內現況，對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定義的演進，以及可能的資料蒐集來源包

括：警政單位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消防單位的救護紀錄表、醫療單位的急診檢傷系

統/外傷登錄系統/健保資料庫、檢察單位的死亡證明書、以及保險單位的承保理賠資料庫等做

一彙整說明；最後整理目前國內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庫的特性與資料匯集方式。 

2.3.1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之定義  

最早自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 1969 年 12 月 29 日交督字第 0182 號函，對於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即區分為死亡、重傷及輕傷三類，其規定如下： 

(一) 死亡：指當場即死或自交通事故發生後廿四小時內死亡而言。 

(二) 重傷：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合於刑法所定之重傷標準者。 

2. 受傷須三十一天以上治療時間始克復原者。 

3. 在發生交通事故經過廿四小時以後由於受傷之原因以致死亡者。 

(三) 輕傷：係指受傷後在卅天內可治療復原者。 

內政部警政署於 2004年 1月編印之「交通警察工作手冊」內，對於重傷的判定標準

增列「當場昏迷不醒，並延續 24 小時以上始恢復意識者」，並將輕傷修正為「指重傷以

外之受傷情況」。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 1985 年 1 月 4 日（民 74）警署交字第 009 號函頒：「臺灣地區

各警察機關交通事件報表管制考核規定」，將道路交通事故依其傷亡及財物受損之輕重

程度區分為 A1、A2 及 A3 三類： 

(一)  A1 類：凡有人死亡或重傷之事故，其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1. 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對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作單獨之定義，

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係指道路交通事故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或死傷人數在十人以上或受傷人數在十五人以上者。 

(2) 重要鐵路平交道或重要道路之交通嚴重受阻者。 

2. 有人受重傷以上之傷害者。 

3. 輕傷事故而有下列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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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輕傷人數合計達五人以上。 

(2) 有人受骨折以上之傷害。 

(3) 有人腦震盪必須送醫急救治療三天以上始能痊癒。 

(4) 有人受傷住院須醫療十五天以上。 

(二) A2 類：僅有輕微傷害及財物損失之事故。 

(三) A3 類：無人傷亡、僅有財物損失之事故。 

目前國內交通事故的官方統計已略作修正，係依照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處

理規範」第 1 條定義交通事故類型： 

(一) A1 類：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二) A2 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三) A3 類：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  

根據國際上對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與傷害嚴重度之文獻（第 2.1、2.2 節）整理，目前

國內交通事故有關 A1 類死亡事故之資料統計，以及與 A2 類傷害事故有關傷害嚴重度分

類仍有再檢討之處，以便可以與國際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其內容包括：交通事故死亡統

計資料只公布 24 小時內資訊，與國際常用標準不同；以及傷害事故無法區分出輕重傷人

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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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來源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是指導警方的處理人員在接獲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之處

理及參考的法規，其中第 5 點「受理報案及接受報案」及第 6 點「臨場與救護措施」為

指導接獲道路交通事故通報時的處理流程及規範處理人員到現場時的初步處置。其中第

5 點通報項目中的第 2 項指出，當知道交通事故現場有傷者時，會優先派出救護車，並通

知附近醫療院所。第 6 點中指出，警方交通事故處理人員發現傷者時要先觀察傷勢，傷

者是否死亡不可自行判定，應優先送醫。 

由此上述規範可瞭解到，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傷害時，接觸傷者且可能掌握傷者受傷

資料的資料來源，包括：警方交通事故處理人員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緊急救護

技術員所登錄的緊急救護紀錄、醫療院所的急診檢傷系統、外傷登錄及健保資料庫。如

遇傷者死亡，更會有檢察機關所記載的死亡證明報告。此外，保險公司也存有傷者的理

賠紀錄。以下將分別介紹前述資料來源的特性： 

(一)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員警如接獲報案時，需詳實填寫「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如附錄 4）及進行蒐證工作。「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之主要功用

包括：重現事故現場、釐清肇事原因、提供交通部或相關單位建置資料庫與分析運用，

藉以制定交通傷害預防政策。報告表中的表一以事故案件為單位，內容記載事故發生的

時間地點、道路環境型態及事故類型；表二則以人為單位，內容記載當事者的個人資料、

受傷情形、駕駛行為、車籍與駕照資料以及肇因研判等，其中第 22 號與 23 號欄位即是

與傷者的傷害嚴重度有相關的紀錄，分別為：受傷程度、主要傷處。 

參考「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規定，交通事故處理單位應於事故發生後 3 日內

（A2、A3類於 5日內）將交通事故處理相關資料陳報至審核小組，山地偏遠地區得於 5

日內（A2、A3 類於 7 日內）陳報。審核小組如發現檢核資料有錯誤疏漏情形，將以書

面交辦原處理單位修補回覆。在資料建檔與運用程序方面，各類交通事故案件調查報告

表各項資料，可由處理人員或審核人員輸入至交通事故資料處理系統，各類事故的建檔

期限分別為：1. A1 類：於交通事故發生後 5 日內完成審核並建檔。2. A2 類：於交通事

故發生後 15 日內完成審核並建檔。3. A3 類：由警政署另行規定或由各單位自行決定是

否建檔。 

目前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對外開放申請使用「交通事故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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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資料檔即自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而來，共分成 BAS 檔（表一）及 PSN 檔（表

二），透過關鍵值（案件別「CASE」、發生事故年月「ACCIDENT_DATE」、總編號

「S_NUMBER」、處理單位代碼「PROCESS_UNIT」）可將兩檔串聯起來 [44]。不過

在使用交通事故檔時，仍有以下問題需要注意，包括：重複登錄資料（除流水號不同，

其他欄位皆相同）、利用關鍵值仍有無法串聯表一表二的情形、身份證字號登錄勘誤不

全或空白、發生地點登錄格式不同、相關日期及性別登錄錯誤、事故類型及型態的歸類

問題、車種資料不完整等 [44, 45]。 

(二) 緊急救護紀錄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34 條與緊急救護辦法第 14 條規定，救護人員在執行救護任

務時，需填具「救護紀錄表」，並分別保存於救護車設置機關（構）與應診醫院病歷至

少七年。「救護紀錄表」的主要目的為記錄事故現場傷病患人身識別及身體狀況，救護

人員主客觀評估與救援處置，便利後續接手醫療，事後統計與品管、追蹤防疫安全，提

供教育訓練改進用。紀錄表內容涵蓋派遣資料、病患資料、求救原因與病患主訴之現場

狀況、處置項目以及病人生命徵象與格拉斯哥昏迷指數。內政部消防署公告的全國救護

紀錄表版本為基本內容（附錄 5），各縣市消防局會依其緊急醫療救護發展進度與業務

需求編修救護紀錄表內容。除臺北、新北市等少數縣市自行建置緊急救護醫療管理系統

外，全國各縣市消防局所蒐集到的救護紀錄表，皆上傳至衛生福利部緊急醫療管理系統。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教學用緊急救護單項技術操作規範」載明緊急救護技術員到現

場時，評估傷者後若屬「危急個案」應儘速送醫救治。臺灣急診醫學會緊急醫療救護委

員會所編訂的高級救護技術員到院前緊急醫療救護參考流程及技術操作手冊亦有相關的

流程、原則及技術操作要領指導：在現場救護的流程中，緊急救護技術員會初步評估傷

者的生命徵象及創傷機轉，判斷傷者是否為「危急個案」，其判斷標準如表 2.6 所示，

流程如圖 2.3 所示 [46]。近年因應衛生福利部所規劃的創傷醫院分級制度實施中重度急

救責任醫院評鑑，透過醫院分級，將重大外傷急症病人送至最適當的醫院。因此緊急救

護技術員在須具備對傷患的檢傷能力，將符合重大外傷依據的傷患送至對的醫院，其標

準與危急個案判斷標準雷同。 

目前新北市消防局所使用的救護紀錄表內容最為完整（附錄 6），紀錄表共 2 面，

分成一般表及特殊表。一般表內容又分成 3 聯，包括：1. 患者身分資料、出勤類型及時

間紀錄等；2. 接觸患者時的評估與處置，如：傷病主訴群、交通機轉/非交通機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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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急救處置、生命徵象、格拉斯哥昏迷指數、疼痛指數及危急個案等；3. 患者到達

醫院後的就醫情形，如：醫院名稱、醫院病歷號貼紙、檢傷級數及外傷部位人形圖等。

在特殊表部分，又分成 OHCA患者紀錄、ALS評估與救護處置、倒地場所及重大外傷依

據等評估內容。臺北市消防局所採用的救護紀錄表內容完全參照全國版本制定，故與大

部分其他縣市一樣皆無法直接從救護紀錄表中查閱危急個案欄位，但臺北市消防局會額

外依業務需求所蒐集的項目另記錄在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統計暨通報表中（附錄 7）。

若相關單位要分享該資料庫，須向臺北市消防局提出申請，並向醫療顧問委員會報告計

劃內容、預期貢獻並取得該委員會同意。 

「危急個案」的判斷標準為全國一致標準，可反應傷害危急的嚴重度，因此交通事

故傷患在到院前救護的處理流程中，救護單位所使用的救護紀錄表為可行的資料來源。 

表 2.6 與創傷相關之危急個案判斷標準 

生命徵象 

1. 意識不清（昏迷指數＜13 分） 

2. 呼吸每分鐘≥30 或<10 次 

3. 脈搏每分鐘≥140 或<50 下 

4. 收縮壓≥220 或＜90 mmHg 

5. 微血管充填時間≥2 秒 

6. 體溫≥40 或＜32℃ 

7. 血氧濃度 SpO2＜90% 

創傷機轉 

1. ≥ 6 公尺或≥兩層樓高之高處墜落（小兒≥3

公尺或身高≥2 倍高度） 

2. 脫困時間≥20 分鐘 

3. 除遠端肢體外之身體被車輛輾過 

4. 從車輛中被拋出 

5. 同車有死亡者 

6. 或其他有高能量撞擊可能之創傷機轉等 

創傷部位 

1. 顏面、會陰或體表面積之二度

（≥18%）或三度（≥10%）燒灼傷 

2. 頭頸軀幹胸腹鼠蹊部及肘膝處以

上肢體之穿刺傷或開放性傷口 

3. 大量皮下氣腫 

4. 連枷胸 

5. 腦組織或內臟外露 

6. 手腕或腳踝以上截肢 

7. 兩處以上大腿及上臂長骨骨折 

8. 骨盆腔骨折 

9. 大而深的傷口 

10. 肢體脈搏摸不到 

11. 頭部或脊椎傷害併肢體癱瘓 

12. 壓碎傷或嚴重撕裂傷 

資料來源：臺灣急診醫學會高級救護技術員到院前緊急救護參考流程及技術操作手冊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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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緊急救護技術員現場救護流程（創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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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急診檢傷系統、外傷登錄、健保資料庫 

1. 急診檢傷系統 

根據緊急醫療救護法 2007 年 7 月 11 日修正的重點，為使醫院的有限資源用在

危急或嚴重的傷患上，衛生福利部於 2008 年 10 月 16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06907 號

函公告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的醫院處理急重症檢傷制度，此制度為臺灣急診

對於傷患的共同初步處理步驟。臺灣五級檢傷量表（Taiwan Triage and Acuity Scale, 

TTAS ）係參考加拿大檢傷分類系統（Canadian Triage and Acuity Scale, CTAS）的

架構發展而來。檢傷分級是一種分類處置（triage）的概念，透過電腦程式依據病

人生命徵象、主訴及生理調節變數，建立看診順序，等級數字越低代表越危急

（含意與處置時間如表 2.7，成人檢傷五級分類基準可參閱附錄 8）。根據 Eitel 等

人 [47] 及 Lee 等人 [48]的研究，檢傷分類等級越低的死亡率及醫療花費越高，檢傷

等級 2、3 級的病人住院時間最長；另國內研究紛紛驗證出五級檢傷分級應用在急

診病人檢傷分類的區辨效度高，在急診臨床實務中能正確且有效率地改善資源分

配的優先順序 [49-51]；由於檢傷分級在預測病人住院與否、住院天數以及醫療資

源耗用的效度佳，因此檢傷分級可用來反映傷患的危急度與嚴重度。 

一般而言，醫院急診檢傷系統針對外傷患者相關的紀錄有：傷者基本資料

（含身份證字號及病歷號）、到院方式、疼痛部位與分數、生命徵象、護理評估

（如昏迷指數、過去病史等）及檢傷分級。其中檢傷分級的產出方式，係由檢傷

人員根據傷者的外傷分類對應至細項的標準主訴，再自該項標準主訴點選相應的

嚴重程度，檢傷系統即能自動帶出檢傷分級級數。有關臺灣急診檢傷急迫度分級

量表對外傷成人之判斷基準可詳閱附錄 9。其外傷分類共分為 14 大項，所對應的

標準主訴整理如下： 

(1) 重大外傷，共分為：多重鈍傷、多重穿刺傷。 

(2) 頭部外傷，共分為：頭部鈍傷、頭部穿刺傷、頭部撕裂傷/擦傷。 

(3) 顏面部外傷，共分為：顏面部鈍傷、顏面部穿刺傷、顏面部撕裂傷/擦傷。 

(4) 眼睛外傷，共分為：眼睛鈍傷、眼睛穿刺傷。 

(5) 鼻子外傷，共分為：鼻子鈍傷、鼻子撕裂傷/擦傷。 

(6) 耳朵外傷，共分為：耳朵鈍傷、耳朵撕裂傷/擦傷。 

(7) 頸部外傷，共分為：頸部鈍傷、頸部穿刺傷、頸部撕裂傷/擦傷。 

(8) 胸部外傷，共分為：胸部鈍傷、胸部穿刺傷、胸部撕裂傷/擦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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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腹部（含骨盆）外傷，共分為：腹部（含骨盆）鈍傷、腹部（含骨盆）

穿刺傷、腹部（含骨盆）撕裂傷/擦傷。 

(10) 腰、背部外傷，共分為：腰背部鈍傷、腰背部穿刺傷、腰背部撕裂傷/擦

傷。 

(11) 會陰部及生殖器官外傷，共分為：會陰部及生殖器官鈍傷、會陰部及生

殖器官穿刺傷、會陰部及生殖器官腰背部撕裂傷/擦傷。 

(12) 四肢外傷，共分為：上肢鈍傷、上肢穿刺傷、上肢撕裂傷/擦傷、上肢關

節扭傷、上肢創傷性截肢、下肢鈍傷、下肢穿刺傷、下肢撕裂傷/擦傷、

下肢關節扭傷、下肢創傷性截肢。 

(13) 皮膚外傷，即燒燙傷。 

(14) 一般和其他傷害，共分為：確定或疑似性侵害、家庭暴力。 

由於檢傷分級基準為全國通用標準，且常規記錄於急診評估傷者傷害狀況的

流程；因此，交通事故傷患在醫療院所急診的處理流程中，急診檢傷系統是可行

的資料來源。 

表 2.7 檢傷分級含意 

檢傷分級 含意 處理時間 

第一級 復甦急救 （Resuscitation） 立刻處理 

第二級 危急 （Emergent） 需要 10 分鐘內處理 

第三級 緊急 （Urgent） 需要 30 分鐘內處理 

第四級 次緊急 （Less Urgent） 可以在 60 分鐘內處理 

第五級 非緊急 （Not Urgent） 可以在 120 分鐘內處理 

資料來源：[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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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傷登錄系統 

為仿效美國的重大外傷預後研究計畫（Major Trauma Outcome Studys, MTOS），

整合救護體系與外傷中心的相關資料，乃發展成為至今全美最大的國家外傷登錄

資料庫（National Trauma Data Bank, NTDB），有感於外傷登錄系統對外傷照護體

系之重要性，國內醫界前輩致力於建立本土化的外傷登錄模型 [53]。自 2005 年起，

臺灣外傷醫學會建置外傷登錄作業系統，並配合衛生署「推廣創傷照護服務外傷

住院登錄與訓練計畫」，輔導鼓勵國內醫療院所登錄通報，舉凡急診因外傷（診

斷碼為 800-959.9，排除 905-909.9、910-924.9）入院而最終有住院者及急診因外傷

入院而院前死亡的個案皆須登錄至系統；目前仍未能收集到全國性的整合資料庫。 

外傷登錄作業系統中的「外傷登錄表單」，共涵蓋 6個子頁，包括：基本資料、

院前狀況、到院狀況、外傷機轉、入院處置、出院結果，各家醫院在其架構下可

增列須收集登錄的資料 [54]。 

(1) 基本資料：病歷號、身分證號、姓名、性別、出生日期、電話、地址等。 

(2) 院前狀況：到院方式、受傷地點、救護隊到達現場/離開現場/送達醫院時間、

院前是否死亡、生命徵象、意識狀況、急救處置、送往醫院名稱、送往醫院

原因等。 

(3) 到院狀況：受傷時間、急診到達時間、到院時意識及生命徵象、是否啟動外

傷急救小組、酒精濃度、檢傷分類、過去病史等。 

(4) 外傷機轉：事故發生場所、意圖、受傷機轉（E-code）等。如受傷機轉為車

禍，將進一步依乘坐車種或行人、乘坐位置、相撞車種，自動帶入 E-code；

同表另可勾選個案的保護裝備。 

(5) 入院處置：急診處置、診斷工具與其檢查時間、加護病房轉入/轉出日期與

其住院原因、手術時間與術式、外傷嚴重度分數（ISS）及簡易外傷分數

（AIS）等。 

(6) 出院結果：有無併發症、出院診斷、結果、住/出院日期等。 

上述必要登錄欄位為身分證號、病歷號、姓名、出生日期、急診到達時間、

簡易外傷指數（AIS）、住/出院日期、結果。參與填報的醫院亦可在系統中進行

簡易的外傷統計，包括：性別、年齡、檢傷分類、急診到達日期、受傷時間、事

故發生場所、外傷嚴重度分數（ISS）、加護病房住院日數、總住院日數及出院結

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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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外傷醫學會的外傷登錄作業系統，原則上是收錄因外傷住院的傷患，但

非強制要求國內所有醫療院所參與登錄，實屬可惜。不過國內利用外傷登錄資料

庫所進行的外傷流行病學研究，在國際期刊上多有論文發表之露出表現，其研究

結果有助提升外傷醫療水準 [55-57]。2015 年年底，為因應「大臺北地區創傷體系」

的新政，臺北市衛生局與消防局，偕同臺灣外傷醫學會及雙北市創傷中心的合作，

將試行網路化創傷登錄系統，透過關鍵績效指標評估系統效益，以求改善。 

3. 健保資料庫 

健保資料庫的原始目的為行政上醫療費用申報，健保特約醫療院所依據衛生

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制定的「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申報病人在診療過程中的檢查、診斷及處置。有鑑於是現有醫療資料庫中相對豐

富與完整的資料，健保資料庫亦提供學術研究者重要的研究素材，應用範圍涵蓋

衛生政策與醫院管理、臨床醫學與藥學、以及流行病學等相關研究 [58]。 

由於健保資料庫的資料檔種類眾多，依其特性可分成三大類：費用檔、醫令

檔及基本資料檔。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開放使用的檔

案名稱，費用檔包括：「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西醫、中醫及牙醫門診」、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西醫住院」以及「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藥

局」，記載了該次就醫相關的人（病人、醫師）、事（疾病）、時（就醫日期）、

地（醫療院所）、錢（就醫費用）。醫令檔包括：「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明

細檔─西醫、中醫及牙醫門診」、「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住院」以及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醫令明細檔─藥局」，記載該次就醫的單項處置、檢查及診

療等醫令。基本資料檔包括：「全民健保承保檔」、「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檔」、

「醫療院所評鑑等級」、「醫院醫療服務量檔」、「醫療機構現況檔」以及「醫

事機構基本資料檔」等。各資料檔間可透過關鍵值串聯，惟單位與個人代碼在個

人資料保護的法令要求下皆已加密處理 [59, 60]。 

為了解交通事故傷患的傷害情形，費用檔中的「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西醫、中醫及牙醫門診」與「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西醫住院」的「國際疾

病分類號」欄位─即疾病診斷碼─為最重要的變項。門（急）診有 3 個「國際疾病

分類號（ICD9CM_1~3）」欄位，住院有 5 個「國際疾病分類號（ICD9CM_1~5）」

欄位、2 個「外因分類（EXT_CODE1~2）」欄位以及 1 個「汽車交通事故

（TRAC_EVEN）」欄位。疾病診斷碼係依據國際疾病分類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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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Ninth Revision, Clinical Modification, ICD-9-CM）來編碼，

在外傷部分主要分成傷害性質編碼（N-code）及外因編碼（E-code），前者描述身

體傷害部位與型態，如腦外傷、脊髓損傷、脛骨骨折等，後者則描述造成傷害的

環境事件與情況，如 E810-E819 為機動車交通事故 [45]。在門（急）、住院申報的

費用檔中，另可觀察交通事故傷患的傷害情形欄位，包括：手術（處置）代碼、

急慢性病床天數、費用點數等，其中英文欄位名稱已整理至表 2.8 中。 

健保資料庫本是專為保險申報所設之行政資料庫，由於資料庫內容涉及財務

的計算，可能受到申報方因利益關係而加以人為操作，因而無法完全呈現醫療過

程的真實面；而健保局為求理賠支出及醫療行為的合理合法，亦會聘請專人對申

報資料進行多次審核，由於資料在申報方和健保局間來回往返，往往需時一年以

上，才能對申報內容作最後的核實，因此在時效上難以滿足決策單位及學術界的

需求。尤有甚者，健保資料庫所涵蓋的變項，是依行政面的需求來收集，對於受

傷的原因、機轉、醫療行為的目的及結果、以及心智或行為面相的資料，都完全

沒有記載，因此利用健保資料庫來進行流行病學或創傷醫療的研究，都會面臨相

當多的限制。最後，由於近來個人意識膨脹，異常重視個資的保護，因此在使用

健保資料庫時，如何能突破個資的限制而達到利用的最大化，目前仍是一大難題。

由於健保資料庫並非專為交通事故傷害而設計，目前僅有住院申報資料呈列「外

因分類」與「汽車交通事故」欄位，可提供線索瞭解病人是否因交通事故而住院，

然外因登錄的完整度與落實度，亦是考慮使用串檔方式取得交通事故傷患的傷害

嚴重度時應留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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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健保資料庫中與傷害型態相關的欄位名稱 

檔案名稱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西醫、中醫及牙醫門診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 

─西醫住院 

與傷害型態

相關的欄位

名稱 

國際疾病分類號一（ICD9CM_1） 

國際疾病分類號二（ICD9CM_2） 

國際疾病分類號三（ICD9CM_3） 

主手術代碼（ICD_OP_CODE1） 

合計點數（T_DOT） 

主診斷代碼（ICD9CM_1） 

次診斷代碼一（ICD9CM_2） 

次診斷代碼二（ICD9CM_3） 

次診斷代碼三（ICD9CM_4） 

次診斷代碼四（ICD9CM_5） 

外因分類一（EXT_CODE1） 

外因分類二（EXT_CODE2） 

汽車交通事故（TRAC_EVEN） 

急性病床天數（E_BED_DAY） 

慢性病床天數（S_BED_DAY） 

主手術(處置) （ICD_OP_CODE1） 

主手術(處置) 一

（ICD_OP_CODE2） 

主手術(處置) 二

（ICD_OP_CODE3） 

主手術(處置) 三

（ICD_OP_CODE4） 

主手術(處置) 四

（ICD_OP_CODE5） 

醫療點數（MED_DOT） 

資料擷取自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資料庫使用手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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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死亡證明  

衛生福利部研究死因資料庫之目的係希望瞭解國人的十大死因情形，同時探究在不

同的年齡、性別或地區別下所面對的健康問題為何，並透過死亡率評估介入措施對疾病

防治或健康提升的效果。因此，主要是基於預防醫學的觀點找出最原始的原因，以防治

過早死亡發生。 

國內死亡資料主要來自死亡證明書，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應報請檢察機關依

法相驗，由法醫開具死亡證明書（醫療法第 76 條第 3 項、醫師法第 16 條）。根據衛署

醫字第0970081171號函解釋，車禍屬非病死之範圍。以臺北市醫院司法相驗流程為例，

醫師若判斷死因為非自然死，醫院應報請檢察機關進行司法相驗或聯繫發生地派出所員

警協助處理司法相驗程序。待檢察官相驗後開立死亡證明，醫院須追蹤司法相驗相關事

宜回報院方（圖 2.4）。 

在死亡資料通報的部分，根據內政部「死亡資料通報辦法」規定，法院應於作成死

亡資料十五個工作日內，以網路傳輸司法院，司法院應於接獲通報後每日以網路傳輸內

政部。醫療機構、檢察機關、軍事檢察機關應於作成死亡資料七日內，以網路分別傳輸

衛生福利部、法務部、國防部；上述機關應於接獲通報後以七日為一週期，再以網路傳

輸內政部。衛生單位另會透過戶籍登記制度的死亡登記人數輔助檢核死亡通報人數，如

有差異則請缺漏的一方協助追蹤確認，以完成死亡資料之蒐集工作。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6 年 1 月 20 日衛部統字第 1042560866 號修正公告，死亡證明書

的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姓名、性別、身分證字號、戶籍地、出生時間、職業、婚

姻或懷孕情形等）、死亡時間、死亡方式、死亡地點及場所、以及死亡原因。其中，死

亡原因的診斷格式係以預防醫學理念目的而設計，協助開立診斷書者決定原死因，即最

起始的疾病或傷害。其填寫方式分成：直接引起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甲）、先行原因

（引起前述原因死因之疾病或傷害，乙（甲之原因）、丙（乙之原因）、丁（丙之原

因））。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所使用的相驗屍體證明書，內容與衛生單位的死亡證明書大

致相同，請參閱附錄 10。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所保存的死因統計檔，其死因分類係以世界衛生組織（WHO）

所公告的「國際疾病傷害與死因分類標準」為依據，原使用 1975年版的 ICD-9編碼，自

2008 年起已改用 ICD-10 編碼。由受過訓練之死因編碼人員根據死亡證明書上的死亡原

因登錄適當的 ICD-10 編碼，其中事故傷害的死因分類為 V01-X59，Y85-Y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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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臺北市醫院司法相驗流程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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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險理賠紀錄 

為合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之權益，由保險公司負賠償及給付保險金之責，補償汽

機車交通事故受害人基本損失，我國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隔年亦將機車納入強制保險範圍，以維護國內道路交通安全與秩序，目前由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負責掌理 [62, 63]。 

因此，依「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每輛汽機車皆需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由於強

制汽車責任險僅提供體傷或死亡的理賠保障，車主可額外依自身需求選擇性增加投保第

三人責任保險，其承保範圍包含多種體傷和財損的保險組合。被保險人或加害人在道路

交通事故後 5 日內應填具理賠申請書送交產險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申請保險理賠。

各產險公司將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及業務財務資料陳報辦法」規定呈報個案

保險資料至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簡稱保發中心），由保發中心來建置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的承保理賠資料庫。透過汽機車保險資料，可瞭解國人因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所

造成財務損失或成本。 

根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頒布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的給付項目包括：傷害醫療費用、殘廢及死亡給付，其給付內容簡述如下： 

1. 傷害醫療費用給付 

依實際支出之相關醫療費用提供給付，每一受害人每一事故之傷害醫療費用

給付總額最高以 20 萬元為限。相關醫療費用包括：急救費用、診療費用（自行負

擔之病房費差額、掛號費、診斷證明書費、膳食費、自行負擔之義肢器材及裝置

費、義齒或義眼器材及裝置費用，及其他經醫師認為治療上必要之醫療材料（含

輔助器材費用）及非具積極治療性之裝具所需費用）、接送費用、看護費用。傷

害醫療費用給付係依實際支出理賠，未設一致的傷害嚴重度分類。 

2. 殘廢給付 

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故導致身體殘廢，經合格醫師診斷永不能復原之狀態並

開具殘廢診斷書。依殘廢程度共分為15等級，各等級給付標準不同，最高給付200

萬元，最低 5 萬元。（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請參閱附錄 11） 

3. 死亡給付 

受害人因道路交通事故導致死亡，其死亡給付為每人 200 萬元。 

綜合上述說明，本計畫彙整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來源的示意圖（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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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庫現況 

目前我國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庫依據匯集單位分為警政資料庫、衛生資料庫、財政保

險資料庫、交通監理資料庫等。依據本所 1999 年 1 月完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追蹤系統之

初步研究」（以下簡稱本所民 88 年報告），針對與道路交通事故之處理相關資料，包括：事

故前、事故時、事故後的人、車、路狀況，依其主管單位、匯集單位、資料庫名稱、以及匯

集單位匯集資料作業時間已彙整如下表 2.9： 

表 2.9 我國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庫一覽表 

主管單位 匯集單位 資料名稱 匯集時間 

警政單位 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每月 

衛生單位 中央健康保險局 健康保險資料 每月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 死因資料 每年 

財政單位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一般汽車保險資料 每月 

強制汽車第三人責任保險資料 每月 

交通單位 中華電信公司 人車監理資料 即時 

資料來源：本所民 88 年報告 [64] 

該研究報告也說明道路交通事故各相關資料庫具有以下特性： 

一、 獨立但互補：各資料庫的資料處理方式雖因各自獨力發展而存有顯著差異，但在

分析與研究上具互補的特質，唯一缺憾是目前彼此間並未見例行的資料交換程序。 

二、 時、空層面上的複雜度不同：由於道路交通事故資料、死因資料、人車監理資料

等係屬集中式管理，故在時、空層面上的複雜度較低，汽車保險資料及健康保險

資料屬動態訊息，相對在時、空層面上的複雜度較高。 

三、 時間不確定性：財政保險與衛生資料取得時間差較不穩定，由於各產險公司處理

事故發生後之保險事宜在時間上的不確定性，以及民眾在投保業務上具可選擇性，

會使得決賠案件所涵蓋的事件發生時間極可能跨不同時段；健康保險資料則由於

事故發生後的醫事服務方式，如多次門診、住院與多處就診等，資料產生也具有

不確定性；警政與交通資料取得時間則較為穩定，由即時到至多 2個月時間即可取

得。 

該研究報告特別說明各匯集單位取得道路交通事故相關電子資料的時間差有短如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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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也有長達一年各有不同，詳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我國道路交通事故相關電子資料內容與取得時間點一覽表 

時間點 可使用之電子資料 

的資料內容 

可能可使用之電子資料 

的資料內容 

事故發生時 人車監理資料 — 

事故發生後之次月 人車監理資料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 

事故發生後之次二月 人車監理資料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部分門診、住院資料 

部分理賠、求償資料 

多數門診、住院資料 

多數理賠、求償資料 

事故發生後之次年年初 人車監理資料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事故發生時越接近事故發生當年年

初： 

絕大部分門診、住院資料 

絕大部分之理賠、求償資料 

事故發生時越接近事故發生當年

年初： 

所有門診、住院資料 

所有理賠、求償資料 

事故發生後之次年年底 人車監理資料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絕大部分門診、住院資料 

絕大部分之理賠、求償資料 

死因資料 

所有門診、住院資料 

所有理賠、求償資料 

資料來源：本所民國 88 年報告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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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庫資料匯集方式 

本研究並不探討警政、衛生、財政、交通單位間對道路交通事故相關資料不同的電

腦軟、硬體處理方式，僅依單一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為基礎，來綜合探討各資料庫間在資

料記錄特性上的異同，及由此所衍生出的應用特質。 

依據本所民 88 年報告指出，當一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所牽動的相關事件處理時序，

及其他相關資料的變動狀況如圖 2.6 所示，依匯集方式與蒐集時間可發現： 

(一) 各相關資料之匯集方式可分為三類： 

1. 即時，如：交通單位之人車監理資料。 

2. 每月定期彙整業務成果，如：警政單位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財政單位之汽車保

險資料；衛生單位之健康保險資料。 

3. 每年定期彙整資料，如：衛生單位之死因資料。 

(二) 時間差異性：財政保險資料庫例如某年之汽車保險資料中，除可能僅包括部分該

年內所發生之道路交通事故的決賠案件外，亦可能含括其他年份所發生之道路交

通事故的決賠案件。而當時間面越短時，如某年變成某月，此種資料所代表之時

間的變異情形將越明顯。反之則較易由其中將資料所代表的時間分類。 

(三) 各相關資料庫所蒐集的資料其代表的時間並不相同，若依一般研究分析以「1 年」

為例，其擷取作業時間點分別說明如下： 

1. 警政與交通資料取得時間由即時到至多 2 個月時間即可取得。 

2. 健康保險資料、汽車保險資料則至少需再延長至 1 年 5 個月，以追蹤後續處理狀

況。 

3. 死因資料庫所需資料蒐集時間非常長，因依據相關研究發現，非於事發後 24 小時

內死亡，但最後係因該事故而死亡的當事人，可於事發後 14 天內再取得大部分的

死因資料，故死因資料可據此再延長至 1 年 1 個月，但此時必需考量跨年資料與

相關單位以「年」為基礎收集資料二者間的配合問題，因為多一個月便相當於需

多等一年才能完全擷取所需資料。 

由此衍生的各相關資料擷取作業時點，為清楚表達，茲舉例說明之：2015 年 1-12 月

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可於 2016 年 3 月擷取，而所需之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健

康保險資料、汽車保險資料，可於 2016 年 9 月擷取，至於所需之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的死因資料，則需至 2017 年 12 月方能完全擷取，但若不考量當事人於事發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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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死亡的個案資料（即僅使用 2015 年 1-12 月之死因資料），則可於 2016 年 12 月擷取所

需資料。 

 

 

 
圖 2.6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處理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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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之分析與應用 
由前述文獻回顧可得知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分散自警政、消防、醫療、保險、檢

察等機關，各單位自行依業務需求蒐集片段資料、並維護及使用資料庫。然道路交通事故傷

害議題應有完整的資料分析與應用，方能供交通決策單位擬定交通安全政策。因此，本節一

開始將說明串聯其他資料來源之重要性、並加以介紹國內對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統計

應用，最後彙整串聯資料庫所應注意的可能限制。 

2.4.1 串聯其他資料來源之重要性 
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良好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系統應具備的基本要求為 

[10]： 1.可完全掌握到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個案，及大部分的重傷個案。2. 可提供詳切的交

通工具、用路人及道路/環境資訊，有助發掘事故原因，擬定對策。3. 須包括正確的事故

位置資訊。4. 可即時提供較可信的結果，以利制定具實證基礎及時效的決策。 

儘管員警依法至事故現場所蒐集的資料已實足珍貴，但畢竟可追蹤傷者的時間與資

源有限。因此，若能透過其他資料來源輔助員警現場蒐集的資料，尤其醫院擁有傷者就

醫的完整治療紀錄，將有助相關當局掌握交通事故傷害的全貌。此外，以員警資料為基

礎，串聯其他資料來源，還能達到以下效果 [4, 65-68]： 

(一) 提升統計檢定力（power），以便辨識出顯著差異量小的變項。 

(二) 減少道路交通事故低報（underreporting）的情形，以獲得較精確的傷亡人數。 

(三) 減少因員警在醫療不足所導致的錯誤，提高資料的正確性。 

(四) 協助檢核員警資料內容的品質與完整性。 

(五) 補強員警無法蒐集到的資料，可深入了解某特定交通事故所造成的醫療結果。 

過去檢視員警填報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研究，亦建議應使用醫療記錄資料庫比

對員警所蒐集的交通事故調查報告，如此可確保交通事故通報資料品質 [5-7]。國內針對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與改善的論文報告，亦建議串聯警政、醫療、保險與交通

監理單位間之資料庫，藉由交叉追蹤與比對，可減輕事故處理人員工作負荷及減少資料

填寫錯誤的機率 [9]。 

儘管員警填報的資料未能掌握傷者完整的傷害嚴重情況及預後，也可能因事故當事

人自行和解未報案而有數據低報的情形，但其他資料來源，尤其是健保資料庫，終究在

時效上無法取代現場員警所蒐集到，與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直接相關的環境、人、車特質/

因子及傷害型態及嚴重度分類。因此，串聯其他資料來源可視為補強及提升政府道路交

通事故傷害資料的應用價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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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之統計應用情形 

有鑑於近年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雖逐年下降，受傷尤其是重傷者每年耗費的社

會成本極為龐大，依據本所 2014 年 8 月 22 日發布的新聞稿指出，臺灣地區於 2010 年發

生 219,651 件車禍、不幸造成 2,047 位民眾失去寶貴生命，以及 293,764 位民眾受傷。依

據本所最新的研究推估，這些因車禍而死亡及受傷的民眾，除需要花費醫療費用，還會

喪失生產力、降低生活品質，所有這些人力的受損，使我們的社會因車禍而增加了約

3,817億元損失，約占我國 2010年 GDP達 2.8％，高於泰國、英國、加拿大及美國（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車禍成本占 GDP 百分比之比較 

年份\國別 泰國 英國 加拿大 美國 臺灣 

2010 年車禍成本占 GDP 百分比 (％) 2.44 1.27 1.59 2.12 2.8 

資料來源：本所 2014 年 8 月 22 日發布的新聞稿 

其中，車禍死亡的民眾使社會損失約 322 億元，而車禍受傷的民眾使社會損失約

3,495 億元，這代表每增加 1 位車禍死亡的民眾，社會增加約 1 千 6 百萬元損失，而每增

加 1 位車禍受傷的民眾，社會增加約 1 百萬元損失。若以此估計臺灣地區 2013 年因車禍

而增加的損失，有 1,928 位民眾於車禍中死亡及 373,568 位民眾受傷，使社會因車禍死亡

增加約 303 億元損失、因車禍受傷增加約 4,445 億元損失，共計增加約 4,748 億元損失，

占我國 2013 年 GDP 達 3.3％。雖然我國 2015 年的車禍死亡人數 1,696 人已較 2010 年

2,047 人減少，但車禍受傷人數 396,335 人卻較 2010 年 292,990 人大幅增加，造成 2015 年

社會整體因車禍所產生的損失，應比 2010 年為更高。 

在死亡統計方面，國內過去曾經嘗試由警方的交通事故處理人員協助蒐集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的資料，然而根據過去試行基層員警蒐集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資訊的經驗，

效果並不理想，遭遇到的問題大致分為以下 4 項 [3]： 

(一) 基層員警人力不足，增加 30 日內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追蹤負荷過重，導致基層的

反彈，影響蒐集資料的品質。 

(二) 經常致電詢問當事人在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存活狀況，引起當事人及家屬不悅。 

(三) 因醫院不提供未接受司法相驗的死亡資訊，基層員警無法從醫療院所取得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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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交通事故發生在離島，至臺灣本島就醫的傷患不易聯繫。 

目前本所及交通部對於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的統計採兩種方式取得：以內政部警

政署的交通事故資料庫串聯衛生福利部的死因資料，及使用參數從 24 小時內推估 30 日

內死亡的人數 [69]。但採用這兩種方法均存在著某些先天性的限制因素，舉例來說，雖

然串聯交通事故資料庫與衛生福利部死因資料庫的方式較佳，但因交通部資料需求範圍

為該年度的 1月 1日至隔年的 1月 31日之資訊，而衛生福利部僅能提供至該年度 12月 31

日之死因資訊，因此，若要取得完整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資料須延遲 2 年期間才能達成 

[3]。此外，由 24 小時內死亡人數推估 30 日內死亡率的部分，因國內 24 小時內死亡人數

與 30 日內死亡的人數比例不穩定，2003-2009 年間其調整係數介於 1.45-1.61 間起伏變動 

[3]，故採用此方式推估會與實際值有較大的不確定因素。 

在衛政統計部分，衛生福利部會根據由死亡證明建立而成的死因統計檔，針對死因

分類（ICD 編碼）進行分析，除了每年公布事故傷害的死亡人數與死亡率外，統計表亦

細分至運輸事故與機動車交通事故的死因統計 [70]。 

在傷害嚴重度統計方面，目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尚未針對 A2 類事故進一步

區分嚴重度，因此國內目前未有整合全國的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庫，只能從其他個

別來源取得，例如：緊急救護紀錄、醫院急診住院資料、外傷學會的外傷登錄或保險等。  

如何運用工程（Engineering）、教育（Education）、執法（Enforcement）、鼓勵

（Encouragement）、評估（Evaluation）等 5E 策略，進行相關之交通安全法規研修、規

範事故防制措施，都必須藉由相關資料庫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做為道路交通安全改善計

畫的根據。國內對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分析在研究上的應用，主要分為以下各項： 

(一) 事故防治，如：研究與傷害發生、傷害成本等相關課題，以加強安全防護設備或

相關規定。 

(二) 交通安全宣導，如：研究與事故特性、涉案車輛特性、涉案人特性等相關課題，

作為教育宣導重點。 

(三) 道路工程改善，如：研究與道路設施、道路設計等相關課題，以改善易肇事地點

降低事故發生。 

(四) 資料品管，如：研究與資料一致性、資料正確性等相關課題，以掌握資料處理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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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數據的分析已快速發展為研究主流，而國內 A1類事故死亡數量逐年減少，

但 A2 類事故傷害數量卻持續上升，因此有效利用 A2 類事故傷害資料庫進行分析，尤其

藉由分析衛生醫療資料庫與事故肇事因素之關聯性，將有助於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謹

提出目前國內道安相關單位對於相關資料庫之需求列舉如下： 

(一) 透過對衛生醫療資料庫傷害成本的研究，可知道事故所造成之傷害的量化結果，

之後即可據此擬定降低傷害成本的改善計畫，或評估道路運輸安全改善計畫的效

益，以協助道路運輸安全政策的擬定、推動及評估。 

(二) 透過對事故特性的分析研究，可瞭解會造成嚴重傷害的事故特質，然後針對此種

特質擬定教育、研發、執法面等改善計畫，來提高道路運輸的安全。 

(三) 透過對道路設施防護與傷害的研究，可瞭解造成嚴重事故結果的設施狀況，接著

便可針對這種狀況擬定改善計畫，來提高道路運輸安全的水準。 

(四) 透過對各資料庫比對與檢核正確性的研究，可讓後續之相關研究瞭解其所用資料

的品質水準，甚至可使其立基在一個較好的資料水準上。此類研究看似與道路運

輸安全改善計畫之進行未直接相關，但實際上卻是其他各類研究結果正確與否的

關鍵，故此類研究可謂道路運輸安全改善有效性的主要基礎。 

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上，一般將資料內涵，分為「人」、「車」、「路」、「環境」

及「其他」等五類來探討。本研究除修訂傷害嚴重度定義、交通事故傷害個案傷害資料

蒐集及記錄表試填外，同時聚焦於「人」項目的傷害資料的蒐集及資料庫之建立。此類

研究的資料內容包括: 人口學資料、社經資料、個人行為及認知能力、防護設施使用、受

傷型態及嚴重度、住院日數、門診及住院次數、傷患送醫情況、事故前飲酒及藥物使用

情形、院內治療情況、復健情況、生活品質、門診費用、住院費用、看護費用、物理治

療費用、醫療保險支付、健康保險支付等，詳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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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內對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當事人分析的需求變項 

分析內涵 說明 

性別  

年齡  

職業  

社經資料  

教育程度  

個人行為及認知能力 指該人對於駕駛行為與道路安全認知等情形。 

用路人身份 指該人為駕駛者、乘客、行人等。 

乘坐位置 指該人乘坐在車輛內的位置，如：右前方、右後方等。 

防護設施使用情形 防護設施包括安全帶、安全帽、氣囊等，通常分析其於事故當時是否

使用。 

駕駛執照持用情形 指該人有或無適當駕駛執照、使用之駕駛執照種類等情形。 

駕駛經驗 指該人領取駕駛執照到事故發生時之駕駛年資而言，如：領用第一張

駕駛執照到事發時之年資、領用事發當時所駕車種之駕駛執照到事發

時的年資等。 

受傷型態及嚴重度 受傷情形的描述方式在相關部門間並未有一致之認定標準，通常除可

依該人外傷情形進行簡易認定外，如：未受傷、受傷、死亡，亦可依

該人被處理的情形進行描述，如：未受傷、輕微受傷、被送往醫院、

住院、死亡，亦可採用醫學專業描述，如：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簡易外傷分數（AIS）、外傷嚴重度分數

（ISS）等。 

受傷部位 受傷部位的描述方式並未有一致之表達標準，可簡單的描述，如：

頭、頸、胸、手等，亦可採 Barell 事故傷害診斷矩陣（Barell injury 

diagnosis matrix）分成頭頸部、脊椎/髓、軀幹、肢體等。 

住院日數 指該人因一事故總計的住院時間，若多次進出醫院，則需將每次住院

時間加總計算。 

門診及住院次數 指該人因同一事故就診、住院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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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內涵 說明 

傷者送醫情況 指該人自事故發生至醫院接受醫療服務為止的院前救護情形，如：生

命徵象、到院前心跳停止（OHCA）、心肺復甦術（CPR）、現場處

理時間等。 

事故前飲酒及藥物使

用情形 

關於飲酒情形並未有統一之描述方式，然通常可見之表達方式如：未

飲酒、酒醉、血中（或呼氣中）酒精含量超過法定值等；藥物包括：

禁藥（如：毒品類等）、治療用一般藥品等，通常分析其是否使用。 

病癒時間長度 「病癒」雖不易定義，但通常與「門診及住院次數」搭配分析。 

院內治療情況 指該人因該次事故至醫院接受醫療服務的治療情形，如：加護病房住

院日數、呼吸器使用日數、氣管插管、手術次數等。 

復健情況 指該人因該次事故所接受的物理復健或職能復健情形。 

門診費用 指該人因該次事故所發生的所有費用。 

住院費用 （同上） 

醫藥費用 （同上） 

長期看護費用 （同上） 

物理治療費用 （同上） 

醫療保險支付 指保險體系因該次事故支付給該人的所有金額。 

健康保險支付 （同上） 

生活品質 量測該人因該次事故對身體活動功能、社會支持、自我概念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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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串聯交通事故傷害相關資料庫之可能限制   

儘管串聯多方資料來源可強化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內容，然各資料庫在使用上仍

有許多限制考量，包括：定義差異、資料蒐集與記錄方式的差異、未必皆為全國型的資

料庫、各資料庫也有各自的資料品質問題等 [4]。 

對於交通事故傷害的分析及判斷，採用資料庫串聯的方式，理論上可以蒐集到最多

資料，然而健保資料庫原始目的是特約醫療院所申報醫療支付費用之用 [59]，易受到全

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的影響，且該資料庫並非針對交通事故傷害而

設計，缺乏交通事故相關的完整資訊。過去在串聯交通事故檔與健保資料庫的研究中發

現，以發生交通事故後 5 日內的第 1 次住院，作為判斷因交通事故而住院的依據時，仍

無法確認交通事故與住院之間的相關性 [71]。 

全民健保處方及治療明細檔中的「外因分類」欄位，在傷病代碼為外傷（ICD 診斷

碼為 800-999）時，必須登錄外因碼（E-code），記錄造成此次傷害的原因，另「汽車交

通事故」欄位註記為 Y 時，亦必須登錄外因碼。外因碼為 E810-E819 屬機動車交通事故

之定義範圍，透過外因碼可判斷交通事故的類型，其小數點第一位亦可顯示傷患的特性

（0 為汽車駕駛、1 為汽車乘客、2 為機車駕駛、3 為機車乘客、6 為腳踏車騎士、7 為行

人）。 

國內學者利用國家衛生研究院釋出的全民健保檔，採用外因碼 E810-819 分析 1998-

2010年交通事故傷害住院利用情形，並顯示 2010年交通事故住院人次為 62,750人次 [72]；

另一方面，警政署的專題報告 [73]串聯警政署交通事故資料檔與健保資料庫則係依「汽

車交通事故」為 Y 值的準則進行分析，其結果顯示 2010 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後住院人次為

36,495 人次。透過兩者統計結果的差距，反映出在串聯資料庫分析時，分析結果可能因

定義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1 年度國人事故傷害資料長期趨勢分析計畫的研究報

告指出，ICD 診斷碼為外傷的個案約有 20%未登錄外因碼 [45]。因此，若只單方面採用

全民健保檔的外因碼，又或以交通事故檔為基礎串聯全民健保檔，皆可能低估實際因交

通事故傷害而住院的數據。 

根據交通部公布的資料（如圖 2.7、圖 2.8）[74]，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有逐年

減少的趨勢，從 1988 年的 4,190 人降至 2014 年的 1,819 人，但在交通事故受傷部分的人

數卻顯示倍數的增加，在 2000 年開始將交通事故重傷併入 A2 類交通事故後，再加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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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處理品質的督促提升人數 [75]，從 2000年的 66,895人上升至 2014年的 413,229人，A2

類交通事故件數遽增。張嚴云 [72]分析健保資料庫後發現，道路交通事故住院傷患在死

亡率部分有逐年增加，但未發現住院人數有明顯增加。綜合以上論述發現，雖然 A1類事

故死亡人數有減少的趨勢，但同時可能忽略了交通事故 24 小時之後死亡人數的增加；另

外 A2 類交通事故量有大幅增加的趨勢，但住院人數並無發現明顯增加，可合理推論 A2

類受傷人數的增加可能來自較不嚴重的傷患。 

由於國內目前係以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 24 小時內死亡做為死亡定義（A1 類交通事

故），其統計數據雖呈逐年下降之勢，然自後端醫療住院資料的統計結果卻發現道路交

通事故傷患住院中死亡率有逐年增加之勢；由此差異不得去省思，姑且不論定義是否能

與國際接軌，然若持續沿用 24 小時內死亡做為死亡定義，未追蹤事故發生後端傷者接受

醫療治療，包括門急診就醫與住院診療，甚或至結束醫療治療後之復健生活等，恐怕忽

略了一定數量因道路交通事故嚴重傷害而致死的族群，低估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對國人生

命危害之嚴重性，因此有必要調查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以內死亡的人數。 

另一方面，從前述提到的交通部統計與健保資料庫研究結果亦可發現，A2 類交通

事故受傷人數逐年攀升，但住院人數並未明顯增加，由此得知 A2類交通事故傷害的增加

人數應來自傷害嚴重度較輕微的傷患。不過在目前尚未對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進行

分類之窘境下，無法確切瞭解各傷害嚴重度程度之比例與趨勢變化，而有關當局之政策

績效亦未能藉此彰顯，甚至無法充分利用更豐富的資料訊息擬定道路交通安全政策，實

為可惜。因此，將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加以分類與進行追蹤分析，儼然成為我國當

前道路交通事故規劃之重要且必要之議題。  

綜合考量上述限制，在進行資料庫間之串聯前，應掌握並整合各體系在蒐集原始資

料時的一致性與連貫性，同時需檢核蒐集工具的信效度及資料庫內容的品質，以避免後

續資料庫間串聯時發生錯誤或偏差。由於醫院內部的醫療資訊系統或固定申報至中央健

康保險署的行政資料檔並非專為道路交通事故傷害所設計，僅能以外因碼篩選道路交通

事故傷害患者，與員警的交通事故檔串聯仍存有資料比對的阻礙，未來若能規劃從道路

交通事故現場一線人員蒐集第一手資料，即能取得相對即時的資料，同時也可解除多方

資料串檔所面臨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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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歷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趨勢 [74] 

 

 
圖 2.8 歷年交通事故受傷人數趨勢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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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與傷害資料蒐集方法 

前一章已整理出國際上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官方資料所採用的死亡與傷害嚴重度之定義與

其蒐集程序，分析臺灣過去試行蒐集 30 日內死亡之資料時所遭遇的困難，並探討實務潛在可

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來源。本研究透過座談方式瞭解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現場處理人員

之實務處理流程，並邀請警政、消防與醫療衛生領域的行政決策者、實務執行者與專家學者

舉行專家會議，共同擬訂適於本國國情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與傷害資料之定義及其蒐集方法。 

由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現場的第一線處理人員，包括：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以及急診

醫療團隊，因此本章節主要參考來自前述三方的資料來源，依死亡與傷害嚴重度兩部分進行

分析與討論，以歸納後續的試行方案。 

3.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資料 

本節將考量本國國情，針對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與死亡資料蒐集方法的優劣分析之兩

大架構下分別進行討論。 

3.1.1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 

由於因交通事故傷害而死亡的案例，大部分都會發生在事故後 30 天內，因此國際上

先進國家已普遍將交通事故導致 30 日內死亡作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統計定義。儘管國

內現行 A1 類事故仍定義為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不過目前員警所使用的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除了需填報「24 小時內死亡人數」欄位外，亦已增列「2-30 日內

死亡人數」欄位。此外，本所於運輸安全網站資訊系統所公布的交通安全統計報表，亦

分別發表了 24 小時內死亡與 30 日內死亡定義的分析結果。由此可知，警政署與交通部

相當重視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與國際標準的接軌，並已致力於接軌工作的規劃與推動，

以改善現有蒐集制度，納入 30 日內死亡定義。 

3.1.2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資料蒐集方法的優劣分析 

從文獻回顧瞭解到，大多數國家對於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蒐集工作主要來自於

基層員警，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的追蹤方法會同時透過治療醫院的回報或串聯全國

死因登記資料取得。內政部警政署曾於 2008 年起試行採用雙軌制，由員警直接追蹤道路

交通事故涉案者，同時蒐集 24 小時內與 30 日內死亡人數，然其執行效果不彰，且甚有

未執行者。因此，目前交通部所公布的 30 日內死亡人數統計，在即時數據部分，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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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係數換算推估值，每季公布統計結果；而在非即時數據部分，則是串聯警政署的交

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的死因統計檔，每年公布統計結果。 

由於利用調整係數方式產出的數據恐有低估或高估的偏差，而串聯資料庫會受限於

資料庫建置時程而延遲結果產出，因此若能從現場員警直接追蹤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

亡人數，即可解決現行兩種蒐集方式的不足。在與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人員座談後，得

知我國現行 24 小時內死亡人數的追蹤，並非由員警主動追蹤詢問，而是根據傷者家屬或

檢察機關司法相驗通報而被動告知。目前國內每月交通事故發生案件達 2 萬 5 千餘件，

如此龐大的數量，如果全數要求員警負責追蹤 30 日內死亡人數，依照現有的警察編制規

模，恐遭遇到基層員警之反彈意見，就算強行推動，員警所蒐集的資料品質亦堪慮。因

此，本研究秉持盡量避免增加線上人員不必要負擔之原則，嘗試分析下列蒐集道路交通

事故 30 日內死亡人數可行方法之優點與限制： 

(一) 由員警處理人員在交通事故 30 日後詢問傷者狀況 

由員警處理人員在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後，向傷者、家屬或醫院詢問傷者存活

狀態。這個方法可由員警主動蒐集死亡人數資料，避免須向衛生福利部串聯資料庫的行

政程序與處理時效之干擾，而且所蒐集到的資料是最有時效。 

不過根據警政署過去的試行經驗，執行員警反應因需要經常致電當事人或其家屬，

容易引起民怨，同時也增加警務工作負荷；另一方面，醫院在處理交通事故傷患發生死

亡時，因屬非病死或自然死亡，院方會依法通知當地派出所報請檢察官相驗，故當初處

理之員警可能因不同區域或單位（如交通警察）而無法自醫院通報得知當事人死亡訊息。 

本研究認為員警只需在交通事故發生 30 天當日致電追蹤傷者存活狀況，無需頻密

致電詢間，應可減少擾民次數，也減少員警屢次致電所產生的工作負荷；再者，若能以

關懷的口吻去詢問，應可避免當事人或其家屬的不悅。 因此，本研究針對此蒐集方法所

提出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員警直接取得即時的數據，所提供的資訊極具時效性。 

2. 避免向其他外部單位申請資料串檔的行政流程及處理時效而造成的延誤。 

3. 處理人員可同時蒐集傷者其他的資訊。 

4. 單一次電話追蹤，可減少對傷者及其家屬的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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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1. 員警需主動追蹤 30 日內死亡人數，增加員警處理人員的工作負荷。 

2. 員警主動詢問，難免會讓部分傷者及其家屬感到被打擾。 

3. 傷者若轉診或跨區治療時，員警不易掌握動向。 

(二) 由醫院或醫師主動通報 

由醫院或醫師在傷者死亡後向員警通報，未在 30 日內通報死亡之案件，由負責處

理員警主動確認傷者的存活狀態。經研究團隊詢問日本交通事故總合分析中心

（Institute for Traffic Accident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ITARDA）後得知，日本各區域

警察單位皆設有負責接受醫院或醫師通報的部門，若傷者在 30 日內未被通報死亡，該

總合分析中心人員會主動向醫師或傷者家屬確認傷者的狀況。 

本研究團隊向警政署交通組詢探此一方法的可行性，警政署人員表示：若醫療院所

有意願配合的情況下，可進一步討論是否透過類似 110 全國通報系統來接受通報。110

為警察單位的總機，會通知負責該交通事故的員警，並留下通知內容的紀錄。 

儘管這個方法可減少員警逐案主動追蹤的案件量，不過也需建立在醫療院所願意合

作的前提下方能執行。目前國內並無確切的法源規範醫院必須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且醫院屬性包括公立醫院、財團法人醫院、一般私人醫院等，其制度與文化亦不盡相同，

因此要求全國所有各級醫療院所或主治之醫師主動通報，將會是極龐大的工程，其中法

規的修訂、誘因的設計、通報機制的訂定及公部門間的協調，皆須事先的詳細的討論及

規劃；再者，在現行人力已頗吃緊的警察編制下，權責單位需仔細衡量仿照日本設立專

責機構或單位來蒐集全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並持續追蹤醫院未通報的 30 日內死亡個

案的實際成本效益。 

本研究認為未來可另設專案，試行由醫院通報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個案的蒐集方

法，故針對此方法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醫院或醫師可分擔員警逐案追蹤 30 日內死亡人數的工作負荷。 

2. 透過醫院回報或員警後續向醫師詢問傷者狀況，可減少傷者及其家屬被打擾的

機會。 

限制： 

1. 短期需提供誘因，以克服醫院負責回報工作的意願，在未來長期規劃，則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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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規則並建置完善的通報制度。 

2. 醫院或醫師未於 30 日內通報是否死亡者，仍需由員警進一步追蹤，若無設置專

責追蹤單位，仍會增加基層員警負荷。 

(三) 由協助司法相驗程序的基層員警通報 

由協助司法相驗程序的派出所員警通報道路交通事故傷者死亡資訊。由於司法相驗

為國內外傷死亡的必要程序，因此若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死亡案件時，須由院方通報所在

地派出所，並由派出所員警協助檢察官到場完成相驗程序。 

本研究團隊詢問醫院的殯葬業者，以及警政署交通組同仁後得知，協助司法相驗程

序的員警並非為交通事故現場處理的員警，且相驗報告需通過調閱申請取得，本研究建

議警政單位建置內部訊息交換機制，成為協助司法相驗的派出所員警與處理交通事故調

查的員警間訊息的交換的平台，以便處理交通事故的員警能準確掌握傷患的死亡訊息，

達到減輕處理員警需主動追蹤 30 日內死亡的工作負荷。針對此方法所整理的優點與限

制如下： 

優點： 

1. 透過參與司法相驗程序的派出所員警的主動通報，交通事故處理員警可免除主

動追蹤的工作負荷。 

2. 員警不須向傷者或其家屬詢問死亡狀況，免除打擾民眾的疑慮。 

3. 司法相驗係經過法醫判斷，並為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死因統計的資料來源，死

因判斷爭議較少。 

限制： 

1. 警政署在體系下需設置內部訊息交換機制。 

2. 警政署需克服內部各權責單位間協調的困難。 

(四) 利用資料庫串聯取得 

由於受限於缺乏即時取得的資料，本所目前是採取後端串檔方式，連結警政署的交

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檔取得 30 日內死亡人數。儘管利用資料庫串聯分析是

最便捷的方法，不須額外增加現場員警之工作負荷，亦不會影響傷者及其家屬的生活作

息；但其中最需克服的是如何建置跨單位間資料共享的作業模式。由於目前國內尚未有

確切的交通事故資料蒐集與運用的法源，再加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範，部會間資料庫

的串聯比對涉及個人資料的釋出，而交通部在執行統計運用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上，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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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的行政及法律授權，以便分享其他公部門資料庫並加以使用，而這種種在過程中

所需完成的行政程序與協調工作，在相當程度上正是消耗最多人力及時間成本的所在。 

公部門各自依照權責蒐集所需資訊，除資料品質往往有所差異外，蒐集內容更是依

據各單位的不同屬性而訂定，因此資料往往呈現片斷化。另外後端資料的處理和釋出，

同樣有時效上的困擾；舉例來說，衛生福利部之下的健保資料庫，由於健保覆蓋達 99%

的全國人口，因此經常被不同行政或學術單位提出為串檔的對象，但該資料庫內容為保

險申請資料，事涉健保局和醫療院所兩端的財務利益，在審核與申覆之間往返耗時，因

此資料被釋出供使用，最少延遲 2 年之久，因此在時效上無法滿足權責單位對制訂政策

的期待。又如衛生福利部的死因統計檔例行提供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年度資料，若

需計算道路交通事故 30日內死亡人數，需申請特例允許釋出下一年度 1月份的死因統計

資料，如此一來，道路交通事故 30日內死亡人數的統計結果將延遲 2年方能產出。在現

階段國內尚未發展出即時性的資料庫交換平台情況下，各類資訊如何被整合而能有效使

用，亦有賴於各公部門的用心及付出。針對此方法，本研究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員警處理人員不需主動追蹤死亡資訊，不增加其工作負荷。 

2. 免除對傷者及其家屬之騷擾。 

3. 意外事故死因來源經過司法相驗，其正確性高。 

限制： 

1. 尚未設立專法規範跨單位間的資料分享。 

2. 即時資料仍需各權責單位親自蒐集。 

3. 各資料庫的內容依蒐集單位需要而定，易呈片斷化，且蒐集資料的品質亦往往

有差異。 

4. 資料庫的內容為後端資料，需經過整理和釋出的過程，造成時效上的延誤。 

5. 現階段國內尚未發展出即時資料的交換平台。 

針對上述 4 種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定義之蒐集方法，包括：由員警處理人員在

交通事故 30 日後詢問傷者狀況、由醫院或醫師主動通報、由協助司法相驗程序的基層員

警通報以及利用資料庫串聯取得，本研究將其優劣分析整理至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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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 

有鑑於我國道路交通 A2 類事故並未進一步區分傷重情況，無法掌握交通事故的傷害嚴

重度與詳細型態。透過傷害嚴重度的區分，將讓權責及學術單位能瞭解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的

現況及趨勢，有助於資源的有效配置，擬訂適宜的防治政策。本節將根據本國國情，針對道

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定義與資料蒐集方法的優劣分析分別進行討論。 

3.2.1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數目 

國際上對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多採用二分法，分成嚴重傷害與輕微傷害；若使

用三分法，如：輕、中、重度傷害，甚至是更多種類的分類方式，其項目定義易顯繁複

困難。況且國內道路交通事故現場處理的員警，面對的是每年遞增的事故數量，而且同

仁在現場需執行的工作繁多，包括：事故現場環境保護與維持交通、協助救護、現場勘

查、現場攝影、測繪事故現場圖、當事人及證人的詢問...等，考量在有限的處理時效內

能正確且立即分辨傷者傷害嚴重度，分類數目應盡量簡化，否則不僅員警教育訓練不易，

其所填報的資料正確性亦未必準確，反而造成事倍功半之效。因此，基於員警實務工作

上之考量，同時考量到目前國內尚未對傷害嚴重度進行明確的定義，本研究認為採用二

分法區分傷害嚴重度應是較適當的方向。 

3.2.2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定義的優劣分析 

根據國際組織與各國官方的文獻資料，以及國內潛在可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

來源，本研究嘗試評析以下常見的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定義，依其特性列出其優點

與限制： 

(一) 實際住院時間 

以道路交通事故傷者實際所需住院時間作為判斷是否為嚴重傷害的依據，設定某一

住院時間作為切點，超過時間切點即視為嚴重傷害，低於則視為輕微傷害，此為國際上

較多國家所使用的定義方式，多數國家則係以住院大於 24 小時定義為嚴重傷害基準。 

住院時間可反映傷者的傷害嚴重程度，同時亦可反映醫療資源的消耗狀況，此一定

義簡單明瞭，且員警在傷害判斷與資料蒐集上相對簡單，員警只需向醫院追蹤傷者住院

資訊，或由醫院通報亦可。若要透過後端健保資料庫串檔來取得，由於健保資料庫為保

險申請資料，統計數據產出的延誤將起碼為兩年，且現行健保資料庫的住院費用檔外因

碼登錄率雖已超過八成，但醫療人員在外因登錄的落實度並非警政或交通機關所能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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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之範圍；又如試圖繞過健保資料庫而直接取得各醫院的醫療資料庫，除需取得法源

依據及訂定規則外，尚需克服如何協調及建立全國各級醫院資訊連結的平台。因此，若

能從員警源頭蒐集到傷者住院日數的第一手資料，便可確實掌握到所有交通事故相關當

事人的傷害嚴重度資訊，同時可當作串聯健保資料庫的關鍵變數。 

不過，住院日數也有其瑕疵之處，由於住院日數主要是建立在醫療資源耗用的基礎，

容易受到許多因素干擾，包括：醫院財務管理政策、保險給付制度等，因此不利於國際

比較。本研究認為若能採用住院大於 24 小時作為嚴重傷害的判斷依據，其所受到政策

或管理因素的影響程度相對較小，針對此一定義，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定義簡單明瞭，教育訓練容易。 

2. 可反映醫療資源消耗情況。 

3. 若由員警處理人員第一手追蹤傷者住院情形，可補強串聯健保資料庫的不足。 

限制： 

1. 住院日數長短易受到醫院或保險的政策與財務管理等因素影響而有偏差。 

2. 各國醫療與保險制度不同，國際比較亦有偏差。 

(二) 醫療專業人員粗估治療時間 

由急診醫師依傷者的傷害嚴重程度估計所需的治療時間作為判斷是否為嚴重傷害的

依據，鄰近的日本與韓國即採用此一定義，前者以 30日為切點，後者以 3週為切點。經

詢問日本交通事故總合分析中心（ITARDA）後得知，急診醫師對於傷者治療時間之估

計並無統一準則，完全由醫師依經驗判斷。本研究認為其最大的優勢是員警可在急診對

傷者完成筆錄時，直接向醫師詢問傷者治療所需時間的估計值，非由員警自行判斷，不

會增添員警太多的工作負荷。 

然而在沒有實際的判斷準則下，根據醫療專業人員的個人經驗估計傷者治療時間，

恐有過於主觀之疑慮。如何確保醫師能準確估計，同時也能解除醫師的法律責任之憂，

尤需相關政策制定者審慎權衡其可行方式；此外，針對嚴重傷害的治療時間切點設定，

亦需要經過醫療人士多次討論形成共識而定。因此，本研究認為儘管此一定義對員警而

言相對容易，然粗估結果的差異程度會是本方法施行上的最大疑慮。針對此定義所整理

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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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由醫療專業人員協助判斷傷害嚴重度，可避免增加員警自行判斷的工作負荷。 

2. 員警處理人員實務執行上相對容易，可快速取得傷者的傷害嚴重度資訊。 

限制： 

1. 醫療專業人員主觀判斷的差異性可能較高，需要實證資料來追蹤評估。 

2. 需考量醫療專業人員可能的法律責任。 

3. 需建立適於本國國情的治療時間切點。 

(三) 傷勢判斷 

由員警在現場直接評估傷者的傷害類型作為判斷是否為嚴重傷害的依據。此定義可

直接由員警現場判斷蒐集即時的傷害嚴重度資料，經詢問內政部警政署與新北市消防局

緊急救護技術員後得知，通常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時，緊急救護技術員為第一個至現場的

處理人員，除了現場死亡或輕傷個案外，緊急救護技術員會優先將傷者送至急救責任醫

院進行救治，故處理交通事故員警到達事故發生現場時，傷者已至醫院。如此一來，由

員警現場判斷傷者的傷勢嚴重度在國內未必可行。再加上員警未接受過足夠的醫療或救

護訓練，實際執行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不僅額外增加員警目前的工作負荷，對其所蒐集

到的資料準確度亦表示疑慮。因此，針對此一定義，本研究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員警處理人員可即時蒐集到傷害嚴重度資料。 

限制： 

1. 員警需自行判斷傷害嚴重度，增加現場處理之工作負荷。 

2. 需提供資源提供員警的教育訓練。 

3. 資料準確度恐有疑慮。 

(四) 緊急救護紀錄的危急個案 

由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技術員執行勤務時，所填具在救護紀錄單上的「危急個案」

作為判斷是否為嚴重傷害的依據。危急個案的判斷準則係全國通用的標準，可反映傷害

危急的嚴重程度，緊急救護技術員會評估傷者的生命徵象及創傷機轉判斷是否為「危急

個案」，若為「危急個案」，即應儘速聯繫急救責任醫院救治。 

經與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詢探此一定義的作業程序後，得知「危急個案」

的嚴重程度相當於急診檢傷分級的第 1、2 級。然因中央公布的救護紀錄單參考版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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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危急個案」項目，因此現行並非所有縣市消防局的救護紀錄單皆設有「危急個案」

項目。 

本研究認為儘管「危急個案」未必能完全反映傷害嚴重度，應較偏向於反映傷者救

護處置的急迫程度，但仍是根據傷者的生命徵象所做出的臨床判斷，傷者嚴重度愈高愈

需要立即救護處理。而且由消防單位的緊急救護技術員協助判斷傷害嚴重度，可避免增

加員警自行判斷的工作負荷，員警可詢問緊急救護技術員或至醫院抄錄救護紀錄單以取

得傷者嚴重度資訊。不過需留意的是，並非所有道路交通事故皆會通報 119 送醫救護，

但由於國內 119 能提供相當有效率的救護服務，因此在實務上傷重且自行就醫的個案己

相當少見。本研究針對此定義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由緊急救護技術員提供專業水平的傷害嚴重度判斷，能減少爭議。 

2. 員警若取得緊急救護員所填具的救護紀錄單內容，可蒐集到相對即時的傷害嚴

重度資料。 

3. 判斷準則為全國通用標準，且為緊急救護技術員現場救護之必要流程。 

限制： 

1. 各縣市救護紀錄表註記危急個案的方式不同，員警需從紀錄內容判斷。 

2. 「危急個案」資訊限於必須經過緊急救護技術員判斷的案件，即由救護車載離

者，方能取得。 

3. 「危急個案」主要是用於評估救護處置的危急度，未必能完全反映傷害嚴重

度。 

4. 需與急診端協調，方便員警取得所需資料。 

(五) 急診檢傷分級 

利用醫院急診檢傷系統的檢傷分級作為判斷是否為嚴重傷害的依據，將檢傷分級第

1 或 2 級視為嚴重傷害，其餘級數的急診、或至門診就醫以及未就醫者則視為輕微傷害。

急診檢傷分級的判斷準則係全國通用的標準，急診檢傷人員透過電腦程式輸入病人生命

徵象、主訴及生理調節變數後即可產生，可反映傷者傷害的危急度與嚴重度。 

同樣地，檢傷分級與危急個案在使用上亦有相似的問題需留意，其主要是反映傷者

接受急診處置的急迫程度，未必能完全反映傷害嚴重度，但仍是依據傷者的生命徵象所

做出的臨床判斷。過去研究指出檢傷分級級數愈低，病人死亡率與醫療花費愈高，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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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亦愈長。由於檢傷分級為國內醫院急診人員處置所有傷者共通的流程，醫院已常規

記錄於急診檢傷系統中，可避免增加員警自行判斷的工作負荷，員警僅需至醫院急診檢

傷櫃檯詢問即可取得傷者嚴重度資訊。因此，針對此一定義，本研究所整理的優點與限

制如下： 

優點： 

1. 由急診檢傷人員判斷傷害嚴重度，可避免增加員警自行判斷的工作負荷。 

2. 判斷準則為全國通用標準，且為急診就醫之優先必要流程。 

3. 檢傷分級是由電腦程式自動帶出的結果，其分類結果的偏差較小，信效度亦已

經過評估。 

4. 可彌補取得未經救護車載送而自行至急診就醫的傷者嚴重度資訊。 

5. 員警若能向醫院急診檢傷櫃檯取得檢傷分級結果，可蒐集到相對即時的傷害嚴

重度資料。 

限制： 

1. 檢傷分級主要是用於評估急診處置的危急度，未必能完全反映傷害嚴重度。 

2. 需與急診端協調，方便員警取得所需資料。 

(六) 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以醫學診斷所轉換出來的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作為判斷是否為嚴重傷害的

依據，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為 3或 3分以上視為重傷。透過警政署的交通事故檔

與衛生福利部的健保資料庫串聯後，利用電腦軟體或程式語言，如：ICDMAP-90 或

ICDPIC program，將 ICD 診斷碼轉換為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目前 OECD 及歐

盟國際組織逐漸宣導使用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作為道路交通事故嚴重傷害的定

義，以利國際比較，亦已有許多會員國開始著手於規劃與推動試行方案。 

由於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是奠定在醫學實證的存活率基礎訂定分數計算準

則，可直接反映交通事故傷害對傷者的嚴重度影響，且不易受到非病人生理因素如：制

度、社會、經濟、人口學或醫療資源可近性之干擾。 

雖然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是由醫院外傷團隊依科學方法計算所得，但由外

傷團隊所完成的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紀錄並不會出現在健保資料庫中，因此目

前要取得此紀錄，從健保資料庫中的 ICD 診斷碼，利用電腦軟體換算是一種方法，但需

注意健保資料庫原始目的為行政上醫療費用申報用，病人診斷碼的鍵入易被全民健康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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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支付標準所影響，而且被釋出使用至少延遲一年以上。如果由員警從醫院端主動追蹤

這部分的資料，最起碼要等到傷者出院後才能有確切的評估結果，而且對員警工作負荷

無疑是一大負擔。目前醫院的創傷資料登錄並未有全國性整合，而各資料庫的資訊分享

平台亦未建置，因此在實務上要使用此定義作為傷害嚴重度分類之用，仍有待相關單位

的費心。故本研究針對此定義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透過資料庫串檔方式取得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結果，可避免增加員警工

作負荷。 

2. 所取得的傷害嚴重度，有其科學實證的依據，並反映其對預後的影響。 

3. 不易受到制度、社會、經濟、人口學或醫療資源可近性等非病人生理因素之干

擾，影響判斷方式的穩定性。 

限制： 

1. 如果使用健保資料來串檔取得，需考量資料的準確度及時效。 

2. 目前要取得即時數據的方法，唯有靠員警直接從醫院端追蹤，將大幅提高員警

工作負荷。 

3. 實務上可行方法，需建置全國性資訊分享的平台，再由醫院或醫師端上傳病人

的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 

針對上述 6 種針對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之定義，包括：實際住院時間、醫療專

業人員粗估治療時間、傷勢判斷、緊急救護紀錄的危急個案、急診檢傷分級以及最大簡

易外傷分數（MAIS），本研究已將其優劣分析整理至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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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專家意見結果 

根據前述有關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與傷害嚴重度之定義及其蒐集方法的優劣分析，本研究

與警政/消防單位進行座談會探索可行的資料來源及蒐集流程，並召開由警政、消防與醫療領

域的行政決策者、實務執行者及專家學者所組成的專家會議，共同凝聚共識。 

3.3.1 與參與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人員之座談會 

為探索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可行來源及蒐集模式，本研究分別於 2015 年 8

月 28 日與 9 月 4 日分別與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及警政署交通組決策主管進行座

談會，以瞭解目前現行交通事故發生時的實務處理情形與內容紀錄，以及對道路交通事

故傷害嚴重度初步分級之看法。 

(一) 警政署交通組 （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2)）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亡資料的蒐集方法，警政署交通組表示：若由員警主

動詢問傷者存活狀態，以目前國內環境較不可行，會有擾民之虞；若是透過醫院或醫師

通報傷者死亡資訊，在醫院願意合作的前提下，也許可利用類似於 110 的全國通報系統

進行告知，由總機將訊息傳遞給負責的交通警察大隊；若是透過司法相驗程序取得，檢

方一定會請基層員警協助，此方法可再進一步討論細節。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方法，若能由醫療端回報或員警處理人員

在急診取得已例行記錄的傷害資料，警政署交通組雖不建議，但若能同時提供佐證資料，

如：醫療紀錄，可嘗試協調適宜的蒐集模式。再者，員警所使用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為具法律效力的證據，因此若要將傷害嚴重度記錄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須

慎用名詞，以免與刑法輕傷與重傷用語混餚，引起法律上之爭議。 

由於現行已有利用警政署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檔串聯方式取得 30 日

內死亡人數，警政署亦願意壓縮交通事故檔的建檔處理時間，經選擇部分必需之變項供

資料庫串聯用，則建檔處理時間甚至可壓縮至 2-3 個月內完成。鑑於交通事故處理人員

的工作量繁重，透過資料庫串聯取得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不會增加基層員警的工作負

荷，建議能優先以資料庫串聯方式取得相關資料。 

(二)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1)）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的實務處理情形，若交通事故發生現場有傷者，通常會優先

通知緊急救護技術員並優先將傷患後送醫院治療，由消防局勤務中心通知員警到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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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處理人員會在現場蒐證後才會到醫院完成相關筆錄紀錄，因此緊急救護技術員通常

不會與員警處理人員在事故現場碰面。此外，極少數交通事故嚴重傷者會不經過緊急救

護技術員而自行送醫。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緊急救護技術員表示危急個案相當於檢傷分類

第 1、2 級，可採用危急個案或檢傷分級第 1、2 級作為嚴重傷害的定義，皆為全國一致

且可反映傷者嚴重度或危急度狀況。 

在危急個案部分，緊急救護技術員會以傷者送醫過程中最嚴重的狀況來判定，由於

內政部消防署公告的全國參考版本未規定此一項目，因此救護紀錄表上的危急個案註記

方式因地區而異。而救護紀錄表會另留一份在醫院存查。 

在檢傷分級部分，採用急診檢傷分級可避免遺漏未經緊急救護技術員處理而自行就

醫的個案，檢傷分級是依電腦軟體運作，醫療專業人員只扮演輔助判斷的角色，因此可

降低人為操作的影響。檢傷分級的結果會記錄在急診檢傷系統或急診病歷中，員警皆可

自醫院急診查詢到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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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專家會議 

為建立我國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與傷害資料蒐集方法的共識，以利後續試填作業

之規劃與推展，本研究於 2015 年 9 月 16 日邀請 10 位相關領域的產官學專家，包括：內

政部警政署交通組、臺北市警察局信義分局交通組、臺中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新北

市政府消防局、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臺灣急診醫學會代表、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中央警察大學之學者，與 3 位本所運輸安全組代表以及 6 位臺北醫學大學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研究團隊舉行專家會議，會議內容如附錄 3 (1)所示。 

(一)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應新增 30 日內死亡。 

為因應與國際接軌，與會專家皆普遍支持應增列 30 日內死亡作為我國道路交通事

故死亡的定義，不僅可與國際進行比較，如此一來亦可減少死亡人數的黑數，原本隱藏

在 A2 中的死亡案例，大部分會因定義修訂為包括事故發生後 30 日內死亡而被辨識出來。 

在 30 日內死亡人數的蒐集方法部分，警政署代表與學者們皆表示使用資料庫串聯

取得統計數據，是較準確且不會增加一線人員工作負荷的方式。若由員警主動追蹤傷者

存活狀態，在目前 30 萬餘件的 A2 類事故案件量下，員警人力吃緊，不易再增添工作負

荷。在行政程序上，首先須克服調查員警換手處理而有資訊遺失的問題，須定義清楚其

追蹤權責。此外，「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明文規定 5 日內完成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並陳報至審核小組，填表人員對於已送審的案件能否再變更死亡資訊，亦是需要再

進一步討論的地方。最後，則是民眾感受的考量，由於警政署之前的試辦經驗所得到的

民眾反應並不佳，向傷者或其家屬詢問存活狀態會有擾民之虞，增加員警追蹤的障礙。 

對於由協助司法相驗程序的員警通報 30 日內死亡資訊的蒐集方法，學者表示此方

法較難取得正確數據，而且員警並非司法相驗程序的主要人員，要取得相關資訊並不容

易。基於資料正確性與取得便利性的考量，目前對於 30 日內死亡統計的即時產出需求

並不高，本所亦已利用警政署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檔串聯取得 30 日內死

亡人數統計，警政署代表在會議上表示為配合時效，可配合壓縮資料釋出時間，但目前

仍受限於衛生福利部釋出資料的時間，需延遲 2 年方能公告統計結果。目前權宜方法是

使用調整係數換算推估值產出相對即時的統計數據。學者亦表示，未來若能在法規上建

立跨部會資料庫即時串聯的機制，將有助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分析與運用加值。 

綜合上述討論，專家會議最後建議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定義採交通事故發生後 24 小

時內死亡及 30 日內死亡雙軌併行，並維持使用警政署的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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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檔串聯取得統計數據。 

(二)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以二分法為佳，且避免與刑法名詞混淆。 

警政署與交通部代表皆表示目前國內 A1類事故死亡人數逐年下降，然 A2類事故受

傷人數不斷攀升，不易確認交通事故防治是否有所改善，故提出希望能以醫療觀點嘗試

區分傷害嚴重度之需求；學者也表示若能將傷害嚴重度進行分類，對於交通事故傷害防

治或醫療資源分類將有其重要的價值。 

針對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程度的分類方式，與會學者表示使用二分法是較清楚與

簡易的分法；不過在名詞使用上須慎選，由於刑法上對重傷的定義已有明確的規範，為

避免日後法律認定的爭議，在文字紀錄上不宜與刑法所使用的重傷名詞重複。 

(三)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定義以 24 小時內住院為主要判斷依據，輔以危急個案與

檢傷級數。 

警政、消防及學者代表皆一致表示，由於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害多樣性大，員

警在無醫療專業背景下不易現場判斷傷者的傷勢情形，僅能以目視觀察，不便判斷內傷

或衣物遮蔽的傷害，對於傷者後續就醫狀況更是不易掌握，亦有擾民之疑慮。由於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具有法律效力，若要員警協助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希望能有佐證

依據。而且，若要針對第一線員警處理人員與緊急救護技術員在現場任務之外增加工作

內容，將較難達成計畫目標。由於消防局的救護紀錄表亦留有副本保存於醫院病歷中，

建議能自醫院端取得相關資料較合宜，以避免不必要的專業訓練成本。 

臺灣急診醫學會代表表示，檢傷分級的目的為傷者處理的急迫性，較不適用於傷害

嚴重度的判斷，倘若係以判斷一致性為原則，檢傷五級分類是可作為初步判斷，相較於

由醫師回報粗估治療時間是較簡便的方式。建議可先試行，後續再作調整。不過應注意

目前全國急診檢傷系統未強制登錄傷害外因，未來若能克服此一限制，在急診檢傷系統

新增欄位，將可獲得更完整的傷害資料系統。 

針對國際上常見的住院大於 24 小時為嚴重傷害的定義，研究團隊詢問 OECD

（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與歐盟組織（European Commission），對方回覆住院 24

小時的時間切點並非實證依據，主要是相信接受住院治療應是較嚴重的族群，在醫療資

源上為主要消耗者。而且定義簡單明瞭，資料取得方便，利於國際比較。雖然近年來

OECD 與歐盟等國際組織極力宣廣使用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大於或等於 3 分作為

未來道路交通事故嚴重傷害的定義標準，然目前國內健保資料庫並未提供外傷就醫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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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若是透過電腦軟體或程式語言（ICDMAP-90、ICDPIC 

program）將 ICD 診斷碼轉換為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其效度尚未經過驗證。再

者，醫療實務上係根據病人出院後的病歷資料來判斷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其紀

錄主要保存於各醫院的醫療資訊系統或紙本病歷中，考量實務上取得資料的可行性，短

期內要串聯警政署交通事故檔與全國各醫院的醫療資訊系統並不易達成。 

本研究秉持儘量不增加處理人員工作負荷之原則，希望能優先考量朝現場即時蒐集

方式取得傷害資料為發展方向。由於住院對國家醫療資源消耗而言是相對重大的族群，

住院大於 24 小時亦是目前較多國家使用的定義，其定義簡單明瞭，不需醫療專業背景即

可判斷；加上員警原本即在蒐集 24 小時內死亡人數，可同時直接取得傷者即時的住院資

訊，不需長時間追蹤；此外，透過現場處理人員第一手蒐集道路交通事故傷者的住院狀

態，不僅可以定義傷害嚴重度，更可以確認傷者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的動向，可作為日後

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建置或深度研究探討時的重要關鍵變數，對於目前警政署交

通事故檔與健保資料庫串聯受限於醫院外因碼缺漏而無法確定傷者就醫是否與交通事故

有直接關聯亦是一大利基。 

因此，現階段建議應採住院超過 24 小時作為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依據，

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的資料取得是未來的方向。本研究團隊有鑑於健保給付住院

是以天為單位，一旦因傷害嚴重需要住院，依醫院的制度及民眾就醫習慣，住院少於 24

小時在實務上應可視為異常，因此為減輕員警工作負荷，搭配原有之 24 小時內死亡的追

蹤時間，建議調整住院超過 24 小時的定義為 24 小時內是否需要住院作為判斷依據。同時

蒐集緊急救護技術員在現場救護所評估的危急個案，以及急診檢傷分級作為判斷傷害嚴

重度的輔助資料，可一併將消防救護端與後送醫院端的資料串聯至警政署交通事故資料

庫，作為未來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延伸調查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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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 

本章首先釐清相關法律疑慮，試擬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項目與資料蒐集流程；接

著將記錄研究團隊徵詢合作試填單位之協調過程，並呈現試填成果與專家會議檢討結果；最

後評析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案之優劣比較及方案評估。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為本研究試填期間所使用蒐集資料的工具，僅提供參與試填人員蒐

集交通事故傷者的即時性傷害嚴重度資料。透過試填的實務經驗，可作為未來落實建構國內

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之依據。當試填工作結束後，此表格將不會再繼續使用，因此不

會與警政署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產生混淆。 

4.1 釐清相關法律疑慮 

由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經常導致訴訟發生，在現今民眾個人意識高漲的社會情勢下，基

層執法人員容易與傷患發生衝突誤會。再加上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所填寫的內容涉及傷患的

傷害嚴重度，資料填報的時間點與傷患治療後之預後結果並不相同，蒐集資料人員可能對於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有所顧慮。 

因此，為減輕執行人員對於蒐集並填報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法律疑慮，本研究秉持務

實態度，尋求正通聯合法律事務所執業法律專業人士的意見及資料，以期提供執行人員之法

律保障。茲針對相關法律疑慮及解決因應辦法分述如下： 

一、 員警協助記錄道路交通事故的傷害嚴重度分類，是否跟刑法的重傷相牴觸？ 

刑法上之「傷害」可分為普通傷害與「重傷（重傷害）」。所謂「重傷」，依刑法

第 10 條第 4 項規定：「稱重傷者，謂下列傷害：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

能。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味能或嗅能。

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六、其他於身

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至於有關重傷結果之判斷時點，我國司法實務認為係以經過治療後的結果為判斷時

點，而非以實行傷害行為後現實發生之傷害狀況為準，此有最高法院 28 年上字第 1098

號判例、30 年上字第 455 號判例、民 98 年度台上字第 4233 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茲節

錄民 98 年度台上字第 4233 號判決理由如下：「刑法第十條第四項第一款所定毀敗或嚴

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之重傷害，係指一目或二目之視能完全喪失，或雖未喪失，但

已有嚴重減損之情形，而其情形，並不以驗斷時之狀況如何為標準，如經過相當之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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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回復原狀，或雖不能回復原狀而只減衰，但未達嚴重減損其視能之程度者，仍不得

謂為該款之重傷。」。 

又關於專業領域上須依賴特別知識或經驗判斷之事實，刑事訴訟法第 198 條、208

條訂有選任鑑定人之規定。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4343 號判決謂：「法官猶人，法

律要求法官具備之涵養，乃法律專業與一般人所具備之通常生活經驗及論理能力。審判

上遇有專業領域上之事項待證時，訴訟法上則設有鑑定制度，委由具有在該領域上之專

業智識、經驗、技術或能力之鑑定人或機關實施鑑定，資為認定事實之參考。縱法官本

人自認具備法律以外某種專業領域上之專長，自行作該專業領域上之判斷，本質上有違

客觀審判上之原則。是以，法官若就法律以外非一般人通常生活之專業事實，擅作判斷，

不論結果如何，程序上即難謂適法。」是傷害是否已達重傷之程度難以判斷時，因事涉

醫學專業，法院應委託醫師或醫院鑑定。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 6144號判決亦謂：

「傷害雖屬不治或難治，如於上開機能無重大影響，仍非重傷。而減損視能之程度應達

若干，始能認為係『嚴重減損』，法無明文，自應依醫師之專業意見，參酌被害人治療

回復狀況及一般社會觀念認定之。」，亦即是否重傷，應參酌醫師之專業診斷意見以為

認定。 

因此，法院會請當事人提出如筆錄、病歷或診斷證明書作為判定交通事故刑責之證

據，並非以傷患當下送醫時之初步傷害情況來判定重傷害，而是依據醫師專業判斷傷患

經治療後是否有功能恢復之可能性，所開立的診斷證明書作為重傷判決之主要憑據。若

有爭議，法院會請當事人送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進行鑑定。 

二、 員警在前端初步判斷之傷害嚴重度若與實際情況相異，是否有被當事人告訴之疑慮？ 

關於警員處理車禍現場所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於刑事審判時是否得

作為證據使用？台灣高等法院民 92年 8月刑事訴訟新制法律問題研討會法律問題（五）

之研討結果為：因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上關於交通事故類別、死傷人數、肇事者姓名、

年籍、地址、受傷程度、主要傷處、速限、天候、路況、視距、當事人飲酒、行動狀態、

肇事因素、主要肇事因素…等項目，因該等項目欄位，員警於記載時，僅簡單打「ˇ」

勾選，或以阿拉伯數字代之，無法窺其全貌，並涉及警員判斷之事項，因警員非屬鑑定

人，難以適用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206 條之特別規定；且此調查報告表係員警為處理具

體個案所製作，非例行性公務過程中製作之文書，故亦不屬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第

1 項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應不具證據能力。亦即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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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表無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資格，故法院於判斷是否構成重傷時，自不

可能以員警製作之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作為認定依據。 

目前亦尚未有員警被當事人提出告訴之案例，且一般民眾應無法取得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唯有進入法律訴訟程序時才會檢附於卷宗。再者，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在法律上僅是作為瞭解當時交通事故發生情境之參考，法院不會以此表來判定重傷，

而是以醫生的專業診斷為依據。 

三、 有關道路交通事故傷害的嚴重度分類，應如何規避這個問題？ 

法律上已有「傷害」及「重傷」之定義，研究團隊對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之

名詞選用，應儘量避免與刑法已使用的字眼如輕傷或重傷，以免產生混淆。 

四、 員警蒐集道路交通事故意外的傷害資訊是否有違法之虞？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之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

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2. 經當事人同意。 

3. 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之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

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1. 法律明文規定。 

2. 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3. 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4. 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5.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

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6. 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7. 經當事人同意。 

因此，主要仍依據所需蒐集資料之目的來決定，若蒐集傷害嚴重度之資料目的與增

進公共公益有相關，其規範是較為寬鬆的。 

 



 

88 

 

 

4.2 擬定試填項目與資料蒐集流程 

針對研究第 1 年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訂定與試行填報工作，本節將分成試填資料

項目與資料蒐集流程進行說明。 

4.2.1 試填項目 

為使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能有較完整的內容架構，除了前述建議納入的 24 小時內是

否住院、危急個案及急診檢傷分級 3項指標外，本研究另參考自官方使用的資料庫或表單

加以分析，包括： 

(一)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的警用回報單（請參考附錄 12） 

(二) 先進國家的傷害監測系統，包括；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的 The Injury 

Database（ IDB）、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的 Web-based Injury Statistics Query and Reporting System

（WISQARS ™）、美國外科醫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的 National 

Trauma Data Bank（NTDB）以及澳洲維多利亞省的外傷登錄系統（Victorian State 

Trauma Registry）等。 

(三) 國內現有資料庫或表單，包括：臺灣頭部外傷資料庫、臺灣外傷醫學會外傷登錄系

統、內政部消防署救護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等。 

(四) 國內外與傷害相關的學術研究。 

經去除重複及合併相似的項目內容後，研究團隊依臨床經驗篩選出共 24 項可用來評

估傷害嚴重度的指標（表 4.1），成員組成來自教學醫院副院長、臺灣急診醫學會代表、

急診醫學專家、外傷醫學專家、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代表及本所、警政署交

通組、消防署緊急救護組、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等同仁，以及交通領域的學者，其

會議內容如附錄 3 (3)所示。 

與會專家對於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內容與執行層面表達了諸多寶貴的建議，

可歸納為以下 7 項重點分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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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傷害嚴重度評估應以事故發生後到醫院急診之間最短時間的傷害狀況判定。 

由於傷者的預後結果或存活率會受到治療處置或轉診等後端醫院因素之干擾，若由

最後的結果來判斷傷者嚴重度，在解釋上恐有諸多原因待釐清。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

目的應是去瞭解交通事故發生後，傷者在最短時間且相對即時的傷害狀況，作為警政署

或交通部相關單位在交通安全防治方面之運用，因此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與

運輸研究所以及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代表皆認為，該表對於傷害嚴重度的評估範圍

應以交通事故發生後到醫院急診治療的傷害狀況而定。 

(二) 試填項目不宜過多，以實務可執行為原則。 

理想上雖然希望能透過完整詳盡的評估項目來深入瞭解傷者的傷害情形，除了24小

時內是否住院、危急個案及急診檢傷分級 3 項必要指標外，未來試填若能在短時間內一

併蒐集到警政、消防或急診資料是可考慮其他一併蒐集的項目。然而，緊急救護的過程

總是在匆忙中進行，在實務上仍須考量可執行性的問題。與會急診醫學會代表建議試填

項目不宜過多，以免增加急診一線處理人員之工作負荷，影響資料填寫的完整性與正確

性。 

(三) 建議新增修改的試填項目。 

急診醫學與外傷醫學專家依據專業知識與經驗，對於研究團隊初步所整理之傷害嚴

重度評估項目提供了臨床意見，除了細項內容或敘述上的微幅調整外，其他需要特別注

意的部分，包括：每種外傷型態皆有其特異性，須考量各種傷害之黃金時間；急診人員

對於傷害嚴重度的評分，僅能提供改良式創傷嚴重分數（RTS），而較常使用的簡易外

傷分數（AIS）、外傷嚴重度分數（ISS）及創傷嚴重度分數（TRISS）則需要等待病人

出院後方能提供準確的評分，甚至不是每家醫院皆有落實，故應以能當場判斷的評估項

目為優先；此外，有研究指出重大外傷患者後送醫院類型會影響病人的存活率，故建議

可考慮新增是否為重度急救責任醫院作為評估指標之一。 

(四) 資料來源建議來自警政、消防及急診三方單位共同試填。若經費允許，可設置資訊

平台。 

由於交通事故傷害記錄及處置流程主要分成 3 個階段：事故現場處理、到院前救護

以及醫院急救階段，資料來源來自警政端、消防端以及醫院端之例行紀錄，且各資料庫

在檔案建置時所採用的編號不同，如：案件編號或病歷號。若能由警政端取得各單位通

用的識別編碼，將有利後續資料庫串聯。目前警政署即與新北市消防局串聯取得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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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OHCA 資料，作為交通安全防制用。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最早的設計構想是由三方單位人員分別完成負責的內容。警政

署代表表示，由於員警所需蒐集的內容主要為交通事故發生相關的資料，而非傷害嚴重

度的判斷，且因醫療專業限制無法自行判斷嚴重度，故若須由員警蒐集相關資料須提供

證明文件可附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而消防署與急診醫學專家則表示，試填內容

希望能先自現行業務單位既有使用的紀錄表單來取得，不足的項目再透過交通事故傷害

紀錄表蒐集。整合三方資料庫是未來發展的方向，若計畫經費足夠，可考慮建置伺服器

由三方人員上網登錄資料，作為資訊交換平台，惟須注意採用免費資源恐有資料外洩的

疑慮。 

(五) 串聯健保資料庫須面對資料釋出時效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限制。 

警政署與交通領域的學者均傾向能先以資料庫串檔方式將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

的健保資料庫進行串聯分析，透過病人就醫時的 ICD 診斷碼瞭解傷害嚴重度，以取得相

對正確的數據。由於健保資料庫為申請保險費用的行政資料庫，以支付醫療院所為出發

點，內容非以醫療或研究為目的，因此在使用上有其陷阱須注意，如：診斷碼申報內容

及順序易受健保支付標準影響、且蒐集變項中並無傷害嚴重度訊息。臺灣急診醫學會代

表補充說明健保資料庫的其他使用限制，包括：完整資料釋出耗時較長，只能串聯到兩

年前的資料，並非即時；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資料無法任意串聯。 

(六) 關鍵串聯變數為危險因子的概念。 

本研究希望透過小規模調查研究找出關鍵串聯變數（危險因子），以此推估全國傷

害概況；而次級資料庫串聯時所使用的機率連結方法，非本計畫研究範圍之內。 

(七) 試行 30 日內死亡資料蒐集應列入本研究工作項目。 

本所另一研究計畫案「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MOTC-IOT-

104-SEB008）」之計畫主持人亦受邀出席本次會議，在會中表示，該計畫最後決議未來

員警所填具之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中的 2-30 日內死亡人數欄位將予以刪除。交通部

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代表希望透過本研究來試辦推行，由醫院協助主動回報因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 2-30 日內死亡的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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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初擬之傷害嚴重度評估項目 

傷害嚴重度指標 內容說明 

1. 24 小時內是否住院 □是  □否 
2. 危急個案 □是  □否 
3. 檢傷級數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4. 從車內拋出  □完全拋出  □部分拋出  □無拋出  □未知 
5. 第一線處理人員  □醫護人員  □救護人員  □警察人員  □其他 
6. 就診方式（到院方式）  □119 救護車  □直昇機  □自行到院  □其他 
7. 傷患有心肺復甦術（CPR）  □到院前  □到院後  □否 
8. 到院時有無生命徵象* （是

否到院前心跳停止

OHCA） 

□有 □無 
*表示病人無下列徵象：規律心電圖、瞳孔反應、自發性呼吸、穩定
血壓 

9. 生命徵象 
 

體溫(正常值:35~37.5oC) ______ 
脈搏(正常值:60~100bpm) ______ 
呼吸(正常值:10-20bpm) ______ 
血壓(正常值:收縮壓:90-130mmHg/舒張壓:60-90mmHg) ______ 

 血氧飽和濃度(正常值:94-100%) ______ 
10. 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 
□輕度昏迷：13 分到 14 分  □中度昏迷：9 分到 12 分   
□重度昏迷：3 分到 8 分 
睜眼反應（E, Eye opening）    分 
說話反應（V, Verbal response）    分 
運動反應（M, Motor response）    分  

   總分______ 
11. 改良式創傷嚴重分數

(Revised Trauma Score; 
RTS)  

呼吸次數/分鐘______ 收縮血壓______昏迷指數______ 

12. 急救處置 
 

呼吸道處置：□口咽呼吸道  □鼻咽呼吸道 
抽吸：□鼻管給氧  □面罩給氧  □非再呼吸型面罩  □霧化

吸入型面罩：□正壓輔助呼吸  □喉罩(LMA )  □氣管內管  
□其他 
心肺復甦術：□CPR(分鐘)____  □使用自動體外心臟去顫

器(AED) □不建議電擊  □電擊次____ 
胸部減壓：□有  □無  □不知道 
藥物處置 
腎上腺素：□有  □無  □不知道 
止痛藥：□有  □無  □不知道 
鎮定劑：□有  □無  □不知道 
靜脈輸液：□0.9%生理食鹽水___ml  □林格乳酸鹽溶液

(L.R) ___ml  □支氣管擴張劑________次 
創傷處置 
□頸圈  □清洗傷口  □包紮止血  □夾板固定  □長背板固定  
□鏟式擔架固定  □軀幹固定器(KED 固定)  □僅做生命徵象

監測  □僅做搬運無急救處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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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嚴重度指標 內容說明 

13. 患者的意識狀態  □正常□激動□混亂 □半昏迷 □無意識 □死亡 □腦死 
14. 簡易外傷分數(Abbreviated 

Injury Scale; AIS)  
 

□輕微外傷  □中等(一般)外傷  □嚴重外傷  □非常嚴重外傷  
□病危性外傷  □ 致死外傷□.無法歸類 
部位 
□頭頸部□顏面□胸部 □腹部、骨盆□肢體 □外部組織 

15. 外傷嚴重度分數(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  

 

16. 創傷嚴重度分數(Trauma 
injury severity score; TRISS) 

  

17. 神經機能損傷表(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Impairment Scale; ASIA) 

共分為 5 級：ABCDE 

18. 啟動創傷救護團隊 
 

□否 
□是 

□意識不清或昏迷指數低於 13 分  □呼吸窘迫，收縮壓

低於 90mmHg   □嚴重骨盆骨折  □多重部位之外傷 
□不知道 

 □不適用 
19. 急診處置 

 
□氣管插管  □胸管放置  □環狀軟管切開術  □心肺復甦術

(CPR) 
緊急手術 (定義:是否有緊急迫切手術分級，歸類為嚴重創傷) 
□是  □否 

20. 身體受傷部位與疼痛指數  分數-0 分是無疼痛，10 刻度最壞的強烈疼痛，-1 用於未知 
21. 受傷部位 □右  □左  □雙側  □中央 

□頭  □顏面  □頸部  □胸部  □腹部 □下背 □骨盆  
□肩  □上臂  □手肘  □前臂  □手腕  □手  □髖部   
□大腿  □膝  □小腿  □足踝  □腳  □腳趾 

22. 傷害類型 □截肢  □腦震盪  □內部  □輕微出血  □嚴重出血 
□輕微燒傷  □中度燒傷  □嚴重燒傷  □骨折-脫位 
□挫傷  □擦傷  □主訴疼痛 

23. 急診病人動向 
 

□轉院(含自主轉院) 
□出院 

□死亡□自動出院(病危自動出院) □長期照護 □康復 
□住院 

 □一般病房  □加護病房 
 □手術室 

24. ICD 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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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於 2015 年 12 月 17 日親自南下拜訪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與國立成

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急診部後，經說明研究目的及方法後，均表達參與的意願。但兩

位主任俱表示，急診線上工作人員除每日例行醫療工作繁重外，更需隨時因應緊急突發

情況，因此作業具精準簡潔快速特性。為免影響醫療處理品質，建議試填內容能以醫院

急診檢傷系統中所涵蓋之資料變項為依據，並表示可依研究計畫需要進一步討論資料提

供之內容及流程。考量急診線上人力無法負荷額外蒐集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

因此研究團隊建議為解決參與醫院實務上困難，以現有急診檢傷系統的資料庫內有關傷

害的內容，作為試填工作中所蒐集傷害資料的內容。 

經陸續與警政、消防及醫療等單位行政主管座談後，並經研究團隊的審核後，在儘

量減少試填單位的工作負荷原則下，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試填項目訂定如下示： 

(一) 傷者的名字 

(二) 傷者的性別 

(三) 傷者出生年月日 

(四) 傷者的身分證字號 

(五) 事故發生地點 

(六) 事故發生時間 

(七) 案件編號 

(八) 醫院名稱 

(九) 傷者的病歷號碼 

(十) 急診檢傷掛號時間（時分秒） 

(十一) 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 1-2 級 

(十二) 消防局救護紀錄表上是否為危急個案 

(十三) 傷者有以下類型的傷害（作為是否需電話追縱的準則） 

1.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害 

3. 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 

4.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5. 失去意識、或癱瘓 

(十四) 是否住院（24 小時後詢問） 

 



 

94 

 

 

4.2.2 資料蒐集流程 

由於我國機車事故數目遠超過其他已開發國家或新興經濟體，若單純依照國外先進國家

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法，勢必造成警察基層同仁無法負荷的工作量；若勉強執行，除

引起反彈外，取得的資料品質亦不堪應用。因此，本研究初步擬訂以下 3 點原則： 

一、 依目前實務經驗，因道路交通事故而自行就醫之傷者大部分屬輕度傷害，為簡化作

業流程，暫不列入試填對象。 

二、 需要詢問是否住院的傷者，應合乎下列傷害型態（依據美國的警察判定傷勢原則）： 

1.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害 

3. 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 

4.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5. 失去意識或癱瘓 

三、 由於住院傷者是道路交通事故造成醫療資源消耗及社會成本損失的重要所在；因此

建議試填作業之初期，只針對需住院之傷者蒐集資料，以減輕蒐集資料之工作量，

待蒐集資料作業穩定後，再考慮推廣至其他非住院傷者。 

根據研究結果，原設計由警政、消防及醫療等三方單位共同執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

表之試填工作，所需蒐集之傷害嚴重度指標主要為：24 小時內是否住院、危急個案及急

診檢傷分級 3 項指標。 

參考國內實際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處理的流程，初步嘗試設計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

蒐集流程圖（圖 4.1），收案對象涵蓋救護車載離與自行就醫之急診病人。然而，針對

因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而自行就醫的族群，經研究團隊與實務領域之專家討論後，一致認

同自行就醫之傷患通常在交通事故所受到的受傷程度相對輕微，在考量需同時蒐集消防

局 119 救護單位之相關紀錄以補充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訊下，且儘量不增加線上人員

之工作負荷，因此決議收案對象排除自行就醫的病人。 

有關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蒐集流程圖，針對資料蒐集時間點及 24 小時內是否住

院之判斷程序已整理於圖 4.2，其原則說明如下： 

1. 未由救護車載送，也未送入急診，視為輕傷也不需後續追蹤。 

2. 是否為危急個案之資料取得方式，可直接詢問緊急救護技術員或從救護紀錄表抄錄相

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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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急診檢傷級數之資料取得方式，可直接詢問急診室檢傷人員或自急診檢傷系統查詢。 

4. 24 小時內是否住院之資料取得方式，可直接詢問醫院住院組或發函請醫院提供。 

5. 傷者如符合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後 24 小時內死亡的定義，優先於其他傷害嚴重度的判

斷，註記為交通事故 24 小時內死亡，不需後續追蹤；先前如有記錄緊急救護技術員

的危急個案判斷、急診檢傷級數及是否 24 小時內住院，將予以保留相關紀錄。 

 
圖 4.1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蒐集流程（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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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蒐集流程（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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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徵詢合作試填單位之協調過程 

根據 2015 年 9 月 16 日的專家會議建議，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將以傷者 24 小

時內是否需要住院來區分，輔以蒐集緊急救護技術員的救護紀錄表（如：危急個案）與醫院

急診檢傷資料（如：檢傷級數）。為擬訂後續試填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所需項目內容及各

單位的資料蒐集模式，本研究舉行多次座談會及專家會議與實務相關資料蒐集單位主管進行

溝通協調，共同探討可行之試填方式，以下分述說明與各單位之座談結果。 

4.3.1 與警政單位之座談結果 

本研究多次拜訪警政署交通組行政決策長官、以及北中南地區交通警察大隊的實務

單位，以下將分述各單位座談結果。座談時程紀錄如圖 4.3 所示。 

1. 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2015 年 9 月 4 日、10 月 16 日、 2016 年 1 月 28 日；會議紀

錄請詳參附錄 2 (2)、 (3)、(4)） 

考量現場處理員警在事故現場的處理時效與工作負荷等問題，本研究嘗試詢探警

政單位採用兩階段蒐集方式之可行性：由現場員警先行取得傷者識別編號，再統一由

後端審核小組人員向醫院或消防單位蒐集傷者的傷害資訊；然警政署交通組表示，後

端審核小組的人力編制較現場員警少，且審核小組人員本身的工作量繁重，須完成道

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並檢核資料完整性等，無法再增加詢問傷者住院與否的

工作量。 

針對「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的危急個案」、「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為 1-2 級」及

「傷害型態」的資料蒐集部分，警政署交通組與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均表示：該指標

性質偏向救護端，由於消防人員有受過緊急救護訓練，其所判斷之資料相對準確，加

上員警主動關心傷者傷勢，恐引起事故雙方不當之聯想，建議由消防救護單位提供相

關資訊。 

針對「24 小時後詢問是否住院」的部分，研究團隊原預設利用員警詢問傷患是

否 24 小時內死亡的時機，同時取得是否住院的資訊。但在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與臺

北市交通警察大隊座談時，該大隊同仁表示針對 24 小時死亡，目前實務上是採被動

告知，亦即由家屬或司法相驗時被告知。該大隊同仁認為相對可行的蒐集模式為：由

消防局緊急救護員判斷傷者是否有達到需詢間住院與否之傷害型態條件，員警取得該

傷者資料後，員警內勤人員每月整理傷者名單行文給醫院窗口，請醫院回覆傷者是否

住院。若只是請員警向醫院取得傷者的病歷號貼紙，實務上可行，但在未來的教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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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上需清楚說明原由，以說服基層員警配合。此外，考慮實務運作的溝通管道順暢，

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應設置固定的聯絡窗口，以利三方訊息交換。 

綜合上述，本研究試歸納出下列 6 項座談結果： 

(1) 不宜請審核小組人員協助詢問傷者的傷害嚴重度資訊。 

(2) 建議由消防救護單位提供危急個案、檢傷分級及傷害型態之資訊。 

(3) 現階段員警蒐集 24 小時死亡資訊採被動告知方式，無法藉此時機一併取得住院

資訊。 

(4) 可行做法：員警每月將須詢問 24 小時是否住院的傷者名單行文給醫院，由醫院

回覆結果。 

(5) 若請員警向醫院取得傷者的病歷號貼紙，在實務上可行。 

(6) 建議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各設置固定的聯絡窗口，以利訊息交換。 

2. 警政署交通組（2016 年 3 月 23 日；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5)、(6)） 

研究團隊首先說明刑法中的重傷判斷是依據醫師專業評估患者治療後的恢復結果

認定，試圖解除交通組副組長及安全科科長之法律疑慮，並一再強調此為試辦計畫，

主要是希望瞭解資料在實際蒐集方面所面臨的困難，試辦過程可再行調整甚或停止。

警政署交通組仍表示：建議交通事故的傷勢判斷由消防或醫療單位執行，並將資料主

動回報給員警；並建議使用資料庫串檔方式分析，避免警力之消耗與人工登錄時產生

錯誤。 

會議結束時初步共識是以下列四種方式進行試填，並由警政署交通組提供臺北市、

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花蓮縣交通（大）隊聯繫窗口名單，由研究團隊安排座談

會及教育訓練。 

(1) 由警察單位內勤同仁發文至醫院，追蹤傷害嚴重度資料。 

(2) 由警察單位內勤同仁發文至消防單位，追蹤檢傷資料。 

(3) 警察於急診作筆錄時，詢問醫師該病人是否需要住院。 

(4) 警察現場判斷及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 

然警政署交通組或有新的顧慮，回覆會議結論時修訂為：同意提供臺北市、新北

市、臺中市、臺南市、花蓮縣交通（大）隊聯繫窗口名單，由研究團隊自行協調聯繫

該單位試辦之可行性。倘實務單位同意試辦，建議依下列二個方式擇一辦理： 

(1) 醫院或消防機關逐月主動發文提供試辦之警察機關，交通事故當事人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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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或輕重傷檢傷分類資料，再交由研究團隊彙辦。 

(2) 警察無法現場判斷及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警察於急診作筆錄時，如該病人

有住院之需求，由醫師以紙本具名通知處理人員，再由內勤人員交付研究團

隊彙辦。 

警政署交通組於 2016 年 3 月 30 日提出上述 5 處接觸單位之聯絡資料。 

3. 新北市、臺北市、臺南市、臺中市交通警察大隊（2016 年 4 月 11 日、4 月 12 日、

4 月 18 日；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7)、(8) 、(9) 、(10)） 

依據 2016 年 3 月 23 日與警政署交通組之座談結果，研究團隊依序拜訪新北市、

臺北市、臺南市以及臺中市交通警察大隊長官，然各單位都婉拒參與試填工作。各實

務單位長官一致表示現行處境困難，包括：非職掌工作範疇，在警力有限的條件下，

恐引起反彈；醫院缺乏明確的聯繫窗口詢問傷者情形；員警處理交通事故的工作型態

是逐件跑案，無責任制；員警不具備醫療專業背景，應由消防或醫療單位蒐集資料；

需獲得警政署支持認可，地方警察機關不宜自行參與試填等障礙。甚至建議研究團隊

透過健保資料庫串檔或地方緊急醫療網合作方式取得資料即可。 

4. 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2016 年 4 月 21 日） 

研究團隊再分別拜訪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與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希望徵得合作

意願。在會晤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時，研究團隊重申試填工作有以下 3項重要性：(1)

警察收案是在極方便環境下進行，所增加之工作負荷甚少，研究團隊甚至以視覺的呈

現方式顯示萬芳醫院急診收案的空間；(2)在 A2 事故快速增加的情況下，儘快取得傷

害嚴重度即時資料對警政單位宣導本身工作績效或研討防制方法都是刻不容遲，介入

時機一縱即逝；(3)單靠冰泠的統計數字難以讓民眾產生感動，需配合分析及故事來

引起大眾及輿論共鳴。但警政署交通組仍表達因前述各種理由，無法參與試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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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與消防單位之座談結果 

研究團隊先後拜訪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組以及地方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以下

分述各單位座談結果。座談時程紀錄如圖 4.4 所示。 

1. 消防署緊急救護組（2016 年 2 月 3 日；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11)） 

針對「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的危急個案」的資料蒐集部分，消防署緊急救護組表示：

考量危急個案分類方式在緊急救護實務上已無實質必要，目前全國最新修正的救護紀

錄表版本已將此欄位移除；因此，須依據「教學用緊急救護單項技術操作規範」第

14 項中的危急個案判斷準則，自行在救護紀錄表上依類似項目判斷傷者是否為危急

個案。 

針對傷害型態條件的判斷部分，由於現場救護工作繁忙，建議試填內容應以現有

救護紀錄表上的內容較為適當，若要緊急救護技術員額外蒐集其他項目，不僅需修改

救護紀錄表內容，同時可能面臨基層人員填寫不正確的疑慮。由於救護紀錄表皆留存

一份於醫院急診病歷中，因此建議由員警直接向醫院急診檢傷人員詢問傷者情形，或

由急診人員自行增加登錄的資料欄位。 

此外，消防署緊急救護組對於警政署提議由消防救護同仁執行傷勢判斷，並將需

要追蹤 24 小時是否住院的傷患名單通知員警，再由員警聯繫醫院追蹤傷者是否住院

之流程設計表示略顯冗餘。建議應從醫院的醫療資訊系統撈取由 119 送入的急診病人

名單，再自消防局緊急救護系統篩選受傷機轉為因交通事故且檢傷分級 1、2 級的傷

者資料，透過串檔方式取得相關指標是較便捷的蒐集流程。 

綜合上述，本研究試歸納出下列 3 項座談結果： 

(1) 全國救護紀錄表版本已移除危急個案欄位，需自行依據判斷準則於救護紀錄表

內容辨別。 

(2) 建議蒐集內容以現有救護紀錄表上的內容為主，避免增加救護工作負荷。 

(3) 建議利用醫院與消防單位資料庫間之串檔方式蒐集傷害資料較為便捷。 

2.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2016 年 2 月 4 日；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12)） 

有別於全國救護紀錄表版本，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所需填寫的救護紀錄

表內容相當豐富，且正確度經檢定皆高達 90%以上，針對本研究所需試填的資料，包

括：「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的危急個案」、「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為 1-2 級」、以及

傷害型態判斷，皆可自新北市消防局的救護紀錄表直接抄錄取得。新北市消防局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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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科願意依研究需求配合提供相關資料。 

3. 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2016 年 2 月 25 日；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13)） 

經詢問了解，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所填寫的救護紀錄表係採用全國救護

紀錄表統一版本，因此無危急個案欄位；危急個案的資訊會另記錄在「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救護統計暨通報表」，但不會留存備份在治療醫院。 

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表示：由於重大創傷患者涵蓋危急個案，建議使用是否

為重大創傷患者作為傷害嚴重度的分類，但此紀錄仍須自「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統

計暨通報表」方能取得。因此，建議 2 種可行之蒐集模式： 

(1) 當緊急救護技術員依實務常規，在急診與急診檢傷人員交班及詢問檢傷級數時，

由急診檢傷人員主動向緊急救護技術員詢問及記錄該傷患是否為危急個案。 

(2) 研究團隊需要向臺北市消防局提出計畫書申請資料庫撈取，為避免個資外洩，

應使用日期、送達醫院時間等間接變項篩選傷者資料，如：危急個案。但此等

計畫需向臺北市消防局醫療顧問委員會口頭報告目的、方法及貢獻，並經委員

會通過同意後方可進行。 

綜合上述，本研究試歸納出下列 2 項座談結果： 

(1) 建議使用重大創傷依據欄位取代危急個案的資料取得。 

(2) 研究團隊必須向臺北市消防局醫療顧問委員會提出申請，依每月開會時向委員

會報告說明並經通過同意後，臺北市消防局願意依研究需求配合提供資料釋出。 

4.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2016 年 4 月 12 日；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2 (14)） 

由於新北市消防緊急救護科亦相當關注國內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情形，以利 119

救護車派遣資源分配之決策參考，再加上研究團隊所需的急診檢傷級數與危急個案指

標均為緊急救護員例行記錄在救護紀錄表的內容，並未增加同仁負擔，故同意參與交

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 

試填方式將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為據點，凡於試填期間，以派遣原因為「交通」，

且由鄰近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分隊救護車送至醫院急診的傷患作為收案對象。緊急救

護技術員於醫院急診完成例行任務、離開醫院之前，即完成填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並設定急診警衛櫃檯為表單回收站，由研究團隊每日回收建檔，並查詢個案後續是否

住院。 

由緊急救護技術員協助記錄因交通事故送至萬芳醫院之傷患的個人與傷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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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交通工具、送達醫院時間、急診檢傷級數、危急個案、傷

勢判斷。為避免消防同仁遺漏填報，新北市消防局與研究團隊固定每 2-3 週比對填報

數量，建議新增出勤單位與填表人欄位以進行品質稽核。新北市消防局亦將安排研究

團隊至醫院鄰近分隊辦理講習說明會，以提升人員填表一致性。 

 

 

 

 

 

 

 

 

 

 

 

 

 

 

 

 

 

圖 4.4 與消防單位座談之時程紀錄 

(2016.2.3) 
拜訪消防署 

(2016.2.4) 
拜訪新北市消防局 

(2016.2.25) 
拜訪臺北市消防局 

(2016.4.12) 
與新北消防局協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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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與急診醫療單位之座談結果 

本研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任職於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而部主任亦為

協同主持人，為避免增添急診線上人員之工作負荷，由研究助理以前瞻蒐集資料方式，

每日自急診醫令系統抄錄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並由急診醫師依病歷資料判斷病人傷勢。

同時研究團隊亦親自拜訪本研究計畫兩位協同主持人：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與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急診部，徵詢其參與試填工作之意願或後端醫療資料提供

之可行性。 

1. 中國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急診部（2015 年 12 月 17 日、 2016 年 4 月 12 日、6 月 6

日） 

考量院內急診同仁工作量已極大，應避免讓同仁填寫額外表單。不過，同意從後

端資料庫撈取研究團隊所需的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資料將去除病人個人識別資料，利

用流水號編碼方式提供電子檔，供研究團隊進行後續的數據分析，需先提出 IRB申請。 

2.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急診部（2015 年 12 月 17 日、 2016 年 4 月 12 日、5

月 3 日） 

急診部表示急診線上作業繁重，儘量以醫院現有之醫療資料檔（如急診檢傷分類

時所鍵入傷害資料）撈取交通事故傷害個案資料。原則上同意提供去個人識別資料之

後端資料，但請研究團隊須先提出 IRB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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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小結 

經與警政署交通組、消防署緊急救護組、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以及臺北市消防

局緊急救護科之協調過程，本研究團隊茲將各單位目前常規所使用之表單內容，與原設

計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所需試填項目進行統整比較，詳如表 4.2。研究團隊發現警政署使

用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缺乏研究所需的傷害嚴重度指標，員警需協助於事故 24 小

時後詢問受傷當事人的住院狀態；而消防署與臺北市消防局救護紀錄表僅能提供急診檢

傷級數的嚴重度指標，針對危急個案指標，臺北市消防局則係另外透過該局專用的救護

統計暨通報表蒐集，但該表單並未備存於醫院病歷；相比起來，新北市消防局的救護紀

錄表內容相對完整，除傷患的住院與否非院前救護職權範疇外，該表可取得危急個案與

檢傷級數指標，對於傷勢判斷指標亦多有相對應的資料欄位；醫院急診檢傷系統可取得

檢傷級數與醫師開立住院單的資訊，儘管涵蓋病人較詳細的生命徵象數值與治療內容，

但研究所需的傷勢判斷與危急個案指標仍需調閱病歷另行查詢。 

歷經多次與警政相關單位的溝通協調，由於警政單位無法參與試填工作，因此，研

究團隊採兩種變通方式雙管齊下進行： 

1.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由新北市消防局進行現場前瞻式試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之工作；著重資料蒐集過程面的評估，透過講習說明會，蒐集實務單位的看法，

以質性方式呈現成果。 

2. 蒐集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透過描述性分析與相關性檢定，瞭解各指標的一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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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填
內
容

 
警
政
署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消
防
署
救
護
紀
錄

表
、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統
計
暨
通
報
表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醫
院

 

急
診
檢
傷
系
統

 

13
. 
傷
者
有
以
下
類
型
的
傷
害

 
 

 
 

 
 

(1
) 嚴

重
撕
裂
傷
，
使
肌
肉

/

器
官
暴
露
或
大
量
失
血

 
 

穿
刺
傷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收
縮
壓

<9
0%

 

 
呼
吸
次
數

<1
0
或

≧
30

次
/分

或
未
給
氧

時
血

氧
值

<9
0%

 

傷
病
主
訴

群
：

 

 
撕
裂

/切
割
傷

 

 
穿
刺
傷

 

 
吐

/咳
血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收
縮
壓

<9
0%

 

 
呼
吸
次
數

<1
0
或

≧
30

次

/m
in
或
未
給
氧
時
血
氧

值
<9

0%
 

 

(2
) 肢

體
變
形
或
斷
裂
、
受
到

輾
壓
傷
害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頭
、
頸
、
軀
幹
、

上

臂
或
大
腿

之
穿
刺
傷

或
重
物
輾
壓
傷

 

 
手
腕
或
腳
踝
以
上
截

肢
性
外
傷

 

 
嚴
重
骨
折
：

>1
處
長

骨
骨
折

、
連
枷
胸
、

骨
盆
骨
折
、
開
放
性

或
凹
陷
性
顱
骨
骨
折

 

 
高
能
量
撞
擊
之
證
據

傷
病
主
訴

群
：

 

 
斷
肢

 

 
骨
折

/脫
位

 

 
碎
裂
傷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頭
、
頸
、
軀
幹
、

上
臂

或
大
腿

之
穿
刺
傷
或
重

物
輾
壓
傷

 

 
手
腕
或
腳
踝
以
上
截
肢

性
外
傷

 

 
嚴
重
骨
折

(大
於

1
處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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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填
內
容

 
警
政
署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消
防
署
救
護
紀
錄

表
、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統
計
暨
通
報
表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醫
院

 

急
診
檢
傷
系
統

 

(汽
車
車
速

≧
 

50
km

/h
r、

內
部
乘
員

空
間
凹
陷

≧
30

公

分
、
同
車
有
人
死

亡
、
被
彈
出
車
外
、

行
人
或
機
車
騎
士
被

高
速

(車
速

≧

50
km

/h
r)汽

機
車
撞

擊
、

輾
壓

或
彈
飛

 

骨
、
槤
枷
胸
、
骨

 盆
、

開
放
性
或
凹
陷
性
顱
骨

骨
折

) 

 
高
能
量
撞
擊
之
證
據

(汽

車
車
速

≧
 5

0k
m

/h
r、

車

體
內
部
凹
陷

≧
30

cm
、

同
車
乘
客
死
亡
、
彈
出

車
外
、
行
人
或
機
車
騎

士
被

≧
50

km
/h

r汽
機
車

撞
擊
、

輾
壓

或
彈
飛

) 

(3
) 疑

似
顱
骨
、
胸
部
或
腹
部

有
嚴
重
受
傷

 
 

頭
部
外
傷

 

胸
部
外
傷

 

腹
部
外
傷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頭
、
頸
、
軀
幹

、
上

臂
或
大
腿
之
穿
刺
傷

或
重
物
輾
壓
傷

 

 
嚴
重
骨
折
：

>1
處
長

骨
骨
折
、

槤
枷
胸
、

骨
盆
骨
折
、
開
放
性

或
凹
陷
性
顱
骨
骨
折

 

傷
病
主
訴

群
：

 

 
胸
痛

/悶
 

 
腹
痛

 

 
挫

/擦
傷

 

標
示
疼
痛

或
受
傷
部
位
型

態
及
尺
寸

：
 

 
頭
部

 

 
胸
部

 

 
腹
部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頭
、
頸
、
軀
幹

、
上
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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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填
內
容

 
警
政
署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消
防
署
救
護
紀
錄

表
、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統
計
暨
通
報
表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醫
院

 

急
診
檢
傷
系
統

 

或
大
腿
之
穿
刺
傷
或
重

物
輾
壓
傷

 

 
嚴
重
骨
折

(大
於

1
處
長

骨
、

槤
枷
胸
、
骨
盆
、

開
放
性
或
凹
陷
性
顱
骨

骨
折

) 

(4
) 超

過
10

%
面
積
的
二
到
三

級
燒
傷

 
 

燒
燙
傷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燒
燙
傷
面
積

(2
度

18
%
以
上

/3
度

10
%

以
上

/顏
面

/會
陰

)合

併
其
它
創
傷
者

 

傷
病
主
訴

群
：

 

 
燒
燙
傷

   
度

  %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特
殊
病
患
及
狀
況

(小

孩
、
嬰
兒
、
懷
孕

>2
0

週
、
傷
病
患
有
出
血
性

疾
病
或
服
用
抗
凝
血

劑
、
燒
燙
傷
面
積

2
度

≧

18
%
、

3
度

≧
10

%
 顏

面
/

會
陰
燒
傷
、
合
併
其
他

創
傷

) 

 

(5
) 失

去
意
識
、
或
癱
瘓

 
 

G
C

S(
E 

V
 M

)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昏
迷
指
數

<1
3
分

 

 
肢
體
癱
瘓

 

傷
病
主
訴

群
：

 

 
無
意
識

/意
識
不
清

 

 
肢
體
無
力

 

 
肢
體
麻
痺

 

G
C

S(
E 

V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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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填
內
容

 
警
政
署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消
防
署
救
護
紀
錄

表
、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臺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統
計
暨
通
報
表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救
護
紀
錄
表

 

醫
院

 

急
診
檢
傷
系
統

 

生
命
徵
象

：
 

 
第
一
次

G
C

S 
(E

 V
 M

) 

重
大
外
傷

依
據
：

 

 
昏
迷
指
數

<1
3
分

 

  
肢
體
癱
瘓

 

14
. 
是
否
住
院
（

24
小
時
後
詢

問
）

 

須
詢
問
醫
院
住

院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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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成果 

試填工作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即先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為研究據點，由鄰近的新北市消

防局分隊緊急救護技術員協助填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蒐集因交通事故就醫治療傷患之傷

害資訊。本研究以救護派遣原因為「交通」，且由 119 救護車送至醫院的傷患作為收案對象。

設定急診警衛櫃檯為表單回收站，同時放置空白表單，緊急救護員於急診完成例行任務、離

開醫院之前，應填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由急診警衛協助提醒緊急救護技術員完成填表，

填寫完成後放回表單回收站，再由研究助理每日回收前一天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所填寫的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並建檔。 

由於警政單位無法參與試填工作，因此研究團隊根據表 4.2刪減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

填變項，且表單內容經研究團隊內的專家討論，並參考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張冠吾科長

的建議修改，已完成專家效度確認。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項目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交

通工具、送達醫院時間、急診檢傷級數、危急個案、傷勢判斷、出勤單位以及填表人。（請

詳參表 4.3） 

為提升人員填寫的一致性，研究團隊親自至各消防分隊進行講習說明會（講習教案請詳

參附錄 13），同時廣納彙整實務單位在蒐集資料過程的問題與建議，加上回收表單的描述性

分析，以評估資料蒐集作業流程與資料品質，作為後續試填工作的檢討與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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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用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計畫 MOTC-IOT-104-SEB009 使用—新北市消防局) 

 
出  勤 
單  位 

 
填表人 

 

傷  患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傷  患 
交  通 
工  具 

□ 汽車     □ 機車 
□ 腳踏車   □ 行人 

送  達 
醫  院 
時  間 

民國    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下午    時    分 

危  急 
個  案 □ 否     □ 是 

檢  傷 
級  數 □ 1 級    □ 2 級     □ 3 級     □ 4 級     □ 5 級 

傷  勢  判  斷 
(請依專業自行判斷傷患實際情況，可複選) 

□ 無 □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或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 肢體變形或斷裂 
□ 受到輾壓傷害 
□ 疑似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受傷 (瘀青或表淺撕裂傷除外) 
□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 離開事故現場時失去意識 
□ 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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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講習說明會紀錄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依據各救護區內就近急救責任醫院清冊中的重大創傷案件

後送之適當醫院順位，優先後送至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的分隊隸屬第四大隊、第六大隊及

第七大隊，並提供各大隊之護理師作為聯繫窗口，協助安排研究團隊至各分隊講習說明

的時間。研究團隊自 2016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4 日陸續完成共 15 個分隊講習說明（如圖

4.5 所示），依序是深坑分隊、石碇分隊、坪林分隊、雪山分隊、新店分隊、安和分隊、

安康分隊、直潭分隊、烏來分隊、永利分隊、南勢分隊、永和分隊、平溪分隊、永平分

隊及中和分隊。 

在講習過程中，各分隊的緊急救護技術員對資料蒐集作業流程及欄位項目所提出的

疑問與建議，均已整理於表 4.4。有消防同仁反映：由於研究團隊所需蒐集的資料項目大

多可自救護紀錄表查詢，推行電子化救護紀錄表後，資料可於短時間內傳遞至管理系統，

對於現場需另外填表的目的不甚了解。另一較大的疑慮是傷患個人資料的填入，同仁反

映能否以身分不詳或隱匿部分姓名（如：陳 XX、陳小姐）代替，亦有建議以醫院病歷號

貼紙代替；同時希望新北市消防局能發函通知各大隊配合辦理。因消防同仁均具備高級

救命術（TLS）基礎，在傷勢判斷的填寫上並無問題，但有提到若要由員警來判斷此一欄

位恐有困難。 

 

 

 

 

 

 

 

 

 

 

 

 

 

圖 4.5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講習時程 

2016.4.27 
深坑 
石碇 

日期 
分隊 

2016.4.28 
坪林 
雪山 

2016.5.2 
新店 
安和 

2016.5.3 
安康 
直潭 

2016.5.4 
烏來 

日期 
分隊 

2016.5.12 
永利 
南勢 
永和 

2016.5.13 
平溪 

2016.5.23 
永平 

2016.5.24 
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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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試
填
講
習
的
意
見
整
理

 

講
習
日
期

 
分
隊
名
稱

 
反
應
意
見

 
20

16
.4

.2
7 

第
四
大
隊

 
深
坑
分
隊

 
1.

 由
於
救
護
紀
錄
表
為
公
文
書
，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2.

 實
務
上

，
EM

T
人
員
皆
會
將
救
護
紀
錄
表
放
置
於
急
診
警
衛
櫃
台
，
建
議
空
白
表
單
置
於
警
衛
櫃
台
，
以
便
人
員
填
寫

回
收
。

 
3.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4.

 若
傷
患
無
表
上
所
示
的
傷
勢
項
目
，
應
如
何
填
答
？

 
第
四
大
隊

 
石
碇
分
隊

 
1.

 由
於
本
分
隊
送
萬
芳
醫
院
的
案
件
數
較
少
，
建
議
將
空
白
表
單
置
於
急
診
警
衛
櫃
台
，
以
便
人
員
填
寫
回
收
。

 
2.

 請
問
同
一
事
件
的
駕
駛
、
乘
客
應
如
何
勾
選
交
通
工
具
？

 
20

16
.4

.2
8 

第
四
大
隊

 
坪
林
分
隊

 
1.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2.

 填
寫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紀
錄
表
的
詳
細
流
程
為
何
？

 
3.

 若
傷
患
無
表
上
所
示
的
傷
勢
項
目
，
應
如
何
填
答
？

 
第
四
大
隊

 
雪
山
分
隊

 
1.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2.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3.

 填
寫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紀
錄
表
的
詳
細
流
程
為
何
？

 
20

16
.5

.2
 

第
四
大
隊

 
新
店
分
隊

 
1.

 若
無
法
取
得
傷
患
的
個
人
資
料
，
可
否
以
身
分
不
詳
取
代
？
或
建
議
使
用
病
歷
貼
紙
取
代
。

 
2.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可
能
須
請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同
意
公
文
通
知
，
方
能
配
合
。

 
第
四
大
隊

 
安
和
分
隊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20
16

.5
.3

 
第
四
大
隊

 
安
康
分
隊

 
由
於
本
分
隊
送
萬
芳
醫
院
的
案
件
數
較
少
，
會
盡
量
通
知
同
仁
配
合
。

 

第
四
大
隊

 
直
潭
分
隊

 
1.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2.

 危
急
個

案
的
填
寫
準
則
是
否
與
救
護
紀
錄
表
一
致
？

 
3.

 請
問
領

取
調
查
訪
問
費
有
無
疑
慮
？

 
4.

 現
場
傷

勢
判
斷
是
否
須
按
研
究
團
隊
所
列
各
欄
位
與
救
護
紀
錄
表
的
對
照
表
？

 
5.

 G
C

S
是
以
什
麼
時
間
點
評
估
決
定
？

 
6.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20

16
.5

.4
 

第
四
大
隊

 
烏
來
分
隊

 
1.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建
議
可
使
用
陳

X
 X

取
代

。
 

2.
 本

分
隊

會
全
力
配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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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習
日
期

 
分
隊
名
稱

 
反
應
意
見

 
20

16
.5

.1
2 

第
七
大
隊

 
永
利
分
隊

 
1.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2.

 填
寫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紀
錄
表
的
詳
細
流
程
為
何
？

 
3.

 請
問
是

否
有
跟
其
他
醫
院
合
作
？

 
第
七
大
隊

 
南
勢
分
隊

 
1.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2.

 由
於
本

分
隊
大
部
分
交
通
事
故
傷
患
都
送
雙
和
醫
院
，
建
議
與
雙
和
醫
院
協
商
合
作
。

 
3.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第
七
大
隊

 
永
和
分
隊

 
1.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2.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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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大
隊

 
平
溪
分
隊

 
1.

 針
對
個
資
疑
慮
，
有
以
下
問
題
與
建
議
：

 
(1

) 
若
傷
患
發
現

EM
T
人
員
將
個
人
資
料
填
寫
在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紀
錄
表
，
是
否
有
研
究
人
員
能
協
助
向
傷
患
解
釋
？

 
(2

) 
若
傷
患
在
救
護
紀
錄
表
上
未
勾
選
「
同
意
本
資
料
去
個
資
後
，
相
關
緊
急
醫
療
處
置
資
訊
提
供
相
關
統
計
，
以
利
政

府
政
策
修
正
需
要
」
，
將
與
試
填
工
作
相
牴
觸
。

 
(3

) 
能
否

由
本
局
正
式
發
函
給
大
隊
，
再
由
大
隊
通
知
分
隊
配
合
執
行
，
以
免
除
個
資
疑
慮
。

 
2.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紀
錄
表
所
需
欄
位
，
與
救
護
紀
錄
表
記
載
內
容
大
致
雷
同
，
可
自
資
料
庫
撈
取
；
且
透
過
資
料
庫
撈

取
，
樣
本
可
不
限
萬
芳
醫
院
個
案
，
為
何
仍
需
要
基
層
人
員
實
作
蒐
集
？

  
3.

 若
傷
患
意
識
不
清
無
法
立
即
得
知
其
身
分
資
料
，
能
否
以
病
歷
號
貼
紙
取
代
？
或
可
填
答
身
分
不
詳
？
或
能
以
黃
先

生
、
黃
小
姐
取
代
？

 
4.

 請
問
檢
傷
分
級
的
判
定
根
據
來
源
？
若
是
依
據
急
診
檢
傷
護
理
師
的
判
斷
，
由
於
此
表
主
要
是
由
消
防
人
員
來
填
寫
，

建
議
此
表
可
刪
除
此
欄
位
。

 
5.

 建
議
傷
勢
判
斷
欄
位
中
的
選
項
「
無
」
更
改
為
「
無
右
列
所
述
項
目
」
。

 
6.

 有
關
傷
勢
判
斷
的
欄
位
，
員
警
自
行
判
斷
傷
患
有
無
「
超
過

10
%
面
積
的
二
到
三
級
燒
傷
」
或
「
疑
似
顱
骨
、
胸
部
、

腹
部
有
嚴
重
受
傷

 (瘀
青
或
表
淺
撕
裂
傷
除
外

)」
恐
有
困
難
，
因

無
法
撕
開
傷
患
的
衣
物
評
估
外
傷
情
形
。

 
7.

 請
問
與
消
防
局
進
行
品
質
稽
核
的
實
際
做
法
與
目
的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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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大
隊

 
永
平
分
隊

 
1.

 建
議
新
增
「
事
故
所
碰
撞
到
的
交
通
工
具
」
項
目
，
提
升
研
究
分
析
的
意
義
。

 
2.

 請
問
試

填
工
作
的
期
限
？

 
3.

 請
問
目

前
只
限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參
與
試
填
嗎

? 
4.

 資
料
庫
調
閱
分
析
即
可
，
為
何
仍
需
實
作
蒐
集
？

 
20

16
.5

.2
4 

第
七
大
隊

 
中
和
分
隊

 
1.

 本
分
隊
送
萬
芳
醫
院
的
案
件
數
較
少
，
除
非
有
支
援
新
店
才
有
可
能
協
助
試
填
。

 
2.

 擔
心
試
填
的
個
資
疑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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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資料分析結果 

試填資料統計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6 月 9 日，共回收 76 份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其

中 1 份緊急救護技術員拒絕填寫內容。 

在 75 份試填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主要以深坑分隊（40.0%）與石碇分隊（26.7%）

填寫為大宗；傷患使用的交通工具主要為機車（82.7%）；在傷害嚴重度方面，符合消防

局的危急個案定義有 6 人（8.0%）、急診檢傷級數 1-2 級有 7 人（9.3%）、傷勢判斷有嚴

重傷害表徵 4 人（有效 5.7%）、實際住院個案有 4 人（5.3%）。其中有嚴重傷害表徵的

項目包括：輾壓傷害 2 人、肢體變形或斷裂 1 人、失去意識 1 人。試填樣本描述性分析結

果請見表 4.5。 

表 4.5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的描述性分析結果（N=75） 

變項 個數(人) 百分比(%) 
出勤單位   
    深坑 30 40.00 
    石碇 20 26.67 
    坪林 8 10.67 
    平溪 4 5.33 
    雪山 4 5.33 
    新店 4 5.33 
    直潭 2 2.67 
    橫科 2 2.67 
    安康 1 1.33 
傷患使用的交通工具   
    汽車 5 6.67 
    機車 62 82.67 
    腳踏車 3 4.00 
    行人 5 6.67 
危急個案   
    否 69 92.00 
    是 6 8.00 
檢傷級數   
    第 1 級 1 1.33 
    第 2 級 6 8.00 
    第 3 級 68 90.67 
    第 4 級 0 0.00 
    第 5 級 0 0.00 
傷勢判斷   
    無嚴重傷害 a 66 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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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個數(人) 百分比(%) 
    有嚴重傷害 a 4 5.71 

    受到輾壓傷害 b 2 50.00 
    肢體變形或斷裂 b 1 25.00 
    離開事故現場時失去意識 b 1 25.00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或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b 0 0.00 
    疑似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受傷 b 0 0.00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b 0 0.00 
    癱瘓 0 0.00 

    遺漏值 5 - 
是否住院   
    否 71 94.67 
    是 4 5.33 
a分母排除遺漏值個案計算其數值；b分母以有嚴重傷害個案計算其數值。 

表 4.6 顯示以住院與否作為傷害嚴重度標準，急診檢傷 1、2 級病人的住院比率為

42.9%、危急個案病人的住院比率為 33.3%、有嚴重傷勢判斷的病人住院比率為 25.0%。  

表 4.6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各嚴重度指標之住院比率 

指標 分子 有效分母 指標值 
檢傷 1-2 級住院人數/ 檢傷 1-2 級人數 3 7 42.86% 
危急個案中住院人數/危急個案人數 2 6 33.33% 
有嚴重傷勢判斷個案中住院人數/有嚴重傷勢判斷人數  1 4 25.00% 

表 4.7 以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為依據，嚴重度指標是否住院與其他各嚴重度指標間

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及 Kappa 值。結果顯示指標是否住院與檢傷是否為 1-2 級之間達到

明顯相關且有中度一致性。 

表 4.7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以醫院端「是否住院」為標準的一致性分析（N= 75） 

 Spearman 相關係數，P 值 Kappa 值 
危急個案 r=0.367，P<0.001 0.359 
檢傷是否為 1-2 級 r=0.536，P<0.001 0.512 
檢傷是否為 1-3 級* - - 
傷勢判斷是否嚴重 r=0.252，P=0.035 0.249 

＃Kappa 值：0-0.2 表一致性極低，0.21-0.40 表一般一致性，0.41-0.60 表中等一致性，

0.61-0.80 表高度一致性，0.81-1 表幾乎完全一致。 
*檢傷分類 4 及 5 級病人數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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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係將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與萬芳醫院急診醫令系統及急診醫師事後傷勢判斷

結果相互比較，其結果顯示：緊急救護技術員填入的檢傷級數與自萬芳醫院急診醫令系

統查詢的檢傷級數呈顯著相關，且有高度一致性；而傷勢判斷項目則呈現極差之一致性。 

表 4.8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與萬芳醫院急診端相同資訊之一致性分析（N= 75） 

 Spearman 相關係數，P 值 Kappa 值 ＃ 
檢傷是否為 1-2 級 r=0.842，P<0.001 0.842 
檢傷是否為 1-3 級* - - 
傷勢判斷是否嚴重 § r=0.035，P=0.800 0.030 

＃Kappa 值：0-0.2 表一致性極低，0.21-0.40 表一般一致性，0.41-0.60 表中等一致性，

0.61-0.80 表高度一致性，0.81-1 表幾乎完全一致。 
*檢傷分類 4 及 5 級病人數為 0。 
§急診端傷勢判斷由急診醫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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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醫院資料分析結果 

本節將依研究團隊所蒐集到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進行描述性分析與相關性檢定瞭解各嚴重度指標的一

致情形。 

4.5.1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試填資料統計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由研究助理以前瞻蒐集資料方式，每

日自萬芳醫院急診醫令系統抄錄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由於急診無外因碼欄位，無法辨別

交通事故個案，故先篩選當日因外傷送入急診病人，並依據「醫師主訴」欄位篩選符合

交通事故描述的個案納入研究分析對象，共 776筆，有疑問之病人由急診醫師來作判別。 

在傷害嚴重度方面，急診檢傷級數 1-2 級有 44 人（5.67%）；傷勢判斷由急診醫師依

病歷資料判斷，有嚴重傷害表徵共 144 人（18.56%）；由於危急個案僅新北市消防局救

護紀錄表有此欄位供緊急救護技術員勾選，776 筆資料中有 109 筆為新北市消防局送萬芳

醫院個案，其中危急個案有11人（10%）；住院個案有48人，佔全部776筆樣本6.19%；

Injury severity score（ISS）僅住院個案由外傷個管師依出院診斷判定計算，776 筆資料中

登錄 ISS分數有 48人（6.19%）。有嚴重傷害表徵的病人項目包括：嚴重撕裂傷，使肌肉

或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肢體變形或斷裂、疑似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傷害（瘀青或

表淺撕裂傷除外）。 

在資料處理方面，為計算病人從醫師開立住院許可證到進入病房，需先確認各處理

環節的時間。資料處理過程包括：(1) 從急診醫令系統的病程記錄中撈取醫師開立住院許

可證時間；(2) 急診醫令系統未記錄病人離開急診，真正進入病房的時間，因此以急診醫

令系統中註記之病人急診結帳時間取代。經計算後得知由急診醫師開立住院許可證至病

人急診結帳時間平均需 3.25 小時，中位數為 2.17 小時。 

表 4.9 為萬芳醫院資料中，各傷害嚴重度指標與住院人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所

有住院病人俱在到院 24 小時內開立住院單；住院病人中以檢傷 2、3 級佔最多，約佔全部

住院病人之 92%；住院病人中並無檢傷 4、5級；住院病人僅 18.2%為危急個案。檢傷 1、

2 級病人的住院比率較高，分別是 80%、53.84%，檢傷 3 級病人住院率不到一成；而被消

防局認定為危急個案的病人中，僅 18.2%會住院。因無病人事故發生時之時間，表 4.10僅

呈現急診就醫到住院的時間，並假設急診結帳時間為病人進入病房的時間，由結果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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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醫師開立住院許可證到病人入病房之時間間隔平均為 3.25 小時，中位數為 2.17 小時。 

表 4.9 萬芳醫院資料-各嚴重度指標與住院之間的關係（N= 776） 

指標 分子 有效分母 指標值 
1.事故 24 小時內住院人數/住院人數 48 48 100% 
2.住院病人的檢傷分類各級比率    
  (1) 檢傷 1 級人數/住院人數 4 48 8.33% 
  (2) 檢傷 2 級人數/住院人數 21 48 43.75% 
  (3) 檢傷 3 級人數/住院人數 23 48 47.92% 
  (4) 檢傷 4 級人數/住院人數 0 48 0% 
  (5) 檢傷 5 級人數/住院人數 0 48 0% 
3.住院病人中危急個案人數/住院人數* 2 11 18.18% 
4.檢傷分類各級人數的住院比率    
  (1) 檢傷 1 級住院人數/檢傷 1 級人數 4 5 80.00% 
  (2) 檢傷 2 級住院人數/檢傷 2 級人數 21 39 53.84% 
  (3) 檢傷 3 級住院人數/檢傷 3 級人數 23 725 3.17% 
  (4) 檢傷 4 級住院人數/檢傷 4 級人數 0 7 0% 
  (5) 檢傷 5 級住院人數/檢傷 5 級人數 0 0 0% 
5.危急個案中住院人數/危急個案人數* 2 11 18.18% 
6.消防局救護員送醫院個案中住院人數/消防局救護員送醫院人數 11 109 10.09% 
*分析時僅納入新北市消防局送醫病人，共 109 人。 

表 4.10 萬芳醫院資料-急診住院病人逗留急診各時間切點 

 平均值(小時) 中位數(小時) 
進入急診到開立住院許可證時間 2.2 1.66 
開立住院許可證到急診結帳時間 3.25 2.17 

進入急診到急診結帳時間 5.45 3.82 

表 4.11 為萬芳醫院資料分析，比較嚴重度指標是否住院與其餘嚴重度指標間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及 Kappa 值。結果顯示：檢傷是否為 1-2 級、傷勢判斷是否嚴重及 ISS

是否≧16分皆與是否住院呈明顯相關；在一致性檢定部分，檢傷是否為 1-2級、傷勢判斷

是否嚴重兩指標與是否住院呈中度一致性，是否為危急個案、檢傷是否為 1-3 級兩指標與

是否住院的一致性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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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萬芳醫院資料-以「是否住院」為標準的一致性分析（N= 776） 

 Spearman 相關係數，P 值 Kappa 值 ＃ 
是否為危急個案* r=-0.001，P=0.992 0.090 
檢傷是否為 1-2 級 r=0.498，P<0.001 0.498 
檢傷是否為 1-3 級 r=0.024，P=0.500 0.001 
傷勢判斷是否嚴重 r=0.518，P<0.001 0.430 
ISS 是否≧16 分 r=0.422，P<0.001 0.323 

＃Kappa 值：0-0.2 表一致性極低，0.21-0.40 表一般一致性，0.41-0.60 表中等一致性，

0.61-0.80 表高度一致性，0.81-1 表幾乎完全一致。 
*分析時僅納入新北市消防局送醫病人，共 109 人。 

表 4.12 為萬芳醫院資料分析，比較嚴重度指標 ISS 與其餘嚴重度指標間的 Spearman

相關係數及 Kappa 值。結果顯示：檢傷是否為 1-2 級、傷勢判斷是否嚴重及是否住院皆與

ISS 分數呈明顯相關；僅檢傷是否為 1-2 級及是否住院兩指標與 ISS 呈現一般一致性，其

餘指標與 ISS 的一致性極低。 

表 4.12 萬芳醫院資料-以「ISS<16, ≧16」為標準之一致性分析（N=776） 

 Spearman 相關係數，P 值 Kappa 值 ＃ 
是否為危急個案* r=0.072，P=0.456 0.066 
檢傷是否為 1-2 級 r=0.395，P<0.001 0.312 
檢傷是否為 1-3 級 r=0.011，P=0.750 <0.001 
傷勢判斷是否嚴重 r=0.251，P<0.001 0.119 
是否住院 r=0.422，P<0.001 0.323 

＃Kappa 值：0-0.2 表一致性極低，0.21-0.40 表一般一致性，0.41-0.60 表中等一致性，

0.61-0.80 表高度一致性，0.81-1 表幾乎完全一致。 
*分析時僅納入新北市消防局送醫病人，共 109 人。 

4.5.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資料擷取自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急診醫療資料庫，由

於無特定欄位明確指出病人急診就醫原因為交通事故，故先篩選急診外傷科病人，並依

據「檢傷主訴」欄位篩選交通事故、騎車跌倒…等與交通事故相關的描述納入研究分析

對象，共 504 筆。 

在 504 名因交通事故就醫的急診病人中，共 46 人住院（9.1%）、1 人在急診死亡、8

人病危自動離院；急診檢傷級數 1-2 級有 49 人（9.7%）。 

因無受傷時間，僅能呈現急診就醫到住院的時間。因病患有可能先進入病房後再回

去急診補結帳，造成離開急診到達住院病房的時間為負數，此部分個案視為異常值，不

納入計算。假設離開急診時間為病人進入病房的時間，有效個案數共 31 筆。（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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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資料-急診住院病人逗留急診各時間切點 

 平均值(小時) 中位數(小時) 
開立住院通知單到給床停留時間 4.7 1.4 
給床後到病患離開急診停留時間 4.92 3.6 
開立住院通知單到離開急診時間 9.63 5.4 

由表 4.14 得知，急診檢傷 1 級的住院比率為 75.00%、急診檢傷 2 級的住院比率為

41.46%，可以看出急診檢傷 1-2 級的住院比率較高；急診檢傷 1、2 級人數佔所有住院病

人之 50%、急診檢傷第 3 級病人佔 47.83%；死亡僅 1 人，且住院天數未超過 30 天。 

表 4.14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資料-各嚴重度指標與住院之間的關係（N=504） 

指標 分子 有效分母 指標值 
1.住院病人的檢傷分類各級比率    
    (1) 檢傷 1 級人數/住院人數 6 46 13.04% 
    (2) 檢傷 2 級人數/住院人數 17 46 36.96% 
    (3) 檢傷 3 級人數/住院人數 22 46 47.83% 
    (4) 檢傷 4 級人數/住院人數 1 46 2.17% 
    (5) 檢傷 5 級人數/住院人數 0 46 0.00% 
2. 檢傷分類各級人數的住院比率    
    (1) 檢傷 1 級住院人數/檢傷 1 級人數 6 8 75.00% 
    (2) 檢傷 2 級住院人數/檢傷 2 級人數  17 41 41.46% 
    (3) 檢傷 3 級住院人數/檢傷 3 級人數 22 323 6.81% 
    (4) 檢傷 4 級住院人數/檢傷 4 級人數  1 130 0.77% 
    (5) 檢傷 5 級住院人數/檢傷 5 級人數  0 2 0.00% 
3.死亡 a人數/住院人數  1 46 2.17% 
    (1)住院天數超過 30 日/死亡人數 0 1 0.00% 
a死亡定義為有開立死亡診斷書 

由於中國醫大資料並無危急個案、傷勢判斷及 ISS等嚴重度指標，因此能分析的部分

僅包括是否住院與檢傷是否為 1-2 級或 1-3 級間之關係。結果顯示兩者有明顯相關，但未

達中度一致性（表 4.15）。 

表 4.15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資料-以「是否住院」為標準的一致性分析（N=504） 

 Spearman 相關係數，P 值 Kappa 值 ＃ 
檢傷是否為 1-2 級 r=0.324，P<0.001 0.311 
檢傷是否為 1-3 級 r=0.285，P<0.001 0.281 

＃Kappa 值：0-0.2 表一致性極低，0.21-0.40 表一般一致性，0.41-0.60 表中等一致性，

0.61-0.80 表高度一致性，0.81-1 表幾乎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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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資料擷取自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2008 年 11 月至 2015 年 6 月外傷登錄資料

檔，其登錄對象係依據臺灣外傷醫學會所訂定的準則，以急診因外傷入院而最終有住院

者及急診因外傷入院而院前死亡的個案，共 8,540 筆。由於無特定欄位明確指出病人住院

原因為交通事故，故篩選「事故發生場所（acc_code）」欄位為 E849.5 街道及公路的病

人作為研究分析對象，共 4,314 筆。 

在資料處理方面，為計算病人是否能在事故發生後 24 小時內即可確定住院事實，需

先確認各處理環節的時間。資料處理過程包括：(1) 受傷時間（injury_date）空白或未記

錄幾時幾分，以救護隊到達現場時間（emt_arrival_date）取代；(2)住院日期（adm_date）

未記錄幾時幾分，以遺漏值處理；(3) 大多數病人的住院日期（adm_date）只記錄幾時，

未記錄幾分，因此在時間推算時一律以 30 分保守推估。 

由於外傷登錄資料僅限住院病人，又無消防局的資料整併進來，故在資料分析運用

上相對有限：由表 4.16 得知，所有住院病人均在事故發生 24 小時內住院；急診檢傷 1、2

級人數佔所有住院病人之 35.2%、檢傷第 3 級病人佔多數（59.6%）；在嚴重度方面，共

160 人死亡，其中僅 1 人的住院天數超過 30 日，另外傷嚴重度分數 ISS≥16 分則佔所有住

院病人的 16.8%。  

表 4.16 成大醫院資料-各嚴重度指標與住院之間的關係（N=4314） 

指標 分子 有效分母 指標值 遺漏值 
1.事故發生 24 小時內住院人數/住院人數 4310 4310 100.00% 4 
2.住院病人的檢傷分類各級比率     
    (1) 檢傷 1 級人數/住院人數 402 4260 9.44% 54 
    (2) 檢傷 2 級人數/住院人數 1096 4260 25.73% 54 
    (3) 檢傷 3 級人數/住院人數 2539 4260 59.60% 54 
    (4) 檢傷 4 級人數/住院人數 223 4260 5.23% 54 
    (5) 檢傷 5 級人數/住院人數 0 4260 0.00% 54 
3.死亡 a人數/住院人數       160 4309 3.71% 5 
    (1)住院天數超過 30 日/死亡人數 1 160 0.63% 0 
4.ISS 各級人數/住院人數     
    (1) ISS=0 人數/住院人數 136 4314 3.15% 0 
    (2) 1≤ISS<8 人數/住院人數 1977 4314 45.83% 0 
    (2) 8≤ISS<16 人數/住院人數 1478 4314 34.26% 0 
    (3) 16≤ISS<25 人數/住院人數 475 4314 11.01% 0 
    (3) ISS≥25 人數/住院人數 248 4314 5.75% 0 
a死亡包括在院死亡、病危自動出院、ER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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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專家會議結果 

為呈現新北市消防局參與試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數據分析，檢討試填方式與內容，

作為第 2 年試填工作的調整與推展，本研究於 2016 年 5 月 25 日邀請 9 位新北市消防局與急診

醫療相關領域的產官學專家與試填實務單位代表，包括：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長及第

四、第七大隊代表、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臺灣急診醫學會代表、臺北馬偕醫院

副院長、萬芳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三家醫學中心急診部醫

師與急症外傷外科專家，以及 6 位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研究團隊教授舉行專家會

議，會議重點內容如下，詳細紀錄如附錄 3 (4)所示。 

一、 蒐集交通事故傷害資料是警政、消防及醫療領域應共同分擔的責任。 

會中交通部道安會與急診領域的專家均贊同表示，員警在事故現場的處理流程與消

防人員到院前救護及送醫決策，皆可能影響交通事故傷患的治療預後結果。若能整併警

政、消防與醫療單位的單方面片斷資料，甚至是建立資訊共享平台，除了可避免資訊系

統建置與人力資源的重複虛耗外，對各單位的行政與實務工作皆有所助益：警政單位可

瞭解交通事故受傷案件的嚴重度分佈，以研擬交通安全改善政策與評估執行成效；消防

單位可據此資料審視與規劃救護資源配置；而急診醫護人員則可預見重症傷患，掌握傷

勢嚴重程度，進行即時有效的處置介入。 

二、 試填資料分析發現： 

研究團隊根據所蒐集到的新北市消防局試填資料與醫院急診或外傷登錄資料，可清

楚瞭解到唯有透過前瞻性蒐集方式，才能取得所需資料欄位（表 4.17）。各傷害嚴重度

指標的蒐集來源特性亦已整理如下： 

1. 檢傷級數：消防局與醫院資料庫均有此欄位紀錄。 

2. 危急個案：消防署救護紀錄表已移除此欄位；新北市政府救護紀錄表仍然保留；

但臺北市消防局則另表記錄，未存於醫院病歷。 

3. 是否住院：萬芳醫院急診醫令系統可查閱醫師開立住院單時間，但外傷登錄資料

則係以住院病歷登錄住院時間。 

4. 傷勢判斷：必須透過前瞻性方式蒐集才能有此資料。 

5. 外傷嚴重度分數（ISS）：臺北市立萬芳醫院醫院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的外傷登錄資料僅針對住院個案評估；若要以電腦軟體或程式將診斷碼轉換為

ISS，需面臨急診診斷不完整及 ICD-10-CM 尚未能轉換 ISS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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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各傷害嚴重度指標的蒐集來源特性比較 

資料來源 檢傷級

數 
危急個案 是否住院 傷勢判斷 ISS 

萬芳醫院急診收案（前瞻）      

新北市消防局試填（前瞻）      

新北消防局救護紀錄資料庫      

萬芳醫院醫療資料庫 a      

中國醫急診資料庫 a      

萬芳醫院外傷登錄資料 b      

成大醫院外傷登錄資料 b      

a 急診無外因碼欄位，無法分辨交通事故個案 
b僅登錄外傷且住院個案 

三、 針對 30 日內死亡，將來可採醫院獎勵通報方式辦理。 

由於衛生福利部的死因統計檔是每年釋出 1 年期資料，無法取得最新即時的資料，

即便是最新的資料，亦可能因審核申覆程序影響資料持續更新，產生資料未飽和穩定的

疑慮。因此，交通部道安會希望未來能透過獎勵醫院主動通報交通事故死亡個案的試辦

計畫，以克服現階段事故 30日內死亡人數資料所需取得之時間限制，最多接受 2個月的

資料落差。 

四、 試填工作可應朝建立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的分工表格方向進行。 

急症外傷專家表示目前新北市消防局試填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相對簡單，現

場人員容易填寫，不會造成過多的負擔，不過須清楚定義資料變項，如：危急個案與傷

勢判斷；有關個案的傷勢判斷，急診專家與消防人員皆表示員警未具有基礎的外傷救命

術（TLS）觀念，在判斷上恐有困難，亦可能影響其參與意願。新北市消防局張冠吾科

長提到警政單位所掌握的交通事故涵蓋率高於消防與醫療單位，若要以事故 24 小時內

住院與否做為嚴重等級的判定，應以收案為出發點，由員警啟動填寫表格，且為解除員

警擔心誤判或相關法律訴訟問題，個案的傷害嚴重度情況由消防與醫療單位分工填寫。

與會專家們均一致認同未來試填工作可朝建立由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同時

填寫的分工表格來進行：由員警首先提供人別與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再由消防局緊急救

護技術員填寫傷勢判斷或重大創傷等資訊，最後再由醫院填寫住院狀態或醫療結果等資



 

126 
 

 

 

訊；如此亦可解決新北市消防人員試填時所擔心的個資問題。 

會後，研究團隊再召集內部專家討論，初步擬定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

分工表格可能所須蒐集的資料項目，並於 2016 年 6 月 1 日提供交通部道安會參考（表

4.18）。分工表格係根據資料發生時機依序分成事故現場、到院前救護及到院後醫療，

依序由警政單位、消防單位、醫療單位共同填寫。分工表格中的資料項目是以各單位人

員現有可提供的資料為原則，以免增添過多的工作負荷：員警部分，包括個案的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處理編號、事故類型及型態、

發生時間、發生地點；緊急救護技術員部分，包括出勤單位、是否危急個案、檢傷級數

（1-5 級）、通報出勤時間、送達醫院時間、傷勢判斷；急診部分，包括病歷號、急診

掛號時間、是否住院、掛號至急診醫師開立住院單時間差；醫院部分，包括最大簡易外

傷分數（MAIS）、診斷碼或其他與醫療資源消耗有關的常用指標等。針對病人轉院的

情境條件，由於病人到急診後即會記錄其事故嚴重度，包括：檢傷級數、是否為危急個

案、傷勢判斷，因此病人轉院並未影響分工表的填寫；實務上，病人有住院需要才會發

生轉院，因此轉院可視為住院。研究團隊據以初步設計三合一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

表，請參閱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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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分工表格可能所需項目 

資料發生時機 填寫人 項目 
現場 警察 1. 姓名 

2. 性別 
3. 出生年月日 
4. 身分證字號 
5.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處理編號 
6. 事故類型及型態 
7. 發生時間 
8. 發生地點 

到院前救護 消防 1. 出勤單位 
2. 是否危急個案 
3. 檢傷級數(1-5 級)【自急診檢傷櫃台抄錄】 
4. 通報出勤時間 
5. 送達醫院時間 
6. 傷勢判斷 

(1)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或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2) 肢體變形或斷裂 
(3) 受到輾壓傷害 
(4) 疑似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受傷 (瘀青或表淺

撕裂傷除外) 
(5)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6) 離開事故現場時失去意識 
(7) 癱瘓 
(8) 無上述表徵 

到院後醫療 急診 1. 病歷號 
2. 急診掛號時間 
3. 是否住院 
4. 掛號至急診醫師開立住院單時間差 

醫院 5. 是否住加護病房* 
6. 是否使用呼吸器* 
7. 住院天數* 
8. 是否死亡* 
9. 出院是否有申請重大傷病* 
10.  MAIS 
11.  診斷碼 ICD-code (N-code)  

*與醫療資源消耗有關的常用指標 
  



 

128 
 

 

 

表 4.19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計畫 MOTC-IOT-104-SEB009) 

 

員 
警

填

寫 
欄 

當事者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處理編號  
事故類型及

型態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星期 

發生地點  

消 
防

填

寫 
欄 

出勤單位  
通報出勤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送達醫院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危急個案 □ 否     □ 
是 

檢傷級數 
【自急診檢傷櫃台抄錄】 

□ 1 級  □ 2 級 
□ 3 級  □ 4 級  □ 5 級 

傷  勢  判  斷  (請依專業自行判斷傷患實際情況，可複選) 

□ 無右欄所列項目 

□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或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 肢體變形或斷裂 
□ 受到輾壓傷害 
□ 疑似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受傷(瘀青或表淺撕裂傷除外) 
□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 離開事故現場時失去意識 
□ 癱瘓 

急 
診

填

寫 
欄 

病歷號  急診掛號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是否 
住院 

□ 否    □ 
是 

開立住院單 
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分 

醫 
院

填

寫 
欄 

住院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入住加護病房 □ 否    □ 是 

使用呼吸器 □ 否    □ 是 

出院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是否申請重大傷病 □ 否    □ 是 

院內死亡 □ 否    □ 是 
住院診斷

碼 
     

AIS 
頭頸部  臉  胸部  

腹部 
骨盆腔  四肢  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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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案的評析結果 

本節將針對我國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法，依其特性比較其優點與限制，進而評

估篩選短期、中期及長期的策略方案。 

4.7.1 優劣分析 

根據過去的多次專家會議、警政單位座談會、消防單位座談會及講習會、醫療單位

座談會、及新北市消防局試填結果，研究團隊針對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尤其是 24 小時內

是否住院的蒐集方式，列出以下 8項方案，並依其資料取得難易度、資料取得完整性及資

料正確性等考量因素來評析各項方案的優點與限制，整理於表 4.20：  

一、 員警於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詢問醫院 

有鑑於目前員警使用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即設有 24 小時內死亡人數資料欄

位，員警在追蹤傷者的存活狀態時，若能同時向醫院追蹤詢問傷者是否住院應是較簡便

的做法，並不會造成員警過多的工作負荷。況且，處理員警在事故現場或醫院急診已接

觸過傷者，可憑經驗由碰撞型態或外觀傷勢等初步分辨較為嚴重的傷者，加以追蹤後續

住院情形，其平均住院比率不大於 15%，而不需要一一追蹤所有當事人的就醫動向。此

外，由員警自行追蹤取得傷者是否住院的資料，可直接掌握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進

行分析與瞭解，避免向其他外部單位申請資料釋出的行政流程與處理時效的延誤。因此，

應要求每一員警必須落實發生交通事故後傷者之 24 小時內死亡登錄與追蹤。針對此一

方案，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在落實追蹤傷者 24 小時內是否死亡的情況下，可同時瞭解傷者是否住院。 

2. 員警可依實務經驗自行判斷篩選需要詢問是否住院的傷者，且其平均百分比不

大於 15%。 

3. 員警可直接取得資料，避免向其他外部單位申請資料釋出的行政流程與處理時

效延誤。 

限制： 

1. 24 小時內死亡登錄之標準作業程序與追蹤落實完整性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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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員警詢問急診醫師 

由於員警通常會到傷者送往的醫院急診完成筆錄，員警向診治的急診醫師詢問傷者

有無住院的可能，據此記載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內。此方案可由醫師以醫學臨床

專業協助判斷傷者的嚴重度，避免員警自行判斷的困難與工作負荷，亦可直接完成填入

嚴重度判斷資料，無需執行後續追蹤工作。 

然急診作業環境繁忙，員警首先必須確認診治的急診醫師，並趁其空檔時間詢問傷

者是否可能住院；其中亦涉及病人隱私的倫理問題，在未經病人同意告知其病情，亦是

醫師擔憂的部分，何況警政單位希望醫師能簽名確認，更會造成醫師的恐懼及抗拒，因

此在無相關法規配套下，此方案執行上並不容易。另一限制是資料穩定性，由於此乃根

據醫師個人經驗主觀判斷，並無全國一致性認定標準。因此，針對此方案，本研究所整

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由醫師協助判斷嚴重度，可避免增加員警自行判斷的工作負荷。 

2. 員警可現場直接取得傷者住院與否的資訊。 

限制： 

1. 急診作業環境繁忙，員警尋找傷者的診治醫師不易。 

2. 倘若依警政署建議，由急診醫師簽名留本，除造成醫師恐懼抗拒外，亦未必同

意告知病人隱私。 

3. 醫師主觀判斷有其必然之差異性，恐有全國一致性認定標準之疑慮。 

三、 警政單位每月發文請醫院回覆 

研究團隊於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協調試填工作時，與會的警政

署代表提到由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判斷傷者有無達到住院與否的嚴重傷勢條件，再由

警政內勤單位彙整已蒐集到的嚴重傷患名單，每月行文給醫院窗口，由醫院回覆住院與

否是相對可行的方式。因此，此方案即是由各縣市警察局後勤業務單位依據每月 A2 類

事故受傷當事人名單，定期發公函給醫院，請醫院回覆實際住院情形。 

由於員警可掌握到完整的交通事故案件與案件所有當事人，由警政單位發文向醫院

詢問當事人的住院資料可減少醫院主動通報所產生的個案數不一致或不全問題；如此一

來，雖可避免增加現場處理員警的工作負荷，卻也額外增加後勤員警的工作量。除了涉

及修法問題可能影響醫院配合提供資料的疑慮外，國內地區醫院級以上(含)醫療院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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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近 500 家，並非每家醫院皆奉行回覆公函；倘若要由各縣市的衛生局統一對口聯繫，

除需動用龐大行政資源外，行政溝通與公文來往亦將嚴重影響時效，延誤資料取得之時

間。因此，針對此方案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傷者的住院事實由醫院確認，資料準確性高。 

2. 可避免增加現場處理員警的工作負荷。 

3. 員警較能清楚掌握交通事故案件及當事人順位，可避免醫院在個案數撈取不一

致或不全的問題。 

限制： 

1. 地區醫院級以上(含)醫療院所多達近 500 家，未必每家醫院皆會回函；倘若由縣

市衛生局統一發函至警察局，除需動用龐大行政資源外，行政溝通與公文來往

亦將嚴重影響時效。  

2. 增加警政後勤人員工作負荷。 

3. 涉及修法問題。 

四、 消防與醫療單位每月主動發文給警政單位 

根據 2016 年 3 月 23 日與警政署交通組的協調座談會，警政署提出「醫院或消防機

關逐月主動發文提供試辦之警察機關，交通事故當事人 24 小時住院或輕重傷檢傷分類

資料，再交由研究團隊彙辦」之概念，其做法即是由各縣市消防局與醫療院所每月主動

發公函通報警察局，因交通事故派遣或急診就醫傷患的住院情形。此方案雖不會增加現

場處理員警的工作負荷，但消防與醫療單位未能完整掌握交通事故案件所有當事人，亦

未知傷患所屬負責的交通警察大隊，若各單位皆發函至縣市警察局，則必須再由各局自

行媒合比對身分資料添加至交通事故資料檔，除了增加作業程序外，亦須回覆處理來函

公文量，將大幅增加後勤業務單位的工作量。此外，國內多數的醫療院所非權屬公務單

位，在缺乏相關法規配套下，未必配合提供病人資訊。因此，針對此一方案所整理的優

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可避免增加現場處理員警的工作負荷。 

限制： 

1. 消防與醫療單位無法清楚掌握交通事故案件及當事人順位，個案涵蓋率較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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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低，將有個案數撈取不一致或不全的問題。 

2. 消防與醫療單位無法得知傷患所屬負責的交通警察大隊，若統一發函至縣市警

察局，則必須再由各局媒合比對個案資料，除增加作業程序外，來函公文的處

理量，將大幅增加後勤人員的工作負荷。 

3. 大多數醫療院所非公務單位，未必配合提供病人隱私資料。 

五、 由緊急救護技術員或研究人員模擬於醫院急診蒐集資料 

此方案即是本計畫第 1 年爭取到新北市消防局同意參與試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

方式，由緊急救護技術員蒐集因交通派遣至萬芳醫院急診傷患的檢傷級數、危急個案及

傷勢判斷資料，再由研究團隊模擬員警向醫院查詢傷者是否住院。此外，研究團隊也以

模擬方式，每日自萬芳醫院急診系統查閱病人主訴為交通事故之外傷病人，並記錄其相

關嚴重度指標與住院資料。 

由於警政單位婉拒參與試填工作，此方案並未影響員警例行工作；然而，警政單位

較能清楚掌握交通事故案件及所有當事人順位，由消防或醫療端所能蒐集到的個案涵蓋

率相對不全。加上研究計畫有其研究期間的限制，合約結束便無法繼續執行，此方案並

非可長可久的制度性作法。在資料分析結果部分，研究團隊發現其他蒐集到的嚴重度指

標，包括危急個案、檢傷級數及傷勢判斷之認定標準可能因人而異，無法取代嚴重度指

標「是否住院」，故直接蒐集交通事故受傷當事人是否在事故發生 24 小時內住院的資

訊是較明確的做法。針對此一方案的優點與限制整理如下： 

優點： 

1. 可避免增加警政單位的工作負荷。 

限制： 

1. 研究計畫有其執行時間限制，計畫結束即無法持續蒐集資料，此並非可長可久

的制度性作法。 

2. 消防與醫療單位無法清楚掌握交通事故案件及當事人順位，個案涵蓋率較警政

單位低，將有個案數撈取不一致或不全的問題。 

3. 目前僅新北市消防局參與試填工作，協調其他合作單位窒礙難行。 

4. 危急個案、檢傷級數及傷勢判斷的認定標準可能因人而異，無法取代嚴重度指

標「是否住院」，不適合作為替代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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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立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的分工表格 

經 2016 年 5 月 25 日專家檢討會議所討論出來的可行方案，亦較接近研究的原始構

想，亦即建立由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共同填寫的三合一分工表格：首先由

員警填寫人別、交通事故相關資訊；再由緊急救護技術員填寫重大外傷、傷勢判斷等資

訊；最後再由醫護人員填寫住院與否或醫療結果等資訊。另需設置追蹤機制，確保各單

位人員完成填表。 

由於員警較能完整掌握交通事故案件及所有當事人順位，由員警首先啟動填表是較

適當的方式，可減少個案數不一致或不全的漏報問題。而且各單位人員僅需填寫既有例

行記錄的資料內容，並不會造成額外過多的工作負荷。未來若能跨單位將三方的資料順

利整併，可將交通事故相關因子與傷害嚴重度及治療結果串聯起來，提升資料分析運用

價值。此一方案可透過電腦程式製作表單，建立自動化作業產出機制，爾後僅略為增加

各單位作業人員的負擔。不過此種方式所涉及的單位較多，若能透過行政協調，並加以

解決個資疑慮，可避免涉及修法問題；前提是需先徵詢業務單位同意參與試辦分工，規

劃詳細的標準作業流程與執行辦法；若試辦效果良好，相信亦可做為未來建立資訊平台

的實證參考。針對此一方案，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員警較能清楚掌握交通事故案件及當事人順位，個案涵蓋率完整。 

2. 各單位人員僅須提供單位內既有例行蒐集的資料，未造成額外太大負擔。 

3. 若能順利整併各單位的資料，可將交通事故相關因子與醫療後端傷害情形串聯

起來，擴大資料分析運用價值。 

4. 此種制度化作業，可透過電腦程式製作表單，不會增加作業人員太多的負擔。  

5. 若能透過行政協調，在不直接涉及病人隱私問題的情況下，可避免涉及修法問

題。 

限制： 

1. 須建立電腦表單自動作業產出機制，爾後雖略為增加各單位現場處理人員的工

作負荷，但透過分工，相對減輕各單位需蒐集的項目。 

2. 須協調各合作試填的單位進行工作分工。 

3. 因涉及較多單位介入，須規劃制定詳細的標準流程與執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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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資料庫串檔分析 

利用警政署的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的健保資料檔進行串檔分析，統計交通事故

住院人數是最便捷的做法，不會額外增加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人員之工作負荷，是現

行交通相關行政或學術單位常使用的方式。不過健保資料檔為保險申請資料，資料建檔

前需經過健保署與醫療院所間審核申覆的往返耗時，資料外釋空窗期至少延遲 2 年之久，

即便是最新年度資料，亦可能因醫院與健保署間核銷程序尚未完成，造成資料未臻飽和

穩定，影響相關權責單位擬定交通安全改善政策的時間落差延長，所據以研訂的交通安

全改善行動將無法觀察其即時效果進行後續的檢討與調整。況且使用過時數據所產生的

資料及論述，實難以引起大眾及輿論的共嗚。再者，交通部或警政署相關單位若能自行

掌握交通事故傷害最新資料，可省去與外部單位行政溝通與處理時效延誤資料取得之時

間。此外，健保資料檔本質為行政申報用途，未必可完全因應學術用途或外部行政單位

需求調整所需蒐集的資料欄位。針對此一方案，本研究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優點： 

1. 可避免增加各單位人員的工作負荷。 

2. 可將交通事故相關因子與醫療後端傷害情形串聯起來，擴大資料分析運用價值。 

限制： 

1. 健保資料檔提供外釋的時間空窗期至少 2 年，即便是最新資料，可能受到醫院

核銷程序尚未完成造成資料未臻飽和。因此對於擬定交通安全改善措施的時間

落差較長，據以執行改善的效果恐有影響。況且使用過時數據所產生的資料及

論述，實難以引起大眾及輿論的共嗚。 

2. 交通部或警政署無法自行掌握交通事故最新傷害資料，須與外部單位作行政溝

通，且會延誤資料之取得時間。 

3. 健保資料為行政申報用途，資料欄位未必可依學術用途或外部單位需求而進行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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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建立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的資訊平台 

借鏡先進國家瑞典的STRADA雲端資訊系統，建立我國交通事故的資訊交換平台，

由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共同上傳登錄所需資料，此方案亦是警政、消防與醫療領域共

同樂見的未來願景。首先必須先邀集有關單位，包括警政、消防及醫療領域的行政決策

長官與專家學者等，審視各單位現有與交通事故相關的資料庫系統，整併各單位的片斷

資料，規劃所需資料欄位，建置資訊共享平台，以利各單位人員登錄上傳資料。 

在做法層次上，警政端短期內應利用自行建立的交通事故檔，透過轉檔過程，將資

料轉入至全國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長期則應規劃使用行動裝置，透過交通事故登錄

自動化作業，可直接將資料上傳至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減少人員二次作業程序。針

對各縣市消防局所自行建置的救護紀錄表管理系統，已採登錄自動化作業的縣市將可直

接轉檔至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而其他縣市則需透過人員至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登

錄資料。最後在醫療端的部分，可自醫院急診醫令管理系統擷取所需資料欄位，包括：

檢傷分級、是否住院等，匯入至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若個案有住院，則自出院病歷

摘要資料檔擷取所需資料欄位，如：診斷碼、檢查檢驗項目、治療與復健結果等，轉檔

至交通事故傷害資訊平台；若上述管道不足以滿足資料欄位需要，可再自住院醫令管理

系統擷取匯入。 

有關個案資料的勾稽比對部分，應以員警使用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作為連結

依據，若事故當事人係由救護車送醫治療，可透過個人識別碼與時間欄位分別與消防端、

醫療端資料勾稽；若事故當事人係自行就醫的情況下，可透過個人識別碼、病人傷害主

訴或其他由專家討論出來的條件與醫療端的門診、急診及住院資料檔進行勾稽。 

若能順利建置資訊共享平台，人員登錄資料將不會受到時間與地點的限制，亦可避

免各單位間的行政溝通或資料來往的等待，自行至平台分析所需資料。透過資訊平台整

合，可獲得更完整的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串聯交通機轉因子與後端醫療結果，提升資料

分析運用價值，對於擬定交通安全政策措施具重大參考意義。不過此方案所涉及的行政

層面相當繁複，登錄自動化與系統建置之軟硬體設施預算所費不貲，個資問題亦須配合

法源加以防範解決，需要跨單位長時間規劃相關的執行計畫及配套措施。此外，資訊平

台所蒐集到全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亦可能受限於各單位登錄作業時間不一，而影響全

國資料飽和及統計分析疑慮。因此，針對此一方案所整理的優點與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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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1. 各單位人員登錄資料不受其他單位填寫順序的時空限制，省去單位間的行政溝

通或資料等待。 

2. 若能順利整併各單位的資料，可將交通事故相關因子與醫療後端傷害情形串聯

起來，擴大資料分析運用價值。 

3. 各單位可即時從平台撈取所需資料進行分析。 

限制： 

1. 所涉及的行政層面繁複，須跨單位從長計議規劃平台資料架構與相關配套措施。 

2. 自動化登錄作業與系統建置所需的軟硬體設施經費較高。 

3. 個資問題須配合法源加以討論。 

4. 各單位登錄作業時間可能影響全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飽和與分析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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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
 交

通
事
故
傷
害
資
料
蒐
集
方
案
之
優
劣
比
較

 

方
案

 
作
法

 
優
點

 
限
制

 

1.
 員

警
於

事
故

發
生

24
小

時
後

詢
問

醫
院

 

搭
配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的

24
小
時
內
死

亡

人
數

登
錄

，
員

警
一

併
向

醫
院

詢
問

傷
者

是
否

住

院
。

 

1.
 在

落
實
追
蹤
傷
者

24
小
時
內
是
否
死
亡
的

情
況
下
，
可
同
時
瞭
解
傷
者
是
否
住
院
。

 

2.
 員

警
可

依
實

務
經

驗
自

行
判

斷
篩

選
需

要

詢
問

是
否

住
院

的
傷

者
，

且
其

平
均

百
分

比
不
大
於

15
%
。

 

3.
 員

警
可

直
接

取
得

資
料

，
避

免
向

其
他

外

部
單

位
申

請
資

料
釋

出
的

行
政

流
程

與
處

理
時
效
延
誤
。

 

1.
 2

4
小

時
內

死
亡

登
錄

之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與

追

蹤
落
實
完
整
性
有
待
加
強
。

  

2.
 員

警
詢

問
急

診
醫

師
 

員
警

到
醫

院
向

傷
者

做
筆

錄
時

，
向

急
診

醫
師

詢
問

傷
者
有
無
可
能
住
院
。

 

1.
 由

醫
師

協
助

判
斷

嚴
重

度
，

可
避

免
增

加

員
警
自
行
判
斷
的
工
作
負
荷
。

 

2.
 員

警
可

現
場

直
接

取
得

傷
者

住
院

與
否

的

資
訊
。

 

1.
 急

診
作

業
環

境
繁

忙
，

員
警

尋
找

傷
者

的
診

治

醫
師
不
易
。

 

2.
 倘

若
依

警
政

署
建

議
，

由
急

診
醫

師
簽

名
留

本
，

除
造

醫
師

恐
懼

抗
拒

外
，

亦
未

必
同

意
告

知
病
人
隱
私
。

 

3.
 醫

師
主

觀
判

斷
有

其
必

然
之

差
異

性
，

恐
有

全

國
一
致
性
認
定
標
準
之
疑
慮
。

 

3.
 警

政
單

位
每

月
發

函
請
醫
院
回
覆

 

由
各

縣
市

警
察

局
後

勤
業

務
單

位
依

據
每

月
A

2
類

事
故

受
傷

當
事

人
名

單
，

1.
 傷

者
的

住
院

事
實

由
醫

院
確

認
，

資
料

準

確
性
高
。

 

2.
 可

避
免

增
加

現
場

處
理

員
警

的
工

作
負

1.
 地

區
醫

院
級

以
上

(含
)醫

療
院

所
多

達
近

50
0

家
，

未
必

每
家

醫
院

皆
會

回
函

；
倘

若
由

縣
市

衛
生

局
統

一
發

函
至

警
察

局
，

除
需

動
用

龐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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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作
法

 
優
點

 
限
制

 

發
公

函
請

醫
院

回
覆

傷
者

是
否
住
院
。

 

荷
。

 

3.
 員

警
較

能
清

楚
掌

握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及

當

事
人

順
位

，
可

避
免

醫
院

在
個

案
數

撈
取

不
一
致
或
不
全
的
問
題
。

 

行
政

資
源

外
，

行
政

溝
通

與
公

文
來

往
亦

將
嚴

重
影
響
時
效

  

2.
 增

加
警
政
後
勤
人
員
工
作
負
荷
。

 

3.
 涉

及
修
法
問
題
。

 

4.
 消

防
與

醫
療

單
位

每
月

主
動
發

函
給

警
政
單
位

 

由
各

縣
市

消
防

局
與

醫
療

院
所

每
月

主
動

發
公

函
通

報
警

察
局

，
有

關
因

交
通

事
故

派
遣

或
急

診
就

醫
傷

患
的
住
院
情
形
。

 

1.
 可

避
免

增
加

現
場

處
理

員
警

的
工

作
負

荷
。

 

1.
 消

防
與

醫
療

單
位

無
法

清
楚

掌
握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及

當
事

人
順

位
，

個
案

涵
蓋

率
較

警
政

單
位

低
，

將
有

個
案

數
撈

取
不

一
致

或
不

全
的

問

題
。

 

2.
 消

防
與

醫
療

單
位

無
法

得
知

傷
患

所
屬

負
責

的

交
通

警
察

大
隊

，
若

統
一

發
函

至
縣

市
警

察

局
，

則
必

須
再

由
各

局
媒

合
比

對
個

案
資

料
，

除
增

加
作

業
程

序
外

，
來

函
公

文
的

處
理

量
，

將
大
幅
增
加
後
勤
人
員
的
工
作
負
荷
。

 

3.
 大

多
數

醫
療

院
所

非
公

務
單

位
，

未
必

配
合

提

供
病
人
隱
私
資
料
。

 

5.
 由

緊
急

救
護

技
術

員
或

研
究
人

員
模

擬
於

醫
院
急

診
蒐

集
資
料

 

1.
 由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緊

急
救

護
技

術
員

蒐
集

因
交

通
派

遣
至

萬
芳

醫
院

急
診

傷
患

的
嚴

1.
 可

避
免
增
加
警
政
單
位
的
工
作
負
荷
。

 
1.

 研
究

計
畫

有
其

執
行

時
間

限
制

，
計

畫
結

束
即

無
法

持
續

蒐
集

資
料

，
此

並
非

可
長

可
久

的
制

度
性
作
法
。

 

2.
 消

防
與

醫
療

單
位

無
法

清
楚

掌
握

交
通

事
故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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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作
法

 
優
點

 
限
制

 

重
度

資
料

，
再

由
研

究
團

隊
確

認
傷

者
是

否
住
院
。

 

2.
 研

究
團

隊
每

日
自

萬

芳
醫

院
急

診
系

統
查

閱
病

人
主

訴
為

交
通

事
故

之
個

案
，

並
記

錄
傷

患
之

嚴
重

度
與

是
否
住
院
。

 

件
及

當
事

人
順

位
，

個
案

涵
蓋

率
較

警
政

單
位

低
，

將
有

個
案

數
撈

取
不

一
致

或
不

全
的

問

題
。

 

3.
 目

前
僅

新
北

市
消

防
局

參
與

試
填

工
作

，
協

調

其
他
合
作
單
位
窒
礙
難
行
。

 

4.
 危

急
個

案
、

檢
傷

級
數

及
傷

勢
判

斷
的

認
定

標

準
可

能
因

人
而

異
，

無
法

取
代

嚴
重

度
指

標

「
是
否
住
院
」
，
不
適
合
作
為
替
代
指
標
。

 

6.
 建

立
員

警
、

緊
急

救
護

技
術
員

及
醫

護
人

員
的
分

工
表

格
 

建
立

三
合

一
分

工
表

格
，

由
員

警
、

緊
急

救
護

技
術

員
及

醫
護

人
員

共
同

填

寫
，

首
先

由
員

警
填

寫
人

別
、

交
通

事
故

相
關

資

訊
；

再
由

緊
急

救
護

技
術

員
填

寫
重

大
外

傷
、

傷
勢

判
斷

等
資

訊
；

最
後

再
由

醫
護

人
員

填
寫

住
院

與
否

或
醫

療
結

果
等

資
訊

。
同

1.
 員

警
較

能
清

楚
掌

握
交

通
事

故
案

件
及

當

事
人
順
位
，
個
案
涵
蓋
率
完
整
。

 

2.
 各

單
位

人
員

僅
須

提
供

單
位

內
既

有
例

行

蒐
集
的
資
料
，
未
造
成
額
外
太
大
負
擔
。

 

3.
 若

能
順

利
整

併
各

單
位

的
資

料
，

可
將

交

通
事

故
相

關
因

子
與

醫
療

後
端

傷
害

情
形

串
聯
起
來
，
擴
大
資
料
分
析
運
用
價
值
。

 

4.
 此

種
制

度
化

作
業

，
可

透
過

電
腦

程
式

製

作
表

單
，

不
會

增
加

作
業

人
員

太
多

的
負

擔
。

  

1.
 須

建
立

電
腦

表
單

自
動

作
業

產
出

機
制

，
爾

後

雖
略

為
增

加
各

單
位

現
場

處
理

人
員

的
工

作
負

荷
，

但
透

過
分

工
，

相
對

減
輕

各
單

位
需

蒐
集

的
項
目
。

 

2.
 須

協
調
各
合
作
試
填
的
單
位
進
行
工
作
分
工
。

 

3.
 因

涉
及

較
多

單
位

介
入

，
須

規
劃

制
定

詳
細

的

標
準
流
程
與
執
行
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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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作
法

 
優
點

 
限
制

 

時
設

立
追

蹤
機

制
，

確
保

各
單

位
人

員
完

成
表

格
填

寫
。

 

5.
 若

能
透

過
行

政
協

調
，

在
不

直
接

涉
及

病

人
隱

私
問

題
的

情
況

下
，

可
避

免
涉

及
修

法
問
題
。

 

7.
 資

料
庫
串
檔
分
析

 
利

用
警

政
署

的
交

通
事

故

檔
與

衛
福

部
的

死
因

統
計

檔
或

健
保

資
料

檔
串

檔
分

析
，

計
算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及
住
院
人
數
。

 

1.
 可

避
免
增
加
各
單
位
人
員
的
工
作
負
荷
。

 

2.
 可

將
交

通
事

故
相

關
因

子
與

醫
療

後
端

傷

害
情

形
串

聯
起

來
，

擴
大

資
料

分
析

運
用

價
值
。

 

1.
 健

保
資

料
檔

提
供

外
釋

的
時

間
空

窗
期

至
少

2

年
，

即
便

是
最

新
資

料
，

可
能

受
到

醫
院

核
銷

程
序

尚
未

完
成

造
成

資
料

未
臻

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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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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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動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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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作
業

與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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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置
所

需
的

軟
硬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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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案

 
作
法

 
優
點

 
限
制

 

規
劃

所
需

資
料

欄
位

，
建

置
資

訊
共

享
平

台
，

由
各

單
位

不
受

時
空

限
制

，
登

錄
上
傳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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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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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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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
傷
害
資
料
飽
和
與
分
析
疑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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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方案評估 
綜合前述的評析內容，本研究根據資料取得難易度、資料取得完整性及資料正確性

等三個指標，針對前一節所列舉的 8項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案進行評估（表 4.21）。

其評估原則，首先以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作為最重要的絕對考量因素，初步篩選可蒐集

到完整且正確的資料為較佳方案，分別是：方案一、方案六、方案七、方案八，尤以方

案八的資訊平台建置特別能獲得更加豐富且完整的資料分析與運用。其次，再依據資料

取得難易度之考慮因素，評估這 4 項方案，並視其執行的難易程度設定為短期（2 年內）、

中期（5 年內）及長期（5 年以上）策略。 

因此，在探討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即時性部分，短期應為本研究之工作項目，透過

消防、醫療及警政單位合作，試行蒐集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建議以方案一「員警於事故

發生 24 小時後詢問醫院」與方案六「建立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的分工表格」

至少擇一進行試辦計畫，以評估不同資料內容以及蒐集資料方法的可行性。中期可沿用

方案七「資料庫串檔分析」取得非即時數據，瞭解全國交通事故傷害概況。長期則建議

透過修法，以方案八「建立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的資訊平台」從長規劃研擬執行策略

與配套措施，由相關單位包括警政、消防及醫療輸入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供各單位即時

分析與改善應用。 

表 4.21 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案評估 

方案 
資料取得難易度  資料取得完整性  資料正確性 

較易 普通 困難  完整 不完整  佳 不佳 
一、 員警於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

詢問醫院    
 

  
 

  

二、 員警詢問急診醫師          
三、 警政單位每月發函請醫院

回覆 
   

 
  

 
  

四、 消防與醫療單位每月主動

發函給警政單位 
   

 
  

 
  

五、 由緊急救護技術員或研究

人員模擬於醫院急診蒐集

資料 
   

 
  

 
  

六、 建立員警、緊急救護技術

員及醫護人員的分工表格 
   

 
  

 
  

七、 資料庫串檔分析          
八、 建立警政、消防及醫療單

位的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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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課題回應 

本節回應 1.6 課題分析的 4 個課題，提出可行的處理方式。 

一、回應課題一「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之蒐集如何與國際資料接軌？」 

在探討蒐集交通事故死亡資料的即時性部分，短期建議可由衛福部協助交通部，以

當月最新版的警政署事故資料及衛福部死因檔為基礎進行串檔，產製即時性的 30 天內死

亡人數粗估值，惟上開資料未經各業管機關完整檢核，仍有相當程度誤差，且無法推估

及分析事故特性。長期則建議，由相關權責單位合作建立一交通事故資料資訊平台，由

其他部門（如警政、司法、醫療單位）即時上傳交通事故死亡資料，以回饋資料提供單

位進行即時分析與改善應用。 

二、回應課題二「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應分幾類？如何分類？較為適當？」 

考量在有限的處理時效內能正確且立即分辨傷者傷害嚴重度，分類數目應儘量簡化，

建議採二分法（如採是否住院 24 小時）是較清楚與簡易的分法。 

三、回應課題三「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與傷害嚴重度之蒐集如何儘量不增加或減少現

場人員之工作負擔？」 

有鑑於健保與醫院制度以及民眾就醫習慣，住院少於 24 小時應可視為異常，為減輕

員警負擔，建議調整住院大於 24 小時的定義為 24 小時內是否需要住院作為判斷依據，

判斷上亦無須醫療專業背景。同時搭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蒐集 24 小時內死亡人數

的時機一併取得，可盡量減輕人員工作負擔。 

四、回應課題四「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與傷害嚴重度判斷錯誤之無罪化以及需與法律

輕重傷定義之脫鉤問題如何處理？」 

儘管刑法重傷判決係以醫師判斷傷患經治療後之功能恢復結果所開立的診斷證明書

作為依據，而非事故現場初步的傷勢評估，故未來蒐集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文字紀錄應

避免重複使用重傷名詞，建議僅須列示「是否住院」、「最大簡易外傷分數 MAIS」等

客觀項目即可，再由相關決策單位自行認列嚴重傷害的操作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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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 

由於臺灣交通型態之特殊性，國人代步工具以機車為大宗，機車交通事故傷亡比例占每

年道路交通事故件數約七至八成，可視為我國道路安全之迫需解決議題。本章將依序整理出

研究調查所進行之議題選定、背景與目的、文獻回顧以及研究方法做一介紹說明。 

5.1 確立研究議題 

經 2015 年 10 月 28 日專家會議討論，原本設定探討行車速度與事故傷害嚴重度為主題的

研究，由於速度定義所牽涉的層面複雜，如：碰撞時的相對速度、對（追）撞車輛的速度、

平時行車速度、速限等，實務上不易定義，而且以問卷形式進行回溯性研究，不但速度資料

不易取得，可信度亦有相當大的疑慮，在實際執行上有以下 5 種困難，包括： 

一、 只有少數的機車交通事故案件才會送交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進行速度鑑定，且

報告也不會主動提供，需徵得當事人同意。 

二、 由民眾所提供的自述速度會有偏差情形，資料可信度有疑慮，研究結果會受到學術

界的爭議。 

三、 因國內閉路電視（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不普遍，且其速度判斷受限畫面

涵蓋背景及畫質等因素，不宜作為做為速度資料來源。 

四、 委託專家依員警記載的資料來推估速度，所耗費成本相當高，且專家尋找不易。 

五、 若以路段速限作為衡量標準，除非是特殊路段，否則國內路段速限採一致規範，其

結果鑑別度不大；且須克服員警資料的可取得性。 

基於上述的限制考量，將研究題目修正為「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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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背景與目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2015 年的 Global report on road safety中指出，世界各國每年

約有 125 萬人死於道路交通事故，目前推估所有年齡層之死因排名第 9 位。在不同年齡層的

死因中，15-29 歲族群主要死因來自於道路交通事故，對於個人家庭、國家與社會所造成的影

響更是深遠 [76]。這些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創傷或死亡，每年對全世界國家約造成 3% GDP

的經濟損失，對於中及低收入國家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更高達 5%  [77-79]。 

在國內道路交通事故統計部分，根據衛生福利部所公佈的 2014 年死因統計 [70]，意外事

故死亡為國人十大死因中的第 6 名，居 1-24 歲族群死因的第 1 名，25-44 歲族群死因的第 2

名。在意外事故死亡人數中，以運輸事故佔 48.2%為主要死因，其中運輸事故絕大多數來自

機動車交通事故（91.5%）。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機動車交通事故死亡率（11.1 人/每 10 萬

人口）僅次於美國（14.0 人/每 10 萬人口，2007 年），大幅超越南韓（9.2 人/每 10 萬人口，

2012年）、義大利（5.5人/每 10萬人口，2012年）、澳洲（5.4人/每 10萬人口，2011年）、

日本（2.9 人/每 10 萬人口，2013 年）、德國（3.1 人/每 10 萬人口，2013 年）、新加坡（2.6

人/每 10 萬人口，2013 年）及英國（2.6 人/每 10 萬人口，2011 年）。 

內政部警政署分析 2010 年道路交通事故對經濟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因為道路交通事故

就醫治療的花費，平均每人每次的醫療支出為 14,566元，所有外傷患者平均醫療支出為 1,006

元，交通事故患者的醫療費用為所有外傷患者的 14.48 倍 [73]。 國內利用健保資料庫串聯

1998-2010 年住院治療明細及死因統計資料的研究 [72]顯示，因交通事故住院的人次及住院天

數沒有顯著的改變，但身份別為機車駕駛的住院人次卻逐年上升（圖 5.1），汽車駕駛的住院

人次逐年下降（圖 5.2）。而在道路交通事故住院死亡率方面，其趨勢則是逐年上升，從 1998

年的 0.5%上升到 2010 年的 1.5%，且不論汽機車駕駛或乘客之死亡率皆呈現增加趨勢（圖

5.3）。在醫療資源耗費方面，自 1998 年的每人平均 29,403 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44,018 元。由

上述結果得知，汽車駕駛人或乘客雖然逐漸能避免需要住院的狀況，但交通事故的致死率仍

無法有效降低，對於機車駕駛人而言，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害嚴重度則是日益嚴重。 

從過去文獻可得知，機車交通事故傷者的傷害型態以頭頸部傷害及下肢傷害為主，且未

使用安全帽的傷患較容易形成腦外傷 [80, 81]。藉由本研究計畫之執行，希望能探討與機車事

故傷害嚴重度相關的危險因子，尢其著重於個人及環境因素如：身體狀況、用藥情況、路況、

天氣、行車習慣、行車速度等，以了解機車事故傷害的原因及防制方法的策略，以供道路安

全政策規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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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機車駕駛住院人次 [72] 

 

 
圖 5.2 汽車駕駛住院人次 [72] 

 

 
圖 5.3 道路交通事故住院死亡率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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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文獻回顧 

過去發表有關機車交通事故傷害型態及其危險因子所整理的系統性文獻回顧指出，未使

用安全帽、酒/服藥後駕駛、駕駛經驗不足、穿著不醒目、無照駕駛、超速及冒險行為皆是機

車交通事故傷害常見的原因，其中未使用安全帽的機車騎士相較於有使用安全帽者較容易發

生腦外傷、死亡、住院天數延長及較高的醫療花費 [81]。 

美國創傷資料庫（National Trauma Data Bank）的資料分析結果也顯示機車騎士使用安全

帽可減少事故發生時對臉部傷害之風險 [82]，降低口語功能喪失之風險，和降低死亡率 [83]。

另外一篇跨國的前瞻性研究，在交通事故現場進行深度調查，其結果顯示，相較於有使用安

全帽的機車騎士，未使用安全帽族群之死亡率增加達2-3倍，因其他原因死亡或雖存活但腦外

傷 AIS > 2 分比率亦有 3 倍之多 [84]。國內針對臺北與花蓮大學生所進行的前瞻性追蹤研究，

結果發現騎乘機車未使用安全帽的族群在皮膚、臉部及頭部受傷比率較高，進一步在住院或

死亡的學生族群觀察到，未使用安全帽者之受傷部位多發生在臉部及頭部 [85]。另有使用臺

灣腦外傷資料庫所進行的研究發現，使用全罩式或半罩式安全帽的腦外傷機車事故病患可顯

著降低罹患頸髓損傷的風險 [86]。不過另一篇於美國以創傷病人為對象的醫院回溯研究，觀

察因機車交通事故導致骨折住院的傷患，其多變量分析在校正行車速度後，安全帽使用與頸

椎或胸椎骨折間並無顯著之相關性 [87]。 

Moskal 等人利用法國警方的 BAAC（Bulletins d’Analyse desAccidents corporels de la 

Circulation）資料庫比較交通事故中有無肇事責任的機車駕駛中，交通事故危險因子的差異，

結果發現年齡在 0-29 歲或超過 65 歲及沒有駕照的機車駕駛人，會有較高的死亡率 [88]。 

中國一篇以醫院為基礎的研究，探討車頭相撞的機車交通事故型態，將死亡個案分成駕

駛與乘客，並分別比較兩者的受傷部位，其結果顯示機車駕駛死亡比率較後座乘客高，並發

現駕駛之受傷部位多集中在手部與會陰部，且僅有駕駛會出現手掌、胸部及腹部傷害 [89]。 

Leaf 與 Preusser 回顧與速度相關的傷害嚴重度研究文獻發現，當機動車與行人發生碰撞

時速度低於每小時 30 公里，則行人受到的傷害嚴重度較小 [90]。 

在澳洲針對急診機車事故傷害患者的研究結果顯示，行車速度與傷害嚴重度、住院天數

及失能天數都呈正相關；尤其行車速度超過 50kph 者相較於低於 50kph 者，其患者罹患顱內

損傷之風險將提高 4.8 倍 [91]。 

在非洲肯亞以結構式問卷對機車駕駛所進行的面訪調查結果顯示，行車時未注意是造成

機車事故傷害的主要原因，且未接受防治教育者的受傷比率又高出 1.3 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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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奧克蘭大之病例對照研究，分別篩選自受傷住院，或死亡的機車騎士為病例組，

對照組則自路邊隨機選取機車騎士，兩組比較後發現，穿著反光或螢光衣服、白色安全帽、

或白天開頭燈均可降低交通事故傷害風險 [93]。 

Erdogan 等人透過前瞻性設計方式訪問因機車事故傷害至急診就醫的傷患，發現穿戴保護

裝備僅對於軟組織傷害等輕微傷害具保護作用，對於嚴重骨折或全身性傷害卻無顯著的保護

效果 [94]。一篇澳洲以醫院為基礎的前瞻性研究結果顯示，有穿著保護裝備的機車事故傷患

相較於未穿著保護裝備者的住院天數短，疼痛情況亦較少；且在事故發生 2 個月與 6 個月後

之健康預後較好，較能迅速恢復正常工作 [95]。 

Otte 等人採用來自警方的德國深度調查（German In-Depth Accident Study, GIDAS）資料

庫的資料，結果顯示車子的重量會使交通事故傷患有更高的 MAIS 分數 [96]。不過，澳洲昆

士蘭省利用2003-2008年員警所填報的交通事故資料庫，比較三種類型的機車形式包括：重機

車（motorcycle）、摩托自行車（moped）及輕型機車（larger scooters），其交通事故傷害嚴

重度與危險因子之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在校正相關干擾因子後，機車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

與事故發生特性及環境特質之相關性較強，而與機車類型並無相關 [97]。 

Oginni 等人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詢問在研究期間內因機車交通事故住院或門診的傷患，

並由主治醫師判斷傷害嚴重度，了解交通事故狀況與顏面傷害嚴重度的關係，結果發現傷患

為男性、車子搭載重物及與其他車輛對撞的交通事故，傷患會有較嚴重的臉部傷害 [98]。 

Savolainen 與 Mannering 分析美國印第安那州由當地員警填報之交通事故資料庫，發現交

通事故發生時速限超過時速 50 英里、高年齡、有喝酒、未戴安全帽、發生在坡道或曲道、其

他車輛對撞的傷害嚴重度較高，但是單車事故部分，月份是 4月或 7月、獨自撞到路邊的樹、

桿子、地上涵洞、護欄、路邊物體會使機車騎士有較高機率重傷或死亡，如果機車騎士為女

性，傷害嚴重度多數為中度受傷 [99]。 

Zulkipli 等人分析馬來西亞 MIROS（Malaysia Institute Of Road Safety Research）資料庫，

資料來源取自當地警方填報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採病歷對照研究方式比較 2005-2007年機

車交通事故傷患有無脊髓損傷的事故狀況差異，其結果發現單車事故、撞到正在維修的障礙

物、車尾被其他車輛追撞的事故型態較容易罹患脊髓損傷 [100]。 

一篇伊朗利用員警交通事故資料檔以資料探勘方式分析 2009-2012 年 43,538 名機車後座

乘客死亡的危險因子，其統計結果顯示地區型態、土地用途及受傷部位均是造成死亡的重要

因素[101]。 

美國愛荷華州利用 2001-2008 年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分析共 7,325 件兩機車碰撞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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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得知：側撞事故型態、當其他汽車左轉而機車直行時、當其他汽車駕駛的視野範圍未

被樹/移動車輛/建築物擋住時、速限超過 55mph、高乾燥路面、夜間行車、未使用安全帽、以

及與大型車輛相撞事故，皆容易形成重傷或死亡之嚴重後果[102]。 

Zambon 與 Hasselberg 以世代研究方式，從過去人口普查選定研究世代，串聯瑞典交通事

故資料庫 SNRAAD（Swedish National Road Administration Accident Database），發現當地速限

超過時速 50 公里、酒駕、事故地點位於郊區、潮濕的地面、光線不足等因素，均會使機車騎

士受到較高機率的重傷或死亡 [103]。 

Pai 與 Saleh 以英國警方採用的 STATS 19 道路交通事故資料庫進行分析，並建立影響傷

害嚴重度的模型。其中如果是青少年及超過 60 歲者、男性，發生的時間為早上，在好天氣、

黑暗的環境，事故狀況為與其他車輛碰撞及與其他車輛對撞，會有較高機率重傷或死亡 [104]。 

表 5.1 為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之影響因子的文獻整理，危險因子可以分為 3 類，第一類為

與人口學特性或傷患本身行為及習慣相關的危險因子，包括：年齡、性別、是否飲酒、是否

使用防護具、是否為駕駛/乘客、是否有載人或物；第二類危險因子為環境造成的危險因子，

包括：日期（月分或星期）、是否為坡道或彎道、天氣狀況、路面狀況、光線、當地速限、

相對速度；第三類為由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影響的危險因子，包括：交通事故的類型與碰

撞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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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機
車
事
故
傷
害
嚴
重
度
之
影
響
因
子
的
文
獻
整
理

  

作
者

/年
份

 
研
究
方
法

/樣
本
數

 
研
究
結
果

 

La
m

 C
, e

t a
l.,

 2
01

5 
[8

6]
 

臺
灣
，
利
用

20
00

-2
00

9年
由
醫
院
病
歷

抄
錄
所
建
置
的
腦
外
傷
資
料
庫
篩
選
機

車
事
故
傷
患
，
共

5,
22

5人
。

 

相
較
於
未
使
用
安
全
帽
的
機
車
事
故
傷
患
，
使
用
安
全
帽
，
包
括
全
罩
式

與
半
罩
式
，
皆
能
顯
著
降
低
併
發
頸
髓
損
傷
的
風
險
。

 

M
at

he
ka

, e
t a

l.,
 2

01
5 

[9
2]

 
肯
亞
，
以
結
構
式
問
卷
對
機
車
駕
駛
進

行
面
訪
調
查
，
共

20
0人

。
 

行
車
時
未
注
意
（

ne
gl

ia
nc

e）
是
發
生
機
車
事
故
傷

害
的
主
因
。

 

未
接
受
防
治
教
育
者
的
受
傷
比
率
是
有
接
受
防
治
教
育
者
的

1.
3倍

。
 

夜
間
發
生
機
車
事
故
傷
害
的
比
率
是
白
天
的

5倍
。

 

Ta
va

ko
li 

K
as

ha
ni

, e
t a

l.,
 

20
14

 [1
01

] 

伊
朗
，
利
用

20
09

-2
01

2年
員
警
所
填
報

的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檔
，
以

C
A

R
T 

M
od

el
分
析
造
成
機
車
後
座
乘
客
死
亡

的
危
險
因
子
，
共

43
,5

38
人
。

 

地
區
型
態
（
如
都
市

/鄉
村
）
、
道
路
用
途
（
如
住
宅
區
、
商
業
區
等
）
、

受
傷
部
位
，
是
影
響
機
車
後
座
乘
客
死
亡
率
的
重
要
因
子
。

 

若
有
使
用
安
全
帽
，
其
死
亡
率
將
下
降

28
%
。

 

Er
do

ga
n,

 e
t a

l.,
 2

01
3 

[9
4]

 
土
耳
其
，

1年
前
瞻
性
研
究
，
自
個
案

醫
院
急
診
收
集
因
機
車
事
故
受
傷
的
患

者
進
行
訪
問
，
共

22
6人

。
 

穿
戴
機
車
保
護
裝
備
（
包
括
：
安
全
帽
、
夾
克
、
褲
子
、
鞋
子
、
手
套
）

僅
對
發
生
軟
組
織
傷
害
具
保
護
作
用
，
對
骨
折
或
全
身
性
傷
害
均
無
顯
著

的
保
護
作
用
。

 

所
有
在
急
診
治
療
的
傷
患
中
，
以

12
5c

c以
下
的
機

車
騎
士
居
多
，
為
機
車

交
通
事
故
的
弱
勢
族
群
。

 

Sh
ah

ee
d,

 e
t a

l.,
 2

01
3 

[1
02

] 
美
國

IO
W

A
州
，
利
用

20
01

-2
00

8年
交

通
部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庫
，
機
車
交

銳
角
碰
撞
事
故
（

A
ng

le
 c

ra
sh
）
、
當
其
他
汽
車
左

轉
而
機
車
直
行
時
、
當

其
他
汽
車
駕
駛
的
視
野
範
圍
未
被
樹

/移
動
車
輛

/建
築
物
擋
住
時
（
反
而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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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份

 
研
究
方
法

/樣
本
數

 
研
究
結
果

 

通
事
故
共

7,
32

5件
。

 
較
不
謹
慎
開
車
）
、
速
限
超
過

55
m

ph
、
高
乾
燥
路
面
、
夜
間
行
車
、
未
使

用
安
全
帽
、
與
大
型
車
輛
相
撞
，
皆
易
發
生
重
傷
或
死
亡
。

 

Bl
ac

km
an

 a
nd

 

H
aw

or
th

, 2
01

3 
[9

7]
 

澳
洲

Q
ue

en
sl

an
d，

利
用

20
03

-2
00

8年

員
警
所
填
報
的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庫
，
比

較
重
機
車
（

m
ot

or
cy

cl
e）

、
摩
托
自

行
車
（

m
op

ed
）
及
輕
型
機
車

（
sc

oo
te

r）
的
傷
害
嚴
重

度
及
其
危
險

因
子
，
共

7,
34

7件
。

 

以
描
述
性
分
析
來
說
，
摩
托
自
行
車
（

m
op

ed
）
及
輕
型
機
車
（

sc
oo

te
r）

的
事
故
傷
害
嚴
重
度
較
重
機
車
（

m
ot

or
cy

cl
e）

輕
，
但
進
入
迴
歸
模
型

時
，
傷
害
嚴
重
度
與
事
故
特
性
與
環
境
較
有
關
係
，
與
機
車
型
態
無
關
。

 

對
重
機
車
（

m
ot

or
cy

cl
e）

事
故
而
言
，
速
限
超
過

80
km

/h
路
段
、
平
面
轉

彎
（

ho
riz

on
ta

l c
ur

ve
s）

、
週
末
、
單
車
事
故
、
夜
間
的
傷
害
嚴
重
度
較

高
。

 

對
摩
托
自
行
車
（

m
op

ed
）
事
故
而
言
，
夜
間
、
速
限
超
過

90
km

/h
路
段
的

傷
害
嚴
重
度
較
高
。

 

對
輕
型
機
車
（

sc
oo

te
r）

事
故
而
言
，
反
而
是
平
日
、
速
限
超
過

70
km

/h

路
段

(非
高
速
路
段

)的
傷

害
嚴
重
度
較
高
。

 

Zu
lk

ip
li,

 e
t a

l.,
 2

01
2 

[1
00

] 
馬
來
西
亞
，
利
用

20
05

-2
00

7年
員
警
所

填
報
的
交
通
事
故
資
料
庫
比
較
機
車
交

通
事
故
傷
患
有
無
脊
髓
損
傷
的
危
險
因

子
，

 共
1,

23
6人

。
 

單
車
事
故
、
撞
到
障
礙
物
、
車
尾
碰
撞
較
容
易
造
成
脊
髓
損
傷
。

 

C
ro

m
pt

on
, e

t a
l.,

 2
01

2 
[8

2]
 

美
國
，
利
用

20
02

-2
00

6年
全
國
創
傷
資

料
庫
（

N
at

io
na

l T
ra

um
a 

D
at

a 

Ba
nk
）
，
共

46
,3

62
人
。

 

使
用
安
全
帽
可
減
少
機
車
交
通
事
故
對
臉
部
傷
害
的
風
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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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份

 
研
究
方
法

/樣
本
數

 
研
究
結
果

 

C
un

ni
ng

ha
m

, e
t a

l.,
 2

01
2 

[9
1]

 

澳
洲
西
部
，
自
個
案
醫
院
急
診
收
集
機

車
事
故
受
傷
的
患
者
進
行
訪
問
以
及
病

歷
抄
錄
，
共

20
5人

。
 

酒
精

/物
質
中
毒
、
與
其
他
車
輛
碰
撞
、
行
車
速
度
皆
會
導
致
較
高
的
傷
害

嚴
重
度
、
較
長
的
住
院
天
數
及
失
能
天
數
；
尤
其
速
度
超
過

50
kp

h相
較
於

低
於

50
kp

h者
，
其
顱
內
損
傷
風
險
將
提
高

4.
8倍

。
 

de
 R

om
e,

 e
t a

l.,
 2

01
2 

[9
5]

 
澳
洲
，
自
個
案
醫
院
進
行
前
瞻
性
研

究
，
收
集
機
車
成
人
傷
患
，
分
三
階
段

蒐
集
資
料
：
到
院
時
的
訪
問
及
病
歷
抄

錄
、
事
故
後

2、
6個

月
郵
寄
問
卷
調
查

取
得
健
康
狀
態
與
恢
復
情
形
；
暴
露
因

子
分
成
完
全
保
護
裝
備
（
夾
克
、
褲

子
）
、
部
分
保
護
裝
備
（
夾
克
）
、
無

保
護
裝
備
，
共

21
2人

。
 

相
較
於
未
著
保
護
裝
備
的
機
車
騎
士
，
完
全
保
護
裝
備
及
部
分
保
護
裝
備

騎
士
的
住
院
天
數
較
短
，
且
疼
痛
情
況
較
少
見
；
事
故

2個
月
後
較
少
有
行

動
障
礙
或
身
體
功
能
減
弱
的
情
形
；
事
故

6個
月
後
有
較
高
機
率
完
全
康

復
，
並
回
到
工
作
岡
位
。

 

Zh
ao

, e
t a

l.,
 2

01
1 

[8
9]

 
中
國
重
慶
，
自
個
案
醫
院
蒐
集
車
頭
相

撞
型
態
的
機
車
死
亡
事
故
個
案
，
比
較

駕
駛
與
乘
客
的
受
傷
部
位
，
共

79
例
。

 

相
較
於
乘
客
，
駕
駛
有
較
高
比
率
的
受
傷
部
位
在
手
部
、
會
陰
部
；
且
手

掌
、
胸
部
及
腹
部
傷
害
僅
出
現
在
駕
駛
身
上
。

 

駕
駛
的
死
亡
率
較
乘
客
高
。

 

C
ro

m
pt

on
, e

t a
l.,

 2
01

0 
[8

3]
 

美
國
，
利
用

20
02

-2
00

6年
全
國
創
傷
資

料
庫
（

N
at

io
na

l T
ra

um
a 

D
at

a 

Ba
nk
）
，
共

44
,8

47
人
。

 

相
較
於
未
使
用
安
全
帽
者
，
有
使
用
安
全
帽
的
傷
患
其
死
亡
率
較
低

(O
R

=0
.7

5,
95

%
C

I=
0.

65
-0

.8
6)
，
且
口
語
功
能
喪
失
風
險
也
較
低

(O
R

=0
.8

2,
95

%
C

I=
0.

69
-0

.9
7)
。

 

G
os

la
r, 

et
 a

l.,
 2

00
8 

[8
7]

 
美
國
，
自
創
傷
個
案
醫
院
回
溯
觀
察
因

機
車
交
通
事
故
而
骨
折
入
院
的
傷
患
，

經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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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是利用問卷調查方式去進行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危險因子的初探。本研究邀請與

研究主題相關的公共衛生、傷害防治、交通運輸及臨床醫療的專家學者共同制定所使用問卷

的內容。以下將依序說明研究目的、研究對象、調查方式以及問卷設計過程。 

5.4.1 研究目的 

探討對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有顯著相關的危險因子。 

5.4.2 研究對象 

問卷調查對象為 2015 年 2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共 15 個月間，因機車交通事

故傷害至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接受住院治療的病人，傷患的年齡須滿 18 歲，身分不限駕駛

或乘客。 

納入條件：因該次機車事故傷害住院的滿 18 歲駕駛或乘客。 

病人或法定代理人了解並願意參與本研究，有親筆簽名並註記日期之受

試者同意書。 

排除條件：非中華民國國民、無法閱讀問卷或口語溝通，以及死亡個案。 

5.4.3 調查方式 

本研究採用回溯性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調查方式採郵寄問卷及面訪問卷兩種；在取

得合作醫院同意後，透過急診及其他臨床科部之協助取得符合條件之病人清單，由受過

訓練之研究人員使用電話關懷病人，並徵得病人同意參加研究調查，徵求病人同意的過

程皆採取全程錄音。在取得病人同意後，研究人員利用簡單隨機方式將病人分派為郵寄

問卷組與面訪問卷組，隨即開始郵寄問卷，並聯絡面訪對象及時程安排。 

郵寄問卷組在收到已完成填寫之問卷後，研究人員將郵寄超商禮卷500 元致意；面訪

問卷組則是在完成面訪調查後即當面致贈超商禮卷 500元，以表感謝。透過病人所提供的

身分證字號，請合作醫院協助串聯病人該次住院傷害嚴重度資料，包括：住院天數、 ISS 

(Injury Severity Score)、是否入住加護病房、是否使用急診氣管內插管、使用呼吸器等指



 

156 
 

 

 

標。研究團隊所蒐集到的傷害嚴重度資料，將會釋出予本所進行資料庫串聯。本研究調

查已通過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的簡易審查（IRB 編號：

N201510012）。 

5.4.4 問卷設計（含郵寄問卷及面訪問卷） 

(一) 初擬研究變項 

研究團隊經文獻蒐集及分析後的結果，整理出和機車事故傷害嚴重程度有關的變項

明細，依不同屬性分類為個人因素、環境因素及事故因素。該明細經 2015 年 10 月 28 日

舉行的專家會議討論及修訂後，即成為「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

研究中所使用的問卷變項原型（prototype) ，會議紀錄請詳參附錄 3(2)。針對面訪對象，

考慮到時間的充裕，因此將採納該原型中的全部題目，來建構面訪用的問卷。尤其在探

討駕駛行為及認知的部分，使用較複雜總計共 43 題的機車駕駛行為量表（Motorcycle 

Rid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MRBQ）。至於郵寄問卷部分，因考慮題數上的限制，因

此於專家會議後，即將該原型寄給與會專家，以李克特（Likert）五點順序尺度衡量重

要性，取得分最高的 60 題來結構問卷。在行為及認知部分，郵寄問卷的研究對象僅需

回答較簡易的駕駛行為量表（Driv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DBQ）共計 19道題目。該問

卷變項的原型請參閱附錄 14。 

(二) 研究變項重要性排序結果 

針對郵寄問卷的變項取捨，除了必要的研究變項外，在彈性加入的研究變項部分，

分成自變項及依變項（傷害嚴重度及預後指標），共 6 位專家學者回覆各變項的重要性

評分結果（表 5.2、5.3），研究團隊已依專家評估的重要性排序結果加入至問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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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郵寄問卷彈性加入變項的重要性排序結果（自變項） 

研究變項 專家編號 
總分/人數 排名 

A B C D E F 
事故當時是否有飲酒 5 2 5 5 5 5 27/6=4.5 1 
過去病史 5 4 5 3 4 4 25/6=4.16 2 
事故前是否有在用藥 3 4 5 5 4 4 25/6=4.16 2 
過去是否有發生過機車事故 5 1 3 5 5 5 24/6=4 3 
事故當時是否有使用 3C 產品 5 1 4 5 4 5 24/6=4 3 
是否有駕照 5 1 4 5 3 5 23/6=3.83 4 
駕駛年資  5 1 3 4 3 5 21/6=3.5 5 
駕駛頻率 3 1 3 5 4 5 21/6=3.5 5 
乘客是否有兒童 5 2 4 3 3 4 21/6=3.5 5 
駕駛行為量表（19 題） 5 1 1 5 4 4 20/6=3.33 6 
事故當時是否有開頭燈  5 2 4 3 2 3 19/6=3.16 7 
車齡 4 1 2 4 5 1 17/6=2.83 8 
出生地（縣市） 3 1 1 1 4 1 11/6=1.83 9 

表 5.3 郵寄問卷彈性加入變項的重要性排序結果（依變項） 

研究變項 專家編號 
總分/人數 排名 

A B C D E F 
住院天數  5 － 5 5 5 5 25/5=5 1 
是否有使用加護病房  5 － 5 5 5 5 25/5=5 1 
是否有重大傷病註記  5 － 5 5 5 5 25/5=5 1 
當次直接成本（急診與住院費

用、個人財物損失等） 5 5 4 5 5 5 29/6=4.83 2 

出院後是否入住長照機構  5 － 5 5 4 5 24/5=4.8 3 
當次間接成本（生產力損失等） 5 4 4 5 5 5 28/6=4.66 4 
是否有使用呼吸器  5 － 5 5 3 4 22/5=4.4 5 
生活品質（SF-36，36 題） 5 － 4 5 4 4 22/5=4.4 5 
併發症 5 － 4 5 3 4 21/5=4.2 6 
手術次數 5 － 2 5 3 3 18/5=3.6 9 
生活品質（WHOQOL，28 題） 5 － 2 5 2 4 18/5=3.6 10 

註：「－」表示未填答。 

  



 

158 
 

 

 

(三) 問卷專家效度結果 

在問卷初稿的專家效度評估部分，共 6 位來自傷害防治與交通運輸領域的專家學者

協助建立問卷的專家效度，包括：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白璐教授、臺北醫學

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林大煜副教授、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白志偉副教授、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暨研究所簡戊鑑副教授、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陳菀蕙教授以

及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吳宗修副教授。針對郵寄問卷與面訪問卷的意見依

序整理於表 5.4、表 5.5，專家效度問卷請參閱附錄 15 與附錄 16。 

研究團隊依專家效度所提出的建議完成問卷初稿修改，再經過檢視提出需求與建議

完成定稿，如表 5.6。問卷初稿請參閱附錄 17 與附錄 18。 



 

159 
 

 

 

表 5.4 郵寄問卷專家效度建議整理 

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一.1 您的生日是民國   年   月   日 E 只需要年月，將日刪除以維護個資安全 

F 事涉個人機密，很擔心看到此題目後就拒

答本問卷 
一.3 請問您的身分證字號是                 C 預料有些人不願意填 

E 會 identify個人，為何要填身分證字號？會

引起疑慮，建議刪除 
F 事涉個人機密，很擔心看到此題目後就拒

答本問卷 
一.4 請問您目前有正職工作嗎？   

□ (0)  □ (1)有，平均月收入_______元 
C 收入通常用級距式勾選，資後資料鍵入與

分析也較單純 
一.5 您過去或現在是否有得過下列疾病 

（可複選）？ 
 

A 增加「(17)其他疾病，請說明」 
F 上述疾病名稱似乎甚為專業，一般人不知

是否能懂？ 
一.6 請問您過去碰到過幾次交通事故？ A 過去指的是多久？可能要定義清楚。一

年？或自出生以來？ 
B 1.是否需界定期間？ 

2.所有的交通事故？如：走路、被載、開

車、騎自行車等等 
C 要有具體時間範圍(如過去一年) 
E 本次的算進去還是不算進去，宜明確說明 

一.7 請問您發生事故的時間是______年
_____月______日 星期_____   ______時 

C 星期可免(可由電腦系統查出) 

二.8 您發生交通事故的地點在(如地點在市區

請填 8-1 題，在省道請填 8-2 題) 
8-1.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約在                     的位置 
8-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___公路____
公里____公尺處________向______車道 

B 1.約在  (地標)             的位置 
2.8-2 不容易填寫，建議仍以 8-1 方式填寫 

C 此項一般民眾恐難填寫，且意義不大？ 
E 8-2 僅指省道嗎？國道及其他快速道路不在

研究範圍？ 

二.9 請問當時的道路型態是？ 
□ (1)路段中 【若您勾選此項，請勾選以

下 a-j 選項】 
□(a)隧道  □(b)地下道  □(c)橋梁   □(d)涵
洞  □(e)高架道路  
□(f)彎曲路及附近  □(g)坡路  □(h)巷弄  
□(i)直路  □(j)其他：                      
□ (2)交叉路口  □ (3)平交道 
□ (4)圓環廣場  □ (5)停車場 

B □ (2)交叉路口 
C □ (2)交叉路口 
D 建議停車場去除 
E 選項不完整，地下道接近出入口常有坡

路，巷弄也有交叉路，交叉路又有 T 型、

十型、＊型多種，請考慮複選，並應註明

可複選 

二.10 請問事故當時的天氣狀況如何，請選擇

其中一項？ 
□ (1)暴雨□ (2)強風□ (3)風沙□ (4)霧   
□(5)雪□ (6)雨□ (7)陰□ (8)晴 □(9)煙 

A 煙不算天氣狀況吧！屬於環境似乎較合理 
C 順序以最常出現優先，建議 8-7-6-1-4-9-3-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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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二.11 請問當時的路面狀況是，請選擇其中一

項？ 
□ (1)冰雪□ (2)油滑□ (3)泥濘□ (4)濕潤□ 
(5)乾燥 □ (6)沙土 □ (7)積水 

A 坑洞、障礙物等 
C 順序以最常出現優先，建議 5-4-6-3-7-2-1 
E 冰雪的情況極少見吧，宜將較常見的狀況

置於前面 
二.12 請問當時的照明狀況是，請選擇其中一

項？ 
□(1)白天(日間)自然光線                      □ 
(2)清晨或暮光 
□(3)夜晚(或隧道、地下道、涵洞)，有

光線照明   
□(4)夜晚(或隧道、地下道、涵洞)，無

光線照明 

E 晨間或傍晚正好面對太陽的情況應加在哪

裡？ 

二.14 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當時的速限是多

少？ 時速__________公里 
B 去掉「當時」，增加「路段」速限 
F 增加「道路」速限 

二.15 請問當時交通事故的碰撞情況是（單

選）？  
□(1)與行人或自行車發生碰撞 【若您勾

選此項，請跳答 15-1 題】 
□(2)與汽機車發生碰撞【若您勾選此

項，請跳答 15-2(a)、15-2(b)題】 
□(3)自身發生事故，沒有撞到其他人或

車 【若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5-3 題】 
□(4)平交道事故【若您勾選此項，請跳

答 15-4 題】 

A 請問交通事故「當時」的碰撞情況是 
E 少了與自行車碰撞及與其他類型交通載貨

工具碰撞 

二.15
-1 

請問當時與行人發生碰撞類型是？ 
□(1)與行人對向通行中 
□(2)與行人同向通行中     
□(3)行人穿越道路中         
□(4)行人在路上嬉戲         
□(5)行人在路上作業中              
□(6)行人衝進路中  
□(7)行人從停車後(或中)穿出  
□(8)行人佇立在路邊(外)      
□(9)其他：                      

F 增加「請跳答第 16 題」 

二.15
-2(a 

請問當時與汽機車發生碰撞類型是？ 
□(1)您與其他車輛對撞             
□(2)您與其他車輛對向擦撞(不論擦撞位

置左方或右方)   
□(3)您與其他車輛同向擦撞(不論擦撞位

置左方或右方) 
□(4)您被其他車輛追撞   
□(7)您追撞其他車輛 
□(5)您被其他車輛倒車撞 

A 為何有兩個(7)而沒有(8)？ 
B 一般人較難區分擦撞、側撞和路口交會

撞。建議以圖示說明。 
D 細項中的題號錯 
E 常見的汽車開車門應是選項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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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6)您與其他車輛在路口交岔碰撞   
□(7)您被其他車輛側撞 
□(9)您側撞其他車輛 
□(10)其他：                      

二.15
-2(b) 

請選擇您與哪一類的車輛碰撞？ 
□(1)大客車(如：公車客運、遊覽車) □(2)
大貨車□(3)聯結車 □(4)小客車□(5)小貨

車 □(6)機車 □(7)其他 

A 腳踏車(自行車)算是普通的交通工具，要不

要單獨列一項？ 
B 「請選擇」刪除 
F 增加「請跳答第 16 題」 

二.15
-3 

請問當時自身發生事故的類型是？ 
□(1)路上翻車、摔倒      
□(2)衝出路外      
□(3)撞到護欄(樁)     
□(4)撞到標誌桿或號誌 
□(5)撞到收費亭          
□(6)撞到安全島(中央分隔島)            □(7)
撞到非固定設施 
□(8)撞到橋樑、建築物    
□(9)撞到路樹、電桿                   
□(10)撞到動物 
□(11)撞到工程施工   
□(12)其他：  

E 現在路上還有收費亭嗎？路邊候車亭被撞

到的機會較多。 

二.16 請問您在這次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有戴

安全帽，請選擇其中一項？ 
□(0)無 □(1)半罩式 □(2)半露臉式 
□(3)露臉式 □ (4)全面式 

B (1)與(2)照片不易區別 
F 須保證所有的樣本都是機車事故的受傷者 

二.17 除了安全帽外，當時您還有穿戴哪些防

護具（可複選）？ 
□(1)防護夾克 □(2)手套□ (3)靴子□(4)護
甲（護肩、護肘、護膝） 

A 增加「□其他：請說明」 
E 除重機騎士外，一般機車騎士哪會穿這些

護具?一般手套有時還會是危害物品 

二.19 請問當時您是否有載物品？ 
□(0)無 □ (1)有，約________公斤 

E 也應問物品體積及放置位置 

二.21 請問您在交通事故發生前是否有在服用

藥物？ 
□ (0)無  □ (1)安眠藥 □ (2)感冒藥  
□ (3)心臟科用藥 □(4)精神科用藥 

A 增加「□其他：請說明」 
E 應加列「其他」降血糖降血壓的藥物也可

能造成問題；「是否有在服用藥物？」

「在」字應刪除 
F 本題是否可能為複選題 

二.22 請問您在交通事故發生當時是否有飲

酒？□ (0)無    □ (1)有 
B 發生當時改成發生前 

二.23 請問您當時是否有邊騎車邊使用 3C 產

品(如：手機、平板)，或戴著耳機？ 
 □ (0)無    □ (1)有 

A (如手機、平板) 耳機是 3C 產品嗎？ 
D 建議加上 ipod 等 

二.24 請問您這次交通事故有收到罰單嗎？  
□ (0)無    □ (1)有 

E 涉及隱私及是非，有必要問嗎？ 



 

162 
 

 

 

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三.29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親友或聘請看護

陪伴？ 
□(0)無□(1)有，總共陪伴____天 

E 不知此題的用意為何？沒有親友或看護陪

伴有可能是受傷較輕，也可能只是經濟狀

況不好 
三.31 除了上述提到的費用外，您因為這次交

通事故支付了多少其他的費用(如：車輛

毀損、物品毀損、賠償金等)？ ___元 

A 如果是私人保險理賠的金額要算在內嗎 

四 駕駛行為，請就您過去的經驗，依照發

生頻率給予 1(未曾發生)到 6(幾乎每次)
的評分 

F 是否有必要問本題，請向運研所確認 

四.4 變換車道前沒有看後照鏡 B 應為照後鏡 
E 沒有打方向燈也是常見的不良行為 

四.8 右轉時差點與右後方過來的自行車發生

擦撞 
A 「直行」？「自行車」？ 
B 此題為何只指定「自行車」 
C 究竟指同向右側或左側來車 
E 應該是右側未移至最右側，以致差點… 

四.9 錯過「讓」號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

自己差點撞上直行車輛 
A 此題題意似乎不清楚 
B 無「讓」號誌 
E 「讓」號誌在台灣很少見，以紅綠燈變換

時的情況為例更妥當 
四.11 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

您會追逐該駕駛 
E 與 17 題類似，建議刪除 

四.14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

快速驅車離去 
A 此題若是想測會不會闖黃燈，應用「通

過」字眼 
B 不懂題意 

四.18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E 跑到對向車道就已經違規了，低估右側同

向車子的速度較常見 
 意見欄 E 郵寄問卷時，填答者沒機會問，每個題目

的說明必須更清楚，不能有太多想像與猜

測空間。 
F P2 (專家內容效度檢核)「將寄出 300 元禮

卷」 修正為「將寄出 300 元禮券」。 
有關「一、個人基本資料」之 1.與 3. 事渉

個人機密，很擔心看到此題目後就拒填本

問卷。 
有關「一、個人基本資料」之 5.  疾病名稱

似乎甚為專業，一般人不知是否能懂？ 
有關「二、 以下題目請您回憶一下這次造

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有

7-24 之題目問項，不但題目繁多，一般人

實在很難精確記住所有的內容。因此即使

被詢問者回答所有問題， 其正確性堪慮。

請設法與運研所研商以串檔方式取得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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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料，是否只要問「請問您發生事故的時

間」，配合其姓名以供串檔。 
有關「二、 以下題目請您回憶一下這次造

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有

諸多修改之處， 請參考表上的紅字意見。 
6. 有關「二、 以下題目請您回憶一下這次

造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5-
2(b). 請選擇您與哪一類的車輛碰撞？□(1)大
客車(如：公車、客運、遊覽車) 在「公車、

客運」間，應以逗點分開。 
7. 有關「四、駕駛行為」，似非本研究應

探討之課題，是否有必要問本題，請向運

研所確認。 
8. 有關「五、生活品質量表(EQ-5D) 」的第

二部分，「您今天的健康狀況」是否可以

做一圖例，否則語意不明。 
9. 各大類之題號是否為續編，或由 「1」開

始，請統一。 
10. 題目實在太多，問卷的成果恐不會太

好，如能依前述第 4,7 兩項之說明大幅刪除

一些問項，改用串檔方式進行，才可能得

到較好的問卷配合與較佳之分析結果。 
11. 串檔之項目，如果不能獲得身分證字

號，是可以考慮以事故發生時間與姓名來

串檔。 
12. 上述各意見，建議於與運研所工作會議

時加以討論與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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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面訪問卷專家效度建議整理 

（僅列與郵寄問卷相異之部分） 
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一.3 請問您的出生地是？ Ａ 是要寫到多細？國、縣市、鄉鎮？填寫此項的

目的為何？ 
Ｃ 看不出這一題的功用？ 

一.5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       
□ (0)不識字    □ (1)小學    
□ (2)未上小學但是識字  
□ (3)初中或國中 □ (4)高中或高職 
□ (5)大學    □ (6)專科學校  
□ (7)研究所以上 

Ｂ 對調要順暢 
(1)(2)對調 

Ｃ (5) (6)應可合併為大專，或順序要對調 

一.7 請問您的職業類型是？ 
□ (0)無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 (1)技術性工人     
□ (2)半專業與一般性行政人員 
□ (3)專業與中級行政人員     
□ (4)高級專業與行政人員 

Ａ 這樣的職業類型分類與本研究的關聯薄弱，建

議刪除 
Ｂ 增加□ (5)其他：________ 

一.8 您過去或現在是否有得過下列疾病

（可複選）？ 
Ａ 視覺聽覺方面的疾病也可能與機車事故有關

吧？ 

一.11 請問您平常多久騎車一次？ 
□ (0)每天都騎     
□ (1)每星期騎____次     
□ (2)每月騎____次     
□ (3)每半年騎_____次 
□ (4)每一年騎____次 

Ｃ 選項(3)似乎沒有太大意義？ 

一.21 請問當時交通事故的碰撞情況是

（單選）？  
□(1)與行人或自行車發生碰撞 【若

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5-1 題】 
□(2)與汽機車發生碰撞【若您勾選

此項，請跳答 15-2(a)、15-2(b)題】 
□(3)自身發生事故，沒有撞到其他

人或車  【若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5-3 題】 
□(4)平交道事故【若您勾選此項，

請跳答 15-4 題】 

Ａ 跳答的題號錯誤，應是 15-1，15-2，15-3，15-
4；少了與自行車碰撞及與其他類型交通載貨工

具碰撞 

一.25 請問乘客中是否有兒童（年齡小於

12 歲）？ 
□ (0)無  □ (1)有 

Ａ 應加問「乘客中是否有 6 歲以下幼童」 

三 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因為交通事故 B 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因為這次交通事故接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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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接受住院治療的狀況(裡面所有題目

內容皆指這次使您住院的交通事故

對您造成的影響，不包含過去意外

事故造成的影響) 

院治療的狀況(裡面所有題目內容皆指這次 使您

住院的交通事故對您造成的影響，不包含過去

意外事故直到目前所造成的影響) 

三.36 請問在這次交通事故受傷後，是否

有引起其他併發症？ 
B 請問在這次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治療後，是否有

引起其他併發症？ 
四 駕駛行為量表 C 右邊六選項，最好是劃出格子供勾選 
四.2 沒注意到從停在路邊車輛後面走出

來的行人，以至於差點撞到 
B 前面吧！後面應該看得到。正常情況車子停路

邊，車頭朝前方，所以應是車輛前面（前方） 
四.3 沒注意到有行人正在等待通過斑馬

線，或沒注意到燈號剛轉成紅色 
Ａ 在「沒注意到….」之前或後應加機車駕駛人的

行為 
Ｃ 這似乎是兩個不同情境 

四.6 沒注意或沒預料到有別台車從你前

方上路而讓你來不及停車 
B 「上路」改為「併入車道」 

四.10 當你的車速與其他車道相同時結果

發現很難在燈號轉換時停車 
Ａ 應該是車速太快的問題，跟與其他車同速無

關，因速度慢時並無此困難。問題不明確，建

議刪除 
Ｂ 此題不清楚其意義 
Ｃ 題意難理解 

四.12 轉彎時會繞很大圈 Ａ 轉彎時未減速或有壓車行為才比較危險吧？ 
Ｃ 題意難理解 

四.15 在深夜或清晨騎車時無視速限 Ａ 「無視速限」是指光線不好沒看到速限，還是

指超速？若為後者，用「超速」即可 
四.17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

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Ｂ 「離去」改為「通過」 

四.18 會在鄉間或郊區路上油門灌底 Ａ 與 14 題雷同，建議刪除 
Ｂ 將油門催到底 

四.21 騎車轉彎太快速而嚇到自己 Ａ 與 13 題雷同，建議刪除 
四.24 你會刻意讓輪胎打滑 Ｂ 不清楚何義 
四.25 不小心讓輪胎打滑 Ａ 若非刻意，輪胎打滑有時是路面的問題，建議

刪除 
Ｂ 不清楚何義 

四.26 是否穿車靴 Ａ 除重機騎士外，一般機車騎士哪會穿這些護

具？ 
Ｂ 穿車靴騎車 

四.27 穿著保護長褲(皮革或非皮革) Ａ 除重機騎士外，一般機車騎士哪會穿這些護

具？ 
Ｂ 穿著保護長褲(皮革或非皮革) 騎車 

四.28 穿著保護夾克(皮革或非皮革) Ａ 除重機騎士外，一般機車騎士哪會穿這些護

具？ 
Ｂ 穿著保護夾克(皮革或非皮革) 騎車 

四.29 穿著機車護具 (護肘、護肩、護膝 Ａ 除重機騎士外，一般機車騎士哪會穿這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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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次 題目 專家 建議 
等) 具？ 

Ｂ 穿著機車護具 (護肘、護肩、護膝等) 騎車 
四.30 沒有穿著任何保護衣物 Ａ 安全帽也算嗎？ 

Ｃ 題意難理解 
四.31 穿戴手套 Ａ 一般手套有時還會是危害物品 

Ｂ 穿戴手套騎車 
四.32 衣服上有鮮明或螢光的貼片 Ｂ 穿著鮮明或螢光貼片的衣服騎車 
四.33 有使用近光燈 Ａ 題意不明，是在何種情況下？ 

Ｂ 騎車時使用近光燈 
四.35 在行駛時很難控制摩托車(例如龍頭

會晃動) 
Ａ 是指駕駛能力問題還是車輛本身問題？ 

四.36 在潮濕路面或水溝蓋上打滑 Ａ 非駕駛行為問題 
四.37 安全帽頭盔護目鏡有起霧的問題 Ａ 非駕駛行為問題 
四.38 其他駕駛者刻意干擾你或讓你處在

危險中 
Ａ 這是其他駕駛的行為，應以他如何因應的行為

為題 
四.40 穿著連身騎士皮衣 Ａ 一般機車騎士很少穿吧？問這題的目的為何？ 
四.41 穿著明亮或螢光的衣服 Ａ 只有這題是正向的嗎？ 

Ｂ 32,41 重複，建議刪除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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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本所對問卷內容建議與回應整理 

本所建議 討論及回應 
1. 問卷說明的部分如果提起交通與警政機關，可能會減少

參與者的填寫意願，建議修改。 
感謝建議，將依照指示修改。 

2. 第 3 題項目中的疾病項目一般參與者可能較為陌生，不

清楚或不了解其定義，可能減低填答意願（如周邊血管

疾病、充血性心臟衰竭、慢性肺部疾病、結締組織疾

病、潰瘍性疾病、糖尿病、 糖尿病伴隨末端器官衰

竭），建議以汽機車駕照考照體檢項目進行瞭解，例如

聽覺、視覺、四肢活動能力等作為項目。 

此部分題目，除聽覺及視覺疾病

外，其他俱屬公共衛生界常用於

評估個人身體狀況所使用的共病

組合(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因此不建議更動其中的

項目。但問卷內將增加附註疾病

之定義，以供填寫者參考。 

3. 第 4 題選項敘述不夠精確：「過去」指的是多久之前？

五年、十年或更長？「碰到」指的是自己遭遇還是目擊

旁人？ 

感謝建議。 
原計劃書中是限收事故發生 6 個

月內之個案。經專家們的提出之

意見，依照 Mannering, F. L. & 
Grodsky, L. L. (199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otorcyclists’ 
Perceived Accident Risk. Accid. 
Anal. and Prev., Vol. 27, No. 1, 
pp. 21-31,的研究結果，收案的時

間訂為過去 12 個月內曾經發生

在填寫者自身的交通事故，同時

可以擴大收案的人數。 
4. 5 至 15 題項目中轉載自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的項目，

由於內容係由專業的員警填寫，一般民眾要填答上恐有

困難，更牽涉事故當事人記憶、能力上的可能缺失。建

議應修改敘述內容，刪去不合時宜的選項，並調整問項

順序，使民眾容易理解及填答。 

此部分題目及內容，與舊版的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相同。 
部分專家提出本問卷的題目及內

容應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內容

相同，方便以後針對問卷回答內

容，與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內容

進行比對及信度分析。 
5. (第 15 題中的防護具只有極少數人在使用，且非普遍性

的防護具。 
雖然這些護具非國內常見的項

目，部分專家認為探討使用這些

護具與傷害嚴重度的關聯，可做

為未來預防交通事故傷害策略上

的重要考量依據。 
6. 第 20 題應增加特殊飲食，如提神營養品、檳榔…. 感謝建議。 

此題項將增加「其他」的選項。 

7. 駕駛行為量表部分，可能受到質疑：問項的適宜性、受

訪者能否理解、受訪者（特別是已發生事故者）能否反

映出真實的行為。 
駕駛行為問項建議再加以修改或參考其他文獻對於機車

駕駛人行為有關問項，亦請團隊其他老師協助提供。面

此駕駛行為量表為 Driv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DBQ)為
由 Reason, J., Manstead, A., 
Stradling, S., Baxter, J., & 
Campbell, K. (1990).所設計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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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建議 討論及回應 
訪問卷的問項亦有相同的問題。  測量駕駛行為的自我填答量表，

已標準化過並廣泛被應用在測量

駕駛行為相關研究中，因此不建

議更動其中的項目。 
8. 有關面訪及郵寄問卷，要加入「二、以下題目請您回憶

一下這次造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的問

項，請詳見如下： 
事故發生時您來不及反應的原因是(可複選)？ 
□ (0)無 
□  (1)對方車輛速度過快 
□  (2)對方車輛突然變換方向 
□ (3)對方車輛突然開車門 
□ (4)突然冒出在路上的人或物 
□ (5)紅綠燈燈號突然變換 
□ (6)感覺自己騎車速度過快 
□ (7)感覺自己騎車突然變換方向 
□ (8)其他          （請寫出可能的原因） 
 
瞭解您在 騎車之前 發生的狀況： 
1.請問您在騎車之前是否有服用藥物 (可複選)？ 
□ (0)無  □ (1)安眠藥   □ (2)感冒藥  
□ (3)心臟科用藥  □ (4)精神科用藥 
2.請問您在騎車之前是否有飲酒或其他提神物(可複選)？ 
□ (0)無□(1)有飲酒□ (2)有吃其他(如提神飲料，檳榔)___  
 
瞭解您 發生事故時 的狀況： 
1.請問您當時的身體跟心理狀況？(可複選) 
□ (0)正常  □ (1)恍神  □ (2)想事情  □ (3)疲勞、累  □ (4)身體

不舒服   □ (5)情緒差 
□ (6)其他（請寫出當時身體和心理感受到的其他狀況） 
2.請問您是否有邊騎車，邊做以下事情？(可複選) 
□ (0)無 
□ (1)有使用 3C 產品     （請寫出如：手機、平板、導航、戴著耳

機等） 
□ (2)邊找路(找地址、店家、停車位等) 
□ (3)邊吃東西  □ (4)和乘客聊天 □ (5)照顧寵物或小孩 □ (6)
注意車上搭載的物品或找東西 
□ (7)其他                     （請寫出所做的事情） 
3.請問當時車外有無下列狀況，讓您做以下事情？(可複選) 
□ (0)無 
□ (1)觀看路旁的風景或人群活動（觀看例如：商店舉辦活動、

車禍等） 
□ (2)過於刺眼的光線或下雨等，讓您視線受到影響 

感謝建議，將依照指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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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建議 討論及回應 
□ (3)前方或路旁有車輛或障礙物，讓您一時無法看清楚前

方狀況 
□ (4)其他                  （請寫出所做的事情） 
9. 另，「四、駕駛行為，請就您過去的經驗，依照發生頻

率給予….」問項請加入： 
為了方便而逆向行駛 
在外側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行駛禁行機車道 
遇有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時，會因覺得麻煩而直接左轉 
在轉彎時，未使用方向燈 
有大型車在附近時，不會特別與其保持適當距離 
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 
騎車前不會注意輪胎是否磨損 
騎車前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否正常 

感謝建議，將依照指示修改。 

(四) 問卷前測作業 

研究團隊自 2016 年 3 月 19 日於萬芳醫院進行問卷前測作業，每日由急診醫師及研

究助理從急診醫令系統中，篩選前一天因機車事故傷害住院的病人作為前測對象，由急

診醫師陪同研究助理至病房，向該對象說明本研究調查之目的及方法，並取得病人同意。

在病人即將出院之際，研究人員至病房進行郵寄問卷或面訪問卷之前測作業，觀察並記

錄病人在問卷填寫上所面臨之問題與回饋意見，前測人數預計不少於 8 人。 

問卷前測作業由 2016 年 3 月 19 日開始，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結束。共計 9 位病人

完成前測問卷，樣本中男性有 8位，女性 1位。病人年齡介於 20至 79歲，其中 18至 21

歲有 1 人、21 至 44 歲有 4 人、45 至 64 歲有 3 人、65 歲以上則有 1 位 。事故發生時段

大都在下午（12:00 至 18:59）共 4 人；晚上（19:00 至 23:59）有 3 人；上午（06:00 至

11:59）有1人；凌晨（00:00至05:59）則沒有。9位樣本中有4位病人曾入住加護病房。 

問卷前測的病人，平均完成問卷的時間為 18分鐘。所有樣本中有 3人無法回答事故

現場的速限，有 1 位無法提供當時的行車速度，有 2 位無法回答事故發生時是否有喝酒。

原因可能是由於病人因腦震盪、短暫意識喪失等症狀造成記憶力不足，但不能否認其中

有病人是為了避免不當使用道路的肇事責任，避免回答此題目。問卷遺漏值皆來自病人

沒有填寫的部分。萬芳醫院急診每日診治的機車事故傷患人數平均約為 15 人，其中 13

位（86.67%）皆為輕傷，並不需要住院進行治療。在觀察傷患的住院情況時，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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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2 位年紀較大的個案，全身傷勢並非特別嚴重，且都有使用安全帽，但意識在住院

中突發改變，最終因神智未能回復正常而無法完成問卷。前測 9 位病人問卷的描述性分

析如表 5.7。 

問卷前測作業完成後，研究團隊專家們討論並修訂題目，包括：因原題項 10.「道

路的速限」與題項 16.「車速」容易讓受訪者誤以為是同樣問題，故分別更改為「道路

速限」及「行車速度」，並以粗體標示；新增題項 1-1.年齡；原題項 26. 「轉入塞車的

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為免受訪者不了解主幹道及幹

道間的差別，故更改為「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主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

前車」。此外，由於問卷調查費的誘因稍嫌不足，為能使計畫順利進行，提高為 500 元

禮券，以大幅提升問卷回收率。正式的郵寄問卷及面訪問卷調查自 2016 年 4 月 7 日開始

於萬芳醫院進行，正式問卷請參閱附錄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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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前測問卷之描述性分布 

變項 N % 
一、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   
  男 8 88.89 
  女 1 11.11 
年齡 (歲) (平均值±標準差) (41.70±16.10) 
年齡分組   
  少年 18-21 歲 1 11.11 
  青年 22-44 歲 4 44.44 
  中年 45-64 歲 3 33.33 
  老年 ≥65 歲 1 11.11 
正職工作   
  無 4 44.44 
  有 5 55.55 
過去一年碰過幾次事故(次) (平均值±標準差) 
  無 

(0.67±0.74) 
5 55.56 

  1 次 3 33.33 
  2 次或以上 1 11.11 
過去一年病史   
  聽覺 1 11.11 
  視覺 4 44.44 
  腦血管 0 0 
  心臟 0 0 
  肺臟 0 0 
  糖尿病 0 0 
  高血壓 1 11.11 
  肝臟 2 22.22 
  胃潰瘍或十二指腸 1 11.11 
  腎臟 0 0 
  癌症 0 0 
  癲癇 2 22.22 
  貧血 0 0 
  骨質疏鬆 0 0 
  關節炎 0 0 
  酒精中毒 0 0 
  巴金森氏症 0 0 
  精神疾患 0 0 
  失智症 0 0 
使用呼吸器   
  無 9 100.00 
  有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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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二、交通事故當時狀況 
發生事故時段   
  凌晨 0:00-5:59 0 0 
  上午 6:00-11:59 1 12.50 
  下午 12:00-18:59 4 50.00 
  晚上 19:00-23:59 3 37.50 
  遺漏值 1 - 
發生事故之縣市   
  臺北 6 66.67 
  新北 3 33.33 
發生事故之區域   
  文山區 3 37.50 
  中正區 2 25.00 
  其他區域 3 37.50 
  遺漏值 1 - 
身分   
  駕駛 9 100.00 
  乘客 0 0 
是否載人   
  否 8 88.89 
  是 1 11.11 
是否載物   
  否 8 88.89 
  是 1 11.11 
事故道路之限速   
  30 公里/時以下 1 16.67 
  40 公里/時 3 50.00 
  50 公里/時 1 16.67 
  60 公里/時以上 1 16.67 
  遺漏值 3 - 
事故後是否收到罰單   
  否 9 100.00 
  是 0 0 
使用安全帽   
  無 0 0 
  半罩式安全帽 2 22.22 
  半露臉式安全帽 1 11.11 
  露臉式安全帽 5 55.56 
  全面式安全帽 1 11.11 
是否穿戴護具   
  否 7 77.78 
  是 2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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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事故碰撞情況 
  自摔 1 14.29 
  與小客車發生碰撞 2 28.57 
  與機車發生碰撞 2 28.57 
  與小貨車發生碰撞 2 28.57 
  遺漏值 2 - 
事故閃避不及原因   
  對方車輛速度過快 1 11.11 
  對方車輛忽然變換方向 1 11.11 
  對方車輛忽然開車門 0 0 
  突然冒出的車輛、行人或動物 2 22.22 
  紅綠燈燈號忽然變換 1 11.11 
  感覺自己騎車速度過快 1 11.11 
  感覺自己騎車變換方向太快 1 11.11 
  恍神 0 0 
  其他 2 22.22 
事故前之行車速度(公里/時) (平均值±標準差) (47.50±8.13) 
行車速度分組   
  0-20 公里/時 0 0 
  21-30 公里/時 0 0 
  31-40 公里/時 4 50.00 
  41 公里/時以上 4 50.00 
  遺漏值 1  
是否服用藥物   
  否 9 100.00 
  是 0 0 
是否飲酒/使用提神物   
  否 9 100.00 
  是 0 0 
事故當時身體及心理狀況   
  正常 6 66.67 
  恍神 0 0 
  想事情 0 0 
  疲勞 0 0 
  身體不舒服 2 22.22 
  情緒差 0 0 
是否邊騎車邊做事情   
  否 8 88.89 
  是 1 11.11 
是否邊騎車邊使用 3C 產品   
  否 8 88.89 
  是 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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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事故當時周遭狀況 
  無 8 88.89 
  觀看路邊的風景或人群活動 0 0 
  刺眼光線或下雨影響視線 1 11.11 
  前方或路邊有障礙物影響視線 1 11.11 
三、住院資料狀況   
住院天數 (天) (平均值±標準差) (3.78±1.23) 
住院天數分組   
  1-3 天 2 22.22 
  4-7 天 7 77.78 
  8-14 天 0 0 
  15-30 天 0 0 
  31 天以上 0 0 
是否入住加護病房   
  否 5 55.56 
  是 4 44.44 
是否入住長期照顧機構   
  否 8 88.89 
  是 1 11.11 
是否申請重大傷病卡   
  否 9 100.00 
  是 0 0 
住院是否親友.看護陪伴   
  否 2 22.22 
  是 7 77.78 
急診自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560±0) 
  遺漏值 7 - 
急診健保 (元) (平均值±標準差) (5990±0) 
  遺漏值 8 - 
住院自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1000±0) 
  遺漏值 8 - 
住院健保 (元) (平均值±標準差) (0±0) 
  遺漏值 9 - 
四、駕駛行為經驗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主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未曾發生 3 33.33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4 44.44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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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1 11.11 
  常常這樣 3 33.33 
  幾乎每次 5 55.56 
  遺漏值 0 - 
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您的不滿   
  未曾發生 1 11.11 
  幾乎沒有 5 55.56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變換車道前會看後照鏡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3 33.33 
  幾乎每次 6 66.67 
  遺漏值 0 - 
您行駛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

車龍頭轉錯方向 
  

  未曾發生 3 33.33 
  幾乎沒有 3 33.33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2 22.22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在交叉路口準備轉彎時，您會逼直行車讓

路，讓您先行 
  

  未曾發生 5 55.56 
  幾乎沒有 3 33.33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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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忽略住宅區的速限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右轉時差點與右後方過來的自行車發生擦撞   
  未曾發生 2 22.22 
  幾乎沒有 3 33.33 
  有時這樣 4 44.44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行經「讓」字標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自己差點撞上其他車輛或行人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5 55.56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11.11 
  幾乎每次 1 11.11 
  遺漏值 0 -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您會追逐該駕駛 
  未曾發生 6 66.67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遇到道路縮減時，您會在最後一刻才勉強變換車道 
  未曾發生 5 55.56 
  幾乎沒有 4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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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對行駛在內側車道的慢速車超車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4 44.44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未曾發生 3 33.33 
  幾乎沒有 4 44.44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1 11.11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太靠近前車，以至於緊急狀況時難以剎車   
  未曾發生 3 33.33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4 44.44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您會在交叉路口闖紅燈   
  未曾發生 6 66.67 
  幾乎沒有 3 33.33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被其他駕駛的行為激怒後，會用任何手段表

明你的憤怒 
  

  未曾發生 5 55.56 
  幾乎沒有 4 44.44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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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未曾發生 2 22.22 
  幾乎沒有 3 33.33 
  有時這樣 4 44.44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在道路上會遵守速限   
  未曾發生 1 11.11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1 11.11 
  常常這樣 1 11.11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為了方便而逆向行駛   
  未曾發生 3 33.33 
  幾乎沒有 4 44.44 
  有時這樣 2 22.22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行駛禁行機車道或駛上人行道 
  未曾發生 5 55.56 
  幾乎沒有 3 33.33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遇有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時，會因覺得麻煩而直接左轉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1 11.11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11.11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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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在轉彎時，沒有使用方向燈   
  未曾發生 3 33.33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1 11.11 
  常常這樣 1 11.11 
  幾乎每次 1 11.11 
  遺漏值 0 -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4 44.44 
  有時這樣 1 11.11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   
  未曾發生 4 44.44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騎車前會檢查輪胎的磨損   
  未曾發生 1 11.11 
  幾乎沒有 2 22.22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11.11 
  幾乎每次 2 22.22 
  遺漏值 0 - 
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

否正常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1 11.11 
  有時這樣 3 33.33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2 22.22 
  幾乎每次 3 33.33 
遺漏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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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五、生活品質量表 
行動能力   
我四處走動沒有困難 3 33.33 
我四處走動有一點困難 3 33.33 
我四處走動有中度的困難 1 11.11 
我四處走動有嚴重的困難 1 11.11 
我無法四處走動 1 11.11 

自我照顧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沒有困難 2 22.22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一點困難 2 22.22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中度的困難 2 22.22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嚴重的困難 2 22.22 

 我無法自己洗澡或穿衣 1 11.11 
日常活動   
我進行日常活動沒有困難 0 0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一點困難 5 55.56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中度的困難 2 22.22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嚴重的困難 2 22.22 
我無法進行日常活動 0 0 

疼痛/不舒服   
我沒有疼痛或不舒服 0 0 
我有一點疼痛或不舒服 5 55.56 
我有中度的疼痛或不舒服 2 22.22 
我有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2 22.22 
我有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0 0 

焦慮/沮喪   
我沒有焦慮或沮喪 3 33.33 
我有一點焦慮或沮喪 3 33.33 
我有中度的焦慮或沮喪 2 22.22 
我有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1 11.11 
我有非常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0 0 

整體健康狀況自評 (分) (平均值±標準差) (58.67±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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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卷調查之前置作業 

研究團隊利用機車事故相關外因碼（表 5.8）向萬芳醫院資訊室申請自 2015 年 2 月

1日至 2016年 4月 30日間，因機車交通事故傷害至萬芳醫院接受住院治療的病人名單，

經資訊室釋出病人名單共 442 人。研究團隊篩選後發現，病人名單中有 3 位是旅行途中

發生機車交通事故就醫的外國人，另外有 5 位病人因交通事故過世，因此實際納入電話

關懷名單共計 434 位。 

表 5.8 本研究選擇病人所使用之外因碼 

機車事故的住院外因碼 

ICD-9 編碼： 

E810.2, E810.3, E811.2, E811.3, E812.2, E812.3, E813.2, E813.3, E814.2, E814.3, E815.2, 

E815.3, E816.2, E816.3, E817.2, E817.3, E818.2, E818.3, E819.2, E819.3 

ICD-10 編碼： 

V25.4XXA, V25.4XXD, V25.5XXA, V25.5XXD, V29.40XA, V29.50XA, V21.4XXA, 

V21.4XXD, V23.4XXA, V23.4XXD, V24.4XXA, V24.4XXD, V29.40XD, V29.49XA, 

V29.49XD, V23.5XXA, V23.5XXD, V24.5XXA, V24.5XXD, V26.5XXA, V26.5XXD, 

V29.50XD, V29.59XA, V29.59XD, V21.3XXA, V21.3XXD, V26.4XXA, V26.4XXD, 

V21.5XXA, V21.5XXD, V20.4XXA, V20.4XXD, V20.5XXA, V20.5XXD, V27.4XXA, 

V27.4XXD, V29.81XA, V29.81XD, V29.88XA, V29.88XD, V27.5XXA, V27.5XXD, 

V28.4XXA, V28.4XXD, V28.5XXA, V28.5XXD, V28.3XXA, V29.9XXA, V29.9XXD 

研究助理首先經過訓練，並準備紙本的對白，以增加傷患接受問卷調查的成功率，

然後助理利用電話關懷方式與病人聯繫，共有 216 位病人同意參加機車交通事故的問卷

調查，同意參加的病人佔名單全部的 49.8%。研究人員在取得病人同意後，利用簡單隨

機方式將病人分派為郵寄問卷組與面訪問卷組，隨即開始郵寄問卷，並聯絡面訪對象及

安排面訪時程。同意參加問卷調查的病人中，經簡單隨機分配後，15 人分配到面訪問卷

組， 201 人分配到郵寄問卷組。面訪問卷共完成了 15 份，完成率 100%；郵寄問卷共寄

出 201 份問卷，回收了 152 份問卷，回收率為 7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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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郵寄問卷及面訪問卷之統計分析 

在收案工作進行同時，助理需撰寫譯碼本（coding book），完成後由研究團隊的教

授們審核同意。待問卷開始回收時，助理即陸續將問卷內各變項資料，依照譯碼本鍵入

資料庫。當前述資料庫建檔完成，研究團隊先以描述性分析方法，呈現問卷中各自變項

的分佈，並加以分析和比較，之後以單變項分析探討各自變項與傷害嚴重度（依變項） 

的相關性，並以表格呈現；傷害嚴重度指標（依變項）包括住院天數、是否入住加護病

房（ICU）、是否使用呼吸器與病人 injury severity score（ISS）值。本研究在分析類別變

項時使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連續變項使用 T-test 和 ANOVA 檢定。本研究採用

SPSS統計軟體 18版， ASUS X450J 筆記型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本研究以 P<0.05定義為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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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研究結果 

本節將針對初探調查回收的郵寄與面訪問卷進行描述性與單變量分析，並將其結果依序

分成郵寄問卷結果之描述性分析、面訪問卷結果之描述性分析以及郵寄問卷結果之單變量分

析進行說明。 

5.5.1 郵寄問卷結果之描述性分析（請參閱附錄 21） 

從人口學來分析，郵寄問卷的樣本中有 96 位男性（63.20%）；女性有 56 人 

（36.80%）。本國考取機車駕照的最低年齡限制為 18 歲。研究團隊將病人年齡分為 4 個

層級，分別為少年（18-21 歲）、青年（22-44 歲）、中年（45-64 歲）和老年（65 歲以

上）。本研究病人中少年共有 21 人（13.82%）；青年共有 61 人（40.13%）；中年共有

56 人（36.84%）；老年則有 14 人（9.21%）。在問卷中表示過去一年內至少發生 1 次或

以上機車交通事故的樣本有 123 人，共占了 80.92%，這種高重複傷害的情況，其形成的

原因及在對當事人、家庭及社會的影響，是值得深入的探討。在過去一年的病史，回答

視覺疾病高達 61 人，這是因為近視也被納入為視覺疾病之故。高血壓和骨質疏鬆是次多

的疾病，都是現代社會之中高齡常見的慢性病。 

本研究將事故發生時段分成 4個時段，分別是凌晨時段 0點至 5點 59 分、上午時段 6

點至 11 點 59 分、下午時段 12 點至 17 點 59 分與晚上時段 18 點至 23 點 59 分。結果顯示

發生事故的高峰時段為上午和下午時段，分別為 49 人（37.98%）和 51 人 （39.53%）， 

晚上時段則有 17 人（13.18%），而凌晨時段只有 12 人（9.30%）。在上午 7 點至 9 點與

下午 18 點至 20 點上下班尖峰時段，總共有 40 人（31%）。全天機車事故最多的時段為

上午 10 點之 11 點間，共 20 人（15.50%）。由於樣本皆來自萬芳醫院住院的病人，因此

病人發生事故縣市的分佈，臺北市有 95 人（67.86%）；新北市共 40 人 （28.57%）；其

他縣市則為 5 人（3.57%），這些發生事故在大臺北以外的病人，應是以轉入為主，原因

多是附近的居民在外縣市受傷後轉回本院，也有可能是其他醫院因缺加護病房而轉院。

全部樣本中有 132 位為機車駕駛（89.80%），乘客則為 15 人（10.20%），而乘客部分的

樣本，在速度及駕駛行為相關問題上，幾乎有 50%未作答，這是因為該樣本群並無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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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又或因為非駕駛所以不了解當時的行車速度。 

在載人或載物的回答，有高達 20 人的遺漏值，這是因為所有乘客都不會回答此題。

至於載物的重量平均為 7.27 公斤。在道路速限的回答，同樣因乘客大都不了解，所以有

比較多的遺漏值。有接受罰單的樣本共 19 人，其中有 3 位（15.79%）為超速罰單，2 位 

（10.52%）為酒駕罰單，1位（5.26%）是因為沒有使用安全帽，有 13位（68.42%）是其

他原因收到罰單。全部樣本中只有 5 人未戴安全帽，只占了所有樣本的 3.40%。安全帽式

樣以露臉式為最多（46.62%），其次為使用半罩式或全面式為次多。本研究樣本群呈現

安全帽高使用率，可能和萬芳醫院位於臺北市區有關；分析未戴安全帽樣本的平均年齡

為 48 歲，以中年為主，與一般認定為青少年冒險行為的想像不符。護具使用上大都回答

未使用。至於 15 位回答道路速限在 60 以上者，只有 5 位（33.33%）有使用護具。 

在事故發生之狀況，研究對象中以自摔為最常見，共 51 人（33.77%），其次為與小

客車或機車發生碰撞。在碰撞原因上，仍以指責對方不當為最多，依次分別為對方車速

過快、對方車輛突然冒出及突然改變方向等理由。在行車速度的回答，遺漏值有 21 人

（13%），至於車禍發生時，時速大於 41 公里的 48 人中，有 20 位（41.67%）的行車速

度在 60 公里或以上，70 公里或以上為 6 位，其中 1 位更自填為 110 公里。 

在探討有關事故發生前是否服用安眠、感冒、心臟或精神藥物時，只有 5人自填有使

用（3.29%）；在飲酒或提神物上，也只有 5 人自填有使用（3.29%），雖然回答使用有

偏低的可能，但分析使用者的傷害嚴重程度時，發現使用飲酒或提神物者的住院天數長

達 33.6 天，使用藥物者亦長達 15.2 天，顯然這些危險因子不但造成車禍發生，同時也會

導致嚴重的傷害。在回答事故發生前身心情況，25.66%回答當時是處在不正常的狀態，

其中以恍神和疲勞為最多。至於探討事故發生時騎車者是否有同時做其他事情，有 11 人

回答有（7.24%）。其中使用 3C 產品有 5 人（3.29%），平均住院天數 7 天。在回答事故

前是否有遇到特殊環境因素時，大都回答並無特殊情況，9.21%回答與下雨有關，6.58%

回答有障礙物，1.31%回答為人群或風景所影響，並沒有人回答「其他」選項；事故前有

遇到特殊環境因素的族群平均住院天數為 11.16 天，比全體樣本的平均住院天數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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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天。 

為探討機車事故產生的直接及間接成本，問卷有詢問樣本在醫療及相關照顧上的支

出情況；在回收問卷後計算所得，急診自費平均為 10,085 元、急診健保平均為 16,404 元、

住院自費平均為 49,001 元及住院健保平均為 83,438 元，但上述各項成本發現都有接近

50%的遺漏值，研究團隊曾多次接獲樣本來電反映未留下單據，填答上有其困難；在其他

費用支出上，機車修理平均支出為 38,384 元，遺漏值為 42%；詢問物品耗損、賠償費及

理賠金等費用，因遺漏值都高達 75%以上，因此未將結果呈現。 

由於騎車行為是否安全，與事故發生後傷害程度有其相關性，因此問卷亦有探討樣

本騎車行為安全性；在問卷內正向題和負向題的回答並未見明顯異常，且 Cronbach's α 值

為 0.794，表示其信度佳。本部分問題的回答大都傾向安全的騎車行為，但在下列題目的

回答情況來觀察，騎車行為的安全性仍有待加強：「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過馬路的行

人」、「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您的不滿」、「變換車道前會看後照鏡」、「您行駛

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車龍頭轉錯方向」、「忽略住宅區的速限」、「嘗

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

去」、「在道路上會遵守速限」、「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行駛禁

行機車道或駛上人行道」、「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騎車前

會檢查輪胎的磨損」、「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否正常」。 

對於傷患治療的預後情況，尤其是對個人生活功能及身心健康的影響，是評估機車

事故傷害治療的重要指標，因此問卷內有問題專注在這些評估，結果顯示大部分病人在

治療後都有良好的預後狀況，但在個人生活功能上，約 8%的病人在活動上有相當的困難，

而 11%病人的身心健康會造成持續的不良影響。 

分析全部樣本群所呈現的傷害嚴重程度，結果為：平均住院天數為 7.13 天，依天數

來分類，大部分（89.47%）住院天數在 14 天以內；入住加護病房約佔 27.63%；入住長照

機構為 5.9%；申請重大傷病卡為 6.6%；使用呼吸器為 3.2%。針對住院超過 31 天以上的

9 位樣本深入分析，發現有 8 人（88.89%）入住加護病房，有 1 人（11.11%）入住長期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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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機構，有 6 人（66.67%）需要申請重大傷病卡，有 5 人（55.56%）有使用呼吸器。 

最後，研究團隊利用醫院提供的資料來計算機車事故產生的醫療費用，急診健保平

均為 11,459 元及住院健保平均為 53,612 元。在交叉分析各危險因子與健保醫療費用的關

係時，發現有飲酒或服用提神物者的平均健保醫療費用達 239,672 元，比全部樣本健保醫

療費用平均值 66,199 元多出 173,473 元；使用藥物者亦高達 115,296 元；疲勞駕駛為

100,467 元；騎車中使用 3C 產品為 38,274 元。其他醫療費用和全部樣本平均值相差較大

的變項，包括發生碰撞對象為非移動物體（157,894 元）和 22-44 歲族群（87,284 元）。

騎車速度方面，道路速限>50公里/時（81,848元）和行車速度>50公里/時（99,437元）都

呈現較高費用支出。而回答因自已騎車太快而閃避不及發生事故者，其平均費用高達

155,786 元。  

雖然死亡並非本調查的對象，但為了解機車事故對社會的衝擊，本研究將醫院所提

供的住院病人名單中死亡樣本加以分析，發現死亡案例共 5 人，有 2 位在住院中死亡，都

為男性，年齡分別為 24 及 41 歲，車禍地點在市區外，都未使用安全帽，死亡原因為嚴重

腦傷害。另外 3 名死者，分別為 1 男性 2 女性，年齡依次為 56、85 及 84 歲，都是在當次

機車事故出院後 3個月內死亡，且死亡原因都是內科疾病所致；其中該男性死者為酗酒患

者。 

5.5.2 面訪問卷結果之描述性分析（請參閱附錄 22） 

從人口學來分析，面訪問卷的樣本中有7位男性（46.67%）；女性有8人 （53.33%）。

病人年齡分為 4 個層級，分別為少年（18-21 歲）、青年（22-44 歲）、中年（45-64 歲）

和老年（65歲以上）。本研究病人中少年共有4人（26.67%）；青年共有 2人（13.33%）；

中年共有 6人（40.00%）；老年則有 3人（20.00%）。在問卷中表示過去一年內至少發生

1 次或以上機車交通事故的樣本有 12 人，共占了 80%，機車駕駛重複傷害所導致的社會

影響值得大家重視。在過去一年的病史，回答視覺疾病高達 7 人，位 46.67%，其次為糖

尿病、高血壓和心臟病，這些都是現代社會中高齡常見的慢性病。 

本研究將事故發生時段分成 4個時段，分別是凌晨時段 0點至 5點 59 分、上午時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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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至 11 點 59 分、下午時段 12 點至 17 點 59 分與晚上時段 18 點至 23 點 59 分。結果顯示

發生事故的高峰時段為上午和下午時段，皆為 5 人（38.46%），晚上時段有 3 人 

（23.08%），而凌晨時段則沒有。上午 7 點至 9 點與下午 18 點至 20 點上下班尖峰時段，

發生事故的總共有 3 位（23.08%）。全天機車事故最多的時段為上午 10 點之 11 點間，共

4 人（30.77%）。由於樣本皆來自萬芳醫院住院的病人，病人發生事故縣市的分佈，臺北

市有 12 人（80%）；新北市共 3 人（20%）。所有面訪問卷的樣本中，有 12 位為機車駕

駛（80%），乘客則為 3 人（20%）。 

在載人或載物的回答，載人有 16.67%，載物有 25%，載物重量平均為 3.73 公斤。在

道路速限的回答，30 公里為 8.33%、40 公里為 66.67%、50 公里為 25%，並無遺漏值。從

面訪問卷的結果顯示，發生事故時的平均速度為 30.71 公里，標準差為 8.67 公里，行車速

度的分佈為 0-20 公里共 2 人（14.29%）、21-30 公里為 6 人（42.86%）、31-40 公里則有

5 人（35.71%）、41 公里以上的共 1 人（7.12%）。有接受罰單的樣本為 0 人。全部面訪

樣本，都有戴安全帽，式樣以半罩式（40.00%）和露臉式（33.33%）為最多。本研究樣

本群呈現安全帽高使用率，可能和萬芳醫院位於臺北市區有關。護具使用上全都回答未

使用。 

針對事故發生之狀況，研究對象回答自摔者為 0，此點和郵寄樣本完全不同，樣本數

差異可能是重要原因，回答原因反而與小客車碰撞最多（53.33%）。在碰撞原因上，認

為對方不當為最多，依次分別為對方車速過快、對方車輛突然冒出及突然改變方向等理

由，這點和郵寄樣本完全相同，自述恍神有兩位（13.33%）。 

在探討有關事故發生前是否服用安眠、感冒、心臟或精神藥物時，只有 1人自述有使

用心臟科藥物（6.67%）；在飲酒或提神物上，全部面訪樣本都自述並未使用，這 2 題的

答案與郵寄問卷回答有非常大的不同，分析時需注意是否和面對訪者時樣本回答負面題

目的心態有關。在回答事故發生前身心情況，4 位（26.60%）回答當時是處在不正常的狀

態，其中身體不舒服為最多。至於探討事故發生時騎車者是否有同時做其他事情，全部

都回答並無同時做其他事情。在回答事故前是否有特殊的環境因素時，大都（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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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並無特殊情況， 26.67%回答與下雨有關， 13.33%回答因為有障礙物。 

為探討機車交通事故產生的直接及間接成本，訪者會詢問樣本在醫療的支出情況；

在回收問卷後計算所得，急診自費平均為 7,030 元、急診健保平均為 16,900 元、住院自費

平均為 36,586 元及住院健保平均為 57,906 元，但上述各項的成本計算，雖然訪者會預先

在電話中提醒樣本準備相關單據，但健保費用部分仍有接近 50%的遺漏值；在其他相關

費用支出上，機車修理平均支出為 13,592 元；物品耗損平均 2,515 元； 賠償費有兩筆，

平均 9,000 元；理賠金有兩筆，平均為 20,500 元。 

在駕駛行為的測量部分，面訪問卷比郵寄問卷多設 36 題，共計 63 題，因此能更詳細

了解樣本的駕駛行為及習慣。Cronbach's α值為 0.860，表示其信度甚佳。但可能樣本在與

訪者面對面的情況下心態發生改變，因此問題的答案，相對於郵寄問卷的答案全都來得

更守法更安全。但依據下列題目的回答，機車駕駛的安全性仍值得更多關注，尤其最後 2

題，各有 1人的答案是異常危險，容易導致非常嚴重的傷害：「遇到道路縮減時，您會在

最後一刻才勉強變換車道」、「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騎車

前會檢查輪胎的磨損」、「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否正常」、「在

郊區（鄉村）道路上超速」、「在深夜或清晨騎車時無視速限」、「在道路上會遵守速

限」、「會在鄉間或郊區路上將油門催到底」。問卷的答案亦顯示，機車特定的保護性

皮衣、護具及具警示性功能的衣服較少被使用。 

對於評估機車事故傷害對樣本在治療後的生活功能及身心健康的影響，由於樣本的

面訪都是在醫院內完成，因此在生活功能上，受訪者大都是正常或僅有輕度的不便，這

種選擇性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需要更小心去詮釋。至於傷害對受訪者身心健康的影響，

有 3 人（20%）呈現中度的持續疼痛感，並無嚴重或非常嚴重的病人；在焦慮及沮喪的提

問，只有 1 人（6.67%）呈現嚴重之情況。 

全部樣本群所呈現的傷害嚴重程度，平均住院天數為 9.27 天，依天數來分類，大部

分（80.00%）住院天數在 14 天內，並無樣本住院超過 31 天以上；入住加護病房約佔

20.00%；並無個案入住長照機構或申請重大傷病卡；13.33% 有使用呼吸器；對於面訪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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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訪者會增加提問是否住院中發生併發症，包括肺炎、蜂窩性組織炎、泌尿道感染、

急性腎衰竭、急性心肌梗塞、中風、消化道出血等疾病，結果顯示只有 1 人發生併發症

（6.67%）。 

5.5.3 郵寄問卷結果之單變量分析 

本研究利用統計方法來分析問卷中各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相關性。針對類別變項使用

卡方檢定，針對連續變項使用 T 檢定。在各自變項（危險因子）中，只納入問卷內與傷

害發生有先後時序上關係的變項。依變項包括下列 4 種傷害嚴重度指標：住院天數分為

<15天及≧15天；有無入住加護病房、有無使用呼吸器、傷害嚴重分數（ISS）則分為<16

分及≧16 分共兩組。其餘 2 個傷害嚴重度指標：有無申請重大傷病卡及有無入住長照，

因人數太少故未納入統計。 

在住院天數部分，依照國內外傷醫學專家的意見，外傷後住院<15 天為保守療法及一

般手術所需之時程，住院≧15 天表示病人有接受重大手術或治療併發症所需之時程。單

變量分析結果（表 5.9）顯示，各年齡層的住院天數有明顯差異，其中 22-44 歲的傷者住

院天數明顯較多是≧15 天，也就是推測有較嚴重的傷害。回答有時或經常在外側車道遇

有停靠公車或汽車時，而行駛在禁行機車道或人行道的機車駕駛，較多是住院天數<15 天。 

除此之外，針對統計達邊緣顯著的部分，事故當時道路速限超過 60 公里/小時的機車

駕駛，住院天數較多≧15 天。此外，駕駛行車速度愈快，亦有較高比例住院超過 15 天。

機車駕駛若與大型車輛，包括大客車、大貨車、聯結車、小客車或小貨車發生碰撞，傷

者的住院天數較多是≧15 天。回答騎車前有飲酒或吃其他提神物、或因事故前方、路旁

有車輛或障礙物而無法看清楚前方狀況之傷者，其住院天數較多≧15 天。 

表 5.9 事故因子與住院天數相關性的單變量分析（N=152）§ 

變項 
住院<15 天 

(n=136) 
住院≧15 天 

(n=16) P 
n % n % 

年齡分組     .032* 
   18-21 歲 21 15.44 0 0.00 
   22-44 歲 51 37.50 10 62.50 
   45-64 歲 53 38.97 3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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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住院<15 天 

(n=136) 
住院≧15 天 

(n=16) P 
n % n % 

   ≥65 歲 11 8.09 3 18.75 
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

汽車時，會行駛禁行機車道或駛

上人行道 

    .007* 

  未曾發生 54 41.86 5 33.33  
  幾乎沒有 33 25.58 9 60.00  
  有時這樣 32 24.81 0 0  
  經常這樣 9 6.98 0 0  
  常常這樣 0 0 0 0  
  幾乎每次 1 0.78 0 0  
事故道路之限速     .078* 
    ≦30 公里/小時 17 16.83 0 0.00 
    40 公里/小時 34 33.66 7 58.33 
    50 公里/小時 38 37.62 2 16.67 
    ≥60 公里/小時 12 11.88 3 25.00 
駕駛當時時速 (公里/小時) (平均

值±標準差) 
(37.91±15.34) (45.57±19.37) .089 

事故碰撞情況     .086* 
  自摔 47 34.56 4 26.67  
  與機車/行人/自行車碰撞 28 20.59 1 6.67  
  與大客車/大貨車/聯結車/小客車

/小貨車碰撞 40 29.41 7 46.67 
 

  其他(包括與非移動物體/動物/火
車碰撞、平交道事故) 11 8.09 3 20.00 

 

騎車之前是否有飲酒或吃其他提

神物 
    .086 

    否 133 97.79 14 87.50  
    是 3 2.21 2 12.50  
事故當時前方或路旁有車輛或障

礙物無法看清楚前方狀況     
.073* 

    否 129 94.85 13 81.25  
    是 7 5.15 3 18.75  
§上述結果僅列出統計達顯著或邊緣顯著之變項。 
*Fisher’s Exact Test 
＃T-test，括弧內為平均值±標準差 

入住加護病房（ICU），除代表傷者有相當嚴重的創傷外，同時是資源消耗非常龐

大的醫療行為。在探討自變項與病人是否有入住加護病房的單變量分析結果顯示（表

5.10），有時會被其他駕駛激怒而發生追逐行為特質的機車駕駛，在交通事故後明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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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需入住加護病房治療。行為的改善雖然不易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但民眾經過教育、

引導及訓練後，行為改變所達成的防治成效卻是最明顯且持久的。另一方面，統計上達

邊緣顯著的部分，轉入巷子時常常或一定注意過馬路行人的機車使用者，事故發生後有

較高比例是不需要入住加護病房治療。 

表 5.10 事故因子與是否入住加護病房（ICU）相關性的單變量分析（N=152）§ 

變項 
無入住 ICU 

(n=104) 
入住 ICU 

(n=40) P 
n % n %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

為了表明您的憤怒，

您會追逐該駕駛 

 
 
 

 
 
 

 
 
 

 
 
 

.011* 

  未曾發生 76 73.08 28 70.00 
  幾乎沒有 27 25.96 7 17.50 
  有時這樣 1 0.96 5 12.50 
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

過馬路的行人 
    .055* 

  未曾發生 12 11.54  3 7.50  
  幾乎沒有 3 2.88  0 0  
  有時這樣 1 0.96  1 2.50  
  經常這樣 7 6.73  10 25.00  
  常常這樣 16 15.38  4 10.00  
  幾乎每次 65 62.50  22 55.00  

§上述結果僅列出統計達顯著或邊緣顯著之變項。 
* Fisher’s Exact Test 

傷況嚴重影響呼吸功能如肺挫傷的病人，或因休克或腦傷致意識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不足 8 分的病人，都需要立即使用氣管內插管合併呼吸器來穩定病人

的生命徵兆及保護病人呼吸道暢通；因此有無使用呼吸器是評估病人受傷嚴重度的常用

指標。本研究探討自變項和有無使用呼吸器的相關性發現（表 5.11），因對方車門突然

打開而閃避不及、騎車前使用提神飲料、前方有障礙物導致機車駕駛無法清楚前方情況

等 3 個變項，都會導致機車使用者在交通事故送醫後傷勢較常需插管使用呼吸器來治療。

此外，由統計達邊緣顯著的部分發現，騎車之前有服用其他藥物（除安眠藥、感冒藥、

心臟科用藥、精神科用藥外）或有飲酒的機車使用者，在事故傷害後較多需插管使用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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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器來治療。 

 

 

表 5.11 事故因子與是否使用呼吸器相關性的單變量分析（N=152）§ 

變項 
無使用呼吸器 

(n=147) 
使用呼吸器 

(n=5) P 
n % n % 

交通事故發生時您來不及閃避的

原因之對方車輛突然開車門 
    .033* 

  否 147 100.00 4 80.00 
  是 0 0 1 20.00 
在騎車之前是否有在服用提神飲

料 
 
 

 
 

 
 

 
 

.033* 

  否 147 100.00 4 80.00 
  是 0 0 1 20.00 
事故當時前方或路旁有車輛或障

礙物無法看清楚前方狀況 
    .035* 

  否 139 94.56 3 60.00 
  是 8 5.44 2 40.00 
在騎車之前服用其他藥物 (除安

眠藥、感冒藥、心臟科用藥、精

神科用藥外) 

    .065* 

  否 146 99.32  4 80.00  
  是 1 0.68  1 20.00  
在騎車之前飲酒     .065* 
  否 146 99.32  4 80.00  
  是 1 0.68  1 20.00  

§上述結果僅列出統計達顯著或邊緣顯著之變項。 
*Fisher’s Exact Test 

外傷嚴重度分數（ISS）是最具實證基礎且國際通用的傷害嚴重度評估指標，能提

供臨床醫療人員、傷害防治專業人員及公衛研究學者，針對傷害嚴重情況進行系統性分

類和計算，同時具有治癒率預測功能。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項目亦是依據 ISS≧16 分

定義重大創傷。美國國家外傷登錄資料庫（National Trauma Data Bank）之外傷嚴重度分

級， ISS 1~8 分為輕度外傷、ISS 9~15 分為中度外傷、ISS 16~24 分為嚴重外傷、ISS≧25

分為極嚴重外傷。本研究依上述通則，將 ISS 分為<16 分和≧16 分兩組加以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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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機車事故傷害與下列 3 個變項有關時：習慣緊跟在大型車後面的機車使用者、道

路速限及行車速度較快的病人均明顯有較嚴重的創傷。在速度方面，ISS≧16 分的機車

使用者多行走在平均速限為 50 公里的街道上，行車時速平均為 56 公里。在達統計邊緣

顯著的部分，回答在紅綠燈號誌前會搶快離去這種危險騎車習慣的樣本，在事故發生後

其傷害嚴重度分數會較高。 

表 5.12 事故因子與傷害嚴重度分數（ISS）相關性的單變量分析（N=152）§ 

變項 
ISS<16 
(n=74) 

ISS≧16 
(n=13) P 

n % n %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004* 
  未曾發生 35 47.30 3 23.08 
  幾乎沒有 35 47.30 5 38.46 
  有時這樣 3 4.05 5 38.46 
  經常這樣 1 1.35 0 0 
道路速限 (公里/小時) (42.87±10.18) (51.67±12.67) .011＃ 
駕駛當時時速 (公里/小時) (37.43±16.09) (56.33±21.01) .001＃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

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088* 

  未曾發生 22 29.73  3 23.08   
  幾乎沒有 30 40.54  2 15.38   
  有時這樣 19 25.68  8 61.54   
  經常這樣 3 4.05  0 0   

§上述結果僅列出統計達顯著或邊緣顯著之變項。 
* Fisher’s Exact Test 
＃T-test，括弧內為平均值±標準差。 

綜合以上事故因子與所有傷害嚴重度相關性的單變量分析，研究團隊已將統計結果

整合成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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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事故因子與傷害嚴重度相關性的單變量分析統整表 

事故因子 住院天數≧15 天 入住加護病房 使用呼吸器 ISS≧16 
年齡 22-44 歲     
年齡≥65 歲     
道路限速≥60 公里/小時     
平均時速 45.57 公里/小時     
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行駛

禁行機車道或駛上人行道     

事故碰撞情況為與大客車/大貨車

/聯結車/小客車/小貨車碰撞     

騎車之前有飲酒或吃其他提神物     
事故當時有障礙物無法看清楚前

方狀況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會追逐該駕駛     
轉入巷子時不會注意到過馬路的

行人     

因對方車輛忽然開門而閃避不及     
在騎車之前服用其他藥物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紅綠燈號誌前，會想超越其他車

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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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討論 

雖然國內機車使用輛數逐年增加，機車事故亦日趨嚴重，但國內對於機車使用者因交通

事故導致的傷害嚴重程度，及其傷害嚴重度相關危險因子的探討仍屬有限。本研究為上述議

題的初探（pilot study），以醫學中心的機車事故傷害住院病患為研究範疇，利用問卷方法進

行流行病學研究，探討機車使用者的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相關危險因子。 

本初探研究郵寄問卷的研究樣本共 152 人，問卷的描述性分析結果顯示，機車使用者重

複受傷的情況非常普遍，針對此重複傷害的機轉、對個人及社會的衝擊，都是值得有關當局

的關注；又由於重複受傷往往是由於行為特質或身體累積的傷害，導致事故傷害再次發生，

而重複發生的傷害，又增加下次傷害發生的風險，因此重複受傷的原因，及與傷害嚴重度的

相關性，都是在機車事故傷害防治上需要深入探討的議題。 

郵寄問卷內探討駕駛人行為的問題是使用較少的題目，共計 27 題。雖然在傷害防治上，

行為的改變是最困難，而且需要長時間的介入，才能看到效果，但當行為改變成日常生活習

慣後，效果卻能廣泛而持久。本初探郵寄問卷結果顯示駕駛習慣大都在安全範圍內，但對於

少數有極端危險的行為，在初探研究樣本數較少的情況下，不易觀察到與傷害嚴重度清楚的

相關性，但在樣本數增加後，應該會呈現更完整的面貌。依照次數分配結果排序，本問卷結

果前 5 名危險行為分別為：騎車前不會留意輪胎磨損情形或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功能、

不遵守道路速限、轉入巷子時未注意過馬路的行人、以及變換車道前未查看後照鏡等。 

對於安全帽的使用，問卷結果顯示臺北市的安全帽使用率已是非常普遍，但在農村社區

的使用狀況，如新北市的深坑石碇等地區，因樣本數較少而無法進行分層分析；另外護具的

使用並不常見，因此對一般機車使用民眾是否有實際保護效果及使用意願，仍有待進一步檢

驗。在詢問有關藥物、酒精、提神物的使用情況，在樣本數不足之下，可以發現個案數雖然

不多，但住院天數會比較長，針對上述相關變項與傷害嚴重度的關係，仍有待未來深入探討。

在事故相關的費用計算上，健保部分的支出，由於樣本大多未留下單據，因此呈現遺漏值過

多的情況。須參考院方申請相關健保申報費用的數據，以補足問卷中未能取得之資訊。至於

其他物品損失、理賠金及賠償金等費用，出現高遺漏值，難以獲得所需的資訊。因此在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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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可採取的方法，包括在問卷中增列損失物品的細項各稱、用電話進行事前填寫的說明，

事後以電話來追蹤詢問，及連接保險機構來取得實際數字等方式來補足未填寫的相關費用資

訊。 

本初探研究的面訪問卷樣本共 15 人。面訪問卷內探討機車使用者騎車習慣的部分，比郵

寄問卷有更多的題目，共計 63 題，更詳盡地了解行為上的不同面向。但可能因為受訪者是在

一對一面訪的環境下，在騎車習慣問題的回答上，相對於郵寄問卷的回答顯得更守法更安全，

因此可能與事實有所差異，所以在解釋上需要更為保守；雖然如此，在面訪問卷上仍可以察

覺出一些極端危險的騎車習慣，容易導致嚴重的傷害。比率較高的幾項危險行為分別為：騎

車未穿著機車護具（如保護夾克、保護長褲、未穿戴手套）、騎車前不會留意輪胎磨損情形、

忽略住宅區速限、在郊區道路上超速、嘗試超車但忘記打方向燈、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

的極小空間通過。另外對於面訪問卷的樣本，在詢問行車前是否使用酒精、藥物或提神物時，

出現前述同樣之情況。因此在未來進一步擴大本研究時，除需增加樣本數外，同時要利用更

多質性研究方法，訪員需導引樣本提出更多內心的想法，以克服因面對面訪問環境所產生的

不利影響。 

在詢問有關健保、自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包括損失、理賠及賠償等費用，雖然面訪員事先

會請個案準備相關資料，但出現的遺漏值仍頗高。在擴大研究時，除了事前加強電話解釋、

事後電話追蹤詢問及連結保險機構等方法外，在面訪時尤需加強質性的導引及提示，儘量在

面訪中取得更多詳細的資料。 

最後在探討病人在治療出院後的預後情況，尤其是生活功能及身心的影響，有鑑於目前

國內欺詐事件層出不窮，為取信於受訪者，同時需考慮到訪員的安全，因此訪員與樣本雙方

研議在醫院內辨公室進行面訪。問卷在探討樣本的生活功能時，結果顯然因受樣本能到院的

預設健康條件所影響而產生偏差。因此在擴大此研究時，仍需注意此問題，並設法安排至樣

本住處進行面訪，以避免因樣本的選擇性偏差而影響研究結果。 

在單變量分析的部分，由於依變項「申請重大傷病卡」及「有無入住長照」的樣本數不

足，因此此兩依變項並未進入相關性分析。至於其餘依變項和事故因子（自變項）之間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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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分析結果，統計上有顯著相關的事故因子大致上都非常合理，譬如與大型車輛相撞，包

括大小客車、大小貨車及聯結車等，本初探結果亦顯示其受傷需要較長的住院天數。前方視

線被阻礙而導致的交通事故，除了需要較長的住院天數外，同時也有較高比例須接受氣管插

管使用呼吸器。騎車前使用酒精或提神物，同樣和住院天數及呼吸器使用有正相關。在速度

相關變項方面，如道路速限、事故當時速度及紅燈前加速搶快的行為，初探結果顯示和住院

天數及傷害事故嚴重度分數（ISS）有正相關。此外，機車駕駛平時在外側車道遇有停靠公車

或汽車而行駛在禁行機車道或人行道上，其受傷的住院天數反而較少，推論有此駕駛習慣的

機車事故傷者，可能較注意後方來車並減速以改變行進方向，因此所受到的傷害較不嚴重，

這需要未來再進一步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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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由於我國在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之受傷定義僅有一類（A2 類），不僅造成無法與國際接軌

之窘境，同時亦無法區分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害型態與嚴重度，對於國家道路交通安全

政策擬訂與績效評估皆受到限制。為了使交通事故資料的品質提升，因此本研究參考國際先

進國家的交通事故資料內容，研擬我國適用的定義及分類，並瞭解蒐集資料體系提升效率所

涉及的單位及資源。另一方面，針對機車的交通事故傷害議題進行初探的抽樣調查，以補充

更深入交通事故背後的成因。茲依照前述三大內容歸納整理出最後的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第一部分：針對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進行修訂 

經文獻回顧國際上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及傷害嚴重度定義，並與實務單位座談、專家

會議討論以及與國際組織交流後進行優劣分析，其結果包括： 

一、 世界衛生組織（WHO）、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IRTAD）及歐盟（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UNECE）等國際組織，一致以因交通事故

導致 30 日內死亡者定義為交通事故死亡；為與國際接軌，我國應增列 30 日內死亡

登錄追蹤，以避免低估道路交通事故對國人生命危害之嚴重性。 

二、 文獻整理結果得知，多數國家官方道路交通傷害嚴重度的統計資料主要係由警方自

事故現場蒐集取得，並輔以透過醫院及其他外部資料來源補充傷害嚴重度資訊。國

際上較常見的嚴重傷害定義為住院超過 24小時，現階段 OECD、歐盟等國際組織建

議推行以建立在醫學診斷基礎上的最大簡易外傷分數（MAIS）作為判斷標準，將

MAIS 大於或等於 2 分視為嚴重傷害。 

三、 國際上定義住院大於 24小時為嚴重傷害之理由包括：相信接受住院治療應是較嚴重

的族群，在醫療資源上為主要消耗者，且定義簡單明瞭，資料蒐集方便，亦利於國

際比較。為能與國際資料進行比較，並搭配員警追蹤登錄 24小時內死亡資料的時機，

現階段建議採事故發生 24小時內是否住院作為嚴重度的分類依據，最大簡易外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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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MAIS）的資料取得是未來的方向。 

四、 考量在有限的處理時效內能正確且立即分辨傷者傷害嚴重度，分類數目應儘量簡化，

建議採二分法（如採住院 24小時即為重傷）是較清楚與簡易的分法。有鑑於健保與

醫院制度以及民眾就醫習慣，住院少於 24小時應可視為異常，為減輕員警負擔，建

議調整住院大於 24 小時的定義為 24 小時內是否需要住院作為判斷依據，判斷上亦

無須醫療專業背景。同時搭配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蒐集 24小時內死亡人數的時

機一併取得，可盡量減輕人員工作負擔。 

第二部分：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 

一、 經研究團隊與警政署交通組與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及臺南市交通警察大隊多達

10 次的協調座談，警政單位婉拒參與試填工作之理由包括：員警蒐集 24 小時死亡

資訊係採被動告知方式，無法藉此時機「順便」取得住院資訊；非員警職掌工作範

疇，在警力有限的條件下，恐引起反彈；員警不具醫療專業背景，應由消防或醫療

單位蒐集資料；員警處理交通事故的工作型態是逐件跑案，無責任制；透過健保資

料庫串檔或地方緊急醫療網合作方式取得資料即可等。 

二、 試填工作協調由新北市消防局協助現場填報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在完成 15場講習

說明會後，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開始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作為據點進行收案；消防

人員對於現場另外填表的目的不甚瞭解，另一較大的疑慮是傷患個資釋出問題。 

三、 研究團隊另蒐集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發現各醫院資料項目分散不全，病人檢傷是否為 1-

2 級、傷勢判斷是否嚴重，與是否住院呈現明顯相關及中度一致性。 

四、 專家討論會議上一致認同未來試填工作可朝建立由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

員同時填寫的分工表格來進行：由員警首先提供人別與交通事故相關資料，再由消

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填寫傷勢判斷或重大創傷等資訊，最後再由醫院填寫住院狀態

或醫療結果等資訊。 

五、 經與警政、消防、醫療單位的座談結果，研究團隊已將初擬試填所需變項，與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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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醫療端所使用的表單相對應欄位進行統整，並整理成表 4.2。但由於警政單位

無法參與試填，僅新北市消防局願意參與，故酌修試填變項，經專家討論後產出表

4.3，供新北市消防局於研究期間實際試填，並取其實務經驗作為未來蒐集交通事故

傷害即時性資料之參考。最後專家檢討會議提出由警政、消防、醫療共同填表的構

想，故研究團隊初擬分工表如表 4.19，可做為未來試辦之方向。 

六、 研究團隊針對 24 小時內是否住院的蒐集方式，列出 8 項方案評析其優劣，包括：

「一、員警於事故發生 24小時後詢問醫院」、「二、員警詢問急診醫師」、「三、

警政單位每月發函請醫院回覆」、「四、消防與醫療單位每月主動發函給警政單

位」、「五、由緊急救護技術員或研究人員模擬於醫院急診蒐集資料」、「六、建

立員警、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的分工表格」、「七、資料庫串檔分析」、

「八、建立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的資訊平台」，如表 4.21。以資料正確性與資料

完整性做為首要考量因素，最後再依據資料取得難易度之考量因素進行評估，並視

其執行的難易程度設定為短期（2 年內）、中期（5 年內）及長期（5 年以上）。 

第三部分：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危險因子，依計畫所擬為進行初探研究，

其結果包括： 

一、 由於受限於初探的樣本數，在探討危險因子與傷害嚴重度相關性的統計分析，只能

進行部分依變項（傷害嚴重度）的單變項分析，而無法進行多變項相關性的分析，

而單變量統計分析部分，也因樣本數較不足的緣故，而增加統計結果的不穩定性；

另外因取樣地為萬芳醫院病人的限制，造成結果外推性的不足，這些都是第一年研

究的限制，但由於第一年為初探性質，因此利用多變項分析來確認相關性，並非本

次研究的重點，而文獻的蒐集、問卷的完成、專家群的建立、IRB 的申請、樣本的

選擇及問卷調查的過程，都能提供研究及學術單位相當多寶貴的資料及經驗。 

二、 在描述性分析及單變量分析的結果，除了部分已知的危險因子外，研究結果也提出

一些可供未來更進一步探討的議題，如重複受傷的高發生率、3C 產品的使用、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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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及某些駕駛行為及習慣，與傷害嚴害度都有相當程度的相關；至於速度相關

問題的單變項分析結果，都發現和傷害嚴重分數（ISS）有明顯相關存在。 

三、 至於有關評估機車駕駛行為及認知的量表內容，詳細的討論如本報告書第 5.6 節之

討論。不過是否可推及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預測上，仍有待未來更深入的探討；

因此在未來擴大研究時，研究者即可依照初探的方法及流程，在取得更廣泛代表性

的樣本群後，除了能夠取得更穩定的結果，並進行多變項間相關性的統計分析及確

立危險因子外，也一併解決樣本外推性不足的困擾。不過即使如此，本研究所獲致

前 5 名危險行為：騎車前不會留意輪胎磨損情形或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功能、

不遵守道路速限、轉入巷子時未注意過馬路的行人、以及變換車道前未查看後照鏡

等，仍對於用路人的行為提出應該改善的方向。 

6.2 建議 

一、在探討蒐集交通事故死亡資料的即時性部分，短期建議可由衛福部協助交通部，以

當月最新版的警政署事故資料及衛福部死因檔為基礎進行串檔，產製即時性的 30 天

內死亡人數粗估值，惟上開資料未經各業管機關完整檢核，仍有相當程度誤差，且

無法推估及分析事故特性。長期則建議，由相關權責單位合作建立一交通事故資料

資訊平台，由其他部門（如警政、司法、醫療單位）即時上傳交通事故死亡資料，

以回饋資料提供單位進行即時分析與改善應用。 

二、有關填報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定義，如何與法律輕重傷定義加以區分：儘管

刑法重傷判決係以醫師判斷傷患經治療後之功能恢復結果所開立的診斷證明書作為

依據，而非事故現場初步的傷勢評估，故未來蒐集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文字紀錄應

避免重複使用重傷名詞，建議僅須列示「是否住院」、「最大簡易外傷分數 MAIS」

等客觀項目即可，再由相關決策單位自行認列嚴重傷害的操作型定義。 

三、在探討建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的即時性部分如表 4.20，短期及中長期建議方案如下： 

（一）建議以方案一「員警於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詢問醫院」與方案六「建立員警、

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護人員的分工表格」至少擇一進行試辦計畫，以評估不



 

203 
 

 

 

同資料內容以及蒐集資料方法的可行性。 

（二）中期（5年內）可沿用方案七「資料庫串檔分析」透過警政署交通事故檔與衛

生福利部健保資料檔或死因統計檔串檔取得非即時數據，為不額外影響現場

人員工作的便捷方法。長期（5年以上）則建議透過修法，以方案八「建立警

政、消防及醫療單位的資訊平台」邀集有關單位，包括警政、消防及醫療領

域的行政決策長官與專家學者等，審視各單位現有與交通事故相關的資料庫

系統，從長規劃所需資料欄位，再運用資訊技術整合各端資料轉檔匯入作業，

以研擬執行策略與配套措施，建置資訊共享平台，供各單位即時上傳、分析

資料與改善應用。 

四、本研究的初探部分，係於臺北市萬芳醫院執行，因臺北市與其他縣市在人口學、可

使用資源及社經情況上可能有所差異，因此建議利用本初探研究的方法及結果為基

礎，在全國不同縣市取具代表性的醫院為收案醫院，進行更廣泛的問卷調查，使本

研究的外推性能覆蓋全國；同時配合質性研究方法進行面訪，以補足郵寄問題中部

分無法取得的重要資訊。 

五、在進行資料庫間之串聯前，應掌握並整合各體系在蒐集原始資料時的一致性與連貫

性，同時需檢核蒐集工具的信效度及資料庫內容的品質，以避免後續資料庫間串聯

時發生錯誤或偏差。由於醫院內部的醫療資訊系統或固定申報至中央健康保險署的

行政資料檔並非專為道路交通事故傷害所設計，僅能以外因碼篩選道路交通事故傷

害患者，與員警的交通事故檔串聯仍存有資料比對的阻礙，未來若能規劃從道路交

通事故現場一線人員蒐集第一手資料，即能取得相對即時的資料，同時也可解除多

方資料串檔所面臨的疑慮。 

六、未來問卷調查亦可與警政署的交通事故檔串檔分析，將交通事故機轉與傷害嚴重度

連結起來，在冰冷的統計數字外，發掘出更多事故的真相與故事，方能感動輿論與

民眾對機車交通事故傷害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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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工作會議紀錄 

(1) 2015 年 7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7 月 9 日(四)上午 9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白志偉、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賴靜慧 

列席者：吳佳潔、黃詩齡、鄭竺軒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選訂 1 項交通事故傷害特定議題進行探討 

 

主要結論 

1. 第 1 年將先以機車事故(排放量 250cc 以下)議題進行深入探討，運研所再行通知特定族

群。 

2. 北醫研究團隊所提出的議題，包括：大型重型機車事故、酒駕事故、行人事故，可考慮

於第 2 年執行。 

3. 若要由交通事故檔取得個人資料，宜邀警政署相關單位討論可行性。若警政資料不易取

得，可能經由醫院端及 119 端等其他方式回溯追蹤事故資料，其詳細的收案方式將依最

後決定的調查議題再行討論。 

4. 問卷調查的合作醫院及相關單位，建議可請其協助執行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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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5 年 8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8 月 12 日(四) 下午 3 時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白志偉、林大煜、林樹基、陳品玲、張開國、喻世祥、賴靜慧 

列席者：吳佳潔、黃詩齡、鄭竺軒 

記錄：吳佳潔、黃詩齡 
 

 

討論議題 

一、報告世界各國交通事故定義及創傷嚴重度分類 

二、研議專家座談名單及建議進行方式 

 

主要結論 

一、交通事故定義及創傷嚴重度分類 

(一) 建議深入蒐集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定義的演變過程及追蹤方式。 

(二) 警政署曾試辦追蹤道路交通事故發生 30 天內死亡人數，宜再瞭解當時試行的困難與成

果，以解決警政單位可能的疑慮。 

(三) 死亡及創傷嚴重度分類資料，可能需要警政與醫療單位相互合作取得。 

(四) 應以填表方便性，且又不增加警力負荷的前提，修訂定義分類，並擬訂可行做法。 

二、專家座談 

(一) 會議上需列舉討論議題，建議勿以開放式討論進行，較易獲得共識。 

(二) 有關警政署相關單位的聯絡部分，請運研所協助提供建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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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5 年 9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9 月 9 日(三)上午 11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 

列席者：林郁慈、鄭竺軒 

記錄：鄭竺軒 
 

 

討論議題 

一、 9/16 專家會議預計提出的交通事故調查辦法及傷害嚴重度調查 

二、 9/4 拜訪警政署方組長，與警政署之討論結果 

 

主要結論 

一、 9/16 專家會議 

1. 在 16 日的專家會議中，可以想辦法去了解各專家對這些方案的喜好度，不一定要實

際上的 ranking。 

二、與警政署之討論結果 

1. 警政署認為交通事故嚴重度分類會有法律責任未提，運研所認為不影響，在技術手冊

上面可以註明或是其他方式解決這部分的問題。 

2. 警政署認為以目前串檔方式就可以收集，但此種方式是無法以個別資料研究的，資料

在運用上會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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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年 10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10 月 7 日(三)上午 9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 白志偉、林大煜、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 

列席者：吳佳潔、林鈺慈、黃詩齡、鄭竺軒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1. 傷害紀錄表内容 

2. 紀錄表資料收集流程 

3. 試填工作前置作業 

 

主要結論 

1. 傷害紀錄表内容： 

(1) 除了住院 24 小時、EMT 危急個案及檢傷分級為量表的必要項目外，建議增加可在急

診 24 小時內收集到的項目，如病人動向(出院、轉門診、轉住院、轉加護病房)、病

危/非病危。 

(2) 量表内容增加之項目經由决策單位、執行單位及專家學者協商後定之。 

(3) 預定 11 月 25 日舉行專家會議。 

2. 紀錄表資料收集流程： 

(1) 維持 9 月 16 日專家會議結論，採現場處理警察收集和醫院回報兩種方法。 

A. 員警收集交通事故傷者是否有住院及住院是否有 24 小時，員警其他可收集的傷

害嚴重度資料包括 EMT 紀錄資料或醫院檢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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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試辦醫院申報 30 天內死亡病例及傷害嚴重度資料 

(2) 增加一項警察收集方法：員警可採兩階段收集資料：由現場處理警察取得傷者識別編

號，如：救護紀錄單的表單編號、醫院病歷號、傷者身分證字號等，再由後勤員警依

識別編號，三日內向醫院或消防單位收集傷害嚴重度資料。 

(3) 紀錄表收案範圍只限有向 110 或 119 報案者，排除自行就醫且未報案的傷者。 

3. 試填工作前置作業： 

(1) 每區利用 EXCEL隨機函數隨機選取 1 縣市，包括臺北、新北、彰化、台南、花蓮。 

(2) 依實務可行性選取警政單位，再聯繫鄰近消防與醫療單位。 

A. 警政：自交通警察大隊選取 1 分隊或 1 派出所 

B. 消防：自救災救護大隊選取 1 小隊 

C. 醫療：優先選取公立、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的醫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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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5 年 12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12 月 23 日(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綜合大樓 15 樓第二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白志偉、林大煜、林樹基、張丞圭、張開國、陳品

玲、喻世祥、賴靜慧 

列席者：吳佳潔、鄭竺軒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1. 計畫執行進度說明 

2. 期中審查會議的意見回應 

3. 文獻回顧大綱重整 

 

主要結論 

1. 計畫執行進度： 

(1)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 

a. 研究團隊將請警政署提供試填醫院所屬轄區的派出所名單，儘快召集當地執行單位

（包括：派出所、醫院、救護大隊）及其主管機關協商溝通，確認實際運作模式與流

程會議。考量交通便利性，協調會議先於北區進行，若中區、南區執行單位代表無法

出席，研究團隊將至中南部完成協調工作。 

b. 有鑑於本所 104 年「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檢討修訂及統計運用」研究計畫已增設

24 小時內住院欄位，研究團隊應提供「住院」定義，供填表須知參考。 

(2)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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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構想：透過案件編號自警政單位交通事故資料取得事故情境變項、自醫院取得傷

害嚴重度資料、自受訪者問卷取得駕駛行為資料。 

b. 若要串聯受訪者的交通事故資料及醫療紀錄資料，同意書須詳細說明，並取得個人身

分證字號及已簽署同意書。 

c. 問卷不宜直接詢問受訪者的身分證字號，應考慮由其他方式取得，如：領據、醫院提

供等。 

d. 問卷題數應再收攏，內容著重特殊駕駛行為評估；而事故情境變項應參考員警資料，

其正確性較高。 

e. 問卷定稿後，將提送本所備查核准。 

f. 請研究團隊確認問卷進行方式（如回溯性或前瞻性調查）後，再與本所討論凝聚共

識。 

2. 期中審查會議的意見回應：（以下列述本所運輸安全組書面意見） 

(1) 交通部（經費來源）、審查委員及本所長官對於現階段成果不滿意，關心後續能否順利

執行。因應委員及長官的指示，提升成果的呈現，請研究團隊配合。 

(2)  

 會議資料 會議準備 紀錄(表)提送時限 寄送單位(人) 

1.工作會報 至少前一天提

供 

麥克風、桌

牌、對與會人

名的掌握、會

議(簡報)資料

的印製、餐點

準備、同步記

錄會議發言

(錄音) 

1 日內 相關邀請單位

(人) 

2.月報 每月月底前 所有研究團隊 

3.座談會 

 期末審查會議 

3 日內 本所組長、副

組長、賴研究

員、喻研究員 

(3) 請找出計畫總窗口（避免多頭馬車，彼此不知狀況） 

a. 行政聯繫（工作會議時間確認、時間帶、合約、發文） 

b.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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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內容確認（分析方法、工作時程） 

(4) 助理工作態度：多問、確認、follow-up（不要被動等待） 

(5) 報告撰寫 

a. 著重推論、歸納的過程（理由），需要做詳細的說明。請參考本所出版之研究報告

（如：88 年資料追蹤系統）。 

b. 凸顯研究的內容、成果的重要性（對交通部門政策、衛福成本、事故傷害…）。 

c. 多應用圖、表分析資料、人員、單位的流程作業。 

d. 每隔 2 週提送內容撰寫內容，必要時至所內討論寫法。 

3. 文獻回顧大綱重整： 

a. 研究團隊在修改文獻回顧或期中報告的同時，可與本所意見討論。 

4. 張組長表示，交通部運研所承辦同仁自計畫開始至今皆有參與本計畫進行，亦肯定研究團

隊的付出及努力，唯不同科系間所重視的面相可能有差異，因此研究團隊應依交通部運研

所的要求及指示，在報告中加強文獻份量及過程面說明，整體而言並無其他重大問題。 

5. 計畫總窗口之確認：研究團隊之總窗口為林樹基醫師，儘量以書面進行指導及溝通。唯緊

急時如聯絡不上林醫師，則以吳佳潔助理為順位之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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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6 年 1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6 年 01 月 20 日(三)上午 9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張開國、喻世祥、賴靜慧、葉祖宏、簡戊鑑、林大煜、林樹基 

列席者：李念潔、吳佳潔 

記錄：李念潔 
 

 

討論議題 

一、回應運研所對問卷之建議 

二、研究文獻回顧內容 

 

討論意見 

一、回應運研所對問卷(第三部分)之建議 

張開國組長： 

(一) 視覺與聽覺方面的疾病也需附註常見之疾病。 

(二) 共病組合問項主要是探討其對駕駛行為造成的影響。 

(三) 建議警察調查時能將肇因(車齡、未注意車況等)同時記錄。 

(四) 機車的廠牌影響不大，不須列入問項。 

喻世祥研究員： 

(一) 問卷可先做還未進入程序的前測。 

(二) 葉祖宏研究員之本土化 DBQ 問項建議保留第 11,13,14 題。 

賴靜慧研究員： 

(一) 法律上的自行車歸類於車輛。 

(二) 應將第 13 題中第一個問項的行人與自行車分開來做為獨立問項。 

(三) 第 13-2(b)題可增加自行車之問項，並告知包含電動與非電動自行車。 

(四) 郵寄問卷題意須能讓受訪者清楚了解，如自行車就是腳踏車。 

葉祖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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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保留比對受訪者個人感知與實際情況之題目。 

(二) DBQ 之問項應符合台灣現況。 

林樹基醫師： 

(一) 共病組合(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為公共衛生界常用於評估個人身體狀況所使用的

指標，不建議更動其中的項目。 

1. 問卷內將增加附註疾病之定義，以供填寫者參考。 

2. 回答欄位為「您是否曾經有醫師診斷過這種病症」及「您是否有因這個病症接受服

藥或治療」，可得知此疾病是否為活動期。 

3. 將對交通事故影響較大的視覺及聽力疾病問項排序到第一、二位。 

4. 請貴所告知需增加的問項(如癲癇、酒精中毒)。 

(二) 依所上白老師提供的文獻 ( Mannering, F. L. et al.. (1994).)，收案的時間修訂為過去 12

個月內曾經發生在填寫者自身的交通事故，同時可以擴大收案的人數。 

(三) 問卷第 5-15 題之保留：將過半數專家建議的題目保留。 

1. 保留題目為：5,6,11,12,13,13-2(b),14,15 

2. 詢問發生事故時間可作為模糊比對之用途。 

(四) 感謝喻研究員提供駕駛行為量表相關文獻。兩種版本的 DBQ 有許多題目類似，著眼    

在未來論文發表上，需與國際比較，如未與國際比較，較難說服別人接受我們研究出    

的結果。 

(五) 若貴所希望將本土化 DBQ 放進問卷裡，建議酌量，否則無法達到刪減問卷的目的。 

林大煜教授： 

(一) 道路事故調查表同時可收集第二當事人的資料。 

(二) 問卷中有關問卷調查表題號 6-2 絕對不可拿掉，主要係因如果事故是發生在省道時，

他只能填 6-2，且題號 6-2 與 6-1 為同一配套，絕不可拆散。 

簡戊鑑教授：問卷可增加精神狀況相關的問項。 

 

二、文獻回顧內容 

葉祖宏研究員： 

(一) 文獻回顧建議增加共病症(CCI)及駕駛行為量表的內容。 

(二) 由於目前國際上要使用 MAIS 作為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請教研究團隊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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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院 24 小時的理由？ 

林樹基醫師：已詢問 OECD(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及歐盟組織(European Commission)，

來信告知住院 24 小時的時間切點並非實証依據，主要是相信接受住院治療應是

較嚴重的族群，在醫療資源上為主要消耗者。這部分說法和主持人邱教授在第

一次專家會議的結論是一致。另外定義簡單明瞭，資料取得方便，利於國際比

較，同時可搭配國內員警原本即在蒐集 24 小時內死亡資料。目前歐盟已設定以

MAIS+3 為未來傷害嚴重度量化的依據，但研究團隊考量實務上取得 MAIS 資

料需串聯醫院資料庫，短期內不易達成，故建議採用住院 24 小時作為道路交通

事故傷害嚴重度的分類依據。這部分的說明會補述在研究報告中。 

林大煜教授：根據客觀環境的條件下，基於實務上資料可取得的可行性考量，建議可採兩階

段推動，現階段應從住院 24 小時來著手試行，MAIS 的資料取得是未來的方

向。 

張開國組長：研究報告建議請林大煜教授與白志偉教授協助確認內容。 

喻世祥研究員：請研究團隊將研究報告寄給本所參閱，以便後續提供建議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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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6 年 2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6 年 3 月 2 日(三)上午 10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白志偉、林大煜、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葉祖

宏、簡戊鑑 
列席者：吳佳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一、 上月工作進度及內容 

二、 後續工作的規劃與需要配合的事項 

三、 報告書修訂進度及詳細內容（並請預排二次簡報會議的時間） 

 

討論意見 

一、 報告書修訂進度及詳細內容： 

(一) 已在報告書中加入課題分析，點出研究團隊預先設想的實務問題，並在研究執行中陸

續討論與回應。 

(二) 有關記錄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法律問題，研究團隊已安排諮詢專業律師以取得

專業意見。 

(三) 請(本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提供金管會聯繫方式，以利研究團隊詢問與蒐集國內保險

單位對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評估依據與相關內容。 

二、 上月工作進度及內容： 

(一)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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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端資料的行政面相對複雜，研究團隊先後至內政部消防署、新北市消防局、道安

會以及臺北市消防局，深入討論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流程與試填內容，

並彙整呈報「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內容的資料來源對照表。 

2. 在後端病人住院之醫療資料的取得，研究團隊將於近期提出 IRB 審查申請。 

3. 研究團隊已詢問萬芳醫院外傷登錄師、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及新北市消防局緊

急救護科後，了解每月由 119 送入萬芳醫院急診的車禍案件分布，包括檢傷 1、2 級

人數以及住院人數。由表 1 得知，萬芳醫院每月因交通事故至急診就醫的病人中，

檢傷級數 1-2 級的人數約 14 人（6.9%），住院人數約 16 人（7.8%）。透過該數據可

向員警具體化呈現需要進一步詢問是否住院的工作負荷量。 

表 1. 由 119 送萬芳醫院急診的車禍案件分布 

 新北 119 臺北 119 總數 百分比% 

車禍送萬芳的總人數(每月) 51 153 204  

檢傷 1-2 級人數(每月) 6 8 14 6.86 

住院人數 (每月) - - 16 7.84 

資料來源：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萬芳醫院外傷登錄師 

(二)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 

1. 目前已通過臺北醫學大學人體研究審查行政組的 IRB 審查，待完成核准函申請程序

即可展開問卷調查。 

三、 後續工作的規劃與需要配合的事項： 

(一)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工作，有賴警政、消防與醫療端合作協助資料蒐集，

甚至是建置資訊平台，須在未來透過制度面與法律面著手推動得以落實，研究團隊可

將此列入建言。 

(二) 建議在報告書中列出所有考慮過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方式，包括：遭遇到

的挫折與可行因應作法，供未來相關決策單位在制度面改革上的經驗參考。 

(三) 研究團隊近期將再次拜訪道安會，希望能尋找方法，以突破目前「交通事故傷害紀錄

表」試填工作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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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計 3 月底進行二次簡報會議，研究進度呈現至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

係的初探的問卷前測結果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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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6 年 4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6 年 4 月 27 日(三)上午 9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白志偉、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葉祖宏、簡戊鑑 
列席者：吳佳潔、黃僅斌、李念潔 
記錄：李念潔 
 
 

討論議題 

一、 交通事故傷害試填工作目前進度概況及後續做法 

二、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問卷進度 

 

討論意見 

一、 交通事故傷害試填工作目前進度概況及後續做法 

(一) 3/23 與警政署座談結果(請參閱附件 1、2)： 

1. 3/25 送出之原會議記錄，警政署交通組同意提供臺北市、北區（偏鄉）、中區、

南區、東區（偏鄉）各一所基層警察單位的名單，由研究團隊安排座談會及教育

訓練。警察試填作業建議由以下四種方式進行，分別為： 

(1) 由警察單位內勤同仁發文至醫院追蹤傷害嚴重度資料。 

(2) 由警察單位內勤同仁發文至消防單位追蹤檢傷資料。 

(3) 警察於急診作筆錄時詢問醫師該病人是否需要住院。 

(4) 警察現場判斷及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 

2. 3/25 警政署回覆會議記錄，內容變更為警政署提供臺北市、北區、中區、南區、

東區交通大隊聯繫窗口名單，由研究團隊協調聯繫該單位試辦之可行性。若實務

單位同意試辦，進行方式建議以下二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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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醫院或消防機關逐月主動發文提供試辦之警察機關，交通事故當事人 24 小時住

院或輕重傷檢傷分類資料，再交由研究團隊彙辦。 

(2) 警察無法現場判斷及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警察於急診作筆錄時，如該病人有

住院之需求，由醫師以紙本具名通知處理人員，再由內勤人員交付研究團隊彙

辦。 

3. 警政署於 3/30 來信提供臺北市、北區、中區、南區、東區交通大隊聯繫窗口名

單。 

4. 研究團隊陸續拜訪臺北、新北、臺南及臺中交通大隊，4/21 再次拜訪警政署交通

組，雖已完成相關的規劃與前置作業，且經研究團隊多次協調，但仍均未獲警政

單位同意協助，導致試填工作在實務上窒礙難行。 

5. 研究團隊於 4/22 發公文給運研所，同時副本給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請求協

助與警政單位協調，俾利計畫順利進行。 

(二) 4/1 開始以醫院現有的傷患資料加以調查，進行指標的一致性檢定： 

1. 萬芳醫院自 4/1 至目前共收案人數為 308 人。 

(1) 檢定指標為是否住院、急診檢傷級數。 

2.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已撈取 2016/4/1-4/25 交通事故傷害急診病人資料，需逐筆

查詢外傷機轉與 ISS，預計 4/29 可提供。 

3. 成大醫院於申請 IRB 期間，將以 pilot study名義釋出資料。 

(三)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同意參與現場試填工作： 

1. 研究團隊於 4/18 前往拜訪新北市消防局張科長，獲得同意參與現場試填工作。 

2. 已提供後送病人至萬芳醫院之消防分隊名單，預計五月中完成 15 個分隊的教育訓

練。(請參閱附件 3) 

3. 四月底完成 4 個分隊講習，將於 5/1 開始蒐集試填資料。 

4. 研究團隊簡化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請參閱附件 4)，以減輕消防同仁填寫時的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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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填期間 2016/5/1-2017/4/30，協助填表者依每份(傷患) 給予 100 元問卷調查費。 

(四) 研究團隊可在報告書中擬定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流程，亦可在報告書中建

議使用修法方式來推動警察、消防及醫療單位配合提供資料，運研所將協助提供相關

的立法依據與建議。 

(五) 運研所建議應清楚定義住院標準為何，並希望在報告書中呈現以下分析結果： 

1. 研究團隊模擬 24 小時內是否住院的數據與病人實際住院時間進行比對，比較 24

小時內或 24 小時後住院人數的差異。 

2. 希望研究團隊能額外蒐集醫院在向健保署申報病人的住院日期，並與 24 小時內是

否住院的模擬日期進行比較，做為交通部日後與健保資料庫住院檔串檔分析之參

考。 

(六) 葉祖宏副組長建議：在新北市消防局試填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期間，研究團隊可請警

政署提供該區該期間的 A1、A2 事故總量，再將新北市消防局試填所產出的結果推估

其傷害嚴重度分布，以向警政署突顯蒐集 A2 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的重要性。 

二、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問卷進度 

(一) 研究團隊已開始進行問卷調查工作。目前已聯絡 300 位，同意面訪為 7 位、同意填寫

郵寄問卷為 88 位、拒絕受訪為 27 位、電話空號為 17 位、無人接聽為 135 位、需再

次聯絡為 20 位、過世為 2 位、非交通事故為 2 位、外籍人士為 2 位。 

(二) 唯電話連繫後發現部分對象因電話空號或連繫不上，為增加收案數，擬將收案期間延

長至事故前兩年。 

(三) 問卷調查結果將與傷害嚴重度做迴歸分析。 



 

232 
 

 

 

(9) 2016 年 5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6 年 5 月 13 日(五)下午 2 時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林大煜、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葉祖宏 
列席者：吳佳潔、李念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一、 研究團隊發函請求運研所協助試填工作 

二、 新增 3 名協同主持人 

三、 確認期中二次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之回應內容 

 

討論意見 

一、 研究團隊發函請求運研所協助試填工作 

(一) 根據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北醫校研字第 1050001359 號函（請參閱附件 1），研究團

隊表示多次與警政單位協調均未獲得同意協助，導致試填工作在實務推動上窒礙難

行，目前僅能以醫院現有的醫療資料進行指標一致性檢定。 

(二) 研究團隊與運研所雙方協議調整工作項目，並同意進行後續相關的契約內容變更，包

括：服務建議書及研究經費。 

二、 新增 3 名協同主持人 

(一) 由於計畫實務運作需要，研究團隊擬新增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研究所簡戊鑑副教

授、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許金旺主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張冠吾科長為

本計畫協同主持人。前述新增人員不支薪，不會影響人事費用，不知是否可行？ 

(二) 運研所同意新增協同主持人，並表示依研究助理變更方式辦理，請研究團隊發函申請

人員異動，附以人力分配表及 3 位協同主持人學經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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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期中二次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之回應內容 

(一) 有關蒐集「死亡」與「受傷」統計數據的說明，建議修改為： 

1. 在死亡部分，30 日死亡/衛福部死亡人數，可利用歷史資料算出比例來驗證。短期

作法可採推估係數方式，長期則透過修法、或建立警政資訊平台（衛福部、司法

機關填資料）。 

2. 在受傷部分，短期作法利用研究計畫由消防與醫院端試填工作取得，長期則透過

修法、或建立警政資訊平台（衛福部、司法機關填資料）來達成。 

(二) 住院 24 小時以上的住院定義，將以「開立住院單」時間為依據。 

(三) 張組長建議在期末報告應呈現相關的數據分析，包括：事故 24 小時內住院人數/住院

人數、檢傷分類各級人數/住院人數、危急個案人數/住院人數等。 

四、 葉副組長與喻研究員建議有關「規劃醫院收案蒐集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性」的意見可

納入期末報告的建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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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6 年 6 月工作會議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6 年 6 月 6 日(三)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7 樓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林樹基、張開國、喻世祥、簡戊鑑 
列席者：吳佳潔、黃僅斌、李念潔 
記錄：李念潔 
 
討論議題 

一、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研究進度報告 
二、 問卷進度報告(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 
三、 專家會議建議之試填流程及內容 

討論意見 

一、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研究進度報告 

1. 道路交通事故件數及傷亡人數中，A2 類別的事件總數及人數逐年增加，若不即早進行

傷害嚴重度分類，日後將難以解釋 A2 事件數量上升的原因。 

2. 研究團隊已完成共 15 個新北消防分隊的試填講習。因消防人員已受過初步的救護訓

練，與警察單位提出的問題較不相同，但同樣有提到個資的疑慮，由於消防隊的救護單

上有「是否同意提供資料使用」的欄位，如此可解決個資的問題。 

3. 各個不同的傷害嚴重度指標分散在不同的資料庫裡，除非使用前瞻性的方法去蒐集，否

則無法從已建立的資料庫中去蒐集研究所需的資料。 

4. 各指標蒐集來源特性說明： 

檢傷級數 消防局與醫院資料庫均有記錄 
危急個案 消防署救護紀錄表已移除此欄位 

新北市保留；臺北市另表記錄，但未存醫院 
是否住院 萬芳急診可查閱醫師開立住院單時間 

萬芳外傷登錄資料以住院病歷登錄住院時間 
傷勢判斷 須以前瞻性方式蒐集 
ISS 萬芳、成大外傷登錄資料僅針對住院個案評估 

急診診斷不完整 
ICD-10 無法使用現有軟體轉換 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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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6.5.1 起由新北消防局參與試填，五月份共回收 61 張紀錄表，出勤單位多為深坑分

隊，車禍類別多為機車，檢傷級數 1-2 級、有嚴重傷害及危急個案皆佔一成左右。 

6. 有關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不論是急診醫學會代表、醫療界前輩及北醫外傷科主任皆認

為，急診工作作業匆忙，不可能填寫內容太多的表單。 

7. 萬芳醫院急診收案資料 105 年 4-5 月份共收集 776 位個案，其中車禍發生時間到住院時

間少於 24 小時者佔 100%，也就是車禍發生後須住院的病人，都能在 24 小時內住院。 

8. 萬芳醫院急診收案資料指標分析： 

i.事故 24 小時內住院人數/住院人數：48/48=1 
ii.危急個案人數/住院人數：10/11=0.9 

iii.檢傷分類一級人數/住院人數：4/48=0.08 
iv.檢傷分類二級人數/住院人數：21/48=0.43 
v.檢傷分類三級人數/住院人數：23/48=0.48 

vi.檢傷分類四級人數/住院人數：0/48=0 
vii.檢傷分類五級人數/住院人數：0/48=0 

viii.住院人數/EMT 送醫院人數：11/109=0.1 

9. 成大醫院外傷登錄資料： 

i. 事故內 24 小時內住院人數/住院人數：4310/4310=1 
ii. 住院病人的檢傷級數主要集中在 2-3 級 

iii. 住院天數超過 30 日/死亡人數僅佔 0.63%。 

二、 問卷進度報告(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 

1. 問卷收集進度：郵寄問卷寄出 200 份問卷，回收 130 份問卷，面訪問卷 16 份。 

2. 分析指標：個案住院天數、是否入住加護病房、是否使用呼吸器、ISS 分數。 

三、 專家會議建議之試填流程及內容（附件 1） 

1. 新北消防局張科長建議未來建立一張同時讓消防、警政、醫療單位填寫的表單：由員警

填寫人別、交通機轉資訊；再由消防人員填寫重大外傷、傷勢判斷等資訊；最後再由醫

院填寫 ISS 或醫療結果等資訊。 

2. 警察只需填寫人別資料，傷害嚴重度部分則由消防及醫院端提供，嚴重傷害的操作型定

義依各單位認定列管，如此可解決警察擔心觸及法律問題，警察配合意願應該相對提

昇。同時亦可解決消防人員提到的個資疑慮。 

3. 張開國組長建議紀錄最早(開立住院單)及最晚(真正走進病房)的住院時間點，看兩者時

間會相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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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專家及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1)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座談會紀錄（2015.08.28） 

時間：2015 年 8 月 28 日(三) 9:30-10:30 
地點：萬芳醫院急診會議室 
出席：新北市消防局永平分隊許辰瑋、新北市消防局南勢分隊陳中、新北市消防局石門分隊蕭

玉摩、新北市消防局石門分隊林宥僑、新北市消防局水利分隊張朝閔、新北市消防局中和分隊

吳致緯、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林樹基 
列席：研究助理鄭竺軒 
記錄：鄭竺軒 
 

討論： 

一、EMT 在接到案件時是否會通知警察，警察是否會在場？ 

消防局代表回覆： 

1. 關於交通事故分類部分，可能要跳脫 24 小時內死亡的部分，一般交通大隊員警追蹤

24 小時較為困難，而且分辨是否因為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會有模糊的地方，建議分

成輕傷、重傷或死亡兩類的分法。 

2. 大部分狀況下或傷者為危急個案狀況，EMT 會立即送院不會等待警察到場，相關資

訊會以勤務中心通知警方狀況；交通大隊的員警一定會到醫院作筆錄跟必要的調查，

不過警察較感興趣的狀況主要以有兩造及財物損失的為主，對自摔或自撞的狀況較不

感興趣，但不管怎樣，出現交通事故時 EMT 的勤務中心是一定會通知警方。 

 

二、EMT 判斷為危急個案時是否會特別註記？ 

消防局代表回覆：EMT 的記錄單看地區才會特別記錄危急個案，中央的參考版本沒有該

項目，新北市在危急個案項目中會以紅色粗體字標示，如勾選即代表

是危急個案，但其他縣市不一定會特別註記。 

 

三、送至醫院時會留下哪些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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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代表回覆：醫院中的檢傷分類或許符合研究團隊的需求。危急個案的嚴重程度也

就是檢傷分類 5 級中的第 1 或 2 級，檢傷分類的危急程度是全國通用。

醫院電腦系統將傷者的生命徵象輸入後會顯示檢傷分類等級，如受傷

機轉中有高處墜落或輾過等危急個案的狀況，在檢傷分類都在第 1 或 2

級中，醫院中留下的資訊可以讓警方以事故資料查詢到傷者，警方應

該也可查詢到檢傷分類等級。 

 

四、重傷自行去醫院的狀況是否常見？ 

消防局代表回覆：有發生過但很少見，大部分是不需處理的狀況卻請求救 EMT 支援。 

 

五、傷者如果在後送途中好轉，是否會排除危急個案的註記？ 

消防局代表回覆：傷者的狀況改變會註記在填報單中，但送醫時會以最嚴重的狀況資訊

為主。因為中途的好轉不代表沒受到嚴重的傷害，有可能症狀只是暫

時未出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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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政署交通組座談會紀錄（2015.09.04） 

時間：2015 年 9 月 4 日(五) 15:00-16:00 
地點：內政部警政署會議室 
出席：警政署交通組組長方仰寧、警政署交通組副組長張夢麟、警政署交通組科長蔡宗益、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教授曾平毅、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副教授林大煜、萬芳醫

院急診重症醫學部林樹基 
列席：研究助理鄭竺軒 
記錄：鄭竺軒 
 

討論事項： 

一、關於交通事故死亡及受傷 

如果可以的話，以串檔的方式將警政署資料及全民健保的資料串連會有較好的結果，警

政署可以將交通事故的資料在 1.5 個月內整理好。 

二、 30 日死亡部分以基層員警調查 

以國內狀況是不可行的方法，對民眾的打擾會引起很多麻煩。 

三、 30 日死亡資訊以醫師通知或以司法相驗方式 

或許可行，如醫療機構能夠配合的話可以以這方式討論。 

1. 以醫師或醫療院所通知的方式，可以以 110 之類全國通行的系統告知，總機會直接轉

送資訊給負責的交通大隊。 

2. 以司法相驗進行，檢方必定會尋找員警幫忙相關事宜，如用此方法細部可以討論。 

四、 傷害嚴重度以檢傷分類進行 

基本上同意也可行，但是要醫療院所可以配合 

1. 免除與刑法輕重傷名詞重複的狀況以免引起之後法律上的問題。 

2. 要避免基層員警進行時會亂填或醫護人員拒填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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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政署交通組座談會紀錄（2015.10.16） 

時間：2015 年 10 月 16 日(五) 15:00-16:00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會議室 
出席：警政署交通組科長蔡宗益、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副教授林大煜、萬芳醫院

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研究助理黃詩齡、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鄭竺軒 
記錄：黃詩齡 
 

會議討論事項： 

1. 討論兩階段收集交通事故傷害資料程序 

由現場處理警察取得傷者識別編號，如：救護紀錄單的表單編號、醫院病歷號、傷者身分

證字號等，再由後端員警依識別編號，3 日內向醫院或消防單位收集傷害嚴重度資料。 

(1) 後端員警是否為審核小組人員或其他單位人員？其編組方式？ 

(2) 第一線員警將資料後送至後端員警所需時間？其作業程序為何？ 

(3) 由後端員警收集傷害資料，是否影響後端員警的負荷？其意願？ 

2. 瞭解警政單位希望增加收集的傷害紀錄表項目 

依 20150916 專家會議結論，必要項目包括： 

(1) 是否住院 24 小時 

(2) EMT 危急個案 

(3) 檢傷級數 

 

3. 討論試填單位 

(1) 試填單位建議選擇交通警察大隊分隊？派出所？ 

(2) 請推薦醫院鄰近轄區的警政實務單位 

A. 臺北：臺北馬偕紀念醫院 

B. 新北：亞東紀念醫院 

C. 台中：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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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E. 花蓮：花蓮慈濟醫院 

 

4. 請警政主管單位協助行文執行 

 

結論： 

1. 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事故發生後派員處理 

(1) 派出所員警到現場維持交通 

(2) 交通大隊、分隊專職人員負責事故處理 

(3) 於 3 日內填好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個案分

析表等相關交通事故處理資料送審審核小組(交通大隊) 

(4) 警察局分局交通組審核人員初審，再送至審核小組審核 

2. 由後端員警收集傷害資料不可行 

交通大隊後端處理人員比現場人員更少，無法負荷此方式的工作量，現場人員執行較可

以。 

3. 評估試行項目收集的狀況，包含： 

(1) 是否住院 24 小時 

(2) EMT 危急個案 

(3) 檢傷級數 

(4) 資料庫串聯 

比較 4 種方案執行的狀況，另外前 3 項資料希望附上佐證資料，並法律上使用的輕重傷

名詞 

4. 警政署交通組同意協助提供名單及行文 

 



 

242 
 

 

 

(4) 警政署交通組座談會紀錄（2016.01.28） 

時間：2016 年 1 月 28 日(四) 10:00-12:30 
地點：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辦公室  
出席者：內政部警政署交通組科長蔡宗益、內政部警政署警務正林宗信、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

通警察大隊組長林洸賢、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一、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流程 

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 

主要討論： 

一、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流程 

研究團隊： 

(一) 本計劃主持人邱文達教授一再叮嚀，務必避免增加線上人員之不必要負擔，而研究

團隊自始即依此原則來規劃。經過數回專家與實務人員間的討論後，研究團隊已掌

握「交通事故傷害記錄表」試填作業之可行性，在於不同單位，包括警政、消防、

交通及醫療，對本試填作業的未來成果，都有實務上之期待及需要。 

(二) 針對「交通事故傷害記錄表」試填作業，研究團隊仍依照過去的討論及會議結論，

以「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的危急個案」、「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為 1-2 級」及「是

否住院」，作為傷害嚴重度的判定指標。但由於臺灣的機車事故數目遠超過其他已

開發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如果單純依照國外先進國家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方

法，勢必造成警察基層同仁無法負擔的工作量；如果勉強執行，除引起反彈外，取

得之資料品質亦不堪應用。因此研究團隊有以下 3 點建議： 

1. 依目前實務經驗，自行就醫之傷患大部分屬輕度傷害，為簡化作業流程，暫不列

入試填對象。 

2. 需要詢問住院的傷患，需合乎下列傷害型態（依據美國的警察判定傷勢原則）： 

(1)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害 

(3) 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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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5) 失去意識、或癱瘓 

3. 由於住院傷患是交通事故造成醫療資源消耗及社會成本損失的重要所在；因此研

究團隊建議「交通事故傷害記錄表」試填作業之初期，只針對需住院之傷患蒐集

資料，以減輕蒐集資料之工作量，待蒐集資料作業穩定後，再考慮推廣至其他非

住院傷患。 

警政長官： 

(一) 有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的危急個案」與「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為 1-2 級」的部

分： 

1. 資料性質較偏向救護端，可能是消防單位例行記錄內容，可考慮自消防救護單位

取得資料。 

2. 建議研究團隊能與消防同仁進一步了解前項之實務可行性。 

(二) 有關「24 小時後詢問是否住院」的部分： 

1. 員警實務上追蹤 24 小時內死亡的方式，主要是根據家屬或司法相驗通報得知，

為被動告知。因此若要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詢問傷者是否住院，改變現有作業模

式，需克服基層員警的反彈意見。 

2. 依傷害類型條件來篩選需詢問住院與否的個案，因傷害類型判斷涉及專業，若由

員警自行判斷恐有正確性的疑慮，且員警主動關心傷者的傷勢，恐引起事故雙方

之不當聯想；因此，考量消防同仁接受過救護訓練，對於傷害類型的判斷準確度

較高，建議研究團隊邀請消防救護單位共相探討可行方式。 

3. 員警在蒐集嚴重度資料上，較可行的 2 種蒐集方式： 

(1) 仿照日本，由員警在醫院詢問急診醫師傷者住院的機率，根據醫師的回覆勾

選傷者是否住院。 

(2) 由消防隊緊急救護員判斷傷者是否有達到需詢問住院與否之傷害類型條件，

員警取得該傷患資料後，經員警累積傷患名單後，內勤同仁每個月行文給醫

院窗口，請醫院協助回覆傷者是否住院。 

(三) 建議警察、消防及醫療單位各設置固定的聯絡窗口，以利三方訊息交換。 

(四) 借鏡德國是建立法源基礎，透過法律效力要求警察、消防及醫療單位共同提供道路

交通事故資料。由於交通事故傷害事件會接觸到傷者的處理人員，包括員警、消防

及醫療，研究團隊應可在報告中建議本國未來可朝設立專法方式落實跨單位資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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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研究團隊： 

(一) 由於健保資料庫為醫院向健保局申報費用的行政檔，除檔案內容之精確度會受非醫

療因素干擾外，建檔過程中牽涉費用核刪與申覆等行政流程，皆會影響資料檔時效

性延遲 1-2 年。若能在事故發生時確實取得第一手資料，透過相對即時的數據分

析，藉以訂定交通安全防治政策，可改善我國交通事故發生率與傷害影響，此為一

級資料庫可貴的地方，亟需員警、消防及醫療同仁共同合作、分擔來達成。 

(二) 未來若能發展資訊平台的確能簡化基層同仁的作業負荷，本研究計劃書第二年亦已

加入資訊化的規劃，並邀北醫醫學資訊研究所劉建材教授為協同主持人協助。唯現

階段請諸位長官能將此試填工作視為未來正式上路前的試辦過程，亦可視為資訊平

台建立之前置作業。透過未來 1 年的試行、監測與檢討，對於道路交通事故傷害資

料蒐集體系的建置及精進皆是一大貢獻。 

二、「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內容 

研究團隊： 

(一)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所需試填資料，包括： 

1. 傷者的名字 

2. 傷者的性別 

3. 傷者出生年月日 

4. 傷者的身分證字號 

5. 事故發生地點 

6. 事故發生時間 

7. 案件編號 

8. 醫院名稱 

9. 傷者的病歷號碼 

10. 急診檢傷掛號時間（時分秒） 

11. 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 1-2 級 

12. 消防局救護紀錄表上是否為危急個案 

13. 傷者有以下類型的傷害 

(1)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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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害 

(3) 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 

(4)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5) 失去意識、或癱瘓 

14. 是否住院（24 小時後詢問） 

(二) 為能減輕員警工作負荷，第 1-7 項為員警原本即在蒐集的內容，病歷號取得方式可

向醫院索取病歷號貼紙，若執行上有困難並不強制；但務必能協助取得第 10 項急診

檢傷掛號時間，以利將來有需要模糊比對串聯事故資料與醫院資料時之用。 

警政長官： 

(一) 若要請員警向醫院取得傷者的病歷號貼紙，實務上可行。 

(二) 不過員警蒐集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的目的是重建事故現場，釐清肇事責任，日

後在「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的教育推廣上，需告知基層員警取得病歷號的理

由。 

附件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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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警政署交通組座談會紀錄（2016.03.23） 

時間：2016 年 3 月 23 日(三) 09:00-10:30 
地點：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辦公室 
出席者：警政署交通組副組長張夢麟、警政署交通組科長蔡宗益、警政署交通組警務正林宗信、

臺北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組長林洸賢、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教授林大煜、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副教授簡戊鑑、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李念潔 
記錄：李念潔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 目前國內 A2 內容無分辨傷害輕重度。若能對 A2 傷患的傷害嚴重度做出更明顯的區

分，將能得知輕重傷之增減趨勢，對權責單位的規劃及介入將有正面效益，也能彰

顯警察的工作績效。 

二、 經研究團隊蒐集世界各國資料後，發現絕大部分都以警察來記錄初步的傷害嚴重度。

歐盟國家以是否住院 24 小時為指標，美國以現場員警判斷傷勢。 

三、 法官判斷傷患的傷勢是依據病人治療之後的情況，不是以初步判斷為依據，因此警

察去做傷害的初步判斷不會有究罪的疑慮。 

四、 輕重傷名詞因與法律恐有衝突的疑慮，故使用上不會要求記錄輕重傷，將改以其他

名詞呈現。 

五、 以萬芳醫院急診為例，交通事故由 119送醫，大概有 8%的人數需住院。雖然國內交

通事故傷害送醫者相當多（一天約 1000 多人），但以實際住院病人需追蹤的話，數

量其實不多。另外如長庚醫院有大量外院轉診的病人，並不需要當地警察同仁去追

蹤，只需從最初處理的醫院去追蹤。 

六、 研究團隊將至各試填單位舉辦講習，目前只是試辦，如有不適當處爾後可以修改，

若試辦後覺得實務上有困難也可取消。 

七、 希望警察同仁能在急診做筆錄時，同時取得檢傷級數、危急個案及是否住院之訊息。

日本模式為警察去問醫師初判病患是否住院，這部分應可請醫院幫忙。 

八、 為了減少警察所需詢問是否住院的病人人數，以減輕警察試填工作量負擔，研究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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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依據美國警察詢問傷勢原則，為需要詢問是否住院之病人設下門檻，包括下列五

點：(1)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

害(3)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4)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5)失去意

識、或癱瘓。只有這五點需要警察去追蹤。研究團隊將至試填單位座談並為員警舉

行教育訓練。 

九、 健保資料庫是申請費用的行政檔，釋出可使用的資料需延誤一到兩年以上，用健保

資料庫串檔恐有時效上的困難。 

警政長官： 

一、 問卷中若使用重傷，會與刑法第 10 條衝突。且民眾控訴日漸頻繁，請警察同仁判

斷傷勢，容易引起基層反彈。 

二、 若最終輕重傷之判決為醫師決定，需警察去判斷初步傷勢目的為何。 

三、 車禍事故發生後第一到達現場人員應為消防，且消防有救護基礎，警察在判斷傷

勢上恐有困難，建議由消防端執行。 

四、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重點在重建車禍現場，並非當事人傷勢。 

五、 期望能法有明文規定，填寫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屬無罪化。 

六、 建議可從內勤行文向醫療、消防蒐集所需要的資料。 

七、 建議蒐集的資料為客觀判斷，且為處理事故現場中可獲得的資訊，而非還要另外

去蒐集，增加基層員警工作負擔。 

八、 若需警察同仁去判斷傷勢，需進行教育訓練。 

會議結果： 

一、 警政署交通組同意提供臺北市、北區（偏鄉）、中區、南區、東區（偏鄉）各一

所基層警察單位的名單，由研究團隊安排座談會及教育訓練。 

二、 試填作業建議依下列四個方法進行： 

(3) 由警察單位內勤同仁發文至醫院，追蹤傷害嚴重度資料。 

(4) 由警察單位內勤同仁發文至消防單位，追蹤檢傷資料。 

(5) 警察於急診作筆錄時，詢問醫師該病人是否需要住院。 

(6) 警察現場判斷及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 

三、 試填工作的目的是分析以上方法的利弊得失後，將試填結果呈現給委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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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警政署交通組座談會紀錄（2016.03.23）（修訂版） 

時間：2016 年 3 月 23 日(三) 09:00-10:30 
地點：警政署交通組安全科辦公室 
出席者：警政署交通組副組長張夢麟、警政署交通組科長蔡宗益、警政署交通組警務正林宗信、

臺北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組長林洸賢、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教授林大煜、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研究所副教授簡戊鑑、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李念潔 
記錄：李念潔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 目前國內 A2 內容無分辨傷害輕重度。若能對 A2 傷患的傷害嚴重度做出更明顯的區

分，將能得知輕重傷之增減趨勢，對權責單位的規劃及介入將有正面效益，也能彰

顯警察的工作績效。 

二、 經研究團隊蒐集世界各國資料後，發現絕大部分都以警察來記錄初步的傷害嚴重度。

歐盟國家以是否住院 24 小時為指標，美國以現場員警判斷傷勢。 

三、 法官判斷傷患的傷勢是依據病人治療之後的情況，不是以初步判斷為依據，因此警

察去做傷害的初步判斷不會有究罪的疑慮。 

四、 輕重傷名詞因與法律恐有衝突的疑慮，故使用上不會要求記錄輕重傷，將改以其他

名詞呈現。 

五、 以萬芳醫院急診為例，交通事故由 119送醫，大概有 8%的人數需住院。雖然國內交

通事故傷害送醫者相當多（一天約 1000 多人），但以實際住院病人需追蹤的話，數

量其實不多。另外如長庚醫院有大量外院轉診的病人，並不需要當地警察同仁去追

蹤，只需從最初處理的醫院去追蹤。 

六、 研究團隊將至各試填單位舉辦講習，目前只是試辦，如有不適當處爾後可以修改，

若試辦後覺得實務上有困難也可取消。 

七、 希望警察同仁能在急診做筆錄時，同時取得檢傷級數、危急個案及是否住院之訊息。

日本模式為警察去問醫師初判病患是否住院，這部分應可請醫院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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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為了減少警察所需詢問是否住院的病人人數，以減輕警察試填工作量負擔，研究團

隊依據美國警察詢問傷勢原則，為需要詢問是否住院之病人設下門檻，包括下列五

點：(1)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2) 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

害(3)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4)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5)失去意

識、或癱瘓。只有這五點需要警察去追蹤。研究團隊將至試填單位座談並為員警舉

行教育訓練。研究團隊將利用研究經費給參與試填同仁合理的紀錄表填寫費用。 

九、 健保資料庫是申請費用的行政檔，釋出可使用的資料需延誤一到兩年以上，用健保

資料庫串檔恐有時效上的困難。 

警政長官： 

一、 問卷中若使用重傷，會與刑法第 10 條衝突。且民眾控訴日漸頻繁，請警察同仁判

斷傷勢，容易引起基層反彈。 

二、 若最終輕重傷之判決為醫師決定，何需警察去判斷初步傷勢？ 

三、 警察人員無醫療專業，無法現場判斷當事人傷勢。車禍事故發生後第一到達現場

大多為消防人員，且消防有救護基礎，警察在判斷傷勢上恐有困難，建議由消防

端執行。 

四、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重點在重建車禍現場，並非當事人傷勢。 

五、 有關當事人是否需住院 24 小時之資料，由醫療院所主動以紙本方式通知警察，再

交由研究團隊彙辦。 

六、 建議蒐集的資料為醫療或消防人員客觀判斷，而非還要警察另外去蒐集，增加基

層員警工作負擔。 

七、 研究團隊應以健保資料庫與事故資料庫進行碰檔，朝源頭管理方式，將住院資料

與交通事故紀錄進行勾稽，全面掌握事故當事人是否住院 24 小時之資料，避免有

限警力之浪費及人工登錄錯誤之風險，以提高資料正確性。 

會議結果： 

一、 警政署交通組同意提供臺北市、北區、中區、南區、東區，交通（大）隊聯繫窗

口名單，由研究團隊協調聯繫該單位試辦之可行性。 

二、 倘實務單位同意研究單位試辦，建議依下列二個方式擇一辦理： 

(一) 醫院或消防機關逐月主動發文提供試辦之警察機關，交通事故當事人 24 小時住

院或輕重傷檢傷分類資料，再交由研究團隊彙辦。 

(二) 警察無法現場判斷及蒐集傷害嚴重度資料。警察於急診作筆錄時，如該病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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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之需求，由醫師以紙本具名通知處理人員，再由內勤人員交付研究團隊彙

辦。 

三、 試填工作的目的是分析以上方法的利弊得失後，將試填結果呈現給委託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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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座談會紀錄（2016.04.11） 

時間：2016 年 4 月 11 日(一) 10:00-11:00 
地點：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辦公室 
出席者：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務正許世榮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黃僅斌 
記錄：吳佳潔、黃僅斌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 依據 2016 年 3 月 23 日與警政署交通組之座談結果，以及後續所提供的聯繫窗口，研

究團隊此次前來拜訪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長官，徵詢是否願意參與試填。 

 

警政長官： 

一、 醫院為維護病人個資未必願意提供警察單位有關病歷與救護紀錄表內容，且不確定可

詢問的急診對口人員。 

二、 由員警評估傷害嚴重度會有困難，且車禍現場須處理的工作繁重，向醫院追蹤傷者情

形實有困難。 

三、 由於車禍事故多分布於市區，車禍事故件數多且連續發生，且逐一結案，若要員警

24 小時後追蹤傷者是否住院的可行性不高。 

四、 試填工作超出員警的業務範圍，將增加基層員警的工作負擔，在警力編制不足的情況

下，擔憂會引起同仁反彈。 

五、 關於試填的參與意願，需警政署發布正式公文方可執行，地方警政單位並無權限跨過

上級長官（警政署）指示基層員警配合執行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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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座談會紀錄（2016.04.11） 

時間：2016 年 4 月 11 日(一) 17:30-18:30 
地點：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辦公室 
出席者：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組長林洸賢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黃僅斌 
記錄：吳佳潔、黃僅斌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 依據 2016 年 3 月 23 日與警政署交通組之座談結果，以及後續所提供的聯繫窗口，研

究團隊此次前來拜訪臺北市交通警察大隊長官，徵詢是否願意參與試填。 

 

警政長官： 

一、 員警在車禍現場未必會遇到消防單位與事故當事人，因此若要取得是否為危急個案和

急診檢傷級數都需抵達醫院方可確認。 

二、 醫院為維護病人個資未必願意提供警察單位有關病歷與救護紀錄表內容，且不確定可

詢問的急診對口人員。 

三、 員警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若由員警評估傷害嚴重度的準確度存疑，建議由消防單位協

助執行較適當。 

四、 市長推行刪減員警的非職掌工作項目，因此試填工作的推行將有困難。 

五、 由於近年員警遇上退休潮，在編制警力長期無法補足的情況下，基層員警的工作負擔

龐大，如再增加超出員警的業務範圍的試填工作，擔憂會引起同仁反彈。 

六、 有關交通事故處理有全國統一的交通事故處理規範遵循，警政署有製發統一的事故處

理表件，本研究工作內容尚未獲警政署支持認可，地方警察機關不宜自行參與試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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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南市交通警察大隊座談會紀錄（2016.04.12） 

時間：2016 年 04 月 12 日(二)下午 15 時 00 分至 16 時 00 分 
地點：台南交通警察大隊 事故處理組辦公室 
出席者：潘顧天、吳業昌、李世上、林樹基 
列席者：李念潔 
記錄：李念潔 
 

會議討論事項：  

一、 傷害紀錄表試填 

研究團隊： 

1. 警政署提供五個地區交通大隊聯繫窗口，由研究團隊協調聯繫。故本次前來台南交

通警察大隊諮詢試辦之可行性。 

2. 目前 A2 事故尚未分類嚴重度，較難展現警察同仁的績效。若能成功將 A2 做快速分

類，將可提供給交通部做政策的介入或宣導。 

3. 以萬芳醫院為例，每月因交通事故傷害前來急診的病人中，僅約 8%人數住院。研

究團隊使用美國警察判斷傷勢指標，作為警察同仁詢問病人是否住院的門檻。 

4. 若同意協助試填，將提供研究問卷費給填寫紀錄表的警察。 

5. 由於健保資料庫為保險檔，非行政或醫療檔，若使用健保資料庫做串檔，獲得的資

料將有延遲一到兩年的問題。 

警政長官： 

1. 因警察單位較無救護基礎，建議由救護單位判定傷害嚴重度。 

2. 恐難說服基層同仁蒐集病人 24 小時是否住院的資料。 

3. 建議使用衛生單位的資料做比對，準確度較高。 

4. 警察局無權限去跟衛生局調醫療資料，需由地檢署發文取得。 

5. 因緊急醫療網建置的資料較齊全也較為精確，建議由緊急醫療網取得所需資料，再

回推醫院，取得是否住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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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臺中市交通警察大隊座談會紀錄（2016.04.18） 

時間：2016 年 4 月 18 日(一) 10:00-11:00 
地點：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辦公室 
出席者：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組長蘇梓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務員

蔡勝利、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林志標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 依據 2016 年 3 月 23 日與警政署交通組之座談結果，以及後續所提供的聯繫窗口，研

究團隊此次前來拜訪臺中市交通警察大隊長官，徵詢是否願意參與試填。 

警政長官： 

一、 盡量以資料庫串檔取得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為優先考量，不建議讓一線同仁蒐集

資料。 

二、 由於員警不具備醫療專業背景，交通事故傷害資料應由消防單位與醫療單位來蒐集取

得。 

三、 由於臺中市交通事故傷害案件 1 年約有 5 萬多件，約 7 萬多人受傷，然員警處理人員

僅有 200 多名，工作負荷量大，在警力不足的情況下，實難配合試填工作。 

四、 員警處理交通事故的工作型態是逐件跑案，在事故量大的情況下，填表所需時間累積

起來亦很可觀；若無足夠理由可說服基層同仁增加額外工作項目，恐引起基層不滿與

投訴。 

五、 醫院須有明確的聯繫窗口；若要員警於 24 小時後向醫院詢問住院狀態，對醫院及員

警皆是增加龐大負荷，建議醫院資料庫增設交通事故相關欄位，交通部等機關即可直

接或間接自醫院後端取得交通事故傷害資料進行串檔。 

六、 有關警方每月行公文向醫院確認傷者是否住院之模式，以本市每年受傷約 7 萬人為

例，警察機關及醫院所需要用來處理公文相關行政工作的人力、資源會相當龐大，且

警察機關內勤人員工作負荷亦大，且勤休不正常，此方式不但會增加員警負荷，也徒

增龐大公文往返、資料庫建檔等額外工作，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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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消防署緊急救護組座談會紀錄（2016.02.03） 

時間：2016 年 2 月 3 日(三) 16:30-17:30 
地點：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組辦公室  
出席者：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組組長李明憲、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組技士葉俊傑、萬芳醫

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李念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的蒐集流程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研究團隊於 2016年 1月 28日至警政署交通組討論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作業，

當天座談會上警政長官表示：針對「危急個案」以及做為警察同仁是否詢問「24 小

時後是否住院」指標的傷害型態判斷（包括 1.嚴重撕裂傷，使肌肉/器官暴露或大量

失血；2.肢體變形或斷裂、受到輾壓傷害；3.疑似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4.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5.失去意識、或癱瘓），其指標性質較偏向救護端，

且消防同仁有受過專業的救護訓練，傷勢判斷準確度較高，建議研究團隊能詢問消

防單位的協助意願，能否由消防單位將需要進一步詢問 24 小時後是否住院的傷者名

單提供給警政單位，再由警政同仁向醫院窗口追蹤傷者動向。研究團隊此次前來拜

訪消防署長官，為徵詢實務可行性的意見。 

 

消防署長官： 

一、針對研究團隊初步設計的蒐集流程，提出以下疑問與建議： 

(一) 由於員警與消防同仁處理人員不論是在交通事故現場或在醫院急診，皆未必能同

時在場，除非是建置即時性的資訊整合平台，可個別上傳資料，否則現場雙方在

傷者傷害情況的訊息傳遞應如何交接？ 

(二) 由消防同仁通知員警需要追蹤 24 小時是否住院的名單，再由員警聯繫醫院追蹤傷

者是否住院，此流程設計略顯冗餘。由於醫院急診病歷皆有保存救護紀錄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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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醫院急診病歷上設有「到院方式」欄位，其中有一選項為 119送入。建議應從醫

院的醫療資訊系統撈取由 119送入的急診病人名單，再自緊急救護系統篩選受傷機

轉為因交通事故且檢傷分級 1、2 級的傷病患資料，透過串檔方式取得相關指標，

應是較便捷的蒐集流程。 

(三) 由於消防同仁的救護工作繁忙，救護內容的紀錄以救護紀錄表為主，實難增加蒐

集其他資料。建議由員警直接向醫院急診檢傷人員詢問傷者情形，或由醫院急診

人員增加登錄試填所需資料較可行。 

二、建議研究團隊能就現有救護紀錄表上的內容撈取資料較適當，若要消防同仁額外蒐

集其他項目，不僅需要修編救護紀錄表，同時可能面臨基層同仁填寫不正確的疑慮。 

三、由於新北市消防局的救護紀錄表的「ALS 評估與救護處置」大項所涵蓋的內容相當

完整，也許可考慮使用新北市消防局的緊急救護系統，以解決傷害型態判斷的資料

蒐集。 

四、考量「危急個案」在緊急救護實務上已無實質必要，目前消防署最新修正的救護紀

錄表版本已將此欄位移除；因此，可根據「教學用緊急救護單項技術操作規範」第

14 項中的危急個案判斷準則，在救護紀錄表上自行判斷傷者是否為危急個案。 

五、提供最新修訂的「教學用緊急救護單項技術操作規範」，供研究團隊卓參。 

研究團隊： 

一、有關上述第一項第(一)點，員警與消防單位對於傷者傷害情況的訊息傳遞地點部分，

研究團隊有考慮在醫院急診室集中存放紙本資料的可行性，如此可解決雙方人員須

同時在場的限制。 

二、有關上述第一項第(二)點，儘管醫院資訊室為全院醫療資訊系統的專責單位，若要

求醫院釋出原始資料或產出統計結果，首先將面臨病人隱私的倫理問題，且資訊室

同仁的工作量負荷亦是必須考量的因素，另外行政效率的延宕恐會影響到交通事故

傷害嚴重度資料蒐集時效。 

三、有關上述第一項第(三)點，由於醫院屬性包括：公立醫院、財團法人醫院及一般私

人醫院等，在沒有確切的法源下，並無公權力約束醫院必須協助蒐集交通事故傷害

資料。因此研究團隊仍希望呼籲警消同仁能鼎力相助，透過本研究的試填作業，建

置可長久落實的交通事故傷害蒐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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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座談會紀錄（2016.02.04） 

時間：2016 年 2 月 4 日(四) 10:00-11:00 
地點：新北市消防局 301 會議室  
出席者：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長張冠吾、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護理師廖翌茜、新北

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護理師劉千惠、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員黃香琳、萬芳醫院急診重症

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李念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研究團隊已分別於 2016 年 1 月 28 日及 2 月 3 日分別前往警政署交通組與內政部消防

署緊急救護組討論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獲得許多寶貴的實務建議，研

究團隊此次前來拜訪新北市消防局長官，為徵詢實務可行性的意見。 

 

消防局長官： 

一、介紹說明最新修訂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一般表及特殊表，並提供紙本範

本供研究團隊卓參。 

二、新北市消防局運用智慧化的資訊科技技術，緊急救護技術員僅須搭配平板電腦帶出

患者基本資料，並在現場勾選救護紀錄表項目，即可將紙本自動掃描為電子檔，省

去處理人員登錄建檔的程序，節約時效；同時，本局利用電腦程式以邏輯式除錯機

制每週進行資料品質管理。 

三、新北市消防局的救護紀錄表內容豐富，主要目的係以病人安全角度為出發點，詳實

記錄可能影響病人預後結果的到院前生理監測與救護情形，也因應日後與警政署相

關單位分享資料而擴充交通機轉的題項。 

四、由於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所需填寫的救護紀錄表內容相當豐富，且正確度

皆高達 90%以上，針對研究團隊所需試填的資料，包括：「危急個案」、「24 小時

後是否住院」前的傷害型態判斷、以及「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為1-2級」，皆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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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消防局的救護紀錄表直接抄錄取得。如研究團隊需要，新北市消防局可配合

提供資料釋出。 

五、本科承辦人員將依研究團隊所提出的資料需求，對應並註記至救護紀錄表，供研究

團隊參考確認。 

 

研究團隊： 

一、感謝新北市消防局願意協助，研究團隊亦會先詳視救護紀錄表內容，與貴單位承辦

人員確認。 

二、有關救護紀錄表的品質管控部分，在互惠原則下，未來可透過本研究計畫所蒐集到

的後端醫院資料，回饋貴單位輔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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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座談會紀錄（2016.02.25） 

時間：2016 年 2 月 25 日(四) 16:20-17:00 
地點：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會議室 
出席者：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長黃建華、臺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員謝宜樺、萬芳醫

院急診重症醫學部主治醫師林樹基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李念潔 
記錄：吳佳潔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研究團隊已分別於 2016 年 1 月 28 日、2 月 3 日、2 月 4 日依序前往警政署交通組、

內政部消防署緊急救護組及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討論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

填作業，獲得許多寶貴的實務建議，研究團隊此次前來拜訪臺北市消防局長官，為

徵詢實務可行性的意見。 

 

消防局長官： 

一、臺北市消防局的救護紀錄表是完全參照消防署全國版本制定，並無「危急個案」欄

位的記錄。 

二、危急個案的資訊會另記錄在「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統計暨通報表」，表單完成後

會傳回本局，不會留存備份在治療醫院。 

三、建議兩種可行方式： 

(一) 當緊急救護技術員依實務常規，在急診與急診檢傷人員交班，及詢問檢傷級數時，

由急診檢傷人員主動向緊急救護技術員詢問及記錄該傷患是否為危急個案。 

(二) 由研究團隊向本局提計畫書申請資料庫撈取，為避免個資外洩，應使用日期、送

達醫院時間等間接變項篩選傷患資料，如：危急個案。 

四、針對傷患是否為重大創傷，臺北市消防局的救護記錄表內並無記錄，而是記錄在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統計暨通報表」內。由於重大創傷患者涵蓋危急個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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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使用是否為重大創傷患者作為傷害嚴重度的分類。 

五、對於重大創傷個案，本局與臺北市數所醫院自去年年底開始建立通報機制，遇有符

合重大創傷指標的個案，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及醫院創傷小組皆應通報至創傷系

統。 

六、若研究團隊需要本局協助釋出上述創傷系統內所需資料時，希望研究團隊能提供計

畫書，於 2016 年 3 月中旬至本局報告資料申請需求，以便讓長官及基層同仁了解協

助的內容及預期成效。資料取得如有涉及傷患隱私，請申請通過 IRB 會較適宜。 

 

研究團隊： 

一、感謝臺北市消防局的協助，研究團隊將會進行內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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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座談會紀錄（2016.04.12） 

時間：2016 年 4 月 12 日(二) 15:00-16:00 
地點：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辦公室  
出席者：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科長張冠吾、新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護理師廖翌茜、新

北市消防局緊急救護科護理師劉千惠 
列席者：研究助理吳佳潔、研究助理黃僅斌 
記錄：吳佳潔、黃僅斌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主要討論： 

研究團隊： 

一、 針對「交通事故傷害記錄表」試填作業，研究團隊依過去的討論及會議結論，以「消

防局救護紀錄表的危急個案」、「急診檢傷分類級數是否為 1-2 級」及「24 小時是否

住院」作為傷害嚴重度的判定指標。此次前來拜訪新北市消防局長官，徵詢參與試填

工作之意願，並建立蒐集模式。 

二、 初步設想的蒐集模式： 

(一) EMT 人員至萬芳醫院出勤時，填表後聯繫研究助理收取。 

(二) 所需提供的資料內容，包括：病人姓名、病人身份證字號、救護表流水號、交通

事故類別、檢傷級數、急診掛號時間、危急個案（或重大外傷依據）。 

 

消防局長官： 

一、 對於「是否為危急個案」與「急診檢傷分級」的資料蒐集並無疑問，因為新北市消防

局的救護紀錄表上皆需填寫上述資料。 

二、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可對應到新北市消防局救護紀錄表，這將提升資料蒐集的信

度與效度，且不會增加同仁的負擔。 

三、 本局亦希望瞭解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情形，作為 119 派遣資源分配之參考。 

四、 建議傷害類型的定義應更加明確。對於嚴重撕裂傷，肌肉/器官曝露或大量失血的程

度不是很清楚，應提供出失血量或傷害程度為輔助標準，如脈搏、血壓等徵象。 

五、 原「救護車編號」建議刪除，因各分隊的流水編號回到本局會再重新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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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原「急診掛號時間」建議以「送達醫院時間」取代，並同時記錄日期與時間。 

七、 同意參與現場試填工作。 

(一) 建議在急診設置回收箱，一方面是減輕研究助理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則是避免消

防單位未能聯繫上研究助理。 

(二) 近期將提供後送萬芳醫院之鄰近消防分隊，進行兩梯次的教育訓練。 

(三) 為避免消防同仁遺漏填報，建議 2-3 週與研究團隊核對蒐集到的試填資料，並建議

新增「出勤單位」與「填表人」欄位，以利與本局資料庫比對稽核。 

八、 由於新北市 119 送至萬芳醫院的重大外傷案件量較少，為提升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

信效度，建議可邀請其他醫院一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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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專家會議紀錄 

(1)「交通事故傷害定義及分類進行修訂」專家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9 月 16 日(三)上午 9 時至 12 時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一醫療大樓 7 樓 第七會議室 
主持人：邱文達 
出席者(職稱敬略)：白志偉、胡守任、吳宗修、林大煜、林樹基、許卜仁、陳品玲、曾平

毅、喻世祥、劉韻珠、張丞圭、張冠吾、張開國、蔡宗益、劉欣憲、蘇梓見、顏瑞昇、賴靜

慧 
列席者：朱嬿陵、李思翰、吳佳潔、黃詩齡、鄭竺軒 
記錄：鄭竺軒 
 

 

一、 討論議題: 交通事故傷害之死亡定義、嚴重度分類及資料收集方式 

 

二、 過去交通事故調查試行的問題 

1. 增加基層員警工作量會影響結果品質。 

2. 30 日內持續追蹤會對民眾造成困擾。 

3. 出院後交通事故死亡資訊無法追蹤。 

4. 經過 30 日的期間，可能因其他因素影響(死因追溯上問題或其他)死因判斷的準確或公

正性。 

5. 離島較難追蹤赴台或返台就醫的傷者資訊。 

 

三、 研究團隊擬定之解決方向 

1. 儘量避免增加處理人員的工作負擔。 

2. 避免處理人員需要跨區域追蹤，或打擾民眾。 

3. 避免有爭議的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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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各種方案的限制及資料收集上的可能困難。 

 

四、 討論內容 

1. 交通事故傷害之死亡定義 

(1) 目前定義只包括交通事故後 24 小時內死亡案例。 

(2) 建議與國際主流接軌，增加或修改為交通事故後 30 天內死亡案例。 

2. 30 日死亡人數收集之參考方法 

(1) 請員警 30 日後詢問醫院或家屬傷者狀況(即時資料)  

(2) 醫院或醫師主動通報交通事故傷者死亡(即時資料) 

(3) 從司法相驗程序取得(即時資料) 

(4) 從資料庫串聯取得後端資料(非即時資料) 

3.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 

(1) 目前針對交通事故傷害並未有嚴重度分類。 

(2) 建議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採簡易分類方式，以二分法分成重傷及輕傷。 

4. 嚴重度資料收集之參考方法 

(1) 實際住院(治療)時間(即時資料) 

(2) 由急診室主治醫師粗估實際治療時間(即時資料) 

(3) 由警員現場判斷(即時資料) 

(4) 由消防局緊急救護技術員的危急個案做為判斷依據(即時資料) 

(5) 由急診 5 級檢傷分類做為判斷依據(即時資料) 

(6) 最大簡易外傷分類(MAIS) (非即時資料) 

 

五、 各方專家意見 

劉韻珠： 

1. 目前雖 A1 交通事故發生逐年降低，但在 A2 事故逐年成長，至去年已至約 41 萬人，

因此考慮是否將其分類。 

2. 過去曾經有醫界蒐集傷害嚴重度的構想，但因故無法執行。 

3. 過去嘗試以警政資料與衛生福利部串聯，但資料串聯至少會晚一年半的時間，短期只

能以估計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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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希望從醫療端觀點提供傷害嚴重度分類的建議。 

 

林大煜： 

1. 本研究包含兩個議題 

(1) 死亡：30 日內死亡 

i. 即時資料：是否以簡報中的醫院回報資料方式為主，其他方式為輔助。 

ii. 非即時資料：警政署可縮短資料產出時間，不知衛福部是否減少串聯時間。 

iii. 24 小時內死亡資料未來仍應加以收集。 

(2) 傷害：嚴重度分類。 

i. 以二分法或三分法?二分法切割較簡單。 

ii. 是否就國情得到適合輕重傷分類標準。 

iii. 是否可以急診資料為主，其餘資料為輔。 

iv. 非即時資料做為比對用。 

v. 是否存在修正機制。 

vi. 判斷錯誤無罪化。 

vii. 需與法律輕重傷脫鉤。 

 

劉韻珠： 

1. 在死亡資料部分，可以取的警政資料庫，但衛福部會在每年三月收集各醫療院所的死

亡證明資料取得。 

2. 衛福部無法縮短給予資料的時間，因此每月的。 

 

林樹基： 

1. 本研究希望能做到類似前瞻性的即時資料，串聯是其中的一個方法，我們希望能以現

場的資料為主。 

2. 之前與警政署交通組開會討論，警政署可以壓縮提供資料的時間，1.5 至 3 個月即可釋

出資料 

3. 衛生福利部方面，與許處長聯繫後，在我們能提供初步串聯機制後，看是否可壓縮提

供串聯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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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診醫學會（顏瑞昇）： 

1. 5 級檢傷的目的在傷患處理的急迫性，較不適用在傷害嚴重度的判斷。 

2. 如將基礎立於判斷的一致性，及其他國家的做法，5 級檢傷可以作為初步傷害嚴重度

的判斷。 

3. 可以先啟用，在做傷害嚴重度跟檢傷分類一致性的研究，再微調。 

4. 需要注意目前檢傷系統沒有強制登錄造成傷害的外因。 

5. 建議先在一家醫院試行，觀察檢傷與傷害嚴重的一致性，並討論是否在檢傷系統上增

加是否由交通事故造成的選項，如果結果良好，在急診檢傷取得資料會比日後請醫師

回報方式來的簡便，目前台大醫院有此欄位(交通事故、職業災害、上班途中意外等等

項目)，需要推行至全國還需政治力量。 

林樹基： 

1. 在與基層消防隊同仁討論時指出，過去實務經驗，幾乎所有消防隊會優先將傷患送至

醫院，不須等待員警到場，因此員警一定會到急診作筆錄。 

 

陳品玲： 

1. 同意顏秘書長的意見，因如果是輕傷就醫，如自行車之類的傷害，會自行就醫，如果

在檢傷系統中加上欄位，可使傷害資料系統有更全面性的資料。 

 

蔡宗益： 

1. 在警政署統計中，死亡人數為逐年下降，但受傷及財務損失人數逐年上升。 

2. 這樣的數據較難確認交通事故是否有改善，能提供嚴謹的判斷方式，樂觀其成。 

3. 對於簡報中多次提及以員警去判斷，但因員警至現場的調查重在即時性，為預防交通

事故再度發生，因此會追蹤 24 小時內死亡的交通事故，如追蹤 30 日內死亡因交通事

故案件重多，國內民眾對於死亡的忌諱，因此以基層員警追蹤會有較大的障礙。 

4. 警察處理交通事故需要蒐證、筆錄等如需要追蹤，較難落實。 

5. 目前在調查報告中個人基本資料及發生時間地點都有清楚紀錄，可以的話能壓縮資料

產出的時間，且健保資料庫中有完整的就醫記錄，如健保資料庫能也能配合，警政資

料與健保資料庫串聯，應能提供即時及詳細的資料，並可藉由裡面的資料做分級，而

且能與過去資料做比對，因此建議以電腦資料庫做比對。 

6. 另外警方的報告表因為在法律上有效力，因此如需警方蒐集，希望有所本，能提供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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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資料。 

 

曾平毅： 

1. 警察在事故現場的工作為控制現場、蒐證，交通事故最輕的是行政責任，交通事故傷

害及刑事責任是大眾關注的部分，但民事責任是最麻煩的部分；大家需要了解，事故

傷害死亡及傷害的資料主要並非警察單位使用，但責任卻要警察承擔。 

2. 過去曾經要求警察增加是否住院 24 小時的欄位，但有較大的反彈聲浪，需要增加警察

負擔的話可能較難執行。 

3. 希望緊急救護員在載走患者前能先拍照存證，因載走患者動作會破壞事故現場，如呈

現事故現場有問題，在追究責任上是現場處理的員警的職責，會造成後續員警。 

4. 受傷嚴重度區分儘量不要使用輕傷害或重傷害類似的名詞，應與刑法上的名詞類似，

容易混淆。 

5. 支持使用急診的檢傷級數、醫師通報或醫院追蹤。 

6. 司法相驗不分警察非主角，難以取得資訊，如果要符合即時性及需要性，使用串聯應

該較好（可以一個月串聯依次的話）。 

 

胡守任： 

1. 前面所提及的大數據，但在執行之前需要 open data，在過去研究中皆碰到個人資料上

的問題，但在未來像是交通事故資料與全民健保資料串聯，是注定要執行的，希望能

在法規等地方建立即時串聯的機制。 

2. 重點不應放在不增加工作人員的負擔，應以投入是否有作用為主，員警應以現場的處

理品質及法律賦予的責任執行為主；過去在交通事故資料方面，在肇事原因部分常出

現歸類在應注意而未注意的項目，這個項目對交通事故預防研究是無意義的，應要了

解哪些單位使用，如何應用，是否在分類上可以更細膩，作為肇事責任及防治的依

據。 

3. 支持 30 日內死亡，另外未來如果將 24 小時內死亡更改為 30 日內死亡，各地醫療資源

為重點，會影響患者是否能撐過 30 日，希望未來道安會的年報希望同時附註醫療資

源，因為這些資訊對醫療資源不足的縣市不公平。 

4. 傷害嚴重度分為兩級是比較清楚與輕鬆的分類，希望未來能從等效死亡或等效受傷方

面的應用，從一個交通事故死亡或受傷的經濟損失或類似方面的分析，如一個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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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幾個重傷幾個重傷，這些資訊對於交通事故死亡防治或是醫療資源分配上有重要的

價值。 

5. 預防勝於治療，在交通事故上有很多重要的前因，簡單如車速等等的因素，希望在應

用上能考慮到這點。 

 

張丞圭： 

1. 醫療資源不平等的問題，因台灣有健康保險，且距離較國外近，且有緊急醫療責任醫

院，因此問題較小。 

 

林樹基： 

1. 過去在美國所採用警方在現場的判斷模式，與 MAIS 判斷的吻合度最多也只有 55%左

右，為在實務及學術角度不同所造成的差異。 

 

張冠吾： 

1. 如在原本警方或 EMT 在現場需完成的使命上額外增加工作會較難達成。 

2. 在即時資訊方面的建議，救護記錄表分為兩階段： 

(1) 派遣中心階段，此部分的紀錄與警察記錄是完全相同，警察的派遣中心反應速

度會較消防單位快，平均反應時間是 3 分鐘，而消防的反應時間為 6.2 分鐘，

理論警方會較快到現場，119 及 110 會互相通知事故發生，因此幾乎同時知道

事件發生。 

(2) 欄位中的創傷機轉部分，其中交通機轉目前與警政署每月有互相通報數據，但

僅限於創傷死亡個案。 

3. 未來應該是以分散式的伺服器設計方式，以不增加各單位工作分量為前提，可以在現

有資料欄位作加值，如警察機關需要交通事故而派遣、現場判斷有創傷，或者死亡事

件，如可將這些條件放入伺服器中，未來在資料串流時可直接尋找有這些條件的資

料，直接釋出，不需人工填寫的工作，且可取得即時資料，但目前此系統只在新北市

存在。 

4. EMT 在現場判斷依據為改良式的創傷指標，分為昏迷指數、血壓及呼吸速率，經過加

權後的數值介於 0-7.4808，如綜合分數在某個數值之下會被判斷為嚴重創傷，並送到

正確的醫院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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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為警察機關的主要工作為現場採證，傷勢判斷並非專業，並增加不必要的訓練成

本，因此不建議以警察作為判斷。 

6. 送至急診分 2 類： 

(1) 自行救醫(84%)：幾乎為不嚴重患者 

(2) 通過 119 緊急醫療系統送醫(9%-16%)：其中 50%的人必須進入加護病房 

7. 未來在規劃雲端伺服器時，希望能先了解各機構能貢獻的資料比例估計及調整。 

8. 歐盟國家的救護體系為派專科醫師去現場急救，而台灣則採英美體系，由 EMT 判斷，

因此兩邊判斷基準不同，如要與國際接軌需符合現行體制。 

9. 在資料串流部分(data streaming)，事件從事故發生至歸檔為串聯式的過程(series 

process)，在最後從醫院判斷傷害嚴重度分類，但需注意各醫院採用的系統不同，整合

不同系統會遇到困難。 

10. 救護記錄表會送至急診，因此 119 的資料可無償提供，但在串流時需要共同的特徵碼

串聯，以避免重複計算。 

 

吳宗修： 

1. 支持交通事故死亡改為 30 日內死亡的定義，可減少死亡的黑數；但採 30 天需要考慮

警察在調查交通事故會換手而遺失資訊，其次為跨區就診問題。 

2. 希望能列出每個方案從事件發生到救醫的具體 flow chat，才可從成本跟成效部分判斷

各方案的優劣。 

3. “即時”資料用途較低。 

4. 30 日時間較長，事件可能因此升級，如 A2 事故變成 A1。 

 

蘇梓見： 

1. 支持交通事故死亡改為 30 日內死亡的定義。 

2. 建議不要由警察收集，因不具有醫療專業無法處理： 

(1) 傷害過於多樣。 

(2) 無法掌握事後救醫的狀況，會被質疑擾民。 

(3) 無法律依據，當事人不會配合。 

(4) 由救護車送醫判斷輕重傷方式不適合，結果也無價值。 

(5) 員警無醫療專業，且輕重傷與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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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 天後詢問傷者傷害嚴重度的方式會被質疑擾民。 

4. 另外會增加警察的負擔，但目前警力吃緊狀況下較難增加工作量。 

5. 從司法相驗的會較難取得準確的資料。 

6. 採用資料串聯會有較正確的數字。 

 

劉欣憲 

1. 員警收 2-30 日的反彈較大，另外追蹤權責較難處理，且並定經過換手處理的過程，會

遺失資訊。 

2. 交通調查記錄表五天內要送審，如果已送審，填表人員是否可再更改是個問題。 

3. 需考慮是否可後續修正，或審核人能補充說明的問題。 

4. 傷害嚴重度分級的定義應考慮其用途與解釋性? 

5. 建議列出 flow chat，包涵表格需呈現什麼、收集者、資料管理/所有者、需求者。 

6. 建議員警對於受傷程度的初判，細項資料由醫療端提供。 

 

許卜仁： 

1. 在交通事故傷害部分，在臺北市約一年一萬件，如需由警方詢問，會有巨大的負

擔。 

2. 建議將傷害嚴重度的名詞跟刑法用詞脫鉤。 

3. 員警現場判斷有困難，最多為目視，但無法判斷內傷或是被衣物遮蔽的傷害。 

 

白志偉： 

1. 以英國而言，員警不做傷害嚴重度的判斷，傷害嚴重度由醫療端統計，最後將資料統

整在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中，由統計處做最後的判斷。 

2. 英國資料收集跟釋出，約需 1 年半的時間。 

 

賴靜慧： 

1. 資料串聯為提供資料給衛生福利部串聯，運研所本身不能串聯資料，目前只有串聯 30

日內死亡資料。 

2. 目前串聯 30 日內死亡資料會有 2 年的時間差，源自於衛生福利部資料的釋出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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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樹基： 

1. 之前與方組長開會討論，警政署可以縮短資料提供期程，但要求變項不可過多。 

 

張開國： 

1. 現行作法為由警政署將資料提供給交通部，交通部將資料提供給衛福部串聯，最終資

料再由衛福部給予運研所分析。 

2. 目前沒有類似系統可提供即時資料的串接，因此採用係數估計死亡資料。 

3. 在受傷部分，非即時性的資料是可以串聯，至少要兩年的時間才可產出。 

4. 目前因受傷數目過多，沒有辦法快速篩選傷害嚴重度。 

5. 如採用日本系統方式，受限於目前國內資料的外因碼不佳，較難採用此方式進行。 

6. 警政署資料為現場資料，EMT 跟急診的資料所代表的意義不同，此計畫用在嘗試這些

方法的可行性。 

 

六、 討論後主要建言 

1. 交通事故死亡定義 

(1) 增加收集事故發生後 30 天內死亡人數。 

(2) 收集方式為交通事故檔與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檔串檔完成。 

2.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分類 

(1) 嚴重度分類建議以病人有否住院 24 小時來區分。 

(2) 嚴重度分類為輕傷及重傷兩類，但考慮到刑法有相同用詞，建議嚴重度分類不

使用重傷及輕傷，只註記有否住院 24 小時。 

(3) 員警收集交通事故傷者是否有住院及住院是否有 24 小時，員警其他可收集的傷

害嚴重度資料包括 EMT 紀錄資料或醫院檢傷資料。 

3. 道安會劉組長建議:試辦醫院申報 30 天內死亡病例及傷害嚴重度資料，並考慮給予部

分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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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專家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10 月 28 日(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教研大樓 4 樓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白志偉、吳宗修、林大煜、林樹基、許添本、張開

國、陳菀蕙、喻世祥、劉韻珠 
請假：陳品玲、張承圭 
列席者：吳佳潔、黃詩齡、鄭竺軒 
記錄：鄭竺軒 
 

 

討論議題  

機車速度與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相關性深度調查 

一、 題目 

二、 取樣方式 

三、 研究變項 

 

討論內容 

許添本： 

1. 應將研究目的、研究範圍、抽樣界定清楚。 

2. 如需申請交通事故資料，必須傷患申請，且傷患清楚需申請的項目才可取得，除非能提供

專案的資料平台，否則較難取得資訊。 

3. 此研究的價值應在從傷害狀況為出發點，探討各交通事故因子的關聯性，此為過去交通事

故研究少有的資訊，因為初探，不需考慮樣本數的代表性。 

 

吳宗修： 

1. 需要解釋為何收案條件限制在 250c. c.以下、年齡限制在 18 歲以上。 

2. 只收住院患者是否會太集中在特定族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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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將單車事故作為主題，會因單車事故造成的傷害嚴重度普遍較低，只收住院傷患，會

收案困難。 

4. 車鑑會非必要不提供實際速度，從 CCTV 判斷車速也有嚴格前提，因此鑑定車速較難取

得。 

5. 研究內容需注意： 

(1) 速限項目因國內速限固定，會導致結果的變化不大，不是好的項目。 

(2)如可行的話，應以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為主，可省去大部分的問卷內容，且避免因法

律責任等問題，影響填答的正確性。 

(3) 交通事故調查表中除非乘客受傷，否則無法看出是否有載人或物。 

 

陳菀蕙： 

1. 研究單位是否有速度資料及交通事故初判表? 

2. 研究可採焦點座談的方式，在學校中收案。 

3. 應考慮高齡者易受到嚴重傷害，或類似的族群特性影響結果。 

4. 詢問傷患資料時需注意當事人不一定能記憶起交通事故完整的資訊，另外是否有戴安全

帽資訊。 

5. 問卷內容建議注意以下幾點： 

(1) 自覺速度是模糊區間。 

(2)事故位置會影響速限、駕駛頻率、有無發生過車禍、事故地點、生長環境會影響交通

事故，建議列入問卷內容。 

 

白志偉 

1. 如以車速為主要的應變項，應要考慮雙方的速度，但肇事者速度難以取得，自覺速度會有

偏差，會造成結果受到學術上的挑戰。 

2. 是否可藉由 CCTV 取的速度資料? 

 

林樹基： 

1. 本研究受委託單位要求，以 250c. c.以下的機車為樣本，收集交通事故相關的初級資料。 

2. 預計採 2 種方式進行，郵寄問卷約 50-75 題，及 1-2 小時問卷訪談。 

3. 因考慮需找監護人代簽之情同意書，收案年齡限制在 18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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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案條件部分因死亡資訊較難取得地點及進行面訪，予以排除。 

5. 本研究一開始未將未住院傷患列入目標族群，如委託單位需要可列入。 

6. 加害者相關資料雖影響傷害嚴重度，但無法由問卷從傷患端取得。 

7. 研究執行部分，交通事故檔及醫院端無法直接取得傷患的資本資料，需徵得傷患本人的同

意，另外如需要可由消防隊取得較詳細資料，且消防隊資料可由傷患病歷中取得(救護記

錄會附在病歷中存查)。 

8. 調閱病歷因沒有固定頁數指引，且部分資訊為手寫，需花時間及人力辨識，因此建議只用

在面訪樣本，不建議郵寄問卷採用。 

9. 研究結果會依年齡調整公布。 

 

劉韻珠： 

1. 母群體部分，機車 A1 類交通事故母群體約 1 千多人，A2 約 32 萬人。 

2. 如用推估速度，希望能有實際速度佐證。 

3. 是否可請各地鑑定會提供速度的相關資訊? 

4. 如要申請交通事故資料，需本人申請，或與警方溝通並行文，以去個資的關鍵變數串聯。 

5. 如果以醫院為收案場域，如何取得消防隊資訊? 

6. 問卷內容部分： 

(1) 實際速度應改為推估速度。 

(2) 安全帽尺寸及名稱建議使用國家標準局的分類方式。 

(3) 應加入是否使用 3C 產品項目(包含耳機、手機等)。 

(4) 是否考慮加害人是否有飲酒的資訊? 

(5) 建議以地點取代坡度。 

 

喻世祥 

1. 因正確的速度幾乎不能取得，建議改變原本研究的目的。 

 

林大煜 

1. 本研究如以機車速度為單一因子做為傷害程度的關聯分析，會遇到許多實際的因難，另外

交通事故受傷害的完整資訊如無法有效取得，以及無法串聯相關資料庫以進行分析，將會

使研究難以進行，而且其分析結果也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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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實際速度方面，正確速度幾乎無法得知，委託專家推估所耗費成本相當高，如採傷患的

自覺或自述速度則會偏低，現階段不建議做為研究的單一主體。 

3. 取得速限部分，可由事故調查表或運研所的交通設施資料庫串聯(如果已經建構完成)。 

4. 只以住院做為樣本來源會使結果不完整，無法得知較輕傷害或死亡的狀況，是否可給予較

明確的指示缺少部分該如何執行。 

5. 如能獲得較正確的資料來源，則應以這些資料來源為準，如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病

歷資料等，因如以傷患的回憶資料作為分析的基礎，會因記憶問題而有誤，而且過多問題

常會讓患者失去回答的耐心而隨便作答。 

6. 本研究中因子眾多，樣本只有 500 人，可能會造成樣本過低的狀況，建議將本研究定位為

初探類型的研究，內容闊及所有可能的影響因子，而其重點則著重在過程的分析與紀錄，

以提供指導未來廣泛深入的研究方向為主。 

7. 間接成本需加以定義，由於並非本研究的重點，可參考與引用運研所過去研究中已有的定

義。 

 

張開國： 

1. 因受限於會打擾家屬及家屬不一定可以回答，研究不收入死者樣本。 

2. 為了較容易收案，因此將目標族群設定為醫院住院傷患。 

3. 是否可藉由醫院端病人取得提供個人資料的意願。 

4. 如果速度難與取得，可將事故限制在機車的單車事故。 

5. 在速限研究方面，國內除非特殊路段，速限為一致的規範，結果可能較無意義。 

6. 國內 CCTV 不普遍，因此較難做為速度資料來源。 

7. 研究目標建議不以速度為主要結果，非住院部分，可在未來計畫中加入。 

8. 如需串聯資料，運研所可與警政署協商。 

 

 

結    論 

一、 題目 

1. 速度所牽涉的層面複雜，如：碰撞速度、平時騎車速度或追撞車輛速度等，在實務上不

易定義。 

2. 速度資料取得困難，且有可信度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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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覺速度：病人自答會有偏差情形，資料可信度有較高疑慮。’ 

(2) 路段速限：若按法規區分，鑑別度低；且須克服警方資料的可取得性。 

(3) 推估速度：如依員警記載推估速度，協助的專家尋找不易。如使用 CCTV，其速度

判斷受限畫面涵蓋背景及畫質等因素。 

3. 題目不限速度，更改為「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 

二、 取樣方式 

1. 考量機車交通事故住院病人耗用醫療資源相對嚴重，故收案對象維持為因普通重型機車

事故受傷住院的患者，並自醫院端收案；死亡及輕傷個案非本案研究範圍。 

2. 基於 IRB 知情同意取得困難且多變數，本次研究收案對象排除<18 歲病人。 

3. 取樣時間依委託單位是否有涵蓋特定時間的需求而定，涉及研究採前瞻式取樣（醫院內

收案）或回溯式取樣（醫院提供名單）方式進行，請加以分析。 

4. 收案方式限問卷及訪談兩種方法；問卷樣本數不多於 500 人，訪談樣本數不多於 30

人。 

5. 本次研究案定位為前驅研究（pilot study）。取樣方式採方便性取樣，非全國性取樣。 

三、 研究變項 

1. 若能由警方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取得事故相關的研究變項，其準確度較高，且病人自答

項目可著墨至其他重要的變項，如：駕駛行為。請委託單位與警政署協調以取得該資

料。 

2. 病歷翻抄耗時費工，僅適用於訪談個案。 

3. 由於研究範圍不納入死亡個案，故預後因子不納入平均餘命損失。 

4. 新增變項：有無使用 3C 產品、事故的地點、駕駛頻率、有無車禍經驗、出生縣市。 

5. 會議結束後，將請本次會議專家依所整理的研究變項憑重要程度 3 分或 5 分法評分決

定，問卷題數控制在 50-75 題，訪談題數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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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專家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5 年 12 月 9 日(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教研大樓 4 樓 傷害防治學研究所會議室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白志偉、林樹基、李明憲、吳崑峯、張文瀚、張冠

吾、張開國、張承圭、許金旺、黃宏昌、劉欣憲、劉韻珠、蔡宗益、賴靜慧、顏瑞昇 
請假：林大煜、陳品玲 
列席者：吳佳潔、鄭竺軒 
記錄：鄭竺軒 
 

 

議題  

一、 討論並訂定交通事故傷害記錄表內收集之傷害變項內容。 

二、 實務上交通事故傷害記錄表可行之填報機制。 

三、 未來計畫中可能需要在健保資料庫、警政署交通事故檔和其他資料庫間進行串檔工

作；因此希望專家們能協助提出有用的關鍵串聯變數。再次感謝教授的協助。 

 

討論意見 

主席張承圭： 

本研究源起是因目前交通及系統所採用的傷害分類不敷使用，目前已從過去文獻中初擬

一些項目，但未知在基於重要性及實際執行上的狀況，因此請各位專家學者前來討論，請大

家踴躍發言。 

 

北醫團隊： 

請各位專家學者以過去的經驗，提供臨床上的建議及建言。 

(簡報略) 

 

醫院端 

張文瀚： 



 

278 
 

 

 

1. 若為釐清潛在性傷害、未來的死亡率或傷害預後為目標，需釐清至傷患的性別、年

齡，當時是否有吃飯等因素，因為不同機轉造成的傷害皆不同，過去文獻中已有許多

mortality factor 有益的預測指標，可藉由這些指標作出適當的處置。 

2. 因急診同仁需記錄其他指標，因此填寫意願可能較低，可能需要由研究護士專門負責

此區塊。 

3. 建議分類採重傷及非重傷，因判定輕傷但患者死亡，會有醫療糾紛的疑慮；或採重中

輕 3 類，中度的比例最多，因中度受傷隨著時間可能轉為重傷，另外希望加入隨時間

改變的指標，如血壓。 

4. 在過去本院與新光醫院哈多吉的合作研究中發現，重大外傷(major trauma)患者後送醫

院的類型會影響生存率，送到重度責任醫院存活率較高，因此希望能加入這樣的分

類。 

5. 交通事故外傷需要解決的問題，包含： 

(1) 交通事故的型態，一個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多重器官損傷問題，交通事故的型態

很多，與傷患的死亡率相關，型態如車型等等，需要建立完整，與傷害的機轉息

息相關。 

(2) 24 小時意義較少，每種創傷的黃金小時不同，如頭部外傷是兩小時，需考慮各種

傷害的黃金時間。 

(3) 不同外傷的處理模式不同，在第 12 項中並未考慮到輸液，如可以了解病人的穩

定度與未來介入模式的相關性，會讓此研究更有價值。 

 

黃宏昌： 

1. 此表單是什麼時候及由誰來填寫？ 

2. 如何填寫住院 24 小時？ 

3. 第 11、14、15、16 項部分，如果急診端只能提供第 11 項的確實數值，14、15、16 項

皆由 AIS 而來，為病人出院前完成的項目，在急診時只能提供 major 的資訊，無法得

到準確的數據。 

4. 在第 4 項部分，美國有類似常用的參數，為同車者有無死亡，可並列同項。 

5. 在第 19 項，重大外傷傾向非手術療法，建議可加入「是否進行緊急血管攝影或栓塞」

可避免漏掉嚴重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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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金旺： 

1. 交通事故主要分三部分： 

(1) 事故發生：年齡、事故型態…，由事故報告呈現 

(2) 到院前救護：消防端已有詳細的資料 

(3) 醫院急救階段：醫院端有詳細資料 

2. 已有資訊不必再填寫，只需要補充不足部分。 

3. 資料至少需可由下項目做連結： 

(1) 有無違規(交通規則) 

(2) 事故型態 

(3) 可否推斷當時最大車速(剎車痕跡) 

(4) 有無違規交通法則 

(5) 當時受傷人員受傷概況(初步是否可評估嚴重度) 

(6) 有無其他受傷人員死亡 

(7) 有無相關影響因素 

(8) 有無多重外傷？ (當時有三處以上) 

(9) 車體受傷嚴重程度(可否第一時間提供) 

(10) 駕駛者的及傷者的性別、年齡 

(11) 24 小時住院無法精確提供病患受傷嚴重度 

(12) 車體翻滾 

(13) 責任歸屬(交通部) 

(14) 整合目前交通事故報告，EMS 救護紀錄表，急診處置病例；現行狀況已有部分

cover，只需補足不足之處填寫紀錄表 

 

急診醫學會 

顏瑞昇： 

1. 如與處置脫鉤，在急診可能沒人有空填，目前學會的轉診計畫中，某些醫院有專責助

理在處理，如考量經費的問題，可以考慮找少數醫院執行，可以較精準較完整，結果

變化較少。 

2. 如果以是否住院判定住院 24 小時，會有重傷->住院->在幾個小時內死亡的錯誤歸類。 

3. 如果經費足夠，可建立伺服器上網登錄，但採用免費資源的話需要考慮資料外洩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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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4. 需要考慮理想跟實際差異，需要填越多東西完成率越低。 

5. 採用健保資料庫須注意： 

(1) 健保資料庫非即時資料，完整資料需要較久時間才可呈現。 

(2) 健保資料庫受到個資法保護，無法任意串聯。 

6. 急診醫護端，建議填寫：「1、3、7、8、9、10、12、14、18、22、23」。 

7. 以下表單內容問題，詳見附件。 

(1) 第 7 項應是病患被 CPR 處置過 

(2) 生命徵象需考慮是否需要註明正常值? 

(3) 第 11 項增加填寫完成率 

(4) 第 12 項急救處置與急診處置的差異在哪邊，是到院前還是院內? 

(5) 抽吸的選項與抽吸處置不一致。 

(6) 胸部減壓是指哪種處置? 

(7) 藥物的部分是否要列止痛藥或鎮靜劑，是否要考慮這些東西在國內是否常用。 

(8) 患者意識狀況是指哪個時間點的意識狀況。 

(9) 傷害類型是多選還是最嚴重的位置 

(10) 出院病人動向不分，不會馬上康復或長期照護，建議寫門診追蹤。 

 

消防端 

張冠吾： 

1. 目前分三類救護案件： 

(1) 危急案件 

(2) 非危急案件 

(3) 非救護案件 

2. 此表格目的應為創傷預防，因此在定義部分要注意，如之前張文瀚副所長所提及，送

進不同等級的責任醫院影響存活率，由結果來做為嚴重度的判斷可能有問題，治療處

置過程與醫院轉診過程中干擾因素太多，建議採警察+消防及急診室的資料就可以。 

3. EMS 採傷患的病歷號跟住院號，取得後再去除個資，需要共通碼去串聯資料。 

4. 目前有提供警政署創傷 OHCA 的資料，作為交通防治之用，目前應該已經很完整。 

5. 此表格院前資訊收集消防端應該沒有問題，但需要定義清楚項目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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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報項目中有幾個定義及細節部分不清，如第 8 項，觀察生命徵象的步驟不是正確；

第 9 項 trauma OHCA 為不良提問；第 12 急救處置只有喉咽鼻咽，其他部分並未寫

入。 

7. 此計畫需對消防單位的用途在了解濫用部分，約 9%A3 資料升級到 A2 資料，由警方

資料了解這些族群的特性。 

 

李明憲： 

1. 消防機關救護紀錄表目的是為記錄事故現場傷病患人身識別及身體狀況，救護人員主

客觀評估與救援處置，便利後續接手醫療，事後統計與品管、追蹤防疫安全，提供教

育訓練改進用。實務上救護紀錄表都會有一份備存在醫院存查，其中部分項目與研究

單位的紀錄表有重複項目可供參考。 

2. 檢傷分類部分，目前有請急診醫學會研究對到院前檢傷分級的部分，草案採 4 級分

類，作為處置評估的依據，與急診使用的分類出發點不同，相關研究報告完後，可作

為研究單位的參考依據。 

3. 紀錄表項目填寫部分可分為消防機關救護技術員填寫項目及醫院急診填寫項目兩種 

4. 目前在研究與醫院端的串聯，需要有共同的串聯項目。 

5. 項目應要與救護紀錄表項目定義有關。 

6. 整合資料應是大家共通的目標，並建立交流平台。 

 

交通學者 

吳崑峰： 

1. 交通防制的目的為： 

(1) 減少交通事故發生機率。 

(2) 減少交通事故造成的嚴重程度。 

2. 交通事故端的部分放在事故發生前的防制，所以重點放在易肇事路段在哪等等，改善

方案的效益評估，警方的績效指標等等。 

3. 目前的問題在無法判斷 A2 事故的傷害嚴重度，因此無法做為績效指標，使用 A1 資料

因為低樣本問題而無法分析，因此需要了解實際串聯健保資料庫，為了使資料能夠與

健保資料庫吻合，所以必須要填表確認，小規模深度調查比大規模蒐集的資料還有意

義，此研究除填表外，是否有品質評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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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如何分類可保證傷害嚴重度的資料品質是固定的，且以後能與其他資料做串聯，能

減少未來資料串聯分析的時間。 

5. 如果資料可串聯就以串聯為主，不知是否可能從健保資料庫 ICD 碼、治療處置或金額

部分看出嚴重度。 

6. 美國每州的嚴重程度分類不同，醫療端資料只會回報給保險公司，並未有統一的醫療

資料庫。 

 

逢甲團隊 

劉欣憲： 

1. 應先區分此表該由誰來填。 

2. 某些內容在現場判斷上難以認知，如是否飛出，共乘的人是否死亡，用藥等等。 

3. 一些資料雖然被認為是重要資料，但較難 coding 或無法 coding；路寬部分雖然重要，

但在電子化系統中沒有欄位；部分資料為調查資料有，但是難以 coding 到其他表單

中。 

4. 是否採取如果資料能串聯的部分則採串聯，不行才加入到此表格中收集，並決定這些

資料適合哪些單位收集，藉由這方式精化資料內容。 

5. 如前面先進所提及，採部分地區抽樣的方式，並將警方、醫院、消防三方面一體系的

收集，才可保持資料的一致性。 

6. 保險理賠也有傷害嚴重度分類，可參考或採用裡面的內容，並互相對應。 

7. 對於不同部位的傷害及嚴重程度是否可採複選及時序演進的方式紀錄，並經過綜合判

斷後做為傷害嚴重度分類的依據。 

8. 未來警方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中 2-30 日的欄位會刪除。 

9. 醫療金額或社會經濟損失是否也是評估嚴重程度的依據之一？ 

主席（張丞圭）： 

1. 雖然大家希望能有最完整的結果，但在執行上能做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2. 目前在急診醫療上，並未要求做 ISS，因此不一定每家醫院都有，另外這些指標最重

要的是可以當場判斷。 

 

警政端（蔡宗益）： 

1. 警察無法判斷傷害嚴重程度，為醫療專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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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警察調查為收集交通事故發生相關的資料不是傷害判斷，基層員警也不希望收集。 

3. 24 小時死亡是與公訴罪有關係所以必須收集。 

4. 目前警察人力有限無法再增加其他工作量。 

5. 比較正確的資料是否可串聯健保資料庫，警政端在兩個月內可收集完成，會比人工正

確。 

6. 需要警方收集的話希望有證明文件可以附上報告表，收集後提供研究單位。 

7. 如採用貼紙方式可行，不會增加員警負擔。 

 

運研所 

張開國： 

1. 紀錄表建立的目的，在確認交通事故發生後，送到醫院的狀態，在醫院處置之後的狀

況並非此表設計的目的。亦即可以透過紀錄表知道受害者發生交通事故到送達醫院時

的狀況，藉此了解事故發生後較為即時的傷害狀況，醫療處置之後的狀況不是本研究

的目的。 

2. 當初所提出的關鍵串聯變數為危險因子的概念。目的是希望能透過小規模調查研究結

果找出的關鍵串聯變數，串聯至全國已公布之次級資料，進而推估全國傷害概況。若

此方法可行，往後可採此研究方法進行研究。機率連結並非計畫範圍內。 

3. 前面提及過去有些研究有使用類似的資料記錄，不知是否可提供那些資料以供本研究

參考？ 

4. 在實作方面，警政、醫療、消防端在處理事故時都有各自採用的案件條碼或編碼，能

串連這些碼即可，可請警政端收集後將相關條碼貼紙貼在或抄寫在事故調查表上，但

該向誰取得，怎麼取得及協調部分須請研究端設計。 

5. 與健保串聯非此研究目的。 

 

賴靜慧： 

1. 關鍵串聯變數的目的，個人認知應是像國外用機率連結的概念，可以避免個人資料的

問題，獲得概略的個體資料，因交通事故之介入研擬時，通常並不需要百分之百精確

的個體資料。此即個人對於第 3 部分的工作理解，即找到一種方法，能作較深入的研

究又不需受限於個資問題。 

2. 在資料加值中心內可以個資串聯事故及健保資料，任何人皆可申請進入使用資料，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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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同意申請，專家學者便可由實作瞭解問題。 

 

道安會 

劉韻珠： 

1. 如張組長的想法一樣，我們關心的是在車禍發生後最短時間發生的狀況，警察部分只

能初判，EMT 部分如表格內所述。 

2. 住院 24 小時此部分應追蹤多久?如果轉院的狀況、未住滿 24 小時的狀況或其他例外應

怎麼判斷，警察跟急診部分的認定是否會有時間上的落差？ 

3. 希望能設計表格中顯示知道傷患是駕駛人還是乘客。 

4. 2-30 日內死亡資料收集為委託北醫團隊的目的之一。 

5. 健保資料庫與交通事故資料串聯的工作目前運研所有在執行，受限於健保資料庫公布

時間，目前只能串聯兩年以前資訊。 

6. 是否可以提供交通單位部分健保資料庫的格式、欄位等可能作為輕重傷判斷依據的資

料。 

7. 是否可以就今天的表格內與逢甲團隊的項目逐項核對，確認重複或由那些單位負責的

部分。 

 

北醫團隊 

林樹基： 

1. 委託單位希望得知的是交通事故後到急診間最短時間的狀況。 

2. 此表最初訂定時只有前三項欄位，24 小時輕重傷的判斷為最初專家會議中的結論，但

因實際執行上跟實務上，住院不到 24 小時是異常狀況，因此採用 24 內小時是否住院

的收集方式，在細微部分該怎麼認定住院時間是本方法的限制。 

3. 因減少加重警察負擔，因此由「修訂量表」改為「訂定紀錄表內容」，此表單應是在

離開急診前就要填寫完。 

4. 目前想了解的是表中除了前三項部分是必要部分，其他項目哪些適合一併收集，如果

希望未來串聯時，警察端能短時間整理出來串聯資訊的話，要求的變項不宜太多。 

5. 依林大煜教授與警政署討論的結果，及依照全民健保的情況，住院不到一天為異常狀

況的假設為前提下，可藉由警察需要收集 24 小時內死亡資訊的同時，詢問傷患是否住

院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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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格中的 1 至 3 項為當初專家會議中討論需要加入的項目，填寫的時機與其他項目不

同，最早的構想為警察、消防及醫療端使用的表格，各部分由不同端去完成。 

7. 在用藥部分，不止 EMT 用藥還包含急診用藥。 

8. 本研究重點為事故後即時的第一手資料，考慮時效性，不須使用到醫院評鑑等後端資

料。 

9. 本表格中的項目也不會全部都納入收集，依照急診的實際情況篩選，另外希望消防端

能幫忙填寫一部分的資料。 

10. 2-30 日內死亡資料收集原不屬於本研究範疇。 

11. 在樣本的部分，本研究一開始只有取樣 5 家醫院，中南部及東部可能需要學會的幫

忙。 

12. 執行開始後會有監督機制，有窗口每月收集試填單位的資料評估。 

13. 本研究主軸為一級資料收集，健保資料庫串聯不屬本研究範疇。 

14. 健保資料庫為行政資料庫，以醫療支出為出發點，收集之內容並非以醫療行為或研究

為目的，因此使用上有相當多陷阱，譬如會因醫院收支需要而變更申報資料之順序。 

15. 本研究可做為未來串聯資料的基礎。 

16. 在警政、消防及醫療三端資料串聯上，過去有提出以事故時間及地點為串聯變項，但

因有專家提出同一事故受傷人數可能超過兩人而無法分辨。 

17. 機率串聯之研究，並非本研究之範疇。 

 

白志偉： 

1. 表格內容指交通事故傷害，其他部分如 Traffic pattern 的部分，在警察的交通事故調查

記錄表中皆有記錄，因此不必再收集。 

 

 

 

結論 

因為時間跟主題未完全結束，是否可以問卷方式寄給各位專家 Ranking 各項目的重要

性，及請專家建議該項目可由警政、消防或醫療端收集的方式進行，之後取較重要的項目進

行。 



 

286 
 

 

 

(4)「訂定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及試填工作」專家會議紀錄 

採購案編號：MOTC-IOT-104-SEB009 
採購案標的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時間：2016 年 05 月 25 日(三)下午 14 時至 16 時 30 分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後棟 15 樓 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邱文達 
出席者(職稱敬略，依姓氏筆劃排序)：白志偉、林大煜、林樹基、張文瀚、張冠吾、莊佳

璋、陳品玲、陳怡君、黃宏昌、廖邦凱、劉韻珠、劉靖之、鍾侑庭、簡戊鑑 
列席者：吳佳潔、李念潔、黃僅斌 
記錄：吳佳潔、李念潔 
 

 
議題  

一、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研究進度報告 

二、 檢討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方式與內容 

 

討論意見 

主席邱文達： 

本會議為本研究一年計畫的最後一次專家會議，會議內容為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進度

報告及檢討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方式與內容，請各位專家學者踴躍發言。 

林樹基：(簡報略) 

林大煜： 

1. 從交通部現有的統計資料中，A2 事故件數與受傷人數逐年上升，卻無法看出 A2 事故

中傷害嚴重度分布；本研究目的為區分交通事故當事人的傷害嚴重度。 

2. 由於車禍發生時，會參與處理過程或記錄的人員有警察、消防及醫療單位。交通事故

傷害資料最後應彙整至警察單位，由警察單位向國人公布車禍嚴重分布情形，因此警

察勢必要參與本研究。 

3. 本案為使未來能夠落實傷害資料蒐集工作，應將推動過程當中碰到的困難情形記錄下

來，了解哪個方式比較能達到目的，例如去了解警察、消防、醫療單位在填寫交通事

故紀錄表上會碰到哪些困擾。不過在研究團隊拜訪警察單位協調過程中，了解到警方

會有填寫錯誤有罪責的顧慮。研究團隊與警察單位多次溝通，最後在 2016 年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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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與警政署交通組座談結果：由消防或醫院主動發文警察單位提供交通事故當事人傷

害資料；或由醫師以紙本具名告知處理人員病人有無住院需求。因此，本次會議僅能

針對由消防或醫療單位主動蒐集資料的方式來進行檢討。 

4. 本案在區分傷害嚴重度上不希望使用輕、重傷的名詞，以免與法律定義相牴觸；並根

據國際上使用住院 24 小時作為區分嚴重度的判定基準。 

5. 再次強調，本案目前僅是研究階段，重視的是過程面，如造成資料 missing 或 bias 的

原因，務必了解清楚，以便未來實施時能直接掌握到最正確的資料。 

道安會 

劉韻珠： 

1. 警察因擔心打擾到民眾，較不願意 24小時後去詢問家屬事故發生當事人存活狀態。因

此，24 小時內死亡的資料蒐集是採被動式。 

2. 道安會擬另案推行員警填報責任制，處理員警須追蹤個案 24小時內的受傷狀態才能在

審核系統上完成任務。員警不須詢問病人家屬，只要向醫院急診部門詢問事故發生當

事人 24小時後是否住院或死亡，此方法可避免打擾到民眾。透過本案即是希望與醫療

院所建立交流平台，便於員警向醫院端查詢個案的醫療結果與傷害嚴重程度，事故因

子則由警方提供，以作為未來道路安全預防政策之參考。 

3. 運研所每年會用身分證字號進行衛福部的國人十大死因資料庫與交通事故資料庫碰檔，

藉此得知是否低估車禍後 24 小時死亡人數，或統計 30 日內死亡人數。但健保資料庫

有一年到一年半的落差，無法達成即時性的需求。因此，希望能與醫療院所合作取得

更即時的資料。 

4. 根據研究團隊所呈現的統計數據，傷勢判斷欄位中勾選嚴重傷害多為疑似顱骨、胸部

或腹部有嚴重受傷。分別請教新北市消防單位與萬芳醫院相關人員：針對這樣的個案

發展是否可能成為 30 日內死亡案件？ 

5. 感謝張副院長的建議，未來會嘗試建議員警追蹤 24 小時，針對 A2 個案將利用約僱行

政人員追蹤 30日查詢傷者所送達的醫院，向醫院詢問傷者是否返家或聯絡家屬是否轉

至其他醫院。透過員警記錄瞭解事故發生原因與型態，有助後續醫療處置，並改善國

人交通事故傷害防治。 

6. 對於 30日內死亡人數統計，將來可能採醫院獎勵通報方式，請醫院護理人員或行政人

員協助回報因交通事故到院就醫後死亡個案，希望能取得最多 2 個月的資料落差。同

時希望警政署提供的交通事故資料時間差可縮短到只有 1 至 2 個月。倘若以每件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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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死亡人數落於 1 至 3 千餘人，經費預算不是問題。 

7. 本案並非要求提供精確的速度資料，而是希望看到速度與傷害嚴重度間之關係，從醫

療系統來支持取消速限 10 公里的寬限。也呼應白教授論點，目前員警比較不會去判

斷車禍當時的車速，多交由車鑑會來鑑定。 

8. 張科長建議的警政、消防及醫療三單位填在同一張表的概念很好，最後可在此表增加

24 小時內住院與否欄位，由醫院來填寫，想必員警配合意願將提高。 

消防端 

張冠吾： 

1. 消防局試填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中，撕裂傷的嚴重性是較為主觀的認定，不容易有

一定的準則。即便同仁受過院前救護訓練，但不同分隊或人員填寫都有可能產生一致

性的問題。救護紀錄表雖有重大創傷依據的判斷基準，但嚴重判斷通常是以生命徵象

的量測為主，若由外觀辨別會落於個人主觀認定。建議承辦單位：由於 110 涵蓋率比

119 大，110 反應時間約為 3-5 分鐘，新北市 119 反應時間約 6-7 分鐘，所以國外多數

是由警察來做初級判斷，且多數119案件多為 110轉報，故接觸時點應以110為起點。

由於消防端權管資料不到個案就醫結果，不會追蹤交通事故當事人 30日內是否死亡，

無法回答劉組長的問題。 

2. 若要以住院時間判斷嚴重程度，應以收案為出發點，根據時序發生時點，警察涵蓋率

比消防人員高，警察也比消防人員更早到達現場。因此，建議未來建立一張同時讓消

防、警政、醫療單位填寫的表單：由員警填寫人別、交通機轉資訊；再由消防人員填

寫重大外傷、傷勢判斷等資訊；最後再由醫院填寫 ISS 或醫療結果等資訊。警察只需

填寫人別資料，傷害嚴重度部分則由消防及醫院端提供，嚴重傷害的操作型定義依各

單位認定列管，如此可解決警察擔心觸及法律問題，警察配合意願應該相對提昇。同

時亦可解決消防人員提到的個資疑慮。表單內容設計上，依單位需求添入，經敏感度

與精確度分析後再進行人員前後測檢定，以制定未來填表的 protocol。 

醫院端 

張文瀚： 

6. 外傷不只是急診處置的事情，包括警務人員在事故現場處理與消防人員到院前救護與

初期評估，皆可協助急診醫師瞭解病人傷害嚴重等級，預見重症與及早治療的可能，

影響病人的存活。因此，在此基準前提下，每個單位均必須扮演好角色。 

7. 某些嚴重之傷勢從外觀看不出來（如內出血等），病人可能瞬間是撕裂傷，血慢慢流



 

289 
 

 

 

出，檢傷級數 3-4 級，但返家後死亡，臨床上大部分疾病都會有此情況。傷害本身是

一種傷害組態，一個機轉會有一個組態，不同機轉代表不同能量的傷害。因此，若只

觀察傷口本身不足以代表整體傷勢，傷勢判斷應從傷害機轉即開始著手。透過警察在

交通事故現場記錄事故機轉，包括：碰撞型態、車速、安全帽、安全帶等，是監測風

險因子的重要來源，有助 24 小時內死亡（A1 事故）判斷，亦可協助急診醫師判斷高

風險病患。 

8. 到院前救護本身可評估病人的穩定狀態，從 119 現場量測至送達醫院後量測的數據落

差代表病人病情變化，若病情變化迅速基本上應算是嚴重等級，包括血壓、意識無法

控制住或疼痛愈厲害。一般而言，高能機轉本身就會不穩定，不穩定即應送往 Level1

或 Level2 醫院，可作為到院前救護之決策參考。嚴重等級最後分成兩級：(1)緊迫：須

立即手術、介入；(2)危急：相對穩定，但在惡化因子未清除前，可能持續出血、缺氧

或肢體腫脹等，未來 24 小時內死亡風險會增高，亦是判斷 24 小時內住院重要依據。 

9. 我比較關注的是 A2 變 A1 的個案，如：個案沒住院但返家後轉至其他醫院住院，或在

急診認為不嚴重但後續住加護病房甚至死亡者，均可能被 missed 掉。因此，個案追蹤

不應只限於到急診即結束，可能要對整個個案追蹤程序要很清楚。  

10. 總言之，本計畫結果可作為國內急診處置交通事故傷患的依歸，未來可讓急診醫師在

思考決策上改變，提早監測與介入，或降低 mistreatment 發生，提高病人存活率。 

莊佳璋： 

1. 研究計畫最後應回到現實面，成大醫院推外傷登錄多年，誠如鍾主委所言，希望本計

畫能與外傷登錄結合。 

2. 有關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中的傷勢判斷「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若要由員

警來填寫，事實上員警須有基本的 ATLS 觀念。 

3.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上的傷勢判斷定義要明確，資料蒐集上也會比較清楚；成大醫院

願意盡量提供外傷登錄資料。 

4. 現階段電子病歷慢慢會變成網路資訊，若有統合的資訊化平台，將這些資料彙整至醫

院端，大家共同登錄資料，事實上不會增加任何一方人員的負擔。例如：成大醫院曾

在台南地區與消防、警政合作，利用 GPS Mapping 找出交通事故發生地點較高的區域，

並將熱點回饋給交通大隊做參考，員警就不會覺得執行勤務只是在幫別人做研究。 

黃宏昌： 

1. 讚許研究團隊本次設計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相對簡單，不會造成填寫人員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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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2. 贊同莊主任說法，建議傷勢判斷的定義要簡單明確，如：危急個案。 

3. 消防弟兄應能判斷哪些病人屬於檢傷 1、2 級，所以送往 Level 1 center 就醫；由於萬

芳醫院收治檢傷 1、2 級的病人比例可能相較其他小醫院高，會有 bias 產生。未知有

無方法能提供更正確的資料？ 

4. 請問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設定員警填寫的時間點？ 

急診醫學會 

鍾侑庭： 

1. 建議警政報案端、到院前消防派遣端及醫療端三方資料應整合，不宜再各自建置登錄

系統：員警幾乎是第一到現場的處理人員，應清楚記錄事故傷害機轉，而傷勢判斷不

妨交給消防端來填寫。醫院端部分，若政府有心要求醫院登錄資料，可列入評鑑必要

指標；如此一來，各縣市醫院即會配合執行，尋求消防或警政端的合作，不論是手寫

或資訊交換平台方式。 

2. 建議本計畫可建立三方資料蒐集模式，供各縣市參考，再由地方將資料上傳至中央。 

研究團隊 

邱文達： 

1. 目前外傷登錄所使用的傷害嚴重度指標為何？能否請外傷醫學會建立用目測就能判斷

傷害嚴重度的量表。 

2. 由醫院通報 30 日內死亡的獎勵試辦計畫，可嘗試邀請北中南醫院一同參加。 

3. 研究團隊會再研擬修訂三合一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4. 參考美國使用的量表，初步構想的目測傷害嚴重度量表：(1)死亡；(2)昏迷、癱瘓、大

量失血、休克等；(3)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受傷、肢體變形、骨折、超過 10%面積的

二到三級燒傷等；(4)輕微撕裂傷、挫傷、少於 10%面積的燒傷等；(5)無受傷。 

林樹基： 

1. 全世界大多是由警察來判斷交通事故的初步傷勢，有的採住院與否，有的採傷勢判斷。

研究團隊設計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傷勢判斷是根據美國警察初步判斷傷害嚴重度

所使用的表，非提供給醫療專業人士來填寫。有研究結果顯示，美國警察使用的

KABCO 量表與 ISS 一致率僅 50%。但由於警察可直接方便取得當事人傷害資料，所

以全世界仍由警察來蒐集。從萬芳醫院的急診資料分析來看，僅能算是模擬的資料，

是病人送醫後的傷勢判斷，與警察或消防人員評估的時機點不同。就萬芳醫院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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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病人若歸類為顱骨、胸部或腹部有嚴重受傷，基本上都需要住院，這部分的分

析結果將在期末報告呈現。致死率部分則需要再追蹤，但從目前調閱過去一年機車事

故住院病人進行問卷調查的研究發現，死亡人數只有 2 位，致死率應該很低。 

2. 在此釐清：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為試填使用之工具，研究計畫結束，本表將不再使

用。 

3. 呼應鍾主委的平台建議，研究團隊在過程中有談到平台概念，也蒐集國外文獻，如瑞

典、荷蘭，但不在本計畫研究範圍內。 

4. 呼應張副院長的建議，員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即有蒐集事故危險因子資料，

如：速度、撞擊方向等，考量員警現場工作壓力，所以本表不再重複放入這些欄位。 

5.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原希望員警參與試填，但未能取得合作意願。非常感謝新北市消

防局協助，本表欄位也因此有所改變，考量傷者是否住院不應由消防人員追蹤，故移

除此欄位。未來若員警參與試填，本表再行調整。目前研究團隊已在進行一致性檢定。 

6. 呼應簡教授的論點，醫院端申報健保資料會有申覆、再申覆的作業程序，資料釋出時

效延遲兩年是必須的。 

7. 本表的危急個案與檢傷級數欄位，原先設計是請員警到急診，抄錄各單位紀錄表即可，

不涉及個人醫療專業判斷。 

8. 感謝張科長建議，應可解決員警的疑慮。研究團隊原計畫書即規劃由警政、消防及醫

療端共同蒐集交通事故傷害資料，但受限於與警政單位溝通碰到阻礙。 

陳品玲： 

1. 世界衛生組織及美國都在推行 30 日內死亡，臺灣則是沿用 24 小時死亡定義。依個人

經驗來看，延遲死因檔應納入死亡計算，所獲得的結果會比較準確。 

2. 針對即時資料取得的部分，由於目前衛福部的死因檔是每年釋出 1 年期資料，無法取

得最新即時資料，且警政署也無法每個月釋出資料。因案件仍在審核受理中，準確資

料不可能在下個月立即提供。目前美國 CDC WISQARS ™最新公告的統計報告年份為

2014 年，應思考為什麼美國只能提供到 2014 年數據。 

3. 有關傷害研究，致命性指標可使用死因檔分析，非致命性指標目前可使用健保資料檔

分析。連死因資料都未必完整，健保資料會比死因資料的問題更複雜。目前健保資料

是在南港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進行分析，資料釋出最新至 2013年。依個人分析經驗，

資料估計需延遲 3 年才會穩定。 

4. 我們須思考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目的為何？在此目的下，希望看到哪些指標？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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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應從哪些欄位取得？這些欄位與指標或目的的對應程度？此表無法觀察到 24小時

內住院的事實。該表若為工具，應檢驗敏感度、精確度及一致性（組內、組間）方能

進行後續修訂與應用。 

林大煜： 

1. 針對即時數據公告的部分，可先公告第一版統計數據，估計約有九成五資料準確，再

允許後續修正更新。 

2. 本案的終極目標即是希望建立資料平台，現階段透過試辦計畫，簡單利用電腦登錄或

紙本傳送方式，由警政、消防及醫療三方共同填寫提供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若能試辦

成功，未來可擴展成為資訊平台。 

白志偉： 

1. 呼應張副院長的論點，不同機轉會造成不同傷害，超速能由輪胎胎痕來判斷。不過根

據國內肇事鑑定中心的經驗，超速是無法由輪胎胎痕判斷。某些情況下，胎痕較深是

因為碰撞前的緊急煞車，不一定代表超速。目前員警在鑑定上也會特別小心，肇事原

因通常不勾選超速，而是勾選未注意車前狀況，以免有後續保險的問題。國外都是用

CCTV、行車紀錄器或由目擊者主觀觀測取得速度資訊，因此本案無法辨別精確的速

度資料。 

簡戊鑑： 

1. 根據個人過去指導的研究生論文，主要是利用健保資料庫分析交通事故住院中死亡因

子的研究，很可惜當時沒有串聯警方的交通事故檔及急診死亡資料。最後分析出來的

死亡危險因子，包括：年齡、有無共伴疾病。 

2. 針對 30日內死亡定義，也許可利用健保資料庫分析瞭解其分布，若能串聯至前端的交

通事故檔，包括行為、環境等因子，即可指出更多訊息。 

3. 有關健保申報程序，所有醫療院所須於次月 5 日至 20 日申報前月份的醫療費用資料。

健保局再將資料整理後轉給國衛院，國衛院後續進行資料處理後，最後才開放大眾申

請使用。目前健保資料庫只能釋出到 2013年，但健保資料庫是為了支付費用使用，非

學術用途。 

結論 

研究團隊可再修訂警政、消防及醫療單位填寫同一張表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道安會

劉韻珠組長將再與研究團隊前往拜訪警察單位，以諮詢警察試填作業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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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2008 年以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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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內政部消防署救護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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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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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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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急診檢傷五級分類基準（成人標準）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附錄 9 急診檢傷五級分類基準（外傷）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附錄 10 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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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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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各國警用回報表 

(1) 美國阿肯色州 (Ark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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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阿拉巴馬州 (Alab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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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阿拉斯加州 (Aala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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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國亞利桑那州 (Aari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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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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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國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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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國康乃狄克州 (Connecti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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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國佛羅里達州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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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國喬治亞州 (Georgia) 



 

385 
 

 

 

 



 

386 
 

 

 

 



 

387 
 

 

 

(10) 美國夏威夷州 (H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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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國印第安納州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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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國肯塔基州 (Kentucky) 



 

393 
 

 

 



 

394 
 

 

 

 



 

395 
 

 

 

 



 

396 
 

 

 

(13) 美國明尼蘇達州 (Minnes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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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國紐澤西州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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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國德克薩斯州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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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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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辦法 

一、 目的： 

透過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行推動、教育及實作，並配合回饋及監測，尋找適於

本國衡量道路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的穩定指標，供交通部相關單位決策參考。 

二、 說明： 

本試填作業為臺北醫學大學邱文達教授受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主持研究計畫

「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將以臺北市立萬芳醫院為試填據點，

請醫院鄰近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分隊參與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試填工作，透過緊急救

護技術人員於執勤任務中協助記錄交通事故傷患的傷害嚴重度情況，經由研究團隊整

合醫院的醫療紀錄，以供未來我國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之參考模式。 

三、 研究單位：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四、 合作單位：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緊急救護科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急診醫學科 

五、 試填期間：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 

六、 試填方法： 

(一) 以派遣原因為「交通」事故，且由 119 救護車送至萬芳醫院的傷患為收案對象。 

(二) 緊急救護技術員於醫院急診完成例行任務、離開醫院之前，應填寫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 

(三) 醫院急診警衛櫃檯將設置回收箱，請緊急救護技術員將已填寫好的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投入回收箱，由臺北醫學大學研究團隊每日回收建檔。 

(四) 協助完成填表的緊急救護技術員，將依調查訪問費每份（傷患，人）100 元予

以獎勵。 

(五) 新北市消防局與臺北醫學大學在試填期間，定期每二至三週比對填報數量，進

行品質稽核。 

七、 資料蒐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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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緊急救護技術員協助記錄因交通事故送至萬芳醫院之傷患的個人與傷害資訊，

包括：姓名、身份證字號、交通工具、送達醫院時間、急診檢傷級數、危急個案、傷

勢判斷。試填所使用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請參閱附件。 

八、 聯絡窗口：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急診重症醫學部：林樹基醫師 0970746810 

臺北醫學大學：吳佳潔、李念潔、黃僅斌研究助理 

              02-29307930 分機 2309、2678 

新北市消防局：劉千惠護理師 02-89519119 分機 6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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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計畫 MOTC-IOT-104-SEB009 使用—新北市消防局) 

 

出  勤 
單  位 

 
填表人 

 

傷  患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傷  患 
交  通 
工  具 

□ 汽車     □ 機車 
□ 腳踏車   □ 行人 

送  達 
醫  院 
時  間 

民國    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下午    時    分 

危  急 
個  案 □ 否     □ 是 

檢  傷 
級  數 □ 1 級    □ 2 級     □ 3 級     □ 4 級     □ 5 級 

傷  勢  判  斷 
(請依專業自行判斷傷患實際情況，可複選) 

□ 無 □ 嚴重撕裂傷，使肌肉或器官暴露或大量失血 
□ 肢體變形或斷裂 
□ 受到輾壓傷害 
□ 疑似顱骨、胸部、腹部有嚴重受傷 (瘀青或表淺撕裂傷除外) 
□ 超過 10%面積的二到三級燒傷 
□ 離開事故現場時失去意識 
□ 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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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傷勢判斷 對應至新北市消防局救護紀錄表的欄位 

嚴重撕裂

傷，使肌肉/
器官暴露或

大量失血 

傷病主訴群： 
 撕裂/切割傷 
 穿刺傷 
 吐/咳血 

重大外傷依據： 
 收縮壓<90% 
 呼吸次數<10 或≧30 次/min 或未給氧時血氧值<90% 

肢體變形或

斷裂 
傷病主訴群： 
 斷肢 
 骨折/脫位 

重大外傷依據： 
 頭、頸、軀幹、上臂或大腿之穿刺傷或重物輾壓傷 
 手腕或腳踝以上截肢性外傷 
 嚴重骨折(大於 1 處長骨、槤枷胸、骨盆、開放性或凹

陷性顱骨骨折) 
受到輾壓傷

害 
傷病主訴群： 
 碎裂傷 

重大外傷依據： 
 高能量撞擊之證據(汽車車速≧ 50km/hr、車體內部凹

陷≧30cm、同車乘客死亡、彈出車外、行人或機車騎

士被≧50km/hr 汽機車撞擊、輾壓或彈飛) 
疑似顱骨、

胸部或腹部

有嚴重受傷 

傷病主訴群： 
 胸痛/悶 
 腹痛 
 挫/擦傷 

標示疼痛或受傷部位

型態及尺寸： 
 頭部 
 胸部 
 腹部 

重大外傷依據： 
 頭、頸、軀幹、上臂或大腿

之穿刺傷或重物輾壓傷 
 嚴重骨折(大於 1 處長骨、槤

枷胸、骨盆、開放性或凹陷

性顱骨骨折) 
超過 10%面

積的二到三

級燒傷 

傷病主訴群： 
 燒燙傷     度   % 

離開事故現

場時失去意

識 

傷病主訴群： 
 無意識/意識

不清 

生命徵象：GCS< 15 分 
 E V M 

癱瘓 傷病主訴群： 
 肢體無力 
 肢體麻痺 

重大外傷依據： 
 肢體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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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郵寄問卷重要性

評分 

各位專家學者好，這是 10 月 28「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第三部分的

專家會議中，所討論「郵寄問卷」擬收集的變項。本研究目的為探討機車道路安全相關因子

與傷害嚴重度的相關性。 
目標族群為交通事故住院的機車（汽缸大小<250C.C.）騎士。 
本研究排除條件為：1. 無法溝通者 2. 年齡 18 歲(合)以下者。 
本「郵寄問卷」中，問卷附錄一為問卷必要收集項目共 18 項，供各位專家參考。 

問卷表 1 及 2 為供各位專家評分的項目，請您依據變項的重要性，給予 1-5 分的評分，其中 1
分為最不重要，5 分為最重要。 

如果專家仍有變項希望籍此機會補提，請用表 1 及 2 下方空白處寫上即可。本「郵寄問

卷」問題預設不少於 50 題，不多於 75 題。我們在前述題數的限制下，將依各位專家評分的

加總後，依總分順序選取變項，來結構問卷問題。 
再次感謝您的幫忙。  
共同計劃主持人林樹基醫師(0970746810) 

 
 
問卷表 1 自變項中彈性加入的部分 

變項 重要性評分 
1 2 3 4 5 

駕駛年資       
車齡      
駕駛頻率      
過去是否有發生過機車事故      
出生地(縣市)      
事故當時是否有飲酒      
過去病史（心肌梗塞、周邊血管疾病、充血性心臟衰竭、腦血管疾

病、失智、慢性肺部疾病、結締組織疾病、潰瘍性疾病、輕度肝臟疾

病、糖尿病、糖尿病伴隨末端器官衰竭、半身麻痺、中或重度腎臟疾

病、惡性腫瘤、轉移性腫瘤、AIDS） 

     

事故前是否有在用藥（安眠藥、感冒藥、心臟科用藥、精神科用藥）      
事故當時是否有開頭燈       
是否有駕照      
事故當時是否有使用 3C 產品      
乘客是否有兒童      
駕駛行為量表（19 題） 【請參考附錄四】      

 



 

412 
 

 

 

問卷表 2  傷害嚴重度及其他預後指標(依變項) 
變項 重要性評分 

1 2 3 4 5 
手術次數       
併發症 
（肺炎、蜂窩性組織炎、泌尿道感染、急性腎衰竭、急性心肌梗

塞、中風、消化道出血）  

     

住院天數       
是否有使用加護病房       
是否有使用呼吸器       
是否有重大傷病註記       
出院後是否入住長照機構       
當次直接成本：  
• 急診與住院費用（健保給付與個人部分負擔） 
• 個人財物損失：賠償費用、個人其他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財務上損

失、車輛毀損（車輛維修費用或新購車輛費用，或保險理賠費

用）  
• 陪伴者交通費用  

     

當次間接成本：  
• 住院期間受害者的生產力損失（受害者的平均月收入*無法工作的

天數） 
• 陪伴者的生產力損失（陪伴者平均月收入*無法工作的天數，如是

請看護則以看護月薪計算） 

     

社經地位 平均月收入      
職業類型（無技術或非技術人員、技術性工人、半專業

與一般性行政人員、專業與中級行政人員、高級專業與

行政人員） 

     

教育程度（不識字、小學，雖未上小學但識字、高中或

高職、初中或國中、大學、專科學校、.研究所以上） 
     

生活品質

指標 
 (請擇一) 

SF-36（36 題）【請參考附錄二】      
WHOQOL（28 題）【請參考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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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一、自變項中必要納入的項目 
 變項 

個人因子 年齡（或出生日期） 
事故發生後是否有接到罰單 
性別  
是否使用防護具  
（否、半罩式、半露臉式、露臉式、全罩安全帽、防護衣、非正式

安全帽） 
事故當時是否有搭載人或物（否、搭載乘客、搭載物品） 
如有搭載，重量約(公斤)： 

環境因子 天氣（暴雨、強風、風沙、霧或煙、雪、雨、陰、晴） 
路面狀況（乾燥、冰雪、油滑、泥濘、濕潤）  
光線（日間自然光線、夜間有照明、夜間無照明）  
發生事故的日期  
發生事故星期 
發生事故的時刻 
事故地點： 
事故當時駕駛速度 
事故當地是否為坡道 
事故當地是否為彎道 

事故類型 事故類型  
（自摔、撞到障礙物，障礙物是______、與小客車碰撞、與大客車

碰撞、與小貨車碰撞、大貨車、衝出車道、撞到腳踏車、撞到行

人）  
碰撞狀況  
（與其他車輛對撞、被其他車輛從後面追撞、被其他車輛撞到側

面、撞到其他車輛的側面、撞到其他車輛的後面、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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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二： SF-36  (李純華碩士論文，2005) 
 
1. 一般來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極好的 .......................................................1  
很好 ...........................................................2  
好 ...............................................................3  
普通 . .........................................................4  
不好 ...........................................................5 

 
2. 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比一年前好很多 ..................................................1  
比一年前好一些 ..................................................2  
和一年前差不多 ...................................................3  
比一年前差一些 ...................................................4  
比一年前差很多 ...................................................5 

 
3.下面是一些您日常可能從事的活動，請問您目前健康狀況會不會限制您從事這些活 動？如

果會，到底限制有多少？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活 動  會，受到很多限

制 
會，受到一些限

制 
不會，完全不受限

制 
a.費力活動，例如跑步、提重

物、 參與劇烈運動 1 2 3 

b.中等程度活動，例如搬桌

子、 拖地板、打保齡球、或

打太極拳 
1 2 3 

c.提起或攜帶食品雜貨 1 2 3 
d.爬數層樓樓梯 1 2 3 
e.爬一層樓樓梯 1 2 3 
f.彎腰、跪下或蹲下 1 2 3 
g.走路超過 1 公里 1 2 3 
h.走過數個街口 1 2 3 
i.走過一個街口 1 2 3 
j.自己洗澡或穿衣 1 2 3 

 
 
4.在過去一個月內，您是否曾因為身體健康問題，而在工作上或其他日常活動方面有下 列任

何的問題?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是 否 
a.做工作或其它活動的時間減少 1 2 
b.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成的較少 1 2 
c.可以做的工作或其他活動的種類受到限制 1 2 
d.做工作或其他活動有困難 (例如，須更吃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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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過去一個月內，您是否曾因為情緒問題(例如，感覺沮喪或焦慮)，而在工作上或其他日常

活動方面有下列的問題?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是 否 
a.做工作或其它活動的時間減少 1 2 
b.完成的工作量比您想要完成的較少 1 2 
c.做工作或其它活動時不如以往小心 1 2 

 
6.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身體健康或情緒問題，對您與家人或朋友、鄰居、社團間的平常活

動的妨礙程度如何？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沒有妨礙⋯⋯⋯⋯⋯⋯⋯⋯⋯⋯⋯⋯⋯⋯⋯⋯⋯⋯⋯⋯⋯⋯⋯⋯⋯⋯⋯1  
有一點妨礙⋯⋯⋯⋯⋯⋯⋯⋯⋯⋯⋯⋯⋯⋯⋯⋯⋯⋯⋯⋯⋯⋯⋯⋯⋯⋯⋯⋯2  
中度妨礙⋯⋯⋯⋯⋯⋯⋯⋯⋯⋯⋯⋯⋯⋯⋯⋯⋯⋯⋯⋯⋯⋯⋯⋯⋯⋯⋯⋯⋯3  
相當多妨礙⋯⋯⋯⋯⋯⋯⋯⋯⋯⋯⋯⋯⋯⋯⋯⋯⋯⋯⋯⋯⋯⋯⋯⋯⋯⋯⋯⋯4  
妨礙到極點⋯⋯⋯⋯⋯⋯⋯⋯⋯⋯⋯⋯⋯⋯⋯⋯⋯⋯⋯⋯⋯⋯⋯⋯⋯⋯⋯⋯5 

 
7.在過去一個月內，您身體疼痛程度有多嚴重？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不痛⋯⋯⋯⋯⋯⋯⋯⋯⋯⋯⋯⋯⋯⋯⋯⋯⋯1  
非常輕微的痛⋯⋯⋯⋯⋯⋯⋯⋯⋯⋯⋯⋯⋯⋯⋯2  
輕微的痛⋯⋯⋯⋯⋯⋯⋯⋯⋯⋯⋯⋯⋯⋯⋯⋯⋯3  
中度的痛⋯⋯⋯⋯⋯⋯⋯⋯⋯⋯⋯⋯⋯⋯⋯⋯⋯4  
嚴重的痛⋯⋯⋯⋯⋯⋯⋯⋯⋯⋯⋯⋯⋯⋯⋯⋯⋯5  
非常嚴重的痛⋯⋯⋯⋯⋯⋯⋯⋯⋯⋯⋯⋯⋯⋯⋯6 
 

8.在過去一個月內，身體疼痛對您的日常工作(包括上班及家務)妨礙程度如何？ (請僅圈選一

項答案)  
完全沒有妨礙 ⋯⋯⋯⋯⋯⋯⋯⋯⋯⋯⋯⋯⋯⋯1 
有一點妨礙 ⋯⋯⋯⋯⋯⋯⋯⋯⋯⋯⋯⋯⋯⋯⋯2 
中度妨礙 ⋯⋯⋯⋯⋯⋯⋯⋯⋯⋯⋯⋯⋯⋯⋯⋯3 
相當多妨礙 ⋯⋯⋯⋯⋯⋯⋯⋯⋯⋯⋯⋯⋯⋯⋯4 
妨礙到極點 ....................................................5 

9. 下列各項問題是關於過去一個月內您的感覺及您對周遭生活的感受，請針對每一問 題選一

最接近您感覺的答案。在過去一個月中有多少時候？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一直都是 大部分時間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a.您覺得充滿活力？ 1 2 3 4 5 6 
b.您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人？ 1 2 3 4 5 6 
c.您覺得非常沮喪，沒有任

何事情可以讓您高興起來？ 1 2 3 4 5 6 

d.您覺得心情平靜？ 1 2 3 4 5 6 
e.您精力充沛？ 1 2 3 4 5 6 
f.您覺得悶悶不樂和憂鬱？ 1 2 3 4 5 6 
g.您覺得筋疲力竭？ 1 2 3 4 5 6 
h.您是一個快樂的人？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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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您覺得累？ 1 2 3 4 5 6 
 
10.在過去一個月內，您的身體健康或情緒問題有多少時候會妨礙您的社交活動（如拜訪 親友

等）？ (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一直都會⋯⋯⋯⋯⋯⋯⋯⋯⋯⋯⋯⋯⋯⋯⋯⋯1  
大部分時間會⋯⋯⋯⋯⋯⋯⋯⋯⋯⋯⋯⋯⋯⋯2  
有時候會⋯⋯⋯⋯⋯⋯⋯⋯⋯⋯⋯⋯⋯⋯⋯⋯3  
很少會⋯⋯⋯⋯⋯⋯⋯⋯⋯⋯⋯⋯⋯⋯⋯⋯⋯4  
從不會⋯⋯⋯⋯⋯⋯⋯⋯⋯⋯⋯⋯⋯⋯⋯⋯⋯5 
 

11.下列各個陳述對您來說有多正確？ (每行請僅圈選一項答案) 
 
 

完全正確 大部分正

確 不知道 大部分不正

確 完全不正確 

a.我好像比別人較容易生病 1 2 3 4 5 
b.和任何一個我認識的人來

比，我和他們一樣健康。 1 2 3 4 5 

c.我想我的健康會越來越壞 1 2 3 4 5 
d.我的健康狀況好得很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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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三：WHOQOL (姚開屏，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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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附錄四：駕駛行為量表 DBQ- 19 item (T. Özkan, et al., 2006)  
 

 
never hardly 

ever 
occasio

nally 
quite 
often 

frequent
ly 

nearly 
all the 
time 

1. Queuing to turn left onto a main road, you pay 
such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ain stream of traffic 
that you nearly hit the car in front  

0 1 2 3 4 5 

2. Fail to notice that pedestrians are crossing 
when turning into a side street from a main road  0 1 2 3 4 5 

3. Sound your horn to indicate your annoyance 
to another road user 0 1 2 3 4 5 

4. Fail to your rear-view mirror before pulling 
out, changing lanes etc 0 1 2 3 4 5 

5. Brake too quickly on a slippery road, or steer 
the wrong way in a skid 0 1 2 3 4 5 

6. Pull out of a junction so far that the driver 
with right of way has to stop and let you out 0 1 2 3 4 5 

7. Disregard the speed limit on a residential road 0 1 2 3 4 5 
8. On turning left, nearly hit a cyclist who has 
come up on your inside  0 1 2 3 4 5 

9. Miss “Give Way” signs, and narrowly avoid 
colliding with traffic having right of way  0 1 2 3 4 5 

10. Attempt to overtake someone that you hadn’t 
noticed to be signalling a right turn  0 1 2 3 4 5 

11. Become angered by another driver and give 
chase with the intention of giving him/her a 
piece of your mind  

0 1 2 3 4 5 

12. Stay in a motorway lane that you know will 
be closed ahead until the last minute before 
forcing your way into the other lane  

0 1 2 3 4 5 

13. Overtake a slow driver on the inside. 0 1 2 3 4 5 
14. Race away from traffic lights with the 
intention of beating the driver next to you  0 1 2 3 4 5 

15. Drive so close to the car in front that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stop in an emergency 0 1 2 3 4 5 

16. Cross a junction knowing that the traffic 
lights have already turned against you  0 1 2 3 4 5 

17. Become angered by a certain type of driver 
and indicate your hostility by whatever means 
you can 

0 1 2 3 4 5 

18. Underestimate the speed on an oncoming 
vehicle when overtaking  0 1 2 3 4 5 

19. Disregard the speed limit on a motorway  0 1 2 3 4 5 
Scores: 0=never, 1=hardly ever, 2=occasionally, 3=quite often, 4=frequently, 5=nearly all the time 
Aggressive violations: 3, 11, 17 
Errors: 1, 2, 4, 5, 8, 9, 10, 18 
“Ordinary” violations: 6, 7, 12, 13, 14, 15,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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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郵寄問卷建立專

家效度 

 
各位專家及先進您好： 
 

本人目前正在執行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之研究計畫「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

建構及應用(1/2)」，計畫中有一研究議題是「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

的初探」，希望透過 郵寄問卷方式，了解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與機車交通事故相關

因子的相關性。 
經 2015 年 10 月 28 日專家會議討論，及各位專家所回覆的研究變項重要性評分

結果，研究團隊已研擬出問卷內容，希望藉助您與其他專家的豐富見解，提供我們問

卷定稿的寶貴意見。本問卷可能會耽誤您 30~40 分鐘時間，為追求時效，請您於

2015 年 12 月 18 日完成問卷後以 email 回覆；領據簽畢後，請郵寄至「116 臺北市文

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萬芳醫院醫務部 林樹基醫師收」，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邱文達 教授 
                                                                                  林樹基 助理教授 敬上 

聯絡人：吳佳潔、鄭竺軒 (02)29307930 分機 2309               
 
填寫說明 

本研究問卷對象為因交通事故住院出院後的 18 歲以上患者，問卷內容分為五大部

分(共計 55 題)： 
1. 個人基本資料 
2. 交通事故當時情況 
3. 因為交通事故接受治療的狀況 
4. 駕駛行為量表 
5. 生活品質量表(EQ-5D) 

請您詳閱整份問卷後，對於問卷題目的文字陳述，在適當的空格內打「」。若

文字說明有語意含糊不清、文句不順、分類不適或任何修正卓見，懇請不吝指教，直

接在題目上註記或修改。 
1. 不須修改：表示該題目陳述內容不須修改。 
2. 修改意見：表示該題目的文字陳述需要修改才能更貼近研究目的或讓填答者

者更了解題意，勾選此選項也請您留下修改建議，使題目能修改得更為完

善。 
最後，如果您認為這份問卷有其他任何需要的修改地方，也請您在最後面的意見

欄給予指導，感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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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調查問卷 
(專家內容效度檢核) 

 
親愛的小姐/先生，您好： 
 

為執行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研究計畫「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機車事故

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以下簡稱本研究），希望透過此份問卷，了解機車交通事故

傷害可能的原因及影響。您寶貴的經驗與建議，將能提供交通與警政機關了解及執行交通事故預防的

重要參考。 
本份問卷填答時間約需 30 分鐘，您所提供的資料僅做學術研究之用，絕對會嚴格保密您的填答

資料，請您安心填答。 
問卷填答完畢後，請您將問卷裝入回郵信封寄回。為答謝您撥冗填答問卷，研究團隊收到您的

來信，並確認您回覆的問卷填答情形後，將寄出 300 元禮卷，以表感謝。 
    感謝您的協助，在此致上由衷的感激！ 
 

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邱文達 教授  
林樹基 助理教授 敬上 

聯絡人：吳佳潔、鄭竺軒 
電話：(02)2930-7930 分機 2309 
計畫編號：MOTC-IOT-104-SEB009 

 
 
一、個人基本資料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 您的生日是民國    年    月    日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 您的性別是   □ (1)男    □ (2)女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 請問您的身分證字號是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 請問您目前有正職工作嗎？  □ (0)無        □ (1)有，平均月收入__________元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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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過去或現在是否有得過下列疾病（可複選）？ 
   □ (1)心肌梗塞      □ (2)周邊血管疾病  □ (3)充血性心臟衰竭           □ (4)腦血管疾病 
   □ (5)失智          □ (6)慢性肺部疾病  □ (7)結締組織疾病             □ (8)潰瘍性疾病 
   □ (9)輕度肝臟疾病  □ (10)糖尿病       □ (11)糖尿病伴隨末端器官衰竭  □ (12)半身麻痺    
   □ (13)中或重度腎臟疾病                □ (14)惡性腫瘤                □ (15)轉移性腫瘤   
   □ (16)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6. 請問您過去碰到過幾次交通事故？___________次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二、 以下題目請您回憶一下這次造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7. 請問您發生事故的時間是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星期_____   ______時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8. 您發生交通事故的地點在(如地點在市區請填 8-1 題，在省道請填 8-2 題) 
8-1.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約在                                       的位置 
8-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___________公路____公里____公尺處___________向__________車道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9. 請問當時的道路型態是？ 
□ (1)單路【若您勾選此項，請勾選以下 a-j 選項】 
    □(a)隧道   □(b)地下道   □(c)橋梁   □(d)涵洞    □(e)高架道路  
    □(f)彎曲路及附近  □(g)坡路  □(h)巷弄  □(i)直路  □(j)其他：                      
□ (2)交叉路 
□ (3)平交道 
□ (4)圓環廣場 
□ (5)停車場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0. 請問事故當時的天氣狀況如何，請選擇其中一項？ 
  □ (1)暴雨     □ (2)強風     □ (3)風沙    □ (4)霧   □ (5)雪       □ (6)雨        
  □ (7)陰       □ (8)晴       □ (9)煙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1. 請問當時的路面狀況是，請選擇其中一項？ 
□ (1)冰雪   □ (2)油滑   □ (3)泥濘   □ (4)濕潤   □ (5)乾燥    □ (6)沙土   □ (7)積水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2. 請問當時的照明狀況是，請選擇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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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白天(日間)自然光線                      □ (2)清晨或暮光 
  □ (3)夜晚(或隧道、地下道、涵洞)，有光線照明  □ (4)夜晚(或隧道、地下道、涵洞)，無光線照明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3. 請問事故當時您的身分為？ 
□ (1)駕駛  □ (2)乘客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4. 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當時的速限是？ 時速__________公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 請問當時交通事故的碰撞情況是（單選）？  
  □ (1)與行人發生碰撞  【若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3-1 題】 
  □ (2)與汽機車發生碰撞【若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3-2(a)、13-2(b)題】 
  □ (3)自身發生事故，沒有撞到其他人或車 【若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3-3 題】 
  □ (4)平交道事故  【若您勾選此項，請跳答 13-4 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1. 請問當時與行人發生碰撞類型是？ 
   □(1)與行人對向通行中      □(2)與行人同向通行中    □(3)行人穿越道路中  
   □(4)行人在路上嬉戲        □(5)行人在路上作業中    □(6)行人衝進路中  
   □(7)行人從停車後(或中)穿出 □(8)行人佇立在路邊(外)  □(9)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2(a). 請問當時與汽機車發生碰撞類型是？ 
   □(1)您與其他車輛對撞             
   □(2)您與其他車輛對向擦撞(不論擦撞位置左方或右方)   
   □(3)您與其他車輛同向擦撞(不論擦撞位置左方或右方) 
   □(4)您被其他車輛追撞   
   □(7)您追撞其他車輛 
   □(5)您被其他車輛倒車撞 
   □(6)您與其他車輛在路口交岔碰撞   
   □(7)您被其他車輛側撞 
   □(9)您側撞其他車輛 
   □(10)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2(b). 請選擇您與哪一類的車輛碰撞？ 
   □(1)大客車(如：公車客運、遊覽車)  □(2)大貨車    □(3)聯結車  
   □(4)小客車     □(5)小貨車        □(6)機車      □(7)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3. 請問當時自身發生事故的類型是？ 
□(1)路上翻車、摔倒     □(2)衝出路外     □(3)撞到護欄(樁)    □(4)撞到標誌桿或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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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撞到收費亭         □(6)撞到安全島(中央分隔島)            □(7)撞到非固定設施 
□(8)撞到橋樑、建築物   □(9)撞到路樹、電桿                   □(10)撞到動物 
□(11)撞到工程施工      □(12)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4. 請問當時發生平交道事故的類型是？ 
   □(1)衝過(或撞壞)遮斷器     □(2)正穿越過平交道中      □(3)暫停位置不當 

□(4)在平交道內無法行動    □(5)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6. 請問您在這次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有戴安全帽，請選擇其中一項？ 
□(0)無 

 □(1)半罩式 

 

□(2)半露臉式 

 

□(3)露臉式 

 

(4)全面式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7. 除了安全帽外，當時您還有穿戴哪些防護具（可複選）？ 
□ (1)防護夾克    □ (2)手套    □ (3)靴子   □ (4)護甲（護肩、護肘、護膝）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8. 請問您當時是否有載人？ 
□ (0)沒載人  □ (1)載 1 人  □ (2)載 2 人或 2 人以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9. 請問當時您是否有載物品？ 
□ (0)無    □ (1)有，約________公斤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0. 請問您當時速度大概多快？ 時速__________公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 請問您在交通事故發生前是否有在服用藥物？ 
 □ (0)無  □ (1)安眠藥   □ (2)感冒藥  □ (3)心臟科用藥  □ (4)精神科用藥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2. 請問您在交通事故發生當時是否有飲酒？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3. 請問當時您是否有邊騎車邊使用 3C 產品 (如：手機、耳機)？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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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請問您這次交通事故有收到罰單嗎？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三、 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因為交通事故接受住院治療的狀況(裡面所有題目內容皆指這次使您住院的

交通事故對您造成的影響，不包含過去意外事故造成的影響)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5. 請問您這次住院天數？共________天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6.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進入加護病房？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7. 請問您出院後是否入住長期照護機構接受後續的照護？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8. 請問您這次治療是否有申請重大傷病卡？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9.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親友或聘請看護陪伴？      
□(0)無   □(1)有，總共陪伴__________天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0. 這次交通事故： 
(1) 在急診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

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2) 在住院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

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1. 除了上述提到的費用外，您因為這次交通事故支付了多少其他的費用(如：車輛毀損、物品毀損、

賠償金等) ？___________元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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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駕駛行為，請就您過去的經驗，依照發生頻率給予 1(未曾發生)到 6(幾乎每次)的評分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未 
曾

發

生 
(1) 

幾

乎

沒

有 
(2) 

有

時

這

樣 
(3) 

經

常

這

樣 
(4) 

常

常

這

樣 
(5) 

幾

乎

每

次 
(6) 

1.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 轉入巷子時沒有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 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你的不滿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 變換車道前沒有看後照鏡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5. 您行駛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車龍頭轉錯方向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6. 在交叉路口準備轉彎時，您會逼直行車讓路，讓您先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7. 忽略住宅區的速限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8. 右轉時差點與後面過來的自行車發生擦撞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9. 錯過「讓」號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自己差點撞上直行車輛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0.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1. 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您會追逐該駕駛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2. 您遇到縮減道路時，您會在最後一刻才勉強變換車道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3. 對在內側車道的慢車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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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4.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 靠近前車，以至於緊急狀況時難以剎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6. 您會在交叉路口闖紅燈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7. 被其他駕駛的行為激怒後，會用任何手段表明你的憤怒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8.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9. 在道路上不遵守速限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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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品質量表(EQ-5D) 
    以下題目，請就您在交通事故發生之後的狀況填寫，謝謝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目前官方版量表正在申請中，請專家及先進不須評估此部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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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面訪問卷建立專

家效度 

 
各位專家及先進您好： 
 

本人目前正在執行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之研究計畫「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

建構及應用(1/2)」，計畫中有一研究議題是「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

的初探」，希望透過 面訪的方式，了解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與機車交通事故相關因

子的相關性。 
經 2015 年 10 月 28 日專家會議討論，研究團隊已研擬出問卷內容，希望藉助您

與其他專家的豐富見解，提供我們問卷定稿的寶貴意見。本問卷可能會耽誤您 30~40
分鐘時間，為追求時效，請您於 2015 年 12 月 25 日完成問卷後以 email 回覆；領據

簽畢後，請郵寄至「116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1 號萬芳醫院醫務部 林樹基醫師

收」，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邱文達 教授 
                                                                                  林樹基 助理教授 敬上 

聯絡人：吳佳潔 (02)29307930 分機 2309               
 
填寫說明 
 

本研究問卷對象為因交通事故住院出院後的 18 歲以上患者，問卷內容分為五大部

分(共計 88 題)： 
6. 個人基本資料 
7. 交通事故當時情況 
8. 因為交通事故接受治療的狀況 
9. 駕駛行為量表 
10. 生活品質量表(EQ-5D) 

請您詳閱整份問卷後，對於問卷題目的文字陳述，在適當的空格內打「」。若

文字說明有語意含糊不清、文句不順、分類不適或任何修正卓見，懇請不吝指教，直

接在題目上註記或修改。 
3. 不須修改：表示該題目陳述內容不須修改。 
4. 修改意見：表示該題目的文字陳述需要修改才能更貼近研究目的或讓填答者

者更了解題意，勾選此選項也請您留下修改建議，使題目能修改得更為完

善。 
最後，如果您認為這份問卷有其他任何需要的修改地方，也請您在最後面的意見

欄給予指導，感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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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面訪問卷 
(專家內容效度檢核) 

 
親愛的小姐/先生，您好： 
 

為執行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研究計畫「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機車事故

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以下簡稱本研究），希望透過此份問卷，了解機車交通事故

傷害可能的原因及影響。您寶貴的經驗與建議，將能提供交通與警政機關了解及執行交通事故預防的

重要參考。 
本份問卷填答時間約需 40-50 分鐘，您所提供的資料僅做學術研究之用，絕對會嚴格保密您的

填答資料，請您安心填答。 
為答謝您撥冗參與本次面訪，問卷結束後將提供 300 元禮卷，以表感謝。 

    感謝您的協助，在此致上由衷的感激！ 
 

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邱文達 教授  
林樹基 助理教授 敬上 

聯絡人：吳佳潔 
電話：(02)2930-7930 分機 2309 
計畫編號：MOTC-IOT-104-SEB009 

 
 
一、個人基本資料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 您的生日是民國    年    月    日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 您的性別是   □ (1)男    □ (2)女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 請問您的出生地是？_____________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 請問您的身分證字號是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5.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       
□ (0)不識字    □ (1)小學   □ (2)未上小學但是識字    □ (3)初中或國中    □ (4)高中或高職 
□ (5)大學      □ (6)專科學校    □ (7)研究所以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6. 請問您目前有正職工作嗎？   
□ (0)無        □ (1)有，平均月收入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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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7. 請問您的職業類型是？ 
   □ (0)無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 (1)技術性工人    □ (2)半專業與一般性行政人員 
   □ (3)專業與中級行政人員    □ (4)高級專業與行政人員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8. 您過去或現在是否有得過下列疾病（可複選）？ 
   □ (1)心肌梗塞      □ (2)周邊血管疾病  □ (3)充血性心臟衰竭           □ (4)腦血管疾病 
   □ (5)失智          □ (6)慢性肺部疾病  □ (7)結締組織疾病             □ (8)潰瘍性疾病 
   □ (9)輕度肝臟疾病  □ (10)糖尿病       □ (11)糖尿病伴隨末端器官衰竭  □ (12)半身麻痺    
   □ (13)中或重度腎臟疾病                □ (14)惡性腫瘤                □ (15)轉移性腫瘤   
   □ (16)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9. 請問您有機車駕照嗎?  
□ (0)無【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11 題】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0. 請問您從拿到駕照至現在已有幾年了？__________年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1. 請問您平常多久騎車一次？ 
   □ (0)每天都騎    □ (1)每星期騎____次    □ (2)每月騎____次    □ (3)每半年騎_____次 
   □ (4)每一年騎____次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2. 請問您過去碰到過幾次交通事故？__________次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二、 以下題目請您回憶一下這次造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3. 請問您發生事故的時間是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星期_____   ______時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4. 您發生交通事故的地點在(如地點在市區請填第 14-1 題，在省道請填第 14-2 題) 
14-1.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約在                                       的位置 
14-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___________公路____公里____公尺處___________向__________車道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 請問當時的道路型態是？ 
□ (1)單路【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勾選以下 a-j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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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隧道   □(b)地下道   □(c)橋梁   □(d)涵洞    □(e)高架道路  
    □(f)彎曲路及附近  □(g)坡路  □(h)巷弄  □(i)直路  □(j)其他：                      
□ (2)交叉路 
□ (3)平交道 
□ (4)圓環廣場 
□ (5)停車場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6. 請問事故當時的天氣狀況如何，請選擇其中一項？ 
  □ (1)暴雨     □ (2)強風     □ (3)風沙    □ (4)霧   □ (5)雪       □ (6)雨        
  □ (7)陰       □ (8)晴       □ (9)煙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7. 請問當時的路面狀況是，請選擇其中一項？ 
□ (1)冰雪   □ (2)油滑   □ (3)泥濘   □ (4)濕潤   □ (5)乾燥    □ (6)沙土   □ (7)積水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8. 請問當時的照明狀況是，請選擇其中一項？ 
  □ (1)白天(日間)自然光線                      □ (2)清晨或暮光 
  □ (3)夜晚(或隧道、地下道、涵洞)，有光線照明  □ (4)夜晚(或隧道、地下道、涵洞)，無光線照明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9. 請問事故當時您的身分為？ 
□ (1)駕駛  □ (2)乘客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0. 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當時的速限是？ 時速__________公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 請問當時交通事故的碰撞情況是（單選）？  
  □ (1)與行人發生碰撞  【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21-1 題】 
  □ (2)與汽機車發生碰撞【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21-2(a)、21-2(b)題】 
  □ (3)自身發生事故，沒有撞到其他人或車 【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21-3 題】 
  □ (4)平交道事故  【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21-4 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1. 請問當時與行人發生碰撞類型是？ 
   □(1)與行人對向通行中      □(2)與行人同向通行中    □(3)行人穿越道路中  
   □(4)行人在路上嬉戲        □(5)行人在路上作業中    □(6)行人衝進路中  
   □(7)行人從停車後(或中)穿出 □(8)行人佇立在路邊(外)  □(9)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2(a). 請問當時與汽機車發生碰撞類型是？ 
   □(1)您與其他車輛對撞             
   □(2)您與其他車輛對向擦撞(不論擦撞位置左方或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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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您與其他車輛同向擦撞(不論擦撞位置左方或右方) 
   □(4)您被其他車輛追撞   
   □(7)您追撞其他車輛 
   □(5)您被其他車輛倒車撞 
   □(6)您與其他車輛在路口交岔碰撞   
   □(7)您被其他車輛側撞 
   □(9)您側撞其他車輛 
   □(10)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2(b). 請選擇您與哪一類的車輛碰撞？ 
   □(1)大客車(如：公車客運、遊覽車)  □(2)大貨車    □(3)聯結車  
   □(4)小客車     □(5)小貨車        □(6)機車      □(7)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3. 請問當時自身發生事故的類型是？ 
□(1)路上翻車、摔倒     □(2)衝出路外     □(3)撞到護欄(樁)    □(4)撞到標誌桿或號誌 
□(5)撞到收費亭         □(6)撞到安全島(中央分隔島)            □(7)撞到非固定設施 
□(8)撞到橋樑、建築物   □(9)撞到路樹、電桿                   □(10)撞到動物 
□(11)撞到工程施工      □(12)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4. 請問當時發生平交道事故的類型是？ 
   □(1)衝過(或撞壞)遮斷器     □(2)正穿越過平交道中      □(3)暫停位置不當 

□(4)在平交道內無法行動    □(5)其他：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2. 請問您在這次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有戴安全帽，請選擇其中一項？ 
□(0)無 

 □(1)半罩式 

 

□(2)半露臉式 

 

□(3)露臉式 

 

(4)全面式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3. 除了安全帽外，當時您還有穿戴哪些防護具（可複選）？ 
□ (1)防護夾克    □ (2)手套    □ (3)靴子   □ (4)護甲（護肩、護肘、護膝）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4. 請問您當時是否有載人？ 
□ (0)沒載人【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26 題】  □ (1)載 1 人  □ (2)載 2 人或 2 人以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5. 請問乘客中是否有兒童（年齡小於 1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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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6. 請問事故發生時，您是否有開機車的大燈？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7. 請問當時您是否有載物品？ 
□ (0)無    □ (1)有，約________公斤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8. 請問您當時速度大概多快？ 時速__________公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9. 請問您在交通事故發生前是否有在服用藥物？ 
 □ (0)無  □ (1)安眠藥   □ (2)感冒藥  □ (3)心臟科用藥  □ (4)精神科用藥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0. 請問您在交通事故發生當時是否有飲酒？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1. 請問當時您是否有邊騎車邊使用 3C 產品 (如：手機、耳機)？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2. 請問您這次交通事故有收到罰單嗎？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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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因為交通事故接受住院治療的狀況(裡面所有題目內容皆指這次使您住院的

交通事故對您造成的影響，不包含過去意外事故造成的影響)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3. 請問您這次住院天數？共________天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4.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進入加護病房？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5. 請問您因為這次接受治療時接受過幾次手術？  _________次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6. 請問在這次交通事故受傷後，是否有引起其他併發症？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7. 請問您這次住院時，是否有使用到呼吸器?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8. 請問您出院後是否入住長期照護機構接受後續的照護？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9. 請問您這次治療是否有申請重大傷病卡？ 
   □ (0)無    □ (1)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0.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親友或聘請看護陪伴？      
□(0)無   □(1)有，總共陪伴__________天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1. 這次交通事故： 
(3) 在急診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

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4) 在住院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

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2. 除了上述提到的費用外，您因為這次交通事故支付了多少其他的費用(如：車輛毀損、物品毀損、

賠償金等) ？___________元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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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駕駛行為，請就您過去的經驗，依照發生頻率給予 1(未曾發生)到 6(幾乎每次)的評分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未 
曾

發

生 
(1) 

幾

乎

沒

有 
(2) 

有

時

這

樣 
(3) 

經

常

這

樣 
(4) 

常

常

這

樣 
(5) 

幾

乎

每

次 
(6) 

1. 騎車轉入巷子時，沒有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 沒注意到從停在路邊車輛後面走出來的行人，以至於差點撞到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 沒注意到有行人正在等待通過斑馬線，或沒注意到燈號剛轉成紅色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 騎車進入主幹道時沒注意到或誤判後方來車速度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5. 沒注意「讓」號誌且您會勉強通過，讓自己差點撞上直行車輛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6. 沒注意或沒預料到有別台車從你前方上路而讓你來不及停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7.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8. 因為分心而太晚注意到前方已減速必須急煞車才能避免碰撞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9.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0. 當你的車速與其他車道相同時結果發現很難在燈號轉換時停車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1. 騎車時過於靠近前車，以至於難以緊急狀況下及時停止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2. 轉彎時會繞很大圈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3. 轉彎時因為騎太快而覺得可能會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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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4. 在郊區(鄉村)道路上超速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5. 在深夜或清晨騎車時無視速限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6. 在住宅區道路上超速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7.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8. 會在鄉間或郊區路上油門灌底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19. 會騎在兩條快速流動的車道之間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0. 你會在路上和別人競速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1. 騎車轉彎太快速而嚇到自己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2. 你會想嘗試或確實會做”翹孤輪”的動作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3. 你催油門太快導致前輪離開路面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4. 你會刻意讓輪胎打滑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5. 不小心讓輪胎打滑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6. 是否穿車靴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7. 穿著保護長褲(皮革或非皮革)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8. 穿著保護夾克(皮革或非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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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29. 穿著機車護具 (護肘、護肩、護膝等)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0. 沒有穿著任何保護衣物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1. 穿戴手套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2. 衣服上有鮮明或螢光的貼片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3. 有使用近光燈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4. 轉彎時會剎車或利用油門減速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5. 在行駛時很難控制摩托車(例如龍頭會晃動)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6. 在潮濕路面或水溝蓋上打滑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7. 安全帽頭盔護目鏡有起霧的問題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8. 其他駕駛者刻意干擾你或讓你處在危險中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39. 你在飲酒超過濃度標準的狀況下騎車上路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0. 穿著連身騎士皮衣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41. 穿著明亮或螢光的衣服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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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品質量表(EQ-5D) 
    以下題目，請就您在交通事故發生之後的狀況填寫，謝謝 

□不須修改     □修改意見：                                                             
 

(目前官方版量表正在申請中，請專家及先進不須評估此部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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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郵寄問卷初稿 

親愛的小姐/先生，您好： 
 

為執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研究計畫「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機車事故傷害

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以下簡稱本研究），希望透過此份問卷，了解機車交通事故傷害可

能的原因及影響因子。您寶貴的經驗與建議，將能提供未來在預防交通事故傷害工作上的重要參考依

據。 
本份問卷填答時間約需 30 分鐘，您所提供的資料僅做學術研究之用，絕對會嚴格保密您的填答

資料，請您安心填答。 
問卷填答完畢後，請您將問卷裝入回郵信封寄回。為答謝您撥冗填答問卷，研究團隊收到您的

來信，並確認您回覆的問卷填答情形後，將寄出 300 元禮券，以表感謝。 
    感謝您的協助，在此致上由衷的感激！ 

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邱文達 教授  
林樹基 助理教授 敬上 

聯絡人：林樹基 助理教授 
電話：0970746810 

吳佳潔 或 李念潔 研究助理 
電話：(02)2930-7930 分機 2309 或 2678 
計畫編號：MOTC-IOT-104-SEB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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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基本資料 
1.您的性別是   □ (0)男    □ (1)女 
2.請問您目前有正職工作嗎？  □ (0)無        □ (1)有，平均月收入__________元 
3.請問您在過去 12 個月間，您本人曾經發生過多少次交通事故？___________次 
4. 
過去一年的病史 過去一年內您是

否曾經被醫師診

斷過這種病症

（可複選）？ 
(1) 聽覺方面的疾病（如：退化性失聰、梅尼爾氏症、耳鳴…） □否   □是 
(2) 視覺方面的疾病（如：近視、老花、白內障、乾眼症…） □否   □是 
(3) 腦血管疾病 □否   □是 
(4) 心臟疾病 □否   □是 
(5) 肺臟疾病 □否   □是 
(6) 糖尿病 □否   □是 
(7) 高血壓 □否   □是 
(8) 肝臟疾病 □否   □是 
(9)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否   □是 
(10) 腎臟疾病 □否   □是 
(11) 癌症 □否   □是 
(12) 癲癇 □否   □是 
(13) 貧血 □否   □是 
(14) 骨質疏鬆 □否   □是 
(15) 關節炎 □否   □是 
(16) 酒精中毒 □否   □是 
(17) 巴金森氏症   □否   □是 
(18) 精神疾病（憂鬱症、焦慮症、躁鬱症等）   □否   □是 
(19) 失智症   □否   □是 

 

 
二、 造成您此次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當時的狀況，請您回憶一下 
5.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的時間是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______時 
6.您發生交通事故的地點在【如地點在市區請填 6-1 題，在省道請填 6-2 題】 

6-1.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約在                                       的位置 

6-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___________公路____公里____公尺處___________向__________車道 
7.請問發生交通事故當時您的身分為？  

□ (0)駕駛     □ (1)乘客 
8.請問您當時是否有載人？【若為乘客，請略過此題】 

□ (0)沒載人    
   □ (1)載 1 人    □ (2)載 2 人或 2 人以上 
9.請問當時您是否有載物品？【若為乘客，請略過此題】 

□ (0)無        □ (1)有，約________公斤 
10.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當時，道路的速限是多少？ 時速__________公里  
11.請問您這次交通事故有收到罰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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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無       □ (1)有 
12.請問您在這次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有戴安全帽，請選擇其中一項？ 

□ (0)無 
 □ (1)半罩式 

 

□ (2)半露臉式 

 

□ (3)露臉式 

 

□ (4)全面式 

  

13.除了安全帽外，當時您還有穿戴哪些防護具？（可複選） 
□ (0)無     
□ (1)防護夾克  □ (2)手套     □ (3)靴子     □ (4)護甲（護肩、護肘、護膝） 

14.請問交通事故發生時最先的（第一個碰撞點）碰撞情況如何？（單選） 
□ (1)與大客車發生碰撞，如公車、客運、遊覽車等。 
□ (2)與大貨車發生碰撞 
□ (3)與聯結車發生碰撞 
□ (4)與小客車發生碰撞 
□ (5)與小貨車發生碰撞 
□ (6)與機車發生碰撞 
□ (7)與行人發生碰撞 
□ (8)與自行車發生碰撞 
□ (9)自摔 
□ (10)與非移動物體發生碰撞，如電線桿、安全島、路樹等。 
□ (11)與動物發生碰撞 
□ (12)與火車發生碰撞 
□ (13)平交道事故(衝撞平交道柵欄)。 

  □ (14)其他(請說明)：＿＿＿＿＿＿ 
15.交通事故發生時您來不及閃避的原因是？（可複選） 

□ (1)對方車輛速度過快 
□ (2)對方車輛突然變換方向 
□ (3)對方車輛突然開車門 
□ (4)突然冒出的車輛、行人或動物 
□ (5)紅綠燈燈號突然變換 
□ (6)感覺自己騎車速度過快 
□ (7)感覺自己騎車變換方向太快 
□ (8)恍神 
□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可能的原因】 

16.請問您當時的車速大概多少？ 時速__________公里 
17.希望能瞭解您在 騎車之前 的狀況： 
  17-1.請問您在騎車之前是否有在服用藥物？（可複選） 

□ (0)無     □ (1)安眠藥     □ (2)感冒藥 
□ (3)心臟科用藥  □ (4)精神科用藥   □ (5)其他：_______________ 

17-2.請問您在騎車之前是否有飲酒或吃其他提神物？（可複選） 
□ (0)無     
□ (1)有飲酒      □ (2)有吃其他提神物(如提神飲料，檳榔) 

18.希望能瞭解您 發生事故當時 的狀況： 
18-1.請問您感覺當時的身體及心理狀況？（可複選） 

□ (0)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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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恍神 
□ (2)想事情 
□ (3)疲勞、累 
□ (4)身體不舒服 
□ (5)情緒差 
□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當時身體和心理感受到的其他狀況】 

18-2.請問您是否有邊騎車，邊做以下事情？（可複選） 
□ (0)無 
□ (1)有使用 3C 產品：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如：手機、平板、導航、戴著耳機等】 
□ (2)邊找路（找地址、店家、停車位等） 
□ (3)邊吃東西 
□ (4)和乘客聊天 
□ (5)照顧寵物或小孩 
□ (6)注意車上搭載的物品或找東西 
□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所做的事情】 

18-3.請問當時周遭有無下列狀況，讓您做以下事情？（可複選） 
□ (0)無 
□ (1)觀看路旁的風景或人群活動（如：商店舉辦活動、車禍等） 
□ (2)過於刺眼的光線或下雨等，讓您視線受到影響 
□ (3)前方或路旁有車輛或障礙物，讓您一時無法看清楚前方狀況 
□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所做的事情】 

 
 
三、 以下題目是想瞭解您因為交通事故接受住院治療的狀況（所有題目內容皆指這次住院的交通事

故對您造成的影響，不包含過去意外事故造成的影響） 
19.請問您這次住院天數？共________天 
20.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進入加護病房？  

□ (0)無       □ (1)有 
21.請問您出院後是否入住長期照護機構接受後續的照護？ 

□ (0)無       □ (1)有 
22.請問您這次治療是否有申請重大傷病卡？ 

□ (0)無       □ (1)有 
23.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親友或聘請看護陪伴？      

□ (0)無       □ (1)有，總共陪伴__________天 
24.這次交通事故： 

(1) 在 急診 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__________
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2) 在 住院 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__________元
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25.除了上述提到的費用外，您因為這次交通事故支付了多少其他的費用？ 
(1) 車輛毀損：            元          
(2) 物品毀損：            元 
(3) 賠償金：              元 
(4) 私人保險理賠金：            元 
(5) 其他：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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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就您過去的駕駛行為經驗，依照發生頻率給予 1（未曾發生）到 6（幾乎每次）的評分 

 未 
曾

發

生 
(1) 

幾

乎

沒

有 
(2) 

有

時

這

樣 
(3) 

經

常

這

樣 
(4) 

常

常

這

樣 
(5) 

幾

乎

每

次 
(6) 

26.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 □ □ □ □ □ 
27. 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 □ □ □ □ □ 
28. 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你的不滿 □ □ □ □ □ □ 
29. 變換車道前會看後照鏡 □ □ □ □ □ □ 
30. 您行駛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車龍頭轉錯方向 □ □ □ □ □ □ 
31. 在交叉路口準備轉彎時，您會逼直行車讓路，讓您先行 □ □ □ □ □ □ 
32. 忽略住宅區的速限 □ □ □ □ □ □ 
33. 右轉時差點與右後方過來的自行車發生擦撞 □ □ □ □ □ □ 
34. 行經「讓」字標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自己差點撞上其他車輛或行

人 
□ □ □ □ □ □ 

35.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 □ □ □ □ □ 
36.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您會追逐該駕駛 □ □ □ □ □ □ 
37. 遇到道路縮減時，您會在最後一刻才勉強變換車道 □ □ □ □ □ □ 
38. 對行駛在內側車道的慢速車超車 □ □ □ □ □ □ 
39.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 □ □ □ □ □ 
40. 太靠近前車，以至於緊急狀況時難以剎車 □ □ □ □ □ □ 
41. 您會在交叉路口闖紅燈 □ □ □ □ □ □ 
42. 被其他駕駛的行為激怒後，會用任何手段表明你的憤怒 □ □ □ □ □ □ 
43.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 □ □ □ □ □ 
44. 在道路上會遵守速限 □ □ □ □ □ □ 
45. 為了方便而逆向行駛 □ □ □ □ □ □ 
46. 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行駛禁行機車道或駛上人

行道 
□ □ □ □ □ □ 

47. 遇有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時，會因覺得麻煩而直接左轉 □ □ □ □ □ □ 
48. 在轉彎時，沒有使用方向燈 □ □ □ □ □ □ 
49.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 □ □ □ □ □ 
50. 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 □ □ □ □ □ □ 
51. 騎車前會檢查輪胎的磨損 □ □ □ □ □ □ 
52. 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否正常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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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品質量表（EQ-5D），請在每個題目下，勾選一個最能描述您今天健康狀況的情形。 
 

1. 行動能力  
□我四處走動沒有困難  
□我四處走動有一點困難  
□我四處走動有中度的困難  
□我四處走動有嚴重的困難  
□我無法四處走動  
2. 自我照顧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沒有困難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一點困難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中度的困難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嚴重的困難  
□我無法自己洗澡或穿衣  
3. 日常活動（如工作、讀書、家事、家庭或休閒活動）  
□我進行日常活動沒有困難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一點困難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中度的困難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嚴重的困難  
□我無法進行日常活動  
4. 疼痛 / 不舒服  
□我沒有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一點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中度的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5. 焦慮 / 沮喪  
□我沒有焦慮或沮喪  
□我有一點焦慮或沮喪  
□我有中度的焦慮或沮喪  
□我有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我有非常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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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像中最差 

的健康狀況 

六、您目前(今天)對自己整體健康狀況的評估為何？ 
 
 
 
 
 

我們想知道您今天健康狀況的好壞。 

這個刻度尺有從 0 到 100 的數字。 

100 代表您想像中 最好 的健康狀況。 

0 代表您想像中 最差 的健康狀況。 

請在刻度尺上打個 ”X”，指出您今天的健康狀況。 

並請在以下空格中，寫下您在刻度尺上標示的那個數字。 

 
  
 
 

您想像中最好 

的健康狀況 

您今天的健康狀況 = 

10 

0 

20 

30 

40 

50 

60 

80 

70 

90 

100 

5 

15 

25 

35 

45 

55 

75 

65 

85 

95 

您今天整體的健康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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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面訪問卷初稿 

 
親愛的小姐/先生，您好： 
 

為執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研究計畫「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機車事故傷害

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探」（以下簡稱本研究），希望透過此份問卷，了解機車交通事故傷害可

能的原因及影響因子。您寶貴的經驗與建議，將能提供交通與警政機關了解及執行交通事故預防的重

要參考。 
本份問卷填答時間約需 40-50 分鐘，您所提供的資料僅做學術研究之用，絕對會嚴格保密您的

填答資料，請您安心填答。 
為答謝您撥冗參與本次面訪，問卷結束後將提供 300 元禮卷，以表感謝。 

    感謝您的協助，在此致上由衷的感激！ 
 

臺北醫學大學傷害防治學研究所 
邱文達 教授  
林樹基 助理教授 敬上 

吳佳潔 或 李念潔 研究助理 
電話：(02)2930-7930 分機 2309 或 2678 
計畫編號：MOTC-IOT-104-SEB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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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是   □ (1)男    □ (2)女 
2. 請問您的出生地是？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       
  □ (0)不識字   □ (2)未上小學但是識字 □ (1)小學      □ (3)初中或國中   □ (4)高中或高職 
   □ (5)大學            □ (6)專科學校       □ (7)研究所以上 
4. 請問您目前有正職工作嗎？   

□ (0)無        □ (1)有，平均月收入__________元 
5. 請問您的職業類型是？ 
   □ (0)無技術或非技術人員    □ (1)技術性工人        □ (2)半專業與一般性行政人員 
   □ (3)專業與中級行政人員    □ (4)高級專業與行政人員    □ (4)其他：_______ 

6.  
  過去一年的病史 過去一年內您是否曾

經被醫師診斷過這種

病症（可複選）？ 
(1) 聽覺方面的疾病（如：退化性失聰、梅尼爾氏症、耳鳴…） □否   □是 
(2) 視覺方面的疾病（如：近視、老花、白內障、乾眼症…） □否   □是 
(3) 腦血管疾病 □否   □是 
(4) 心臟疾病 □否   □是 
(5) 肺臟疾病 □否   □是 
(6) 糖尿病 □否   □是 
(7) 高血壓 □否   □是 
(8) 肝臟疾病 □否   □是 
(9)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否   □是 
(10) 腎臟疾病 □否   □是 
(11) 癌症 □否   □是 
(12) 癲癇 □否   □是 
(13) 貧血 □否   □是 
(14) 骨質疏鬆 □否   □是 
(15) 關節炎 □否   □是 
(16) 酒精中毒 □否   □是 
(17) 巴金森氏症     □否   □是 
(18) 精神疾病（憂鬱症、焦慮症、躁鬱症等）     □否   □是 
(19) 失智症     □否   □是 

 

7. 請問您有機車駕照嗎?  
□ (0)無【若受訪者勾選此項，請跳答第 11 題】    □ (1)有 

8. 請問您從拿到駕照至現在已有幾年了？__________年 

9. 請問您平常多久騎車一次？ 
   □ (0)每天都騎    □ (1)每星期騎____次    □ (2)每月騎____次    □ (3)每半年騎_____次 
   □ (4)每一年騎____次 
10. 排除這次住院，請問自您開始騎車以來，碰到過幾次交通事故？__________次 

二、 以下題目請您回憶一下這次造成您住院的交通事故發生時的狀況 
11. 請問您發生事故的時間是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   ______時 
12. 您發生交通事故的地點在(如地點在市區請填第 12-1 題，在省道請填第 12-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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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約在                                       的位置 

12-2. 路線及里程編號________________公路____公里____公尺處___________向__________車道 
13. 請問事故當時您的身分為？ 

□ (1)駕駛  □ (2)乘客 
14. 請問您當時是否有載人？【若為乘客，請略過此題】 

□ (0)沒載人       
□ (1)載 1 人    □ (2)載 2 人或 2 人以上 

15. 請問當時您是否有載物品？【若為乘客，請略過此題】 
□ (0)無        □ (1)有，約________公斤 

16. 請問您發生交通事故當時，道路的速限是多少？ 時速__________公里 
17. 請問您這次交通事故有收到罰單嗎？ 

□ (0)無       □ (1)有 
18. 請問您在這次交通事故發生時是否有戴安全帽，請選擇其中一項？ 

□(0)無 
 □(1)半罩式 

 

□(2)半露臉式 

 

□(3)露臉式 

 

(4)全面式 

 
19. 除了安全帽外，當時您還有穿戴哪些防護具？（可複選） 

□ (0)無     
□ (1)防護夾克  □ (2)手套     □ (3)靴子     □ (4)護甲（護肩、護肘、護膝） 

20. 請問交通事故發生時最先的（第一個碰撞點）碰撞情況如何？（單選） 
□ (1)與大客車發生碰撞，如公車、客運、遊覽車等。 
□ (2)與大貨車發生碰撞 
□ (3)與聯結車發生碰撞 
□ (4)與小客車發生碰撞 
□ (5)與小貨車發生碰撞 
□ (6)與機車發生碰撞 
□ (7)與行人發生碰撞 
□ (8)與自行車發生碰撞 
□ (9)自摔 
□ (10)與非移動物體發生碰撞，如電線桿、安全島、路樹等。 
□ (11)與動物發生碰撞 
□ (12)與火車發生碰撞 
□ (13)平交道事故(衝撞平交道柵欄)。 

   □ (14)其他(請說明)：＿＿＿＿＿＿  
21. 交通事故發生時您來不及閃避的原因是？（可複選） 

□ (1)對方車輛速度過快 
□ (2)對方車輛突然變換方向 
□ (3)對方車輛突然開車門 
□ (4)突然冒出的車輛、行人或動物 
□ (5)紅綠燈燈號突然變換 
□ (6)感覺自己騎車速度過快 
□ (7)感覺自己騎車變換方向太快 
□ (8)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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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可能的原因】 
22. 請問您當時的車速大概多少？ 時速__________公里 
23. 希望能瞭解您在 騎車之前 的狀況： 
  23-1.請問您在騎車之前是否有在服用藥物？（可複選） 

□ (0)無     □ (1)安眠藥     □ (2)感冒藥 
  □ (3)心臟科用藥  □ (4)精神科用藥   □ (5)其他：_______________ 

23-2.請問您在騎車之前是否有飲酒或吃其他提神物？（可複選） 
□ (0)無     

  □ (1)有飲酒      □ (2)有吃其他提神物(如提神飲料，檳榔) 
24. 希望能瞭解您 發生事故當時 的狀況： 

24-1.請問您感覺當時的身體及心理狀況？（可複選） 
□ (0)正常 
□ (1)恍神 
□ (2)想事情 
□ (3)疲勞、累 
□ (4)身體不舒服 
□ (5)情緒差 
□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當時身體和心理感受到的其他狀況】 

24-2.請問您是否有邊騎車，邊做以下事情？（可複選） 
□ (0)無 
□ (1)有使用 3C 產品：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如：手機、平板、導航、戴著耳機等】 
□ (2)邊找路（找地址、店家、停車位等） 
□ (3)邊吃東西 
□ (4)和乘客聊天 
□ (5)照顧寵物或小孩 
□ (6)注意車上搭載的物品或找東西 
□ (7)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所做的事情】 

24-3.請問當時周遭有無下列狀況，讓您做以下事情？（可複選） 
□ (0)無 
□ (1)觀看路旁的風景或人群活動（如：商店舉辦活動、車禍等） 
□ (2)過於刺眼的光線或下雨等，讓您視線受到影響 
□ (3)前方或路旁有車輛或障礙物，讓您一時無法看清楚前方狀況 

  □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出所做的事情】 
25. 請問乘客中是否有兒童（年齡小於 12 歲）？ 

□ (0)無  □ (1)有 
26. 請問事故發生時，您是否有開機車的大燈？ 

□ (0)無  □ (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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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題目是想了解您因為這次交通事故接受住院治療的狀況(所有題目內容皆指這次住院的交通

事故對您造成的影響，不包含過去意外事故造成的影響) 
27. 請問您這次住院天數？共________天 
28.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進入加護病房？  
  □ (0)無    □ (1)有 
29. 請問您因為這次接受治療時接受過幾次手術？  _________次 

30. 請問在這次交通事故受傷住院治療後，是否有引起其他併發症？ 
 □ (0)無    □ (1)有 

31. 請問您這次住院時，是否有使用到呼吸器? 
□ (0)無    □ (1)有 

32. 請問您出院後是否入住長期照護機構接受後續的照護？ 
   □ (0)無    □ (1)有 
33. 請問您這次治療是否有申請重大傷病卡？ 
   □ (0)無    □ (1)有 
34. 請問您這次住院是否有親友或聘請看護陪伴？      

□(0)無   □(1)有，總共陪伴__________天 
35. 這次交通事故： 

(5) 在急診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

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6) 在住院部分，您總共自費(自掏腰包)了_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了

____________元的醫療費用（健保支付的醫療費用會寫在繳費收據上） 
36. 除了上述提到的費用外，您因為這次交通事故支付了多少其他的費用 

(1) 車輛毀損: ____________                       
(2) 物品毀損:           ____________ 
(3) 賠償金: ____________           
(4) 私人保險理賠金: ____________             
(5) 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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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就您過去的駕駛行為經驗，依照發生頻率給予 1（未曾發生）到 6（幾乎每次）的評分 
 未 

曾

發

生 
(1) 

幾

乎

沒

有 
(2) 

有

時

這

樣 
(3) 

經

常

這

樣 
(4) 

常

常

這

樣 
(5) 

幾

乎

每

次 
(6) 

37.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幹道上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 □ □ □ □ □ 
38. 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 □ □ □ □ □ 
39. 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你的不滿 □ □ □ □ □ □ 
40. 變換車道前會看後照鏡 □ □ □ □ □ □ 
41. 您行駛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車龍頭轉錯方向 □ □ □ □ □ □ 
42. 在交叉路口準備轉彎時，您會逼直行車讓路，讓您先行 □ □ □ □ □ □ 
43. 忽略住宅區的速限 □ □ □ □ □ □ 
44. 右轉時差點與右後方過來的自行車發生擦撞 □ □ □ □ □ □ 
45. 行經「讓」字標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自己差點撞上其他車輛或行

人 
□ □ □ □ □ □ 

46.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 □ □ □ □ □ 
47.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您會追逐該駕駛 □ □ □ □ □ □ 
48. 遇到道路縮減時，您會在最後一刻才勉強變換車道 □ □ □ □ □ □ 
49. 對行駛在內側車道的慢速車超車 □ □ □ □ □ □ 
50.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驅車離去 □ □ □ □ □ □ 
51. 太靠近前車，以至於緊急狀況時難以剎車 □ □ □ □ □ □ 
52. 您會在交叉路口闖紅燈 □ □ □ □ □ □ 
53. 被其他駕駛的行為激怒後，會用任何手段表明你的憤怒 □ □ □ □ □ □ 
54.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 □ □ □ □ □ 
55. 在道路上會遵守速限 □ □ □ □ □ □ 
56. 為了方便而逆向行駛 □ □ □ □ □ □ 
57. 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行駛禁行機車道或駛上人

行道 
□ □ □ □ □ □ 

58. 遇有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時，會因覺得麻煩而直接左轉 □ □ □ □ □ □ 
59. 在轉彎時，沒有使用方向燈 □ □ □ □ □ □ 
60.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 □ □ □ □ □ 
61. 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 □ □ □ □ □ □ 
62. 騎車前會檢查輪胎的磨損 □ □ □ □ □ □ 
63. 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否正常 □ □ □ □ □ □ 
64. 沒注意到從停在路邊車輛間走出來的行人，以至於差點撞到 □ □ □ □ □ □ 
65. 沒注意到有行人正在等待通過斑馬線，或沒注意到燈號剛轉成紅色 □ □ □ □ □ □ 
66. 騎車進入主幹道時沒注意到或誤判後方來車速度 □ □ □ □ □ □ 
67. 沒注意或沒預料到有別台車從你前方上路而讓您來不及停車 □ □ □ □ □ □ 
68. 因為分心而太晚注意到前方已減速必須急煞車才能避免碰撞 □ □ □ □ □ □ 
69. 您會追上其他車道的車速，使自己在燈號轉換時很難停車 □ □ □ □ □ □ 
70. 轉彎時會繞很大圈 □ □ □ □ □ □ 
71. 轉彎時因為騎太快而覺得可能會失控 □ □ □ □ □ □ 
72. 在郊區(鄉村)道路上超速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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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深夜或清晨騎車時無視速限 □ □ □ □ □ □ 
74. 在住宅區道路上超速 □ □ □ □ □ □ 
75.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與其他車輛比賽而快速驅車通過 □ □ □ □ □ □ 
76. 會在鄉間或郊區路上將油門催到底 □ □ □ □ □ □ 
77. 會騎在兩條快速流動的車道之間 □ □ □ □ □ □ 
78. 您會在路上和別人競速 □ □ □ □ □ □ 
79. 騎車轉彎太快速而嚇到自己 □ □ □ □ □ □ 
80. 您會想嘗試或確實會做”翹孤輪”的動作 □ □ □ □ □ □ 
81. 您催油門太快導致前輪離開路面 □ □ □ □ □ □ 
82. 您會刻意讓輪胎打滑 □ □ □ □ □ □ 
83. 不小心讓輪胎打滑 □ □ □ □ □ □ 
84. 騎車穿車靴 □ □ □ □ □ □ 
85. 騎車穿著保護長褲(皮革或非皮革) □ □ □ □ □ □ 
86. 騎車穿著保護夾克(皮革或非皮革) □ □ □ □ □ □ 
87. 騎車穿著機車護具 (護肘、護肩、護膝等) □ □ □ □ □ □ 
88. 騎車沒有穿著任何保護衣物 □ □ □ □ □ □ 
89. 騎車穿戴手套 □ □ □ □ □ □ 
90. 衣服上有光亮鮮明的貼片 □ □ □ □ □ □ 
91. 有使用近光燈 □ □ □ □ □ □ 
92. 轉彎時會剎車或利用油門減速 □ □ □ □ □ □ 
93. 在行駛時很難控制摩托車(例如龍頭會晃動) □ □ □ □ □ □ 
94. 在潮濕路面或水溝蓋上打滑 □ □ □ □ □ □ 
95. 安全帽護目鏡有起霧的問題 □ □ □ □ □ □ 
96. 其他駕駛者刻意干擾您或讓您處在危險中 □ □ □ □ □ □ 
97. 您在飲酒超過濃度標準的狀況下騎車上路 □ □ □ □ □ □ 
98. 穿著連身騎士皮衣 □ □ □ □ □ □ 
99. 騎車穿著明亮或螢光的衣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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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活品質量表（EQ-5D），請在每個題目下，勾選一個最能描述您今天健康狀況的情形。 
 

1. 行動能力 
□我四處走動沒有困難 
□我四處走動有一點困難 
□我四處走動有中度的困難 
□我四處走動有嚴重的困難 
□我無法四處走動 
2. 自我照顧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沒有困難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一點困難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中度的困難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嚴重的困難 
□我無法自己洗澡或穿衣 
3. 日常活動（如工作、讀書、家事、家庭或休閒活動） 
□我進行日常活動沒有困難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一點困難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中度的困難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嚴重的困難 
□我無法進行日常活動 
4. 疼痛 / 不舒服 
□我沒有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一點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中度的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我有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5. 焦慮 / 沮喪 
  我沒有焦慮或沮喪 
  我有一點焦慮或沮喪 
  我有中度的焦慮或沮喪 
  我有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我有非常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您想像中最好 

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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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像中最差 

的健康狀況 

六、您目前(今天)對自己整體健康狀況的評估為何？ 
 
 
 
 
 

我們想知道您今天健康狀況的好壞。 

這個刻度尺有從 0 到 100 的數字。 

100 代表您想像中 最好 的健康狀況。 

0 代表您想像中 最差 的健康狀況。 

請在刻度尺上打個 ”X”，指出您今天的健康狀況。 

並請在以下空格中，寫下您在刻度尺上標示的那個數字。 

 
  
 
 
 
 

10 

0 

20 

30 

40 

50 

60 

80 

70 

90 

100 

5 

15 

25 

35 

45 

55 

75 

65 

85 

95 

您今天整體的健康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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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郵寄問卷（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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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機車事故傷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初探」面訪問卷（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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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郵寄問卷之描述性分析結果 

變項 N % 
一、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   
  男 96 63.20 
  女 56 36.80 
年齡 (歲) (平均值±標準差) (41.39±16.93) 
年齡分組   
  少年 18-21 歲 21 13.82 
  青年 22-44 歲 61 40.13 
  中年 45-64 歲 56 36.84 
  老年 ≥65 歲 14 9.21 
正職工作   
  無 74 48.70 
  有 78 51.30 
過去一年碰過幾次事故(次) (平均值±標準差) 
  無 

(0.96±0.61) 
29 19.08 

  1 次 103 67.76 
  2 次或以上 20 13.18 
過去一年病史   
  聽覺 5 3.28 
  視覺 61 40.13 
  腦血管 1 0.07 
  心臟 9 5.92 
  肺臟 3 1.97 
  糖尿病 13 8.55 
  高血壓 25 16.45 
  肝臟 5 3.29 
  胃潰瘍或十二指腸 11 7.24 
  腎臟 3 1.97 
  癌症 4 2.63 
  癲癇 2 1.32 
  貧血 10 6.58 
  骨質疏鬆 21 13.82 
  關節炎 9 5.92 
  酒精中毒 1 0.07 
  巴金森氏症 0 0 
  精神疾患 8 5.26 
  失智症 0 0 
二、交通事故當時狀況   
發生事故時段   
  凌晨 0:00-5:59 12 9.30 
  上午 6:00-11:59 49 37.98 
  下午 12:00-18:59 51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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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晚上 19:00-23:59 17 13.18 
  遺漏值 23 - 
發生事故之縣市   
  臺北 95 67.86 
  新北 40 28.57 
  宜蘭 2 1.43 
  花蓮 1 0.71 
  基隆 1 0.71 
  雲林 1 0.71 
  遺漏值 12 - 
發生事故之區域   
  文山區 58 42.96 
  深坑區 15 11.11 
  大安區 13 9.63 
  新店區 11 8.15 
  石碇區 6 4.44 
  中正區 6 4.44 
  信義區 4 2.96 
  中和區 2 1.48 
  大同區 2 1.48 
  坪林區 2 1.48 
  其他區域 16 11.85 
  遺漏值 17 - 
身分   
  駕駛 132 98.80 
  乘客 15 10.20 
是否載人   
  否 118 89.39 
  是 14 10.61 
  遺漏值 20 - 
是否載物   
  否 117 88.64 
  是 15 11.36 
  遺漏值 20 - 
事故道路之限速   
  30 公里/時以下 17 14.91 
  40 公里/時 42 36.84 
  50 公里/時 40 35.09 
  60 公里/時以上 15 13.16 
  遺漏值 38 - 
事故後是否收到罰單   
  否 132 87.42 
  是 19 12.58 
  遺漏值 1  
使用安全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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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無 5 3.38 
  半罩式安全帽 27 18.24 
  半露臉式安全帽 18 12.16 
  露臉式安全帽 69 46.62 
  全面式安全帽 29 19.59 
  遺漏值 4 - 
是否穿戴護具   
  否 124 81.58 
  是 28 18.42 
事故碰撞情況   
  自摔 51 33.77 
  與小客車發生碰撞 36 23.84 
  與機車發生碰撞 30 19.87 
  與小貨車發生碰撞 9 5.96 
  與非移動物體發生碰撞 9 5.96 
  與行人發生碰撞 6 3.97 
  與自行車發生碰撞 3 1.99 
  與大客車發生碰撞 2 1.32 
  其他 5 3.31 
  遺漏值 1 - 
事故閃避不及原因   
  對方車輛速度過快 28 18.42 
  對方車輛忽然變換方向 21 13.82 
  對方車輛忽然開車門 1 0.66 
  突然冒出的車輛、行人或動物 25 16.45 
  紅綠燈燈號忽然變換 5 3.29 
  感覺自己騎車速度過快 7 4.61 
  感覺自己騎車變換方向太快 8 5.26 
  恍神 17 11.18 
事故前之行車速度(公里/時) (平均值±標準差) (39.19±17.20) 
行車速度分組   
  0-20 公里/時 26 19.85 
  21-30 公里/時 19 14.50 
  31-40 公里/時 38 29.00 
  41 公里/時以上 48 36.64 
  遺漏值 21 - 
是否服用藥物   
  否 147 96.71 
  是 5 3.29 
是否飲酒/使用提神物   
  否 147 96.71 
  是 5 3.29 
事故當時身體及心理狀況   
  正常 113 74.34 
  恍神 15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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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想事情 9 5.92 
  疲勞 15 9.86 
  身體不舒服 8 5.26 
  情緒差 5 3.29 
是否邊騎車邊做事情   
  否 141 92.76 
  是 11 7.24 
是否邊騎車邊使用 3C 產品   
  否 147 96.71 
  是 5 3.29 
是否邊騎車邊找路   
  否 149 98.02 
  是 3 1.97 
是否邊騎車邊和乘客聊天   
  否 148 97.36 
  是 4 2.63 
事故當時周遭狀況   
  無 127 83.55 
  觀看路邊的風景或人群活動 2 1.31 
  刺眼光線或下雨影響視線 14 9.21 
  前方或路邊有障礙物影響視線 10 6.58 
三、住院資料狀況   
住院天數 (天) (平均值±標準差) (7.13±8.56) 
住院天數分組   
  1-3 天 59 38.82 
  4-7 天 49 32.24 
  8-14 天 28 18.42 
  15-30 天 12 7.89 
  31 天以上 4 2.63 
是否入住加護病房   
  否 110 72.37 
  是 42 27.63 
是否入住長期照顧機構   
  否 143 94.08 
  是 9 5.92 
是否申請重大傷病卡   
  否 142 93.42 
  是 10 6.78 
住院是否親友 看護陪伴   
  否 22 14.47 
  是 130 85.53 
急診自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10085±29433) 
  遺漏值 67 - 
急診健保 (元) (平均值±標準差) (16404±24705) 
  遺漏值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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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住院自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49001±63240) 
  遺漏值 56 - 
住院健保 (元) (平均值±標準差) (83438±16283) 
  遺漏值 79 - 
機車毀損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38384±40916) 
  遺漏值 61 - 
ISS (平均值±標準差) (8.02±6.13) 
  遺漏值 57 - 
使用呼吸器   
  無 147 96.71 
  有 5 3.29 
四、駕駛行為經驗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主幹道上

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未曾發生 53 36.81 
  幾乎沒有 55 38.19 
  有時這樣 34 23.61 
  經常這樣 2 1.3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未曾發生 15 10.42 
  幾乎沒有 3 2.08 
  有時這樣 2 1.39 
  經常這樣 17 11.81 
  常常這樣 20 13.89 
  幾乎每次 87 60.42 
  遺漏值 8 - 
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您的不滿   
  未曾發生 52 36.11 
  幾乎沒有 41 28.47 
  有時這樣 41 28.47 
  經常這樣 4 2.78 
  常常這樣 5 3.47 
  幾乎每次 1 0.69 
  遺漏值 8 - 
變換車道前會看後照鏡   
  未曾發生 7 4.86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10 6.94 
  經常這樣 9 6.25 
  常常這樣 25 17.36 
  幾乎每次 93 64.58 
  遺漏值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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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您行駛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

車龍頭轉錯方向 
  

  未曾發生 44 30.56 
  幾乎沒有 70 48.61 
  有時這樣 22 15.28 
  經常這樣 5 3.47 
  常常這樣 1 0.69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在交叉路口準備轉彎時，您會逼直行車讓

路，讓您先行 
  

  未曾發生 93 64.58 
  幾乎沒有 44 30.56 
  有時這樣 5 3.47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忽略住宅區的速限   
  未曾發生 50 34.72 
  幾乎沒有 44 30.56 
  有時這樣 41 28.47 
  經常這樣 5 3.47 
  常常這樣 2 1.39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右轉時差點與右後方過來的自行車發生擦撞   
  未曾發生 61 42.36 
  幾乎沒有 65 45.14 
  有時這樣 16 11.11 
  經常這樣 1 0.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1 0.69 
  遺漏值 8 - 
行經「讓」字標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自

己差點撞上其他車輛或行人 
  

  未曾發生 85 59.03 
  幾乎沒有 54 37.50 
  有時這樣 4 2.78 
  經常這樣 1 0.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未曾發生 59 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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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幾乎沒有 57 39.58 
  有時這樣 19 13.19 
  經常這樣 3 2.08 
  常常這樣 4 2.78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您

會追逐該駕駛 
  

  未曾發生 104 72.22 
  幾乎沒有 34 23.61 
  有時這樣 6 4.17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遇到道路縮減時，您會在最後一刻才勉強變

換車道 
  

  未曾發生 65 45.14 
  幾乎沒有 56 38.89 
  有時這樣 19 13.1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2 1.39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對行駛在內側車道的慢速車超車   
  未曾發生 40 27.78 
  幾乎沒有 34 23.61 
  有時這樣 49 34.03 
  經常這樣 13 9.03 
  常常這樣 6 4.17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

驅車離去 
  

  未曾發生 46 31.94 
  幾乎沒有 54 37.50 
  有時這樣 37 25.69 
  經常這樣 4 2.78 
  常常這樣 2 1.39 
  幾乎每次 1 0.69 
  遺漏值 8 - 
太靠近前車，以至於緊急狀況時難以剎車   
  未曾發生 50 34.72 
  幾乎沒有 64 44.44 
  有時這樣 30 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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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您會在交叉路口闖紅燈   
  未曾發生 86 59.72 
  幾乎沒有 51 35.42 
  有時這樣 7 4.86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被其他駕駛的行為激怒後，會用任何手段表

明你的憤怒 
  

  未曾發生 93 64.58 
  幾乎沒有 42 29.17 
  有時這樣 8 5.56 
  經常這樣 1 0.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未曾發生 70 48.61 
  幾乎沒有 60 41.67 
  有時這樣 13 9.03 
  經常這樣 1 0.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在道路上會遵守速限   
  未曾發生 16 11.11 
  幾乎沒有 8 5.56 
  有時這樣 24 16.67 
  經常這樣 27 18.75 
  常常這樣 35 24.31 
  幾乎每次 34 23.61 
  遺漏值 8 - 
為了方便而逆向行駛   
  未曾發生 78 54.17 
  幾乎沒有 49 34.03 
  有時這樣 16 11.11 
  經常這樣 1 0.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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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

行駛禁行機車道或駛上人行道 
  

  未曾發生 59 40.97 
  幾乎沒有 42 29.17 
  有時這樣 32 22.22 
  經常這樣 9 6.25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2 1.39 
  遺漏值 8 - 
遇有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時，會因覺得麻煩

而直接左轉 
  

  未曾發生 70 48.61 
  幾乎沒有 58 40.28 
  有時這樣 15 10.42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0.69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在轉彎時，沒有使用方向燈   
  未曾發生 71 49.31 
  幾乎沒有 48 33.33 
  有時這樣 20 13.89 
  經常這樣 1 0.69 
  常常這樣 1 0.69 
  幾乎每次 3 2.08 
  遺漏值 8 -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未曾發生 66 45.83 
  幾乎沒有 64 44.44 
  有時這樣 12 8.33 
  經常這樣 2 1.3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   
  未曾發生 48 33.33 
  幾乎沒有 39 27.08 
  有時這樣 45 31.25 
  經常這樣 8 5.56 
  常常這樣 4 2.78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8 - 
騎車前會檢查輪胎的磨損   
  未曾發生 19 13.19 
  幾乎沒有 19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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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有時這樣 42 29.17 
  經常這樣 17 11.81 
  常常這樣 27 18.75 
  幾乎每次 20 13.89 
  遺漏值 8 - 
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

否正常 
  

  未曾發生 16 11.11 
  幾乎沒有 17 11.81 
  有時這樣 39 27.08 
  經常這樣 26 18.06 
  常常這樣 18 12.50 
  幾乎每次 28 19.44 
  遺漏值 8 - 
五、生活品質量表   
行動能力   
我四處走動沒有困難 109 71.71 
我四處走動有一點困難 30 19.74 
我四處走動有中度的困難 6 3.95 
我四處走動有嚴重的困難 2 1.32 
我無法四處走動 5 3.29 

自我照顧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沒有困難 127 88.19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一點困難 12 8.33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中度的困難 7 4.61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嚴重的困難 2 1.32 

 我無法自己洗澡或穿衣 4 2.63 
日常活動   
我進行日常活動沒有困難 118 77.63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一點困難 21 13.82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中度的困難 8 5.26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嚴重的困難 2 1.32 
我無法進行日常活動 3 1.97 

疼痛/不舒服   
我沒有疼痛或不舒服 62 43.06 
我有一點疼痛或不舒服 72 47.37 
我有中度的疼痛或不舒服 13 8.55 
我有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4 2.63 
我有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1 0.68 

焦慮/沮喪   
我沒有焦慮或沮喪 91 59.87 
我有一點焦慮或沮喪 51 33.55 
我有中度的焦慮或沮喪 5 3.29 
我有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4 2.63 
我有非常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1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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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整體健康狀況自評 (分) (平均值±標準差) (75.59±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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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面訪問卷之描述性分析結果 

變項 N % 
一、個人基本資料   
性別   
  男 7 46.67 
  女 8 53.33 
年齡 (歲) (平均值±標準差) (43.60±20.44) 
年齡分組   
  少年 18-21 歲 4 26.67 
  青年 22-44 歲 2 13.33 
  中年 45-64 歲 6 40.00 
  老年 ≥65 歲 3 20.00 
最高學歷   
  不識字 0 0 
  小學 1 6.67 
  未上小學但識字 0 0 
  初中或國中 2 13.33 
  高中或高職 3 20.00 
  大學 6 40.00 
  專科學校 2 13.33 
  研究所以上 1 6.67 
正職工作   
  無 12 80.00 
  有 3 20.00 
過去一年碰過幾次事故(次) (平均值±標準差) 
  無 

(1.53±1.18) 
3 20.00 

  1 次 8 53.33 
  2 次或以上 4 26.67 
過去一年病史   
  聽覺 2 13.33 
  視覺 7 46.67 
  腦血管 0 0 
  心臟 2 13.33 
  肺臟 0 0 
  糖尿病 4 26.67 
  高血壓 2 13.33 
  肝臟 0 0 
  胃潰瘍或十二指腸 0 0 
  腎臟 1 6.67 
  癌症 1 6.67 
  癲癇 0 0 
  貧血 1 6.67 
  骨質疏鬆 0 0 
  關節炎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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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酒精中毒 0 0 
  巴金森氏症 0 0 
  精神疾患 0 0 
  失智症 0 0 
是否有機車駕照   
  否 2 13.33 
  是 13 86.67 
二、交通事故當時狀況   
發生事故時段   
  凌晨 0:00-5:59 0 0 
  上午 6:00-11:59 5 38.46 
  下午 12:00-18:59 5 38.46 
  晚上 19:00-23:59 3 23.08 
  遺漏值 2 - 
發生事故之縣市   
  臺北 12 80.00 
  新北 3 20.00 
發生事故之區域   
  文山區 10 66.67 
  中正區 2 13.33 
  新店區 2 13.33 
  深坑區 1 6.67 
身分   
  駕駛 12 80.00 
  乘客 3 20.00 
是否載人   
  否 10 83.33 
  是 2 16.67 
是否載物   
  否 9 75.00 
  是 3 25.00 
事故道路之限速   
  30 公里/時以下 1 8.33 
  40 公里/時 8 66.67 
  50 公里/時 3 25.00 
  遺漏值 2 - 
事故後是否收到罰單   
  否 15 100.00 
  是 0 0 
使用安全帽   
  無 0 0 
  半罩式安全帽 6 40.00 
  半露臉式安全帽 2 13.33 
  露臉式安全帽 5 33.33 
  全面式安全帽 2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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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是否穿戴護具   
  否 15 100.00 
  是 0 0 
事故碰撞情況   
  與小客車發生碰撞 8 53.33 
  與小貨車發生碰撞 2 13.33 
  與機車發生碰撞 4 26.67 
  與非移動物體發生碰撞 1 6.67 
事故閃避不及原因   
  對方車輛速度過快 8 53.33 
  對方車輛忽然變換方向 5 33.33 
  對方車輛忽然開車門 0 0 
  突然冒出的車輛、行人或動物 7 46.67 
  紅綠燈燈號忽然變換 0 0 
  感覺自己騎車速度過快 0 0 
  感覺自己騎車變換方向太快 0 0 
  恍神 2 13.33 
事故前之行車速度(公里/時) (平均值±標準差) (30.71±8.67) 
行車速度分組   
  0-20 公里/時 2 14.29 
  21-30 公里/時 6 42.86 
  31-40 公里/時 5 35.71 
  41 公里/時以上 1 7.12 
  遺漏值 1 - 
是否服用藥物   
  否 14 93.33 
  是 1 6.67 
是否飲酒/使用提神物   
  否 15 100.00 
  是 0 0 
事故當時身體及心理狀況   
  正常 12 80.00 
  恍神 1 6.67 
  想事情 1 6.67 
  疲勞 0 0 
  身體不舒服 2 13.33 
  情緒差 0 0 
是否邊騎車邊做事情   
  否 15 100.00 
  是 0 0 
事故當時周遭狀況   
  無 9  
  觀看路邊的風景或人群活動 0 60.00 
  刺眼光線或下雨影響視線 4 26.67 
  前方或路邊有障礙物影響視線 2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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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乘客是否有兒童   
  無 13 100.00 
  有 0 0 
是否使用大燈   
  無 8 53.33 
  有 7 46.67 
三、住院資料狀況   
住院天數 (天) (平均值±標準差) (9.27±5.42) 
住院天數分組   
  1-3 天 2 13.33 
  4-7 天 6 40.00 
  8-14 天 4 26.67 
  15-30 天 3 20.00 
  31 天以上 0 0 
是否入住加護病房   
  否 12 80.00 
  是 3 20.00 
手術次數 (次) (平均值±標準差) (0.87±0.35) 
  無 3 20.00 
  1 次 11 73.33 
  2 次以上 1 6.67 
是否引發併發症   
  否 14 86.67 
  是 1 6.67 
是否入住長期照顧機構   
  否 15 100.00 
  是 0 0 
是否申請重大傷病卡   
  否 15 100.00 
  是 0 0 
住院是否親友.看護陪伴   
  否 2 13.33 
  是 13 86.67 
急診自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7030±10254) 
  遺漏值 4 - 
急診健保 (元) (平均值±標準差) (16900±15784) 
  遺漏值 7 - 
住院自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36586±33797) 
  遺漏值 3 - 
住院健保 (元) (平均值±標準差) (13592±56556) 
  遺漏值 7 - 
機車毀損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13592±8751) 
  遺漏值 8 - 
物品耗損 (元) (平均值±標準差) (2515±1323) 
  遺漏值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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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賠償費 (元) (平均值±標準差) (9000±7000) 
  遺漏值 13 - 
理賠金 (元) (平均值±標準差) (20500±2500) 
  遺漏值 13 - 
四、駕駛行為經驗   
轉入塞車的主幹道時，因為太注意主幹道上

的車流而差點撞到前車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轉入巷子時會注意到過馬路的行人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13 100.00 
  遺漏值 2 - 
向其他用路人按喇叭表示您的不滿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變換車道前會看後照鏡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3 23.08 
  幾乎每次 9 69.23 
  遺漏值 2 - 
您行駛在濕滑路面時會急煞，或在打滑時機

車龍頭轉錯方向 
  

  未曾發生 6 46.15 
  幾乎沒有 5 38.46 
  有時這樣 2 15.38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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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交叉路口準備轉彎時，您會逼直行車讓

路，讓您先行 
  

  未曾發生 12 92.31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忽略住宅區的速限   
  未曾發生 7 53.85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2 15.38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1 7.69 
  遺漏值 2 - 
右轉時差點與右後方過來的自行車發生擦撞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行經「讓」字標誌時，您會勉強通過，讓自

己差點撞上其他車輛或行人 
  

  未曾發生 10 76.92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嘗試超車，但忘記要打方向燈   
  未曾發生 5 38.46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5 38.46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被其他駕駛激怒後，為了表明您的憤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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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會追逐該駕駛 
  未曾發生 11 84.62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遇到道路縮減時，您會在最後一刻才勉強變

換車道 
  

  未曾發生 7 53.85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7.69 
  幾乎每次 1 7.69 
  遺漏值 2 - 
對行駛在內側車道的慢速車超車   
  未曾發生 7 53.85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5 38.46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7.69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超越其他車輛而快速

驅車離去 
  

  未曾發生 6 46.15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3 23.08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太靠近前車，以至於緊急狀況時難以剎車   
  未曾發生 5 38.46 
  幾乎沒有 6 46.15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會在交叉路口闖紅燈   
  未曾發生 10 76.92 
  幾乎沒有 3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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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被其他駕駛的行為激怒後，會用任何手段表

明你的憤怒 
  

  未曾發生 12 92.31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超車時低估對向來車的速度   
  未曾發生 10 76.92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道路上會遵守速限   
  未曾發生 1 7.69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2 15.38 
  幾乎每次 8 61.54 
  遺漏值 2 - 
為了方便而逆向行駛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外側車道行駛遇有停靠公車與汽車時，會

行駛禁行機車道或駛上人行道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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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遇有機車兩段式左轉管制時，會因覺得麻煩

而直接左轉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2 15.38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轉彎時，沒有使用方向燈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5 38.46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會緊跟在大型車的後面或附近   
  未曾發生 11 84.62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為了快點，會從其他車輛旁的極小空間通過   
  未曾發生 6 46.15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4 30.77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1 7.69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騎車前會檢查輪胎的磨損   
  未曾發生 0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6 46.15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4 30.77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騎車前會檢查頭燈、方向燈與煞車燈作用是

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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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2 15.38 
  經常這樣 2 15.38 
  常常這樣 6 46.15 
  幾乎每次 1 7.69 
遺漏值 2 - 

沒注意到從停在路邊車輛間走出來的行人，

以至於差點撞到 
  

  未曾發生 7 53.85 
  幾乎沒有 5 38.41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沒注意到有行人正在等待通過斑馬線，或沒

注意到燈號剛轉成紅色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騎車進入主幹道時沒注意到或誤判後方來車

速度 
  

  未曾發生 11 84.62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沒注意或沒預料到有別台車從你前方上路而

讓您來不及停車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2 15.38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因為分心而太晚注意到前方已減速必須急煞

車才能避免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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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5 38.46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會追上其他車道的車速，使自己在燈號轉

換時很難停車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轉彎時會繞很大圈   
  未曾發生 8 61.54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7.69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轉彎時因為騎太快而覺得可能會失控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郊區(鄉村)道路上超速   
  未曾發生 5 38.46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4 30.77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1 7.69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深夜或清晨騎車時無視速限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2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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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住宅區道路上超速   
  未曾發生 7 53.85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紅綠燈號誌前，您會想與其他車輛比賽而快

速驅車通過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4 30.7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會在鄉間或郊區路上將油門催到底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7.69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會騎在兩條快速流動的車道之間   
  未曾發生 11 84.62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會在路上和別人競速   
  未曾發生 12 92.31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騎車轉彎太快速而嚇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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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未曾發生 11 84.62 
  幾乎沒有 2 15.38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會想嘗試或確實會做”翹孤輪”的動作   
  未曾發生 13 100.0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催油門太快導致前輪離開路面   
  未曾發生 13 100.0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會刻意讓輪胎打滑   
  未曾發生 13 100.0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不小心讓輪胎打滑   
  未曾發生 6 46.15 
  幾乎沒有 5 38.46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1 7.69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騎車穿車靴   
  未曾發生 14 93.33 
  幾乎沒有 1 6.6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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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騎車穿著保護長褲(皮革或非皮革)   
  未曾發生 5 33.33 
  幾乎沒有 1 6.67 
  有時這樣 2 13.33 
  經常這樣 4 26.67 
  常常這樣 2 13.33 
  幾乎每次 1 6.67 
  遺漏值 0 - 
騎車穿著保護夾克(皮革或非皮革)   
  未曾發生 6 40.00 
  幾乎沒有 2 13.33 
  有時這樣 4 26.67 
  經常這樣 3 20.0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騎車穿著機車護具 (護肘、護肩、護膝等)   
  未曾發生 14 93.33 
  幾乎沒有 1 6.6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騎車沒有穿著任何保護衣物   
  未曾發生 3 20.00 
  幾乎沒有 4 26.67 
  有時這樣 2 13.33 
  經常這樣 2 13.33 
  常常這樣 4 26.67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騎車穿戴手套   
  未曾發生 5 33.33 
  幾乎沒有 1 6.67 
  有時這樣 2 13.33 
  經常這樣 7 46.67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衣服上有光亮鮮明的貼片   
  未曾發生 10 66.67 
  幾乎沒有 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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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有時這樣 1 6.67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1 6.67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有使用近光燈   
  未曾發生 1 7.14 
  幾乎沒有 1 7.14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1 7.14 
  常常這樣 5 35.71 
  幾乎每次 6 42.76 
  遺漏值 2 - 
轉彎時會剎車或利用油門減速   
  未曾發生 0 0 
  幾乎沒有 0 0 
  有時這樣 1 7.67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3 23.08 
  幾乎每次 9 69.23 
  遺漏值 2 - 
在行駛時很難控制摩托車(例如龍頭會晃動)   
  未曾發生 9 69.23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1 6.67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在潮濕路面或水溝蓋上打滑   
  未曾發生 4 30.77 
  幾乎沒有 3 23.08 
  有時這樣 4 30.77 
  經常這樣 2 15.38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安全帽護目鏡有起霧的問題   
  未曾發生 4 26.67 
  幾乎沒有 4 26.67 
  有時這樣 5 33.33 
  經常這樣 2 13.33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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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其他駕駛者刻意干擾您或讓您處在危險中   
  未曾發生 7 53.85 
  幾乎沒有 5 38.46 
  有時這樣 1 7.69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您在飲酒超過濃度標準的狀況下騎車上路   
  未曾發生 12 92.31 
  幾乎沒有 1 7.69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2 - 
穿著連身騎士皮衣   
  未曾發生 14 93.33 
  幾乎沒有 1 6.67 
  有時這樣 0 0 
  經常這樣 0 0 
  常常這樣 0 0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騎車穿著明亮或螢光的衣服   
  未曾發生 9 60.00 
  幾乎沒有 2 13.33 
  有時這樣 2 13.33 
  經常這樣 1 6.67 
  常常這樣 1 6.67 
  幾乎每次 0 0 
  遺漏值 0 - 
五、生活品質量表   
行動能力   
我四處走動沒有困難 10 66.67 
我四處走動有一點困難 1 6.67 
我四處走動有中度的困難 4 26.67 
我四處走動有嚴重的困難 0 0 
我無法四處走動 0 0 

自我照顧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沒有困難 11 73.33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一點困難 2 13.33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中度的困難 2 13.33 
我自己洗澡或穿衣有嚴重的困難 0 0 

 我無法自己洗澡或穿衣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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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N % 
日常活動   
我進行日常活動沒有困難 9 60.00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一點困難 1 6.67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中度的困難 5 33.33 
我進行日常活動有嚴重的困難 0 0 
我無法進行日常活動 0 0 

疼痛/不舒服   
我沒有疼痛或不舒服 3 20.00 
我有一點疼痛或不舒服 9 60.00 
我有中度的疼痛或不舒服 3 20.00 
我有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0 0 
我有非常嚴重的疼痛或不舒服 0 0 

焦慮/沮喪   
我沒有焦慮或沮喪 11 73.33 
我有一點焦慮或沮喪 3 20.00 
我有中度的焦慮或沮喪 0 0 
我有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1 6.67 
我有非常嚴重的焦慮或沮喪 0 0 

整體健康狀況自評 (分) (平均值±標準差) (73.00±12.4) 
 



 

508 
 

 

 

  



 

509 
 

 

 

附錄 23 期中審查報告意見處理情形（2015.11.26 審查會議）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執行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 呂宗學委員： 
1. 30 日死亡的調查方式為什麼

只剩下一種？ 
經 2015 年 9 月 16 日專家

會議討論，考量員警事

故發生後 30 日內追蹤傷

者存活狀態有其執行上

之困難，為避免增加資

料蒐集負擔及引起民眾

糾紛，維持沿用資料串

檔方式取得數據，與國

際比較。 

同意。 

2. 怎麼設計交通事故傷害量

表？ 
根據 2015 年 9 月 16 日專

家會議決議交通事故傷

害嚴重度必要蒐集變項

（是否住院 24 小時、危

急個案、檢傷等級），

及 12 月 9 日專家會議討

論其他候選變項，再由

專家依重要性與可行性

篩選決定交通事故傷害

紀錄表的內容。 

同意。 

3. 目前 ICD9 的外因碼為附帶

碼，但未來要推的 ICD10 有

兩個外因碼，未來資料可從

此部分取得。 

敬悉。 敬悉。 

4. 公衛跟臨床目的不同，公共

衛生以預防為主，因此只需

要外因，ICD10 有三個外因

碼，第一個為傷者的交通工

具，可由傷者本身或警方資

料取得；第二碼為對方交通

工具，只有警方有，傷者不

一定可以確定；第三碼為發

生地點是在公路或非公路及

其他細部資料。 

敬悉。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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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過去研究因為較難從急診部

分取得，因此從住院部分取

得。 

考慮事故發生與相關傷

害的時效聯結，本研究

試填的交通事故傷害紀

錄表將由急診取得。 

同意。 

6. 可教育護理人員來填，可用

費用或住院天數這些作為標

準。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將納入試填工作的參

考。 

同意。 

7. 未來健保的 ICD碼會增到 20
個欄位，只要有傷害碼就必

要填入外因碼，並宣導要填

入交通工具跟地點，對事故

傷害防治會很有幫忙。 

敬悉。 敬悉。 

8. 目前有健康存摺，如要數據

串聯，在未來可讓交通事故

傷者使用此 App，就可取得

傷者未來就醫的即時資訊。 

敬悉。 敬悉。 

(二) 張立言委員： 
1. 這個計畫的工作項目主要有

三項，研究團隊目前只完成

一項，但剩下兩項工作內容

較繁重，是否可以如期完

成？ 

由於第二項工作是承接

第一項工作而來，原預

計試填工作（1 年）將跨

至第二年計畫。 
第三項工作將於2016年1
月展開問卷調查，研究

團隊會嚴密追蹤收案進

度，如期產出研究 報

告。 

請加強執行各工作

項目，以如期產出

研究報告。 

2. 報告所蒐集有關交通事故傷

害的文獻多為運輸安全領域

已知的資訊，希望臺北醫學

大學團隊多增加文獻，以醫

學的角度來思考這些交通事

故量表的可行性，並在期中

報告中論述。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遵照辦理。 
請增加以醫學的角

度來思考這些交通

事故量表的文獻。 

3. 文獻回顧的內容太少，如只

納入 SCI 或 SSCI 的期刊文

獻雖然有其代表性，但是仍

不足夠，近兩年有許多新興

但具有代表性的期刊還未列

入 SCI 或 SSCI 中，不可以

忽略。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 將 涉 獵 其 他 非

SCI/SSCI 期刊之相關文

獻補充於文獻回顧中。 

同意。 

4. 研究團隊將事故傷害分成輕

重傷。交通隊員警希望減少

調查的內容及複雜度，如果

太複雜，在執行上容易誤

本計畫向來以不增加員

警負荷的前提設計填報

機制，並與警政署交通

組協調可行方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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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會影響資料的品質。員

警希望在現場能直接用肉眼

可以分辨的方式 (譬如有受

傷及沒受傷)，未知研究團

隊是否有跟警方協調處理方

式。 

考量員警未接受足夠的

醫療專業訓練，判斷傷

勢嚴重度實有困難，因

此計畫一開始即有考慮

由消防救護端與急診醫

療端蒐集交通事故傷害

資訊。 
(三) 葉名山委員： 
1. 對於這個研究有以下兩種建

議： 
(1) 我們是否可以採資料庫串

聯方式執行，由警政署的

資料庫與醫院的資料庫做

串聯，這是 big data 的概

念。不知在實務上是否可

行？ 
(2) 另外就是取樣的方式，但

如果由員警去做，由於現

場工作負荷大，且員警缺

乏醫療專業，一定會有很

大抗拒。因此可以像美國

採用取樣的方式，

NHTSA 有兩個資料庫，

一為死亡資料庫 FARS，
可參考裡面對於受傷的描

述；二為 NASS-GES，是

需要申請，每年從醫院抽

樣，並將傷害嚴重度細

分。另外可以利用理賠的

部分，現在傷者大部分都

有強制險和第三責任險，

理賠金額跟受傷嚴重度具

相關性。 

感謝委員建議。 
(1) 目前衛生福利部確實

可提供交通事故檔與

健保資料檔或死因統

計檔串聯分析，然本

計畫研究主軸為建立

交通事故傷害一級資

料庫，串聯資料庫非

本計畫研究範圍。 
(2) 本計畫定位為前驅研

究(pilot study)，未來

若能取得傷者的身分

證字號或病歷號，將

可串聯至交通事故

檔、救護紀錄資料、

醫院資訊系統及健保

資料庫，此為可行的

方法。 
  

同意。 

2. 報告書內容需要更清楚說明

誰來判定傷害嚴重度的分

類。 

感謝委員建議。本研究

係以病人住院 24 小時為

主要判定傷害嚴重度的

依據，並無個人主觀判

斷問題。 

同意。 

(四) 彭花春委員： 
1. 在研究報告書中的研究方法

部分，在各區的醫療端跟警

政端取樣，其中醫療端配合

執行研究的誘因是什麼？ 

由於研究團隊成員來自

於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臺北馬偕紀念醫院、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及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急診重症單位的

醫療主管，對本計畫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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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工作配合意願高。

除提供登錄人員費 用

外，另包括論文產出及

醫院評鑑中研究項目數

量皆是重要的研究 誘

因。 
2. 隨機抽樣的理論基礎是什

麼？ 
本計畫定位為前驅研究

(pilot study)，取樣方式採

便利取樣。 

同意。 

3. 在研究報告中的第 9 頁指出

郵寄問卷與面訪的抽樣人

數，如果要推估全國人口，

決定人數的抽樣理論是什

麼，是否有足夠的代表性？ 

本計畫定位為前驅研究

(pilot study)，取樣方式採

便利取樣，非全國 取

樣，重點是取得研究過

程的資訊，故外推性列

為研究限制。 

同意。 

4. 在研究報告第 15 頁中回顧

張嚴云老師的研究，由於健

保資料外因碼相當不齊全，

如何以健保外因碼串聯資料

能做出該研究的結論？ 

張嚴云的研究的確是採

健保資料外因碼串聯研

究，類似方式的研究還

包含「台灣 2005-2010 年

0-19歲兒童傷害急診及住

院之流行病學特性及醫

療利用」、「台灣 1997-
2008 年交通事故傷患住

院醫療利用及死亡影響

因子」，外因碼不齊全

應是該研究的研究 限

制。 

同意。 

5. 回應葉老師的問題，健保資

料與警政署資料做即時比對

較不可能，因健保為申報資

料檔，與交通事故檔資料的

行政管理流程是不一樣；另

外警政署會每年提供交通事

故檔資料給衛福部，在衛福

部統計每年十大死因資料發

報後，即刻串聯後交回警政

署利用，這資料串聯本來是

例行之工作。 

敬悉。 敬悉。 

6. 是不是可以嘗試以監理單位

或保險單位做資料比對？ 
感謝委員建議。惟本計

畫研究主軸為建立交通

事故傷害一級資料庫，

串聯監理單位或保險單

位資料非本計畫研究範

圍。 

同意。 

(五) 蔡宗益委員： 
1. 運研所民國 88 年出版的道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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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事故資料追蹤系統的

初步研究與本研究主題有

關，可以列入參考文獻。 

隊遵照辦理。 

2. 警察主要處理的是現場人車

路的狀況及是否死亡受傷，

蒐集資料內容有限，若所有

單位所需的資料都由警察來

蒐集，恐超出警察負荷，且

傷害嚴重度的判斷非警察專

業，不宜由警察判斷。 

同回應張立言委員意見

第 4 點。 
同意。 

3. 有關嚴重度分析，在大數據

時代，資料庫串聯可節省人

力及取得較完整資料。 

同回應彭花春委員意見

第 6 點。 
同意。 

4. 現在每年警政署有提供資料

給衛福部，建議研究團隊在

警政署資料中截取所需的部

分。目前警政署資料與衛福

部資料串聯的方式一年只能

出一次，不知是否可從既有

的行政流程，縮短資料比對

時間為半年一次。 

感謝委員建議。縮短跨

單位資料分享的行政流

程非本計畫研究範圍，

研究團隊將納為報告建

議之參考。 

同意。 

5. 未來在試填的時候，警察部

分是由何種方式進行蒐集資

料（修表或其他方式），是

否可進一步說明。 

未來將有一份交通事故

傷害紀錄表進行試填，

由消防與醫療單位協助

填寫，員警仍需填寫 3 項

資訊（是否住院 24 小

時、危急個案、檢傷等

級）。 

同意。 

6. 重申利用健保資料庫，可取

得不同時間間隔，不同類型

傷害數據的正確資料。 

敬悉。 敬悉。 

(六) 交通部道安會劉韻珠組長： 
1. 目前 A1 人數確定，但是在

受傷人數部分，無法得知是

否為重傷，葉前部長指示是

否能在得知 A1 人數後下一

個月取得 30 日內死亡的資

訊。 

敬悉。 敬悉。 

2. 研究團隊應參考運研所民國

88 年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追

蹤系統初步研究，其中包括

交通事故資料庫的三大來源

和四大需求。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遵照辦理。 
同意。 

3. 目前交通部有對交通事故傷

害部分有初探。 
敬悉。 敬悉。 

4. 研究團隊的文獻回顧部分資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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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過少。 隊遵照辦理補強文獻內

容。 
5. 採用 30 日內死亡的標準是

希望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資料

比較。 

敬悉。 敬悉。 

6. 希望從北醫系統的醫護人員

開始通報交通事故 30 日內

死亡的資訊，蒐集資訊的表

格可參考過去學者設計的制

式格式，並給予收案的醫護

人員執行的獎勵金（初估一

份 30 元），預估約 3 萬多

元(僅蒐集死亡個案) ，以避

免家屬被騷擾和警力的負

荷。 

已於 2015 年 12 月 9 日專

家會議中向委員說明，

通報交通事故 30 日內死

亡資訊非本計畫研究範

圍。 

同意。 

7. 30 日內死亡人數不需追蹤

所有受傷的人數。 
敬悉。 敬悉。 

8. 重傷及 30 日內死亡的資料

希望最多延遲一個月就可以

公布。 

敬悉。 敬悉。 

9. 對於第三部分研究為呼應明

年的速度管理部分的研究，

希望了解肇事因子與受傷嚴

重度間的關聯性，希望從醫

療端取得資料。 

第三部分的研究收案對

象將從急診取得醫療端

資料。 

同意。 

10. 研究的架構上應包含以下

幾部分： 
(1) 我國道路交通資料庫的現

況的三大來源四大需求。 
(2) 對於死亡資訊來源的部

分，包含國際的文獻及受

傷類別的文獻。 
(3) 一級資料庫的建立及困

境。本報告內已有提及。 
(4) 對於研究困境的突破方

式。 
(5) 分析機車事故因子與傷害

嚴重度的相關性。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遵照辦理補強文獻內

容。 

同意。 

(七) 交通部道安會林文閔技正： 
1. 期中報告過於簡略，扣除會

議紀錄及附錄部分後主要內

容不到 30 頁。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遵照辦理補強文獻內

容與研究成果。 

同意。 

2. 國內外事故傷害及量表的回

顧，只有結論且大多為已知

之資訊，應該以醫療的觀點

提供交通相關學者無法觀察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遵照辦理。 
報告內容請加強過

程面的說明，並用

表來呈現各項優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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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資訊。缺乏過程面的說

明，並用表來呈現各項優缺

點。 
3. 交通事故傷害分類的決定只

有一次會議就決定結果，較

難說服相關單位進行，應包

括量化的數據、合理的推論

及決定過程。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遵照辦理補強數據呈

現並詳加說明過程面內

容。 

同意。 

4. 報告提及消防單位裡面建議

採用檢傷分類的方式進行，

為電腦化一致的標準，之後

卻未採行的原因為何？應說

明。 

研究團隊主要以住院 24
小時區分交通事故傷害

嚴重度，並輔以危急個

案、檢傷分級及其他候

選傷害項目建置事故傷

害一級資料庫。 

同意。 

5. 以機車安全帽之推動立法為

例子，是不是在研究中能找

到一些結果回饋到醫療保險

或道路安全方面，促成未來

交通安全策略上的改變。 

感謝委員建議。由於第

一項工作主要為訂定本

國新的交通事故傷害的

定義與分類，且目前計

畫屬期中階段，待期末

完成將能獲得具體 成

果，供交通安全策略改

善參考。 

請加強回饋道路安

全相關政策的成果

內容。 

(八)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 
1. 如果要求員警填寫住院狀況

及受傷程度，可能會導致不

正確的填寫。 

敬悉。 敬悉。 

2. 以現在民眾對自己權益的維

護狀況，因為交通事故受傷

不去就醫者應占很少數，可

以不需考慮。 

敬悉。 敬悉。 

3. 警察現場處理工作繁多，著

重在現場勘查、肇事原因、

肇事現場的重建；在防治的

角度上，交通事故傷害程度

並非即時需要的資訊，此部

分的記錄，不應由警察執

行。 

同回應張立言委員意見

第 4 點。 
同意。 

4. 各單位都有各自的統計，如

何將各單位資料整合應該才

是重點，應該找出各單位的

資料，為什麼不可提供的原

因，而非請警察調查或追

蹤。 

研究團隊將與警察、消

防、醫療代表及運研所

共同協調可行的蒐集方

式，非單一由員警蒐集

資料。 

同意。 

(九)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 
1. 贊同警政署的意見，不應增

加員警的負擔，因為員警在

同回應張立言委員意見

第 4 點。 
同意。 



 

516 
 

 

 

現場處理的事情眾多，無力

處理傷害嚴重度的調查。 
2. 應就現有的資料庫去串聯的

方式較好。 
同回應彭花春委員意見

第 6 點。 
同意。 

(十)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 
1. 警方處理一件簡單的交通事

故，完成作業常需 3 個小

時，如在進行途中又有新的

事故發生，或交通事故填

表、行車記錄器、監視器等

等資訊，需要耗費非常長的

時間；如又要將是否住院

24 小時納入調查，基層一

定反彈，傷害嚴重度不是警

察最重要的工作。 

同回應張立言委員意見

第 4 點。 
同意。 

2. 是否住院 24 小時的情況可

能因為民眾保險問題而有差

異，會影響判斷準確性。 

感謝委員建議。本情況

為研究限制。 
同意。 

(十一)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代表 
1. 救護員可提供的是勾選危急

個案。報告中提到訪問的新

北市救護員，說危急個案大

都為檢傷一、二級病人。過

去北市研究顯示，危急個案

相對於醫院，某些狀況判斷

較為寬鬆，有可能是 3 級或

4 級就被判定為危急個案，

譬如小孩有可能被判定為危

急個案是落在檢傷 4 級。因

此單靠危急個案有可能失

真。 

感謝委員建議。除危急

個案外，研究團隊同時

納入住院 24 小時、檢傷

分級及其他候選項目蒐

集交通事故傷者的嚴重

度資訊。 

同意。 

2. 目前有在做重大創傷登錄的

計畫，預計在年底開始試

辦，裡面有些外傷醫學會的

資料庫可以串聯，但很多醫

院會登錄不詳實。 

敬悉。 敬悉。 

(十二)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代表 
1. 消防局在執行救護時會有救

護紀錄表，返隊後會上傳在

衛福部緊急醫療救護網中，

如有需要可提供給研究單位

參考，資料包含病人的個人

資料、創傷部位、車輛資

訊、救護員處置、生命徵象

的記錄。 

感謝委員建議。研究團

隊將納入消防端蒐集傷

害資料的可行方式 參

考。 

同意。 

(十三) 本所運安組 



 

517 
 

 

 

1. 請研究團隊掌握進度及各項

工作項目，有關意見請參見

書面意見（如附件）。期中

報告內容已按照合約的預定

進度甘特圖完成期中所列的

工作項目，合乎合約對期中

報告的要求。 

敬悉。 敬悉。 

2. (第 6-7 頁) 名詞統一，請使

用「機車」、「自行車」、

「縣市」警察局。政府部會

等「機關」。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3. (第 9 頁) 調查方法包括郵寄

及面訪兩部分，預估份數分

別為 500 人及 30 人，應考

量受訪率及統計分析的有效

性，並預估最低保證份數。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4. (第 15 頁) 圖表要和本文放

於同一處，以便查閱，例如

報告圖 2.1 至圖 2.5。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5. (第 15 頁) 內政部分析 2010
年交通事故對經濟造成的影

響，其中其他類型外傷指的

是何種，並未做明確的說

明。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補充說明。 
同意。 

6. (第 16 頁) 「從 2000 年起，

將交通事故重傷併入 A2 類

交通事故，呈現不合理的增

加」，不合理的原因是？ 

屬措辭不當，研究團隊

已修正為「從 2000 年開

始將交通事故重傷併入

A2 類交通事故，再加上

事故處理品質的督促提

升，人數從 66895 人上升

至 2014 年的 413229 人，

A2 類交通事故件數遽

增。」 

同意。 

7. (第 16 頁) 「健保資料庫發

現交通事故住院傷患在死亡

率部分逐年增加，但未發現

住院人數有明顯增加」，其

後的推論「顯示因為交通事

故死亡的傷患延後死亡 ..
等」其相關性建議再加以說

明清楚。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詳加說明。 
同意。 

8. (第 17 頁) 報告的部分敘述

內容過於精簡，使讀者不容

易瞭解現況及可能發生的問

題，建議應詳加說明或用實

例補充。例如：擬訂交通事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詳加說明。 
對於現況及可能發

生的問題，建議應

詳加說明或用實例

補充。 



 

518 
 

 

 

故嚴重程度分類及定義的建

議方向第三項，避免有爭議

的資料來源，可以舉例子說

明哪些狀況會產生爭議。 
9. (第 21-22 頁) 國內事故現場

處理的內容，除了彙整參與

人員的程序及表格外，應再

將上述內容配合流程及組織

圖，描繪整體的資料取得流

向及涉及組織等，以瞭解現

況。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10. (第 24 頁) 日本交通事故研

究分析所（ ITARDA）對

於資料的詢問方式，是否

有相關的法規、獎勵及機

制，使得此方式可免除持

續追蹤的騷擾？其他國家

對於蒐集類似資料，是否

也有配合的法規及機制，

應蒐集以利後續研擬可行

作法的參考。 

已寄信詢問 ITARDA，仍

未得到回應，研究團隊

將持續追蹤取得相關資

訊。 
另日本「自動車損害賠

償法施行令」第五條賠

償金額的規範，針 對

「次の傷害を受け た

者」及「次の傷害」，

係以需治療超過 30 日做

為其一判斷條件。 

其他國家蒐集類似

資料是否也有配合

的法規及機制，請

持續蒐集文獻以利

後續研擬可行作法

的參考。 

11. (第 28 頁) 應從：資料定義

和國際接軌、參與人員的

可操作性、資料串流的程

度、法規機制、現行參與

人員的工作負荷量的方

面，敘述試行決議的內

容，並評估短期及長期的

可行作法。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12. (第 30 頁) 所完成的問卷內

容及回收的樣本，如何與

全國性的資料連結，並且

證明所取得的關鍵因子足

以有效反映。 

本計畫定位為前驅研究

(pilot study)，取樣方式採

便利取樣，非全國 取

樣，故外推性列為研究

限制。 

同意。 

13. (第 30 頁) 駕駛人行為問卷

（DBQ）的試題，對於已

發生事故傷害的受訪者，

因為涉及肇事原因，可能

會無法反映平時實際的駕

駛行為及認知，試題應經

過轉換。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會

將問卷定稿後交由運研

所備查同意後執行。 

同意。 

14. 期中報告內容已按照合約

的預定進度甘特圖完成期

中所列的工作項目，合乎

合約對期中報告的要求。 

敬悉。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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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張開國組長 
1. 本研究跳脫過去的作法，不

是以純交通角度去探討，希

望用即時方式串接資料。以

前已做過資料庫串聯方式的

研究，資料庫未必能串聯到

正確資料，死亡部分的資料

會比受傷部分的資訊正確，

受傷部分即使以身分證字號

作為串聯變數進行，也無法

完全掌握醫療狀況及交通事

故的真實關聯性，目前只能

以先後的時間順序推估可能

的狀況。 

感謝建議。 敬悉。 

2. 因國內未有一級資料的比

對，目前無法得知資料庫串

聯跟實際狀況的差異。因此

希望能取得一級資訊，也就

是真正事故發生後送到醫院

的醫療處置及病人狀況，來

與串聯資料比對，了解資料

庫串聯的可信度與如何串聯

較接近實際狀況。這都是後

續可發展的。 

感謝建議。 敬悉。 

3. 希望這個研究中能將事故端

與醫療端的資料接軌，希望

警察同仁能夠協助，但需要

警政端與醫療端合作進行，

在過去的專家會議已討論許

多合作方式，未來希望從這

些方式挑選後進行試辦，了

解那些方式是大家較易接

受。 

感謝建議。 敬悉。 

4. 機車事故的研究是另一部

分，是本研究中附帶的研

究，為了解機車事故傷害嚴

重度與相關因子的關聯性。 

感謝建議。 敬悉。 

(十五) 主席 
1. 是否能解釋為何需要死亡或

輕重傷的「即時」資料，其

涉及成本效益問題，在成本

面看起來需花很大的力氣去

執行，在效益面則應清楚說

明「即時」之目的效益。 

感謝建議。承如張開國

組長第 1 點論述：資料庫

所能提供的訊息有限，

無法完全掌握醫療狀況

及交通事故的真實關聯

性，因此資料串聯有其

正確性的疑慮。希望能

透過第一線人員現場資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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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蒐集，補強不足 之

處。 
研究團隊已寄信詢問採

行國家蒐集現場資料的

原因，包括：德國

（Federal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英國

（Parliamentary Advisory 
Council for Transport 
Safety）、法國

（data.gouv.fr）、比利時

（FPS Economy SMEs, 
Self-Employed and 
Energy）、丹麥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Building）、瑞士

（Federal office of 
transport）、盧森堡

（Département des 
transports ）。 

2. 是否能清楚論述為何採住院

24 小時作為輕重傷判斷的

定義? 是否可和後端的行為

能力損失來串接？那天數可

能會再延長？ 

以住院 24 小時作為嚴重

度判斷之依據，可與 24
小時死亡資料比對。 
住院 24 小時為參照歐洲

國家的做法，研究團隊

已寄信詢問採行國家採

取此定義的原因。 

請加強蒐集相關文

獻。 

(十六) 主席結論 
1. 今日審查會議各委員及單位

所提意見非常多，也耽心本

案研究進度，雖然承辦單位

說明本期中報告尚符合合約

的需求，但從目前研究內容

成果來看，請北醫團隊要加

緊進行，並請運安組嚴加督

導。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遵 照 主 席 結 論 辦

理。請臺北醫學院

團隊定期提報工作

進度，與本組研討

撰寫內容，以加強

報告成果呈現。 

2. 審查委員及機關代表係就報

告內容表示意見，請運安組

在期末報告前再安排一次簡

報會議，俾再聽取大家意

見，完善報告內容。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遵 照 主 席 結 論 辦

理。 

3. 審查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

請列表作完整對應式回應，

並補強修正報告內容。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敬悉。 

4. 需要多充實文獻，如民國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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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年的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追蹤系統的初步研究等文

獻。另在做出結論之前的歸

納過程要詳加敘述，不只是

僅呈現結果。 

理。 

5. 呂委員所提的 ICD10 的部

分，是較新的資料，可在報

告內容論述其關聯性及可能

的貢獻。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敬悉。 

6. 本期中報告勉於同意通過審

查。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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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期中審查報告意見處理情形（2016.4.13 審查會議）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會議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執行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 張立言委員： 
1. 本次報告書內容已較前次

期中報告補充許多。 
感謝委員肯定。 敬悉。 

2. 個人接受道路交通事故30日
內死亡及傷害嚴重度採二分

法之想法，但不確定實務上

能否落實，可能要在報告書

中釐清此部分。 

1.目前道路交通事故資料

取得分為即時與非即

時 2 種。 
2.以目前警政署於道路交

通事故調查表中所填

交通事故發生後 2 4 小

時的死亡資料，是即

時資料，不僅可於下

一個月（季）統計上

一個月（季）的交通

事故總死亡人數，並

可以依據表中資料分

析發生死亡事故的原

因 、 發 生 地 點 、 時

間、年齡、車種等特

性，可做為立即改善

事故之參考。 
3.由警政署道路交通事故

資料與衛福部死因資

料串檔而得到事故發

生後 30 天內的死亡資

料，為非即時資料，

必需要等候 2 年的時間

才能串連出結果，進

行事故特性分析，對

於改善事故實務工作

及政策研擬皆有時間

落差。 
4.此外，目前警政署道路

交通事故資料未區分

受傷者的嚴重度，例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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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輕微擦傷與多重骨

折皆為受傷這一級，

使得實務改善及政策

研擬上未能依受傷嚴

重程度分析與改善。

若能取得即時一手資

料，則針對事故實際

情形及政策擬定上可

縮短時間落差，提升

資料使用價值。 
5.因此，本研究著重在探

討受傷分類，以及依

分類蒐集道路交通事

故即時資料及建立蒐

集即時資料作業體系

的可行方法。 
6.在探討交通事故死亡資

料的即時性部分，短

期建議仍由警政署填

報的交通事故發生後

24 小時內的死亡人

數，乘以估計係數，

推估事故發生後 30 天

內的死亡人數（目前

已公布於運輸研究所

的 TALAS 網頁上），

但無法推估及分析事

故特性。 
7.長期則建議可透過修

法，建立警政署交通

事故資訊平台由其他

部門即時（如司法）

輸入交通事故死亡資

料，供各單位即時分

析與改善應用。 
8.在探討交通事故受傷資

料的即時性部分，短

期即為本研究之工作

項 目 ， 希 望 透 過 消

防、醫療及警政單位

合作，試行一年蒐集

事故傷害資料，以評

估不同資料內容以及

蒐集資料方法的可行

性。 
9.長期則建議如同事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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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資料一樣，可透過

修法，建立警政署交

通事故資訊平台，由

其他部門即時（如消

防、醫療）輸入交通

事故受傷資料，供各

單位即時分析與改善

應用。 
3. 請說明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為何。是否與警方使用的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為同

一個？還是另有一表單併行

使用？若採併行，紀錄表項

目應簡化以增加填寫意願，

如：已有傷者身分證字號，

可不需要姓名與性別。 

感謝建議。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為

本研究蒐集各種不同方

式（變項或指標）表示

受傷程度的工具，與警

方使用的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不一樣。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

填寫採試辦方式，由相

關單位試填 1 年，驗證本

研究所訂傷害嚴重度的

分類定義是否適當，並

評估不同蒐集方式的作

業流程與資料品質。試

填完成後，將建議蒐集

資料方式，紀錄表將不

再使用。 
紀錄表變項（指標）業

經專家討論確認效度，

內容包括是否於 24 小時

內住院、是否為危急個

案、檢傷級數等。 

同意。 

4. 針對第三部分的機車事故傷

害問卷調查，期中報告書提

到的都是行為量表，主要是

要衡量駕駛的風險程度；但

簡報提的是發生事故後的傷

害嚴重度，兩者意思不同，

未知研究團隊到底想做什

麼？簡報內容與 RFP 的工作

項目亦對不上來，感覺像是

學術論文，應該不是運研所

想要的，請研究單位再重新

檢視與釐清。 

感謝建議。 
經文獻回顧，發現駕駛

行為與交通事故傷害嚴

重度有相當程度關係，

本研究為深入了解兩者

間關係，故加入行為量

表。此部分的研究議題

係研究過程中與委託單

位協商方有明確方向。 

同意。 

5. 針對第三部分的機車事故傷

害問卷調查，擔憂研究單位

能否在合約期限內完成。 

感謝委員關心，研究團

隊定會如期完成。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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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運安組建議： 

(1) 不同角度所蒐集到之資料

與結果是不太一樣的；針

對交通事故資料，我覺得

道安會與醫學立場是不一

樣的，可再討論由醫學角

度切入之合適性。 
(2) 傷害嚴重度分類須以實務

可行性為主要考量，建議

可採用 disable injury 或

non-disable injury分類，以

是否能自行上救護車簡單

判斷會較理想。再由醫學

或消防角度驗證該分類的

合理性，若誤差大可設調

節機制修正。 
(3) 研究團隊可使用歷史資料

回溯過去一年資料，提出

具體數據結果，方能說服

委員同意持續執行本研究

計畫。 

感謝建議。 
(1) 交通事故傷害涉及急

診和外傷領域，目前

交通領域與醫療領域

尚未有突破性的交流

發展，相信由醫院專

業角度參與有其必要

性，亦可增加不同領

域探討事故傷害的多

元性。 
(2) 實務上，交通事故發

生現場，多數傷患已

被救護車載走，由警

察判斷傷患的受傷嚴

重度，或是否能自行

上救護車有其困難

度。 
(3) 研究團隊已徵得新北

市消防局參與試辦，

蒐集交通事故傷害資

料；同時自萬芳、中

國醫大及成大醫院急

診部蒐集交通事故傷

害資料，透過資料的

數據分析，可檢驗證

事故傷害嚴重度指標

（即事故傷害紀錄表

中變項，包括：24 小

時內是否住院、檢傷

級數、是否為危急個

案等）與事故傷害定

義的一致性。 

同意。 
 
 
 

(二) 葉名山委員： 
1. 本次報告書內容已進步很

多，亦較為具體。 
感謝委員肯定。 敬悉。 

2. 研究團隊建議 A1 類事故定

義應與國家接軌，延長為

30 日內死亡，此屬本研究

重要貢獻之一。這部分是由

警方以現有人力詢問醫院較

可行？還是制度面上請醫院

主動通知警方？若是透過資

料庫串檔便緩不濟急，請研

究單位提出實務面可行的建

議方法，再由實務單位去推

動落實。 

由於目前不論是警方或

醫院皆不易追蹤事故後

30 天內當事人是否死

亡，故研究團隊之建議

請參考回應張立言委員

建議第 2 項的第 6 及 7
點，有關探討交通事故

死亡資料的即時性 部

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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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2 事故分成重度傷害與輕

度傷害，應由醫院來判斷並

加以分類，不應交給警方；

建議研究團隊應擬定判定準

則，請醫院填很簡單的表，

只需分兩類即可，並設立機

制讓醫院將資料傳給警方。 

感謝建議。 
考量員警為我國交通事

故處理的專責單位，故

原設定由員警主動蒐集

傷害資料。 
研究團隊所列出的傷害

嚴重度指標（即事故傷

害 紀 錄 表 中 待 填 資

料），包括：24 小時內

是否住院（由醫院登錄

住院時間）、檢傷級數

（由醫院急診部門判斷

及登錄）、是否為危急

個案（由救護車消防員

判斷及登錄），皆不須

具有醫療知識即可向醫

療單位直接詢問取得。 

同意。 

4. 請說明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的用途與內容為何？是否指

的是報告書第 87 頁表 3-3？ 

請參考回應張立言委員

建議第 3 項。 
同意。 

5. 請說明第三部分的機車事故

傷害問卷調查需多少樣本

數？若樣本數足夠，此研究

可將個人穿戴設備、行為連

結至傷害嚴重度，研究價值

高。 

誠如委員所瞭解，國內

使用初級資料探討交通

事故因子與傷害嚴重度

間關係的研究相當 少

見，故計畫定位為初探

研究，取樣方式採立意

取 樣 （ purposive 
sampling），先了解哪些

影響因子，根據初探結

果再延伸更具體的 計

畫。 

同意。 

6. 建議多管道進行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試辦，能否找一消

防隊試辦？或可透過醫院所

提供的資料呈現具體數據成

果。本計畫在實務上確實不

易，建議期末報告可列出在

協調過程中所碰到的問題，

以及各單位資料庫需要哪些

欄位，作為相關部會決策參

考。 

請參考回應張立言委員

建議第 6（3）項。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三) 蔡宗益委員： 
1. 針對道路交通事故 30 日內

死亡的定義已有共識，可

解決事故黑數問題，警政

署樂觀其成。 

感謝委員肯定。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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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 A2 類事故亦希望能建

立有效的嚴重度分類，雖研

究內容導向由員警來蒐集傷

害嚴重度資訊，然各國環境

制度不同，國內警察工作多

達 100 多項協辦業務，1 年

交通事故發生數超過 50 萬

件，受傷人數超過 40 萬

人，專責警力約 2000 多

人，警察無法額外負荷判斷

與追蹤之工作量，且非業務

權責。 

敬悉。 敬悉。 

3. 請說明取得即時一手資料的

目的為何？警政署網站皆有

公布即時統計數據，若有需

要，警政署可提供去個資的

歷史電子檔給研究團隊，能

否利用歷史資料來評估效益

即可？ 

研究團隊將整理世界衛

生組織（WHO）相關文

獻，以說明取得即時一

手資料的重要性。 
交通事故資料蒐集若能

盡速取得即時一手 資

料，在政策擬定上與事

故實際情形將不會出現

時間落差。 
透過一線人員即時蒐集

重要資訊，不僅可取得

即時統計資訊，亦利於

未來與各資料庫交叉分

析運用，提升資料使用

價值。另請參考回應張

立言委員建議第 2 項。 

同意。 

4. 針對第三部分的機車事故傷

害問卷調查，警政署去年有

做相關的研究（與機車族對

話執行計畫），可供研究團

隊參考。 

感謝資料提供。 請研究團隊取得資

料做為本研究的參

考。 

5. 由於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分散

在各機關，可參考瑞典作

法，利用平台來整合各單位

的資料，能否透過此研究計

畫來規劃？ 

感謝建議。請參考回應

張立言委員建議第 2 項第

6、7、8、9 點。本計畫

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試辦工作即是為未來資

訊平台做一基礎，相信

透過試辦成果與經驗，

可供相關部會協調整合

平台之參考。  

同意。 

6. 報告書第 37 頁，請更新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內容。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7. 若交通事故傷害之初級資料 感謝建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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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取得，能否利用歷史資

料取代？利用與衛福部資料

庫串檔來驗證 24 小時住院

之合理性，以說服實務單位

配合執行。 

採用住院 24 小時以上定

義為重傷是依據國際趨

勢與國際接軌而來。若

將來比較與其他國家資

料不同，則可檢討我國

資料的問題。若我國採

用不同的事故傷害 定

義，則無法與國際 比

較，亦無法檢討我國事

故資料可能的問題。 
(四) 交通部道安會徐台生組長： 
1. 本次報告書已較前次期中報

告有很大進步，但仍有許多

待努力。 

感謝委員肯定，研究團

隊定將努力完成。 
敬悉。 

2. 30 日內死亡是跟國際接軌

重要的方式，但短期、長期

作法及配套措施，希望在未

來的期末報告能夠呈現。 

感謝建議。 
請參考回應張立言委員

建議第 2 項。 

同意。 

3. 對於傷害嚴重度的定義，研

究團隊提到國外多使用二分

法，請說明國外二分法的具

體內容與作法。若要使用二

分法或三分法，研究團隊能

不能列出簡要的判定準則或

簡易的表，經過簡易的研習

讓第一線人員（醫療團隊、

消防單位或警察單位）容易

判斷，幫忙執行？ 

感謝建議。 
報告書 p20-34 已整理國

際對道路交通事故傷害

嚴重度的定義與蒐集程

序，請參閱。 
研究團隊經專家討論設

計出供警政單位填寫的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講習簡報等資料，經多

次協調仍無法徵得警察

單位合作。 
經研究團隊的努力，已

獲新北市消防局同意，

且研究團隊已至各消防

分隊展開講習，並於 5/1
展開試填工作。 
另請參考回應張立言委

員建議第 3 項。 

同意。 
 
 
 
 
 
 
 

4. 現政府各單位在推動大數據

分析，若只將嚴重度分成二

類或三類，對於未來要跟其

他數據交叉分析，制定交通

事故防治或道安政策是否有

幫助？除了短期採用二分

法，長期我國能否朝分類較

多的方式（如美國）來規

劃？瑞典 STRADA 的雲端

系統可能是長期未來努力的

感謝建議。 
現階段我國應先建立各

單位願意提供交通事故

傷害資料之模式，長期

亦可以細分成三分法或

更多類。瑞典 STRADA
的雲端系統是長期未來

努力的方向，請參考回

應張立言委員建議第 2 項

第 6、7、8、9 點。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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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請研究團隊提出想法

與建議。 
 

5. 針對第三部分的機車事故傷

害問卷調查，只提了萬芳醫

院幾個案例。但臺北市公共

運輸比例為全國最高，且機

車事故傷害主要為年輕人，

很難具有代表性。 

感謝建議。 
請參考回應葉名山委員

建議第 5 項。 

同意。 

6. 針對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的

試辦工作，期末報告應提出

具體數據。 

感謝建議。請參考回應

張立言委 員建 議 第 6
（3）項。 

同意。 

(五) 交通部道安會林文閔技正： 
1. 道安會當初構想是希望從醫

療角度的健保資料庫、外傷

或檢傷資料庫，來討論交通

事故死亡定義。不應只以文

獻回顧或專家座談討論出定

義，應該佐以現有醫療資料

分析，了解回顧30日後死亡

人數是否大增，但耗費很

多。比較國內趨勢是否與國

際趨勢一致，是否符合我國

使用。研究團隊應加強醫療

資料的佐證。 

感謝建議。 
請參考回應蔡宗益委員

建議第 7 項。 
另 依 據 運 輸 研 究 所

TALAS 交通事故資料網

站，近幾年事故發生後

30 天內死亡人數占衛福

部統計一年死亡人數約

95％。 

同意。 

2. 若要沿用住院 24 小時來區

分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應

有數據來說明這樣的做法是

否正確。不曉得為什麼醫療

健保資料庫沒辦法納進來，

利用量化分析來佐證這些定

義，說明確實與國內道路交

通事故傷亡趨勢吻合？雖可

說國際上皆這麼用，但由於

國內道路交通特性跟國外不

同，到底適不適合國內使

用？還是我們需要用 30
日、2 個月或 3 個月？請研

究團隊加強量化的數據分

析。 

感謝建議。 
請參考回應蔡宗益委員

建議第 7 項。另請參考回

應張立言委員建議第 6
（3）項。 

同意。 
 
 
 
 

3. 研究團隊提到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的急診資料庫完

整，有無辦法再去詳細了解

其蒐集模式與內容，可供未

來法令或誘因制定之參考。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4. 報告書第 106 頁，所引用的

交通部統計處文獻為官方內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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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參考資料，應刪除。 
(六)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代表： 
11. 與警政署意見一致。 同回應蔡宗益委員 意

見。 
敬悉。 

(七) 運安組張開國組長： 
1. 本研究工作項目與內容說

明： 
(1) 第一部分「修訂道路交

通事故死亡定義及傷害

嚴重度分類」：死亡與

傷害嚴重度定義皆是參

考國際標準，基本上較

無爭議。而本計畫之原

始目標亦是要與國際接

軌，著重如何根據該定

義來蒐集資料，而非檢

討定義分類之合理性。 
(2) 第三部分「機車事故傷

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間

關係的初探」：係以機

車事故為議題，初探傷

害嚴重度與駕駛行為及

行車環境等危險因子間

之關係。 
(3) 第二部分「訂定道路交

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

及試填工作」： 
當初本所研提本計畫之

研究重點與說明（RFP）
時，並未預設傷害嚴重

度的分類級數及定義。

雖然目前傷害分級採國

際上之定義已達共識，

但仍必須規劃及試行未

來資料蒐集方式。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所

蒐集之傷害嚴重度變項

包括：急診檢傷分級、

消防單位危急個案、24
小時詢問是否住院等，

皆為不同資料蒐集方式

所蒐集的資料內容。該

表僅用於本計畫中，以

分析不同的資料蒐集方

式的適當性，不是未來

感謝說明。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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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單位要填的表。亦

即，透過警政、消防與

醫療單位試行填寫該

表，將所蒐集到的資料

比對實際住院人數，加

以分析，以找出哪一種

蒐集方式是較好的作

法，然後研提建議，再

由部會行政協調正式推

動出一種蒐集方式。 
但是由於目前實務單位

人員工作負荷較重，尚

未能找到願意試辦的單

位。當然研究團隊亦可

利用模擬方式進行，但

與實務單位實際執行蒐

集工作仍有落差，資料

成果之正確性恐有疑

慮。目前研究團隊在徵

詢試作單位方面遭遇困

難，進度與內容因而有

所差異，為能獲得較實

務的試辦成果，仍在積

極努力中。 
2. 本計畫之研究重點與說明

（RFP）原提出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試辦 1 年，係希望

依照交通事故實際發生的情

形來蒐集資料。由於不確定

願意參與的試辦單位有哪

些，因此無法預估蒐集到的

資料份數有多少，所以並未

要求必須達到的份數。建議

研究團隊在期末報告呈現初

步蒐集到的資料數量及評估

結果。 

感謝說明。研究團隊遵

照辦理。 
敬悉。 

(八) 主席 
1. RFP 原是規劃兩年計畫，找

醫療團隊來是希望能在交

通領域上有所突破，經過

研究團隊實作進行後，很

多理想所碰到的限制，可

能需要再調整下一年度計

畫內容。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協商

辦理。 
本所將與臺北醫學

大學根據目前的限

制調整計畫執行方

向及內容。 

2. 對於交通事故死亡的數據驗

證，請運安組評估是否在服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指示協商辦理。 
本所將與臺北醫學

大學根據目前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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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建議書上再作要求。並請

研究團隊以研究單位立場，

利用足夠理由，客觀公正提

出建議的資料蒐集單位。 

另請參考回應道安會林

文閔技正建議第 1 項。 
制調整計畫執行方

向及內容。 

3. 交通事故傷害嚴重度採二分

法似乎較佳，應提出理由。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指示辦理。 
同意。 

4. 針對 24 小時內住院、急診

檢傷級數及危急個案，應明

確定義三者之關聯性，並提

出資料蒐集方式之建議。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指示辦理。 
同意。 

5. 請說明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的目的與表單內容。期末報

告會如何呈現具體成果？預

計會蒐集到的份數才足以驗

證指標的效度？利用交通事

故傷害紀錄表串聯醫院後端

資料，是第 1 年計畫須完成

的工作，必須有具體數據論

證 24 小時住院定義之適當

性與實際情形之差異。 

研究團隊自 104 年 10 月

16 日共拜訪警政單位七

次，但遲未達成實際試

填的共識。 
經研究團隊的協調，新

北市消防單位於 5/1 展開

試填工作。 
誠如張開國組長意見 2 說

明，研究團隊將根據初

步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

數據分析，驗證各傷害

嚴重度指標的一致性檢

定，於期末報告呈現具

體成果。 

同意。 

6. 請說明「機車事故傷害嚴重

度與相關因子間關係的初

探」預計在期末報告的產出

為何？並說明收案醫院代表

性問題。問卷應達 150-500
份要求，並進行統計分析。 

感謝建議。研究團隊遵

照指示辦理。 
同意。 

(九) 主席結論 
1. 請運安組將第二年計畫的

RFP進行方向上的修正，可

與委辦單位討論，並於期

末會議聽取各單位代表意

見，希望後續計畫之產出

能更紮實。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本所將與臺北醫學

大學根據目前的限

制調整計畫執行方

向及內容。 

2. 請研究團隊根據今日委員意

見研提處理情形答復意見。

由於研究過程中須協調相關

單位配合蒐集資料，目前看

來仍須突破或改採其他方

式，請研究團隊加緊進行，

掌握進度，若受限於時間無

法完成而需展延，請依合約

規定辦理。 

研究團隊遵照指示 辦

理。 
本所將與臺北醫學

大學根據目前的限

制調整計畫執行方

向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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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期末審查報告意見處理情形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交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體系建構及應用(1/2) 
執行單位：臺北醫學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

審查意見 
(一) 葉名山委員： 
5. 本次報告書內容已較前次

期中報告改善許多，文獻

回顧的部分也更為詳實。 

感謝委員肯定。 敬悉。 

6. 在萬芳醫院所蒐集的病人檢

傷資料在分析結果上是否產

生偏差？建議檢傷分類的統

計需以大樣本採樣。 

自民國 99 年起，台灣急

診全面實施急診五級檢

傷分類標準。台灣急診

檢傷分類依照加拿大五

級 檢 傷 與 急 迫 量 表

（CIAS）來進行，CIAS
為全球通用，其信、效

度已被受檢核。 
另外，檢傷蒐集為電腦

作業，可避免人為之偏

誤性。研究團隊未來將

往大樣本採樣，讓檢傷

結果更穩定且具全國代

表性。 

同意。 

7. 從研究團隊統計資料來看，

住院人數皆來自檢傷 1-3 級

病人，但 Kappa 檢定卻呈現

檢傷 1-2 級與住院的一致性

較高。請問研究團隊建議使

用「檢傷 1-2 級」或「檢傷

1-3 級」當傷害嚴重度的依

據。  

. 雖然住院病人皆來自檢

傷 1-3 級，但檢傷 3 級的

病人中住院的比例甚

少。從中國醫資料顯示

「檢傷 1-3 級」與「是否

住院」的一致性並沒有

「檢傷 1-2 級」與「是否

住院」的結果好。 
. 由於研究目前尚在進行

階段，未來研究團隊將

蒐集更多資料來驗證

「檢傷 1-2 級」是否為最

佳傷害嚴重度的指標。 

同意。 

8. 報告書中已回顧各國道路安

全資料庫建檔 /串檔的案

例，建議研究團隊將案例的

文字敘述，以建檔/串檔的

敬悉。 
研究團隊已列舉瑞典、

荷蘭代表國家，針對交

通事故傷害嚴重度資料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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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呈現。 在不同單位間串檔的串

聯變項，並整理成流程

圖，請參閱圖 2.1、2.2。 
9. 請研究團隊草擬一份專家問

卷，瞭解交通部、學術界、

衛福部等相關單位對報告書

所規劃的短、中、長期方案

的意見，並可補充幾個替代

方案。蒐集各單位意見可讓

方案更具代表性，且有助於

政策推動。 

感謝委員建議。 
研究團隊內除了有醫療

人員外，也有交通、流

行病學、公共衛生、傷

害防治等專家學者，因

此研究的初步結論並非

單一醫療面所決定的，

而是由以上各領域專家

共同討論出的結果。 
未來研究團隊將與其他

相關部會、專家學者共

組專家會議，研擬專家

問卷以探討短、中、長

期方案的代表性與可行

性，以利往後方案的政

策推動。 

同意。 

10. 從文獻回顧看到各國推

動交通事故傷害資料庫的正

確性與追蹤機制皆需要成

本。請研究團隊思考本計畫

產出的資料，未來落實到政

策執行面的成本應由哪個單

位承擔。 

研究團隊將與相關部

會、專家學者共組專家

會議，探討資料庫最大

受益單位以尋求共識，

讓相關單位在往後落實

中、長期計畫時，透過

分工，承擔其政策執行

面的成本。 

同意。 

11. 本計畫若要推動，需要

跨部會的協調，建議可從行

政院的層級去做協調。 

感謝委員建議。 
有關跨部會協調，研究

團隊將透過委辦單位與

各相關部會、學術單位

積極進行協商。 

同意。 

(二) 呂宗學委員： 
3. 請補充國際有關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的參考資料，如美

國、歐盟等國家的表單於報

告書的附錄中。 

感謝委員建議。 
研究團隊已補充在報告

書附錄 12。 

同意。 

4. 請補充描述本研究所使用的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之產出

過程。 

研究團隊 2015/12/9 專家

會議討論結果提及醫院

急診工作繁忙，交通事

故傷害紀錄表內容不宜

太複雜，蒐集的變項僅

包含研究必須之資訊。

另外研究團隊與消防單

位討論的結果也認為交

通事故傷害紀錄表格式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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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簡單，以不影響消

防同仁急救且不增加工

作量為主。因此報告書

表 4.2 最後修改成新北市

消防局試填的交通事故

傷害紀錄表(表 4.3)。 
研究團隊已將交通事故

傷害紀錄表之產出過程

補充於報告書中。 
5. 請補充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講習的教案至報告書。 
敬悉。 
本研究原設定由員警負

責完成交通事故傷害紀

錄表，因此將對員警進

行傷勢判斷等其他傷害

嚴重度之教育訓練。由

於行政協調遇到困難，

最終轉由新北市消防局

協助完成交通事故傷害

紀錄表的試填作業。 
研究團隊已將新北市消

防分隊講習的教案補充

至報告書附錄 13。 

同意。 

6. 請說明方案一「員警於事故

發生 24 小時後詢問醫院」

是否包含蒐集死亡資料。 

方案一原意是員警在蒐

集 24 小時內死亡資料

時，能一併詢問醫院傷

者的事故傷害嚴重度。 

同意。 

7. 請說明報告所規劃的八大方

案，有關資料正確性、資料

取得難易度、資料取得完整

性等的對象與判定標準。員

警於事故發生 24 小時後詢

問醫院，請問員警需跟醫院

哪個單位聯繫。 

八大方案第一年度先由

研究團隊專家做初步的

研析，第二年度計畫將

執行較嚴謹的信效度分

析，提高方案的可行

性，也讓方案更具代表

性。 
此外，醫院方面有醫勤

單位(醫事室、醫事組、

醫勤室等)可提供病人之

住院資訊，員警與院方

窗口問題即可解決。 

同意。 

(三) 衛福部彭花春委員： 
7. 研究團隊在辦理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的填報，與警政單

位的協商碰到困難，後續計

畫的工作項目是否仍需與警

政單位配合。 

敬悉。 
有關跨部會協調，研究

團隊將透過相關單位與

各部會積極進行協商。 

同意。 

8. 後續計畫工作內容，建議第

三部分有關問卷調查的部分

敬悉。 
本研究第三部分為初探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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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擴大取樣，考慮增加北、

中、南、東部各層級醫院的

樣本。 

研究，未來一定會擴大

樣本。研究團隊以目前

合作的北中南醫院為基

礎，繼續開發各區各級

醫院加入研究，以取得

更具全國代表性的結

果。此外，研究團隊將

會與專家學者探討關於

北、中、南、東部各級

醫院的取樣標準，擬定

出最好的方案。 
9. 建議檢視問卷中機車事故相

關危險因子與員警道路交通

事故調查報告表中的危險因

子加以比對，刪去調查問卷

中重複的題目。 

感謝委員建議。 
研究團隊將進一步檢視

問卷設計內容，未來問

卷結果若能順利與交通

事故檔串檔，將考慮刪

去問卷重複題目。 

同意。 

(四) 臺北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隊代表： 
7. 請再補充說明報告書附錄

13 所列的交通事故傷害紀

錄分工表的作業流程。未知

此表是否為研究期間使用或

之後希望採取的方式。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

表以不會增加各單位的

負擔為出發點。員警只

需提供該次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處理編號

與相關人口學、碰撞型

態等資料；消防單位只

需提供救護紀錄表編號

及檢傷級數、危急個

案、傷勢判斷等資料；

醫院急診則負責提供醫

院病歷號及病人是否住

院的資料。 
研究團隊未來將在第二

年計畫與警政、消防、

醫療單位進一步討論填

寫此分工表的最佳方法

與標準作業流程 (SOP)。 

同意。 

8. 報告書所規劃八大方案中的

方案一，希望員警於事故後

24 小時詢問醫院，此部分

較不可行。主要是因為交通

事故數量大，警方在急診完

成筆錄後即回分隊，若無特

殊狀況，不會再與傷者或醫

院聯繫。 

有關方案一的執行細

節，未來將在第二年計

畫進一步討論取得死亡

與傷害嚴重度資料蒐集

的標準作業流程。 

同意。 

(五) 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隊代表： 
12. 建議報告書附錄13所列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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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

應由醫療與消防單位蒐集，

員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主要是重建交通事故的

現場。 

表以不會增加各單位的

負擔為出發點。員警只

需提供該次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處理編號

與相關人口學、碰撞型

態等資料；消防單位只

需提供救護紀錄表編號

及檢傷級數、危急個

案、傷勢判斷等資料；

醫院急診則負責提供醫

院病歷號及病人是否住

院的資料。 
研究團隊未來將在第二

年計畫與警政、消防、

醫療單位進一步討論填

寫此分工表的最佳方法

與標準作業流程 (SOP)。 
13. 臺中一年內交通事故共

5 萬多件，加上員警面臨退

休潮，額外填寫交通事故傷

害紀錄表將加重基層員警負

擔。最後是警政署並未提供

命令或發函請基層員警配合

填列相關表格，缺乏執行的

誘因。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為

新北市消防單位試填的

工具，未來研究團隊將

使用交通事故傷害紀錄

分工表替代。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

表的填寫內容為單位現

有資料，將不增加各單

位額外的負擔。未來研

究團隊將與各相關部

會、專家學者進行會

議，探討填寫此分工表

的最佳方法與流程。 

同意。 

(六) 本所運安組 
1. 本案原規劃選取警政、消

防、醫療等基層執行單

位，涵蓋不同區域以辦理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內容

訂定、教育訓練及試填工

作。臺北醫學大學雖已完

成相關的規劃與前置作

業，惟歷經座談會、專家

會議、拜會警政署、分區

訪談等多次與內政部警政

署及直轄市交通大隊等協

商，警政單位於本所 105 年

4月 13日進度報告會議中仍

未同意協助填報交通事故

傷害量表，導致試填工作

敬悉。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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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礙難行。 
2. 因於本案期間難以克服上

述問題，本組於 105 年 5 月

13 日召開工作會議，雙方

同意為利後續計畫執行，

擬辦理旨揭研究案契約變

更事宜，減除警政單位未

同意協助之工作項目及相

關經費。原契約價金為新

臺幣 447 萬元，刪減如座談

會出席費、差旅費、場地

使用費 ....等項目，變更後

契約價金為新臺幣 322 萬

6,175 元（約刪減 125 萬

元）。 

敬悉。 
 

敬悉。 
 

3. 有關本研究案期末報告所

須完成之工作項目，請參

見「研究主題與重點（修

訂版）」。主要改以消防

單位進行小區域的資料填

報，及醫療單位資料蒐集

流程模擬，並瞭解不同事

故傷害定義（事故 24 小時

內住院、危急個案、檢傷

級數）與住院的相關性。 

敬悉。 
 

敬悉。 
 

4. (P.50) 國內道路交通事故傷

害資料庫現況所引用係本

所 1999 年的文獻，與現況

是否依然吻合？請確認前

述各資料庫目前的處理流

程。 

本研究將於第二年計畫

進一步了解，如有必

要，將進行內容修正。 

同意。 

5. (P.61)「健保資料庫發現交

通事故住院傷患在死亡率

部分逐年增加，但未發現

住院人數有明顯增加」，

其後的推論「顯示因為交

通事故死亡的傷患延後死

亡..等」其相關性建議再加

以說明清楚。 

敬悉。 
研究團隊已將論述修改

為「綜合以上論述發

現，雖然 A1 類事故死亡

人數有減少的趨勢，但

同時可能忽略了交通事

故 24 小時之後死亡人數

的增加；另外 A2 類交通

事故量有大幅增加的趨

勢，但住院人數並無發

現明顯增加，可合理推

論 A2 類受傷人數的增加

可能來自較不嚴重的傷

患。」。 
 

同意。 



 

541 
 

 

 

6. (P.71) 採用住院日數做為事

故傷害嚴重度的定義容易

受到許多因素干擾，但同

樣採用住院定義，住院大

於 24 小時作為事故傷害嚴

重度的判斷依據，應說明

為何受到的影響程度較

少。請補充說明選擇此定

義的依據。 

敬悉。 
由於住院是醫療資源主

要消耗所在，國際上亦

多以住院大於 24 小時作

為嚴重度判斷依據；為

能與國際接軌，研究團

隊使用相同定義作為事

故傷害嚴重度的判斷依

據。 
此外，國內健保住院皆

以 24 小時為計算單位，

雖有病人住院不滿 24 小

時即出院，但其為極少

數之異常案例。若採用

住院日數 (如：3 天、5 天

等) 區分傷害嚴重度，須

待病人出院後方能確認

實際住院日數，無法取

得即時資料。 

同意。 

7. (P.83 - 91)訂定「交通事故

傷害紀錄表」的內容，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與警政署的「道路交通事

故調查報告表」容易混

淆，應於本章節一開始說

明制訂此表的功能、定

位、以及之後是否還會使

用。另請檢視本章之使用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表」

的部分，用詞應統一。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已於第四章一

開始補充說明：「交通

事故傷害紀錄表為本研

究試填期間所使用蒐集

資料的工具，僅提供參

與試填人員蒐集交通事

故傷者的即時性傷害嚴

重度資料。透過試填的

實務經驗，可作為未來

落實建構國內交通事故

傷害資料蒐集體系之依

據。當試填工作結束

後，此表格將不會再繼

續使用，因此不會與警

政署的「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產生混

淆。」 
此外，研究團隊已全篇

檢視並統一「交通事故

傷害紀錄表」之用詞。 

同意。 

8. (P.93)資料蒐集依照 3 點原

則，可配合傷害事故件數

做試算，瞭解每個縣市每

個轄區每日最多可能需要

處理多少件，以減少警察

的疑慮。 

員警處理交通事故案件

有明確的責任區劃分，

但 119與醫院是可跨區救

護與治療，針對特定區

域是難以推估本問題希

望了解的交通事故傷害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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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以事故發生地為

深坑地區為例，傷者可

能送往萬芳、耕莘、慈

濟等醫院治療。 
9. (P.106) 本章所產出的：

P.106 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

表、P.111 附錄 12 的表格、

以及 P.125附錄 13的表格，

應說明彼此的關係、定

位、用途及功能，以利讀

者瞭解。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已將原附錄 12
修改為表 4.3；原附錄 13
修改為表 4.19，並補充說

明於 6.1 結論部分： 
經與警政、消防、醫療

單位的座談結果，研究

團隊已將初擬試填所需

變項，與警政、消防、

醫療端所使用的表單相

對應欄位進行統整，並

整理成表 4.2。 
由於警政單位無法參與

試填，僅新北市消防局

願意參與，故酌修試填

變項，經專家討論後產

出表 4.3，供新北市消防

局於研究期間實際試

填，並取其實務經驗作

為未來蒐集交通事故傷

害即時性資料之參考。 
專家檢討會議提出由警

政、消防、醫療共同填

表的構想，故研究團隊

初擬分工表如表 4.19，做

為第二年計畫之研究執

行方向。 

同意。 

10. (P.113) 消防局試填的意見

應如何處理？與本次試填

的流程是否有窒礙難行之

處，請補充說明。 

敬悉。 
從新北市消防局試填結

果發現，講習時緊急救

護技術員所提出的疑

問，並未造成交通事故

傷害紀錄表試填的困

難。 
 

同意。 

11. (P.117) 醫院資料分析的結

果有 3 所醫院，各有不同的

檢定分析，能否將三所醫

院的資料做統整分析？一

致性分析的結論是何種指

標最具鑑別事故傷害嚴重

度。 

敬悉。 
由於三所醫院資料是研

究團隊為了彌補員警無

法配合試填而增加的權

宜方法，資料量略不

足，因此未來研究將擴

大樣本數及代表性，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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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辨識出最具鑑別事故

傷害嚴重度的指標。 
12. (P.141) 內政部警政署的資

料，交通事故患者的醫療

費用為他類型外傷患者的

14.48 倍，兩者的定義未敘

述清楚，應補充比較的基

準。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已補充說明

為：「道路交通事故就

醫治療的花費，平均每

人每次的醫療支出為

14,566元，所有外傷患者

平均醫療支出為 1,006
元，交通事故患者的醫

療費用為所有外傷患者

的 14.48 倍」 

同意。 

13. (P.153) 報告書 P.153 表格編

碼有錯誤。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 

同意。 

14. (P.175、176) 本節研究結果

應儘量以分類 (群組)、表格

方式呈現，以凸顯較為重

要顯著的影響事故傷害嚴

重度的因素。文中如「這

個群組比整個樣本的平均

住院天數….」不知道兩者

指的是。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已補充說明

為：「事故前有遇到特

殊環境因素的族群平均

住院天數為 11.16 天，比

全體樣本的平均住院天

數稍多了 1.16 天。」 

同意。 

15. (P.179) 綜整郵寄及面訪的

樣本分析，應針對某些族

群 (如年齡、駕駛或乘客、

特定的駕駛行為等…)，何

種因素會造成較為嚴重的

事故傷害 (如住院天數)，以

發掘可能對防制事故傷害

政策的建議。 

敬悉。 
本研究為初探研究，其

樣本數與統計檢力結果

略不足，僅能提供往後

研究的方向。若依初探

結果當作訂定防治事故

傷害政策的建議，其說

服力略不足。 
 

初探結果仍可提供

後續值得深入分析

的議題方向，建議

列入報告書內容。 

16. (P.181) 結論與建議部分，

應藉由今年所分析的資料

數量、內容、蒐集方法

等，明確敘述對於次年進

行延續性研究，可採取甚

麼樣的方法，以模擬方式

說明規畫內容，使讀者更

容易瞭解未來研究的可能

貢獻及必要性。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補充

說明，已於報告書第七

章增加第二年詳細的計

畫內容。 

同意。 

17. 請強化相關語句的明確

性：如以本所語氣敘述

（以本所取代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應以明確職稱

取代長官、資料未飽和、

遺漏的意義等。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並

補充資料未飽和與遺漏

的意義。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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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席 
5. 請說明報告書附錄 13 所列

的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

需填寫這麼多資料的目的為

何？如以住院 24 小時為傷

害嚴重度判定之依據，則表

中由醫院填寫之住院、出院

時間就已足夠。 

建立警政、消防及醫療

單位的資訊平台 (長期方

案) 為獲得即時性交通事

故傷害資料的最終方

案，而交通事故傷害紀

錄分工表的試填經驗為

建立資訊平台的基礎。 
目前研究團隊只完成短

期的試填，樣本數略

少，因此一致性分析的

結果並不穩定，未來研

究團隊將擴大樣本取

樣，以便辨識出最具鑑

別事故傷害嚴重度的指

標。 

同意。 

6. 請再說明報告書所規劃八個

方案的目的、達成目標。 
1.八大方案的目的及達成

目標： 
(1) 希望整合警政、消

防、醫療單位，獲得

正確且完整的交通事

故傷害資料。 
(2) 進一步研析各肇事因

素的傷害成本，以做

為道路安全改善措施

訂定的參考。 
2.八大方案的規劃執行方

式： 
未來研究團隊將透過

與其他相關部會、專

家學者探討短、中、

長期方案的可行性，

並透過各單位間之作

業分工嘗試，建立交

通事故傷害資料蒐集

之標準作業程序，以

利於往後方案的政策

推動。 

同意。 

7. 簡報資料第 60 頁，所歸納

前 5 名危險行為的文字描述

需調整，以免誤導讀者。 

敬悉。 
研究團隊已調整騎車五

大危險行為的描述。 

同意。 

(八) 張開國組長  
1. 報告書附錄 13 所列的交通

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上希

望加入員警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的編號、消防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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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救護紀錄表的編號 (或出

勤單位) 與醫院病歷號，可

做為後續追蹤及串聯資料

的依據。 
2. 交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

有關醫院填寫的欄位資

料，如是否申請重大傷病

等屬後續需花費較多時間

才能蒐集到的資料，若本

計畫以取得即時資料 (如 24
小時、36 小時內可取得)為
目的，應考慮刪除。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 

敬悉。 

3. 請補充說明病人的轉院是

否會影響交通事故傷害紀

錄分工表的填寫。 

病人到急診後就會留下

其事故嚴重度  (檢傷級

數、是否為危急個案、

傷勢判斷) 的紀錄，所以

病人轉院並不會影響交

通事故傷害紀錄分工表

的填寫。 
實務上，病人有住院需

要才會發生轉院，因此

轉院可視為住院。 

同意。並請補充內

容於報告書中。 

4. 第三部分有關機車事故傷

害嚴重度與相關因子的分

析，應增加說明及論述內

容，使分析結果更細緻。 

感謝建議。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 

敬悉。 

(九) 主席結論 
3. 請研究團隊將各委員及各單

位所提的意見，並徵詢未出

席的審查委員是否有書面意

見，以一週內提出為限，整

理成回應表，並據以修訂報

告書。 

敬悉。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 

敬悉。 

4. 請規劃下一期計畫的工作內

容，特別是第三部分為初探

研究，由於相關研究非常

少，是否需進一步強化探討

此議題？並評估擴大樣本的

可行性及成果的產出。 

全國機車使用者非常

多，不只車禍量非常可

觀，且事故死傷也相對

嚴重。但國內探討機車

事故後傷害嚴重度與危

險因子相關研究量略

少。研究團隊將以初探

研究為基礎，會進一步

確認傷害嚴重度與危險

因子間的關係，當作防

治依據。 
從統計軟體計算得知樣

本數只需達到 880人即有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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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解釋力。推估以目

前北、中、南三院 24 個

月機車事故住院病人數

即獲得至少 1,890 位病人

名單。另外研究團隊將

於第二年計畫初即先聯

繫好有意願的合作醫

院，並舉行專家會議，

議定北、中、南、東部

各級醫院的取樣標準。

申請並通過各合作醫院

的 IRB後，研究團隊將進

行為期 8個月的郵寄問卷

與面訪收案工作。 
5. 本次期末報告通過審查。請

依契約規定於 30 個日曆天

內完成修正定稿之提送。 

研究團隊遵照辦理。 敬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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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6 期末審查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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